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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問題意識問題意識問題意識問題意識 

在憲法量能平等負擔原則及依法實現國家稅捐債權之使命下，稽徵機關應確

實調查每個納稅義務人是否該當課稅要件及其課稅基礎之數額，以核實認定其應

納稅額，然而稽徵行政為典型的「大量行政」，在國家有限的資源下，要對每筆稅

捐債權均確實調查其數額，事實上有其困難，再者證明課稅事實之證據資料常在

納稅義務人方，特別是所得稅及財產稅，其課稅要件與納稅義務人私經濟領域之

交易行為、結果具高度關連，稽徵機關在稅基的掌握上更屬不易，然倘若該課稅

客體已經證明，僅因稽徵機關未能確定其稅基數額，即放棄該稅捐債權之課徵，

不僅使國家財政收入無法實現，更進而侵蝕稅捐正義之核心－量能負擔原則，再

者課稅要件多涉及人民私經濟領域之活動，稽徵機關調查課稅要件事實，勢必侵

害人民隱私自由權，故為維護量能負擔原則，並保障納稅義務人隱私自由權，立

法者選擇課予納稅義務人就課稅事實調查之協力義務，如設置保存帳簿、依法申

報、協力調查等義務，然而此種程序上義務屬對人民之負擔，倘若納稅義務人不

予遵守，其稅基數額仍無法澄清，此時立法者除對義務違反之人課予行政罰外，

並得降低稽徵機關之舉證負擔，即例外允許稽徵機關以間接資料「推計」之方式

核定納稅義務人之應納稅額。然而在本稅的課徵上然而在本稅的課徵上然而在本稅的課徵上然而在本稅的課徵上，，，，法律容許採取推計課稅方式法律容許採取推計課稅方式法律容許採取推計課稅方式法律容許採取推計課稅方式

核定應納稅額核定應納稅額核定應納稅額核定應納稅額，，，，但在漏稅罰之處罰上但在漏稅罰之處罰上但在漏稅罰之處罰上但在漏稅罰之處罰上，，，，是否得以上開是否得以上開是否得以上開是否得以上開「「「「推計課稅推計課稅推計課稅推計課稅」」」」結果結果結果結果，，，，認定所認定所認定所認定所

漏稅額漏稅額漏稅額漏稅額，，，，並作為漏稅罰之處罰計算基礎並作為漏稅罰之處罰計算基礎並作為漏稅罰之處罰計算基礎並作為漏稅罰之處罰計算基礎？？？？學說與實務間向來存有爭議。 

就本稅以「推計課稅」方法核定應納稅額之適法性，我國實務向來採肯定見

解，司法院釋字第二一八號解釋文即揭示：「Γ҇Ԗࡓݤ٩યิϐက୍ǴᏦݤಃΜ

ΐచۓԖܴЎǶ୯ৎݤ٩ፐቻ܌ளิਔǴયิက୍ΓᔈԾՉҙൔǴ٠ගҢӚᅿ᛾

ǴޣගҢ᛾ܴЎҹ܈ਡǶΥ҂ԾՉҙൔࢗዽቻᐒᜢߡளᚐϐ஦ᛛǵЎᏵǴ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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ዽቻᐒᜢளࢗ٩ளϐၗ਑܈ӕ཰ճዎ኱ྗǴਡ܌ځۓளᚐǶԜ໨௢ीਡۓБݤǴ

ᆶᏦݤ२໒ೕۓϐҁԑ٠ό࣌᝻Ƕோ٩Ԝ໨௢ीਡۓБݤ՗ी܌ளᚐਔǴᔈΚ؃

是以，雖然。「߾ள࣬྽ǴаᆢચิϦѳচ܌ᢀǵӝ౛Ǵ٬ᆶયิက୍Γϐჴሞ࠼

推計課稅與實質課稅原則間存有緊張關係，但基於量能平等負擔原則，稽徵機關

就已查知課稅事實，僅就稅基數額未能確定之稅捐債務，應得降低其舉證負擔，

允許以推計之方式核定納稅義務人之應納稅額。 

然而，漏稅罰之漏稅罰之漏稅罰之漏稅罰之「「「「所漏稅額所漏稅額所漏稅額所漏稅額」」」」之認定之認定之認定之認定，，，，稽徵稽徵稽徵稽徵機關是否得機關是否得機關是否得機關是否得以上開推計所得之以上開推計所得之以上開推計所得之以上開推計所得之「「「「應應應應

納納納納（（（（補補補補））））稅額稅額稅額稅額」」」」逕予認定者逕予認定者逕予認定者逕予認定者？我國實務原先曾有爭議，有持肯定說者，如台中高

等行政法院九十五年訴字第二五五號判決：「อᅅൔᆕӝ܌ளิ࿶ࢗᕇޣǴ܌٩ள

ց௢ीፐิԶԖόӕǶЪዽቻᐒᜢϐࢂځᔈೀаᆦᗞǴόӢۓಃ΋΋̋చೕݤิ

஦᛾Ǵठ٬ዽቻᐒٮΚက୍ǴόගڐځளǴ߯Ӣયิက୍Γόᅰ܌а௢ीፐิ܌

ᜢคݤᕇளჴሞϐፐิ୷ᘵǴঃዽቻᐒᜢςᅰځፓࢗက୍Ǵϝ҂ૈᕇளѸाϐፐ

ิ٣ჴਔǴ܌ளิݤಃ 枱3 చ৒೚а௢՗ϐ٣ჴբࣁፐิ୷ᘵǴࡽ߾ளа௢՗Бݤ

ፐิǴԾคό೚аϐբࣁᅅิೀᆦ٩Ᏽϐ౛」，但亦有持否定見解者，如最高行

政法院九十五年度判字第一二一八號判決即認為：「ҁҹӵឦ௢ीፐิǴ߾Ӣ௢ी

ፐิচҁ߯όёૈჴᚐፐิਔ܌ᇡ೚ϐཷᆉፐิǴ௢ीޣ໻ϷܭፐิϐኧᚐǴ٠

όϷܭፐิ୷ᘵϐ٣ჴǴࡺѝૈᏵаံิόளᏵаೀᆦ」，指出推計核定之稅基

屬蓋然性推定，未達處罰法所須之證明程度，不得據以處罰。最高行政法院為釐

清此一爭議，於二○○九年八月二十五日最高行政法院作成九十八年八月份第二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嘗試化解爭議統一法律見解，以維法安定性。 

於該次決議中，最高行政法院先就漏稅罰之處罰要件及稽徵機關對處罰要件

之舉證責任、證明程度，作一清楚的闡明：「ዽቻᐒᜢჹܭયิက୍Γ܌٩ளิݤ

ೕۓᔈҙൔፐิϐ܌ளᚐԖᅅൔ܈อൔ٠೷ԋᅅิ่݀฻ၴݤ௃٣ϐᄬԋाҹ၀

྽ǵၴݤЪԖೢǴςዴჴ᛾ܴޣǴள܌٩ளิݤಃ΋΋̋చಃ΋໨ೕۓჹϐೀа

ᆦᗞǶȩǵȨΞȬՉ۔ࡹ࿿ჹܭΓ҇Ԗ܌ೀᆦǴѸ໪ዴჴ᛾ܴዴჴ᛾ܴዴჴ᛾ܴዴჴ᛾ܴݤၴځϐ٣ჴǶঃ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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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ዴჴ᛾ܴၴ٣ݤჴϐӸӧǴځೀᆦջόૈᇡࣁӝݤǶȭҁଣΟΜΐԃղӷಃΒ

ဦղٯឍܴࣗ၁Ƕࢂયิက୍ΓࢂցੋϷჹᔈҙൔፐิϐ܌ளᚐԖᅅൔ܈อൔ௃

٣ǴЪჹ၀ᅅൔ܈อൔ௃٣Ԗࡺཀ܈ၸѨǴ໪җዽቻᐒᜢᖐ᛾᛾ܴࡕǴۈள܌٩

ளิݤಃ 110 చಃ 1 ໨ೕۓǴೀаᆦᗞ」。換言之，漏稅罰之要件，如同刑罰要件，

除行為人有漏稅行為外，尚需具備「漏稅結果」及對該漏稅行為及結果有「主觀

上可歸責性（即故意、過失）」且無阻卻違法及罪責事由者，始足該當；此外，就

漏稅罰之構成要件事實之證明應由「稽徵機關負舉證責任」，並證明至「確實證明」

之程度，始得依法處罰之。就此部分而言，該決議釐清稽徵機關向來對漏稅罰之

主觀要件認定寬鬆、舉證責任之錯置等積弊予以釐清，值得贊同。 

惟就前揭漏稅罰漏稅罰漏稅罰漏稅罰「「「「所漏稅額所漏稅額所漏稅額所漏稅額」」」」之認定之認定之認定之認定，，，，稽徵機關是否得以上開推計所得之稽徵機關是否得以上開推計所得之稽徵機關是否得以上開推計所得之稽徵機關是否得以上開推計所得之「「「「應應應應

納納納納（（（（補補補補））））稅額稅額稅額稅額」」」」逕予認定逕予認定逕予認定逕予認定，令人遺憾的，該次會議結論採「肯定說」，認為：「ঁ

Γᆕӝ܌ளิᅅิᚐϐीᆉǴ٩౜Չ܌ளิݤೕۓǴ߯аঁΓᆕӝ܌ளᕴᚐȐх

БԄϐόӕۓளਡ܌ीᆉ୷ᘵǴ٠όӢࣁளȑ܌ϐঁΓ଄ౢҬܰۓዽቻᐒᜢਡࡴ

ԶԖόӕǶࢂዽቻᐒᜢӵࢗ٩ளϐၗ਑ࡪ଄ࡹ೽Ⴇۓ଄ౢҬܰ܌ள኱ྗ௢ीਡۓ

଄ౢҬܰ܌ளǴ၀ਡ܌ۓளᚐϐՉࡹೀϩ҂࿶ൂݤ٩ᐱٳ܈ᒿ࣬ᜢՉࡹೀϩᄖᎍ

ዽቻᐒܭ߾Ǵޣቻิᚐϐीᆉ୷ᘵံۓਡࣁளᚐςளբ܌ϐۓਡ܌ځǴЪ׳ᡂ܈

ᜢ᛾ჴયิက୍Γၴϸ܌ளิݤಃ΋΋̋చಃ΋໨ೕۓԶᔈჹϐೀаᆦᗞਔǴԾ

ҭளа၀ਡۓϐ଄ౢҬܰ܌ளǴբࣁਡځۓᅅิᚐϐीᆉ୷ᘵǴ٠คଞჹᅅิᚐ

ϐीᆉǴᔈќՉᖐ᛾᛾ܴ၀฽଄ౢҬܰԖค܌ள܌܈ளӭჲϐݤ܈ࡓݤ౛٩Ᏽ」。 

然而，誠如該決議所言，漏稅罰構成要件之證明應由稽徵機關舉證證明至「確

實」的程度，而法律允許本稅「應納稅額」以推計課稅方式核定，係從租稅法治

國下量能原則，及其在稽徵程序上所衍生之調查原則、協同原則等脈絡下推導而

生，反觀漏稅罰在法體系上非屬稅捐債務法，而應屬行政罰法體系之下，且在行

政罰與刑罰為「量的區別說」下，處罰構成要件事實不明下，應依「無罪推定原

則」適用法律，是以本稅處分以推計核定固然合法，但該應納稅額於漏稅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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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稅額」之證明上是否得直接沿用，稽徵機關不需另為舉證？以推計核定之稅基

其證明程度是否達確實或「無合理懷疑之確信」？應再思考。 

再者，本次決議理由進一步認為：「ՉݤࡹଣܭቩղਔǴচ߾΢٠ค൩ঁਢ΋

Ϫ࣬ᜢচӢ٣ჴǴڀԖ௨ନՉࡹᐒᜢܭՉࡹำׇϷՉࡹ௱ᔮำׇ܌ᔈȐளȑ፾Ҕ

ᐒᜢϐфૈǴࡹଣᆶՉݤࡹ៾ज़ǴঈխషౄՉࢗᙍ៾ፓݱϐቶڋзϐ௤៾ᆶज़ݤ

а಄Ꮶݤ΢៾Κϩҥচ߾」、「Չݤࡹଣܭቩղ΢Ǵନӧዴߥዽቻᐒᜢۓݤ٩БԄ

ਡঁۓΓ଄ౢҬܰ܌ளϐጄൎϣǴᔈ٩ᙍ៾ፓ٣ࢗჴϷ᛾ᏵѦǴচ߾΢٠ค௨ନ

΢໒ۓݤБԄǴќՉ٩ᙍ៾ፓঁࢗਢ଄ౢҬܰ܌ளǴаڗжՉࡹᐒᜢݤ٩ਡۓϐ

ঁΓ଄ౢҬܰ܌ளϐݤ܈ࡓݤ౛٩Ᏽ」，簡言之，該理由認為基於權力分立原則，

行政機關依法調查特定公法上權利義務關係之內容，並做出行政處分者，法院僅

得審查該處分之合法性，不得就該處分已認定之事實另為調查認定。然而，倘只

要行政機關已做成行政處分，法院即受該處分所認定之事實拘束，是否侵害憲法

第十六條賦予人民救濟基本權之核心，且違反行政訴訟「職權調查主義」之意旨？ 

最末，該次決議理由復主張：「ӵ྽٣Γ൩ፓࢗǵൺ܈ࢗນᜫਔ҂ගҢԖᜢ஦

ᛛǵЎᏵٮਡǴаϷ௢ीਡ٩܌ۓᏵϐݤз኱ྗӝݤǵӝ౛Ǵҭջ྽٣Γ൩চਡ

ගҢԖۈນ೜ਔǴࡹගଆՉܭ୺ǴԶݾाҹόݤӝۓݤ಄ӝۓ،ǵນᜫࢗǵൺۓ

ᜢ஦ᛛǵЎᏵٮਡޣǴჹܭዽቻᐒᜢ௢ीਡ܌ۓளᚐำׇϐӝࡽ܄ݤόғቹៜǴ

યิက୍Γҭคፎׯ؃аࢗ஦ਡۓϐ٩ࡓݤᏵǴՉݤࡹଣԾคڮዽቻᐒᜢׯаࢗ

஦ਡ܌ۓளᚐǴԶᄖᎍӝݤՉࡹೀϩϐ៾ज़ᆶ٩ࡓݤᏵ」，即認為納稅義務人倘於

「行政機關所進行之救濟程序」未能提出帳簿、文據供核者，該推計處分即已合

法有效，行政法院即不得排除該合法處分所核定之稅基。然而，合法處分所認定

之事實是否即得拘束法院，已屬有疑，且比較外國立法例，縱有限制納稅義務人

在訴訟中提出反證之規定，也有極嚴格之前提要件，恣意限制人民提出對己有利

證據之權利，似已嚴重違反正當法律程序及人民訴訟基本權。 

職此以言，該決議嘗試闡明推計課稅處分與漏稅罰間之關係，其就漏稅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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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件及舉證見解堪認正確，對實務向來含糊交待主觀要件及錯置稽徵機關與納稅

義務人之舉證責任等誤，應有撥雲見日之效，惟其就推計課稅處分與漏稅罰處分

之見解，與稅法、行政罰法恐多所扞格，且在該決議作成後，最高行政法院已有

判決直接援引該決議結論為理由，而逕認定以推計核定之稅基予以處罰並不違法

1，然而誠如上述，該決議部分論點違反諸多法治國精神，應有再澄清之必要。 

本文以下將於第二章先說明推計課稅在稅法體系中之脈絡位置，及該決議做

成後推計課稅尚未解決之爭議；再於第三章針對上開爭議從稅法與處罰法間之就

立法目的、適用法理及審理程序，說明何以推計課稅在處罰法下無法適用；再於

本文第四章將說明該決議做成後又衍生之爭議，即該決議為支持該肯定說之見

解，竟採限縮行政法院課稅處分審理權限之見解，治絲益棼。最末，本文第五章

論及我國稅捐處罰法就納稅義務人而言最大之爭議，即漏稅罰就立法上裁罰效果

過苛，且執法上過度倚賴裁罰參考表，最終造成人民財產權侵害過鉅，並直接導

致實務上徵納雙方間爭訟不斷，耗費司法資源。本文將從「我國漏稅罰之立法是

否違反比例原則？」及「稽徵機關依裁罰倍數參考表處罰是否即無裁量瑕疵？」

兩部分檢討之。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範圍範圍範圍範圍、、、、方法方法方法方法及及及及限制限制限制限制 

在現行行政訴訟法於八十七年修定完備前，我國稅捐處罰之審理程序曾一度

                                                 
1前㚨檀埴㓧㱽昊ḅ⋩ḅ⸜⹎⇌⫿䫔ℓḴᶨ嘇⇌㰢⌛㚦ẍ烉ˬȬঁΓᆕӝ܌ளิᅅิᚐϐीᆉǴ٩౜

Չ܌ளิݤೕۓǴ߯ аঁΓᆕӝ܌ளᕴᚐȐхࡴዽቻᐒᜢਡۓϐঁΓ଄ౢҬܰ܌ளȑࣁीᆉ୷ᘵǴ

٠όӢ܌ளਡۓБԄϐόӕԶԖόӕǶࢂዽቻᐒᜢӵࢗ٩ளϐၗ਑ࡪ଄ࡹ೽Ⴇۓ଄ౢҬܰ܌ள኱

ྗ௢ीਡۓ଄ౢҬܰ܌ளǴ၀ਡ܌ۓளᚐϐՉࡹೀϩ҂࿶ൂݤ٩ᐱٳ܈ᒿ࣬ᜢՉࡹೀϩᄖᎍ܈ᡂ

ዽቻᐒᜢ᛾ჴયิက୍Γၴܭ߾Ǵޣቻิᚐϐीᆉ୷ᘵံۓਡࣁளᚐςளբ܌ϐۓਡ܌ځǴЪ׳

ϸ܌ளิݤಃ 110 చಃ 1໨ೕۓԶᔈჹϐೀаᆦᗞਔǴԾҭளа၀ਡۓϐ଄ౢҬܰ܌ளǴբࣁਡ

ள܌܈ள܌ᅅิᚐϐीᆉ୷ᘵǴ٠คଞჹᅅิᚐϐीᆉǴᔈќՉᖐ᛾᛾ܴ၀฽଄ౢҬܰԖคځۓ

ӭჲϐݤ܈ࡓݤ౛٩Ᏽ翊(ـҁଣ 9枱 ԃ 枱 Дҽಃ 2ԛ৥۔ݤߏᖄৢ཮᝼،᝼璇ȭǶࢂаচዴۓղ،

ᇡ଄ౢҬܰ܌ளǴҁᔈ٩ჴሞԋҬሽ਱ϷচۈԋҁीᆉԶٰǴՠঁΓр୧ࡂ܊Ӣ҂ҙൔ܈ςҙൔ

Զ҂ૈගр᛾ܴЎҹǴࡂ܊ࡪ߾ຑۓ౜ॶ٩଄ࡹ೽ೕۓ኱ྗीᆉǴ௢ۓ଄ౢҬܰ܌ளǴ٠аԜբ

ಃݤளิ܌યิက୍ΓԖคၴϸۓቻิᚐϐीᆉ୷ᘵǴᇡံۓਡࣁ 110 చಃ 1 ໨ೕۓϐ٩ᏵǴܭ

 คόӝ˭炻℞检⎗⍫侫㛔㔯䫔ᶱ䪈ẍᶳᷳ忚ᶨ㬍婾徘ˤ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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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用「刑事訴訟法」之證據法則2。而現行行政訴訟法於八十七年修正公布後，依

該法第一七六條規定，行政訴訟之證據調查，一律準用「民事訴訟法」之相關規

定，且該法並未特別區分「一般行政行為」與「行政罰」之審理程序。此後，我

國稅捐處罰案件之審理即一律排除刑事訴訟法證據法則之適用。然而，行政罰與

刑罰二者本質上均為預防、矯治目的並生制裁效果，本質上並無不同，故行政罰

案件之審理調查，其應適用之證據法則應為性質上同為約束國家制裁之刑事訴訟

法，而非講究私法自治、當事人進行之民事訴訟法。 

以德國為例，依據德國違反秩序罰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規定：「罰鍰程序，

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按其意義適用關於刑事訴訟程序之一般法律，特別是刑事

訴訟法、法院組織法及少年法院法之規定」；又同法第四一Ｏ條第一項亦規定：

罰鍰程序，除適用違反秩序罰法之程序規定外，準用該法關於「稅捐刑罰程序」

之規定，而德國租稅通則第三七七條第二項就對稅捐處罰案件之審理，規定：「對

租稅違反秩序行為，稅法之罰鍰規定無其他規定時，適用違反秩序罰法第一章之

規定」。換言之，德國法中納稅義務人在稅捐裁罰程序中均與刑事訴訟程序之「被

告」有相同之權利保障。 

從而，本文研究之目的，首要即試圖從稅捐債務法與稅捐處罰法二元觀點，

釐清稅捐處罰關係對稅捐債務關係概念之承接與限制，以澄清自前揭最高行政法

院決議後，實務上對推計課稅結果毫無限制的適用於稅捐處罰之證明，其中法理

上之謬誤。對此，本文將先就推計課稅之概念內涵，及其在稅捐調查程序上之體

系定位及漏稅罰之法理，檢討究竟漏稅罰之「所漏稅額」何以不得直接以推計結

果認定之。此外，本文將一併探討該次決議做成後所衍生行政法院對課稅處分審

理權限，及我國稅捐處罰之裁罰效果合憲性之爭議。 

本文研究範圍係從推計課稅概念及其在稅法中之體系定位出發，進而從稅捐

                                                 
2 依據財務案件處理辦法第六條規定：「ᆦᗞਢҹϐೀ౛Ǵࣁଌၲǵ໺െǵܥගϷፓࢗ᛾ᏵਔǴྗ

ҔӉ٣ນ೜ݤԖᜢϐೕۓ」，然該辦法於民國八十三年一月十四日即經行政院公告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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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法與稅捐處罰法二元觀點，說明稅捐債務之推計結果適用於稅捐處罰之證明

上之限制，並論及行政法院對課稅處分審理權限及我國稅捐處罰之裁罰效果合憲

性之相關爭議。 

本文研究方法及限制：(1)實務及我國學說見解整理：對各章所觸及爭議，本

文均依序先整理我國實務之見解，即包含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最高行政法院及其

轄下法院之判決、及其判例、決議及法律座談會結論等，其次再整理我國重要學

者曾發表文獻見解；(2)比較法整理：除我國文獻整理外，本文部分章節將輔以德

國、美國法學者之見解，至於日本文獻部分，受限於作者語文能力之侷限，僅以

相關翻譯著作以為參考；(3) 法律解釋方法：本文所涉及各項爭議之段末，本文將

以我國法律規定為基礎，運用文義解釋、目的解釋、體系解釋、歷史解釋及合憲

性解釋等解釋方法，嘗試做正確之法律適用，以為各章節之結論。倘該法條筆者

縱以合憲性解釋亦無法得出合憲之結論者（如營業稅法第五十一條第一項就漏稅

之營業人處以所漏稅額之五倍之罰鍰，且無上限），本文將嘗試給予修法上之建

議，以維法治國之精神。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節節節節    論文架構論文架構論文架構論文架構 

本文主要之問題既係推計課稅概念於稅捐處罰法適用限制，本文第二章首先

說明「推計課稅」概念及其於稅捐調查程序上之定位，蓋稅捐調查程序即由稽徵

機關之「職權調查」、納稅義務人之申報及其他「協力義務」與「推計課稅」三者

共同所建構，並依序說明稽徵程序中稽徵機關之「職權調查」及納稅義務人之「協

力義務」之各自內涵，及二者在稽徵調查程序之關係，再從課稅事實及其範圍真

偽不明時，立法者如何藉由推計課稅，在「實質課稅」與「量能平等負擔」原則

間取得平衡。 

本文第三章將先說明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八年八月份第二次決議之結論、理由

及其影響，再整理學說上對該次結論之評析，進而本文從稅捐債務法及稅捐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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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二元觀點，嘗試說明該次決議最大盲點，即「稅捐債務法」與「稅捐處罰法」

既然經濟事實共通，雖非一律不得承接其概念，但在法理適用上應分屬二元，而

應獨立檢視是否合乎處罰法之法理，是縱然「所漏稅額」與「應補稅額」計算上

相同，然稽徵機關就「應補稅額」得推計核定以降低證明程度，就「所漏稅額」

就受前開法理限制而不得僅以推計核定。 

本文第四章則係針對該次結論對「最高行政法院就所漏稅額之審理權限」及

「納稅義務人提出證據權利」均做大幅限制，本文試圖從權力分立理論，及判斷

餘地、處分存續力、失權效等理論切入，說明該次決議結論理由之不當。 

最末，本文第五章將針對我國稅務訴訟爭議不止，在理論背後之最大原因：

立法面上，我國稅法對納稅義務人之處罰效果過苛之問題，蓋我國向來採取「所

漏稅額倍數」且「無最高額限制」之處罰規定，恐有違反比例原則而違憲之虞；

而在執法面上，稽徵機關向來機械性操作裁罰倍數參考表，忽略納稅義務人主觀

可責性等個案因素，已違反責罰相當原則，而屬裁量怠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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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協力義務與推計課稅之概念與爭議協力義務與推計課稅之概念與爭議協力義務與推計課稅之概念與爭議協力義務與推計課稅之概念與爭議 

國家稅捐之收取，需由稽徵機關認定人民是否該當法定課稅要件（主體、客

體、歸屬、稅基、稅率），並依此核定應納稅額及課稅處分，以確定稅捐債權範圍

後，據此收取稅金、執行。稅捐債權之徵收程序，需先由納稅義務人「「「「申申申申報報報報」」」」，並

藉由納稅義務人之申報特定其所主張之稅捐債務範圍（所得稅法第七十一條、營

業稅法第三十五條），再由稽徵機關「「「「職權調查職權調查職權調查職權調查」」」」後核定之（所得稅法第八十條第

一項）3。 

惟因為稅捐係以納稅義務人私經濟領域之法律行為或事實作為其課稅客體，

課稅事實多發生於納稅義務人所得支配範圍，故為貫徹合法、公平課稅之目的，

在稽徵機關職權調查權外，立法者並課予納稅義務人「「「「協力義務協力義務協力義務協力義務」」」」（稅捐稽徵法第

三十條、所得稅法第八十三條第一項），除要求納稅義務人對稽徵機關之調查權有

被動容忍義務外，更要求納稅義務人有主動提出各種帳簿、文據及說明等，以協

同稽徵機關核定正確之課稅事實及應納稅額；然而，倘納稅義務人未能提示或說

明，致稽徵機關無法證明應納稅額至高度蓋然性者，若就此放棄課稅權，無異變

相懲罰依法履行協力義務者，破壞租稅公平，是在協力人未履行協力義務且符合

特定要件下，得降低稽徵機關之證明程度，允許其以查得之資料或同業利潤標準

之「「「「推計方式推計方式推計方式推計方式」」」」，核定其所得額（所得稅法第八十三條第一項）。課稅事實就在納

稅人申報、稽徵機關職權調查、協力義務人協力及推計課稅之制度下，藉由徵、

納雙方相互協同合作下確定之。綜上，「稅捐調查程序」即由稽徵機關之職權調查、

納稅義務人之申報等協力義務與推計課稅制度建構之。 

                                                 
3 雖有論者認為「申報納稅」制度之理想性，係在於租稅義務之確定得繫於納稅義務人適法申報，

是稽徵機關經由職權調查方式確定納稅人之應納稅額，應居於補充之地位，因為由當事人自行申

報其應納稅額為何，對於納稅義務人而言，可減少突襲性決定，而更能符合國民主權原則（參閱：

黃奕超，量能課稅與納稅人程序保障：以租稅申報程序為中心，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

文，2010年 6 月，頁 60-61）。惟現實上為確認納稅義務人之申報正確，以確保租稅之公平，似

仍有必要賦予稽徵機關「職權調查」之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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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以下將依序說明稽徵程序中稽徵機關之「職權調查」及納稅義務人之「協

力義務」之各自內涵，及二者在稽徵調查程序之關係，並進一步探討協力義務之

合憲性及其界限，再從課稅事實及其範圍真偽不明時，立法者如何藉由「推計課

稅」制度，在「實質課稅」與「量能平等負擔」原則間取得平衡。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職權調查職權調查職權調查職權調查原則原則原則原則與協力義務與協力義務與協力義務與協力義務 

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  課稅事實應由稽徵機關職權課稅事實應由稽徵機關職權課稅事實應由稽徵機關職權課稅事實應由稽徵機關職權調查調查調查調查 

按課稅事實之調查原則採「職權調查主義（學說或有稱「職權探知主義」）」，

作為公益受託人之稽徵機關，對課稅事實之闡明，負有最終之責任。申言之，稽

徵機關在國家依法課稅原則下，有義務調查闡明納稅義務人之課稅事實以實現稅

捐，維持國家之正常運轉，但調查權之行使勢必干預納稅義務人之基本權，故該

調查權之行使亦受到憲法基本權保障之限制，稽徵機關就課稅事實之調查即在此

不足禁止及過度禁止中，忠實履行其「公共利益受託人」之責。此外，在稽徵大

量行政特性下為兼顧「平等課稅」之任務，國家基於調查原則賦予稽徵機關有在

個案酌定調查方式及範圍之權力，不受納稅義務人主張及所提出之事證拘束，亦

須對納稅義務人有利不利事項一律注意，不得僅立於收取國家財政收入之立場行

使其調查權，而應依據量能平等負擔原則，忠實履行稽徵機關之職權調查義務4。 

是以，依據課稅合法性原則，稽徵機關有義務正確核定、課徵稅捐債務，是

就課稅原因事實是否存在，立法者賦予稽徵機關調查權，且就其調查之範圍及方

法，亦不限於納稅義務人主張之事實或提出之證據，稽徵機關得職權探知之。從

而，課稅原因事實之調查，稽徵機關應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六條規定：「行政機關

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一律注意」

依職權調查之。且進入訴訟中，稽徵機關並對稅捐債權存在之事實負擔舉證責任，

                                                 
4 Tipke/Lang, Steuerrecht , 21 Aufl. 2012, S.107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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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稽徵機關應證明其對納稅義務人之「課稅客體事實存在」及其「金額多寡」負

舉證之責，倘稽徵機關已為證明，而人民認為稽徵機關核課之結果有誤，應提出

反證5使待證事實重新陷入真偽不明之狀態。 

就職權調查義務之內涵，學者陳敏認為：職權調查原則不僅指行政機關得自

行決定證據調查之種類、範圍、證據方法，也有權決定究竟是否調查，以及調查

如何之證據，為行政機關在調查證據以認定事實時，應考慮一切對個案具重要性

之情形，有利不利應一律注意6。 

學者李震山指出：所謂職權調查原則，係指行政調查程序之發動取決於主管

行政機關，不受當事人意思之拘束，其乃是因應行正在追求公共利益及行政目的

時，具有主動、自發、積極之特性；從而，行政行為原則上關於事實之調查以職

權為原則，當事人申請調查為例外7。 

學者陳慈陽認為：由於事實調查證據是由行政機關依職權為之，所以過程中

之費用當然由行政機關支付，因此實務上都會基於「節約性」及「經濟性」的考

量來決定事實證據調查之範圍，其界限應是在於不得違反行政權執行法規義務確

保之基準，如該事實證據調查可能會超越行政機關之負擔能力，違反節約性及經

                                                 
5 所謂「反證」，民事訴訟法學界所稱之反證相對於「本證」，係指：非負舉證責任之人所提出之

證據，其僅需「動搖法官對事實的確信」即可（王甲乙、楊建華、鄭建才，民事訴訟法新論，自

版，2003年 8 月，頁 394-395；吳明軒，中國民事訴訟法，自版，2004年 9 月，六版，頁 860），

然民事訴訟法第二八一條規定中所稱之反證係指：因他方所主張之事實受法律上推定，致負舉證

責任之人所需提出之證據，其需證明至「使法官產生對事實之確信」，是在我國行政訴訟上所稱

之「反證」究何所指？不無爭議。最高行政法院九八年度判字第一二六七號判決採後說：「ዽቻ

ᐒᜢჹܭፐิচӢ٣ჴॄڰԖᖐ᛾ೢҺǴՠ܌ځගҁ᛾ӵςىа᛾ܴፐิ٣ჴϐӸӧޣǴջᔈඤ

җયิက୍Γගрϸ᛾а௢ᙌ܈୏འҁ᛾ϐ᛾ܴΚǶԿܭҁ᛾Ϸϸ᛾Ӛᔈᖐ᛾ԿՖᅿำۈࡋёᒏ

ςᅰځᖐ᛾ϐೢǴ߾ᔈຎਢҹᜪࠠϐ੝܄ǴୖԵٿ೷྽٣ΓᆶԖᜢፐิाҹ٣ჴ᛾ᏵϐຯᚆǴ܈

ӚԾჹ࣬ܭᜢ᛾ᏵБݤϐᆅሦૈΚԶۓ」，而我國行政法學界通說亦同此解。然有學者基於行政

訴訟之職權調查原則，主張行政訴訟無庸提出反證：在適用當事人提出原則(辯論主義)之民事訴

訟程序，由於當事人負有主觀之舉證責任，因此當事人就其所主張之事實負有提出證據加以證明

之責任，就此提出之證明為本證。而他造當事人若欲使法官對於本證所生之心證產生動搖，即得

針對本證提出反面證據，此即屬於反證。惟在適用職權調查原則之行政訴訟程序，由於原則上法

院應依職權調查裁判基礎之事實與證據，當事人並無主觀之舉證責任，因此原則上並無如民事訴

訟程序當事人須提出本證或反證之情形（詳參張文郁，論民事訴訟法有關事實和證據調查程序規

定於行政訴訟之準用，收錄於：當代公法新論（下）：翁岳生教授七秩誕辰祝壽論文集， 2002
年 7 月，第 147-149 頁）。本文以下之「反證」採通說見解，係指：非負舉證責任之人所提出之證非負舉證責任之人所提出之證非負舉證責任之人所提出之證非負舉證責任之人所提出之證

據據據據，，，，其其其其證明程度證明程度證明程度證明程度僅需僅需僅需僅需「「「「動搖法官對事實的確信動搖法官對事實的確信動搖法官對事實的確信動搖法官對事實的確信」」」」。。。。 
6 陳敏，行政法總論，五版，作者自版，2007年 10 月，頁 790。 
7 李震山，行政法導論，七版，三民，2009年 1 月，頁 481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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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性時，一可以締結和解契約或在行政處分發布上保留事後審查來解決。職權調

查主義即行政機關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得依職權探知事實之真實，所以當事

人並無如民事訴訟法上之舉證責任負擔問題，當然此並不影響行政程序法第三十

七條之當事人提出申請事實證據調查之權利。值得強調的是，此種舉證責任負擔

之不存在，亦出現在行政機關已窮盡一切調查之能事，仍無法得知事實之真相與

證據之時。是以，行政程序法第三十六條就是課與行政機關有裁量義務，完全依

據法律及事實自我決定事實證據之內容與種類，也可對在哪些範圍內需其他機關

來提供機關協助來為自我裁量，此時行政機關就要負起事實證據決定之責任8。 

另就稅捐裁罰之職權調查，學者陳清秀認為：裁罰機關應依職權用盡所有可

能認識之手段，使做成處分之公務員獲得「行為人是否已經實現全部的處罰要件」

之確信，而所謂全部處罰要件包括阻卻違法事由及無過失責任事由之存否。此外，

有關處罰事實之證據調查範圍，陳清秀氏與陳慈陽氏均主張裁罰事實之調查範圍

仍應考量行政成本，依據比例原則衡量決定之，陳清秀氏即指出應以「違規行為

對所保護法益之破壞程度」及「調查所花費之成本」予以比較衡量9。 

實務上亦肯認稽徵機關應對課稅事實負職權調查義務，如改制前行政法院六

十年判字第三十五號判例：「ՉࡹᐒᜢܭፄࢗำׇύǴᔈҁܭᙍ៾ፓ٣ࢗ᛾ȩ；

又如臺中高等行政法院九十四年訴字第四八四號判決：「Չࡹᐒᜢ൩ځՉ٬ϐՉ

ཀǴ٠ᔈཤଜӄݙࡓ᛾ᏵǴჹ྽٣ΓԖճϷόճ٣໨ᔈ΋ࢗำׇǴᔈ٩ᙍ៾ፓࡹ

೽ഋॊᆶፓ٣ࢗჴϷ᛾Ᏽϐ่݀Ǵ٩ፕ౛Ϸ࿶ᡍ߾ݤղᘐ٣ჴǶࡪഋɄɄჴሞز

ഖห໒চ֋ऩυว౻ǴࡽςҗڗளΓ࡭аբࣁ຾໨Ꮷ᛾ǴԌܢᎍ໨ิᚐǴ߾೏֋

όᜤܴࢗӚ၀ว౻߯زচ֋໒ҥࣁ߯׭૶஦཰ޣഋɄɄ໒ǴЪ୷ܭჴ፦ፐิϐ

চ߾ǴዽቻᐒᜢҭᔈЬ୏ፓࢗǴݾس࡭ܴࢗว౻բࣁ຾໨Ꮷ᛾ǴԌܢᎍ໨ิᚐϐ

ᔼ཰ΓǴᆶচ֋໔Ԗค੿ჴҬܰǴঃค੿ჴҬܰǴջόள঑ځа၀ว౻բࣁ຾໨

Ꮷ᛾ǴԌܢᎍ໨ิᚐǶҁҹൺࢗำׇ҂ϒፓࢗǴջа࿶ځ೯ޕচ֋ගҢ᛾ܴЎҹ

                                                 
8 陳慈陽，行政法總論，二版，翰蘆，2005年 10 月，頁 353以下 
9 陳清秀，行政罰法，新學林，2012年 9 月，頁 292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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ҭаӕ΋౛җǴۓ،ҙፎǴນᜫࢗϐൺࢗҗǴርӣচ֋ϐൺࣁਡǴচ֋҂ૈගҢٮ

ርӣচ֋ගଆϐນᜫǴᡉԖၴՉࡹำׇݤಃ翊36翊చϐೕۓȐࡪǺᙍ៾ፓࢗက୍ȑǴ

ҭԖၴჴ፦ፐิϐচ߾」。 

綜上，職權調查原則係指行政機關於認定事實上，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

得依職權決定探知事實所需之證據方法、範圍，然行政機關證據取捨上，應對當

事人有利不利一律注意，不得偏頗，特別是當事人有聲請調查證據者，行政機關

倘認為無調查必要者，雖依前述有不為調查之證據取捨權，然學說上認為應將不

為調查之理由告知當事人10。 

至於稽徵機關之調查方法，依稅捐稽徵法第三十條之規定，其就課稅事實所

得行使之調查方法主要有二：一為向有關機關、團體個人要求提示有關文件；二

為通知納稅義務人到調查人員辦公處所備詢，前者為對「物證、書證」之檢查，

後者係對「納稅義務人及其他人證」之詢問，納稅義務人原則上對於該稅務調查

權之行使負有忍受之義務。然而，納稅義務人固然對於稅務調查權之行使負有忍

受之義務，但因其調查方法及範圍之選擇，涉及納稅義務人隱私權等基本權利，

故當然有比例原則等基本原則之限制，倘有違反將構成裁量瑕疵。 

綜上，職權調查原則之內容應可包含為二個面向： 

1111、、、、義務義務義務義務面向面向面向面向：：：：稽徵機關為公益受託人，不應偏袒稅捐債權人或稅捐債務人之任一

方，故稽徵機關應負故稽徵機關應負故稽徵機關應負故稽徵機關應負「「「「正確認事正確認事正確認事正確認事」」」」（（（（課稅原因事實課稅原因事實課稅原因事實課稅原因事實））））之義務之義務之義務之義務，，，，並對該課稅事實並對該課稅事實並對該課稅事實並對該課稅事實

負負負負「「「「終局闡明責任終局闡明責任終局闡明責任終局闡明責任」」」」，，，，稽徵機關並稽徵機關並稽徵機關並稽徵機關並於訴訟中於訴訟中於訴訟中於訴訟中對稅捐債權存在之事實對稅捐債權存在之事實對稅捐債權存在之事實對稅捐債權存在之事實負負負負「「「「客觀客觀客觀客觀舉舉舉舉

證責任證責任證責任證責任」」」」。。。。    

2222、、、、權力面向權力面向權力面向權力面向：：：：為正確認定課稅事實為正確認定課稅事實為正確認定課稅事實為正確認定課稅事實，，，，立法者賦予稽徵機關有立法者賦予稽徵機關有立法者賦予稽徵機關有立法者賦予稽徵機關有「「「「職權職權職權職權調查調查調查調查（（（（職權探職權探職權探職權探

知知知知））））」」」」之裁量權之裁量權之裁量權之裁量權限限限限，即稽徵機關之調查範圍、方法，不受納稅義務人所提出之

事證之拘束。 

然而，所謂「課稅原因事實」實係納稅義務人私人之各種經濟活動，且不似

                                                 
10 陳敏，行政法總論，五版，作者自版，2007年 10 月，頁 79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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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事實僅需針對特定犯罪行為人之特定犯罪行為做調查，課稅事實係針對全體

納稅義務人各種類型之經濟行為所為之全面性調查，其需處理之案件量極其龐

大，故縱然立法者賦予稽徵機關職權調查之權限，仍難期待稽徵機關獨自承擔闡

明課稅事實之責任，且該經濟事實既係發生於納稅義務人之私經濟行為，其對之

最為熟稔，是以，為正確認定課稅事實，立法者遂於稅捐稽徵程序中，課予納稅

義務人或第三人「協力義務」，以協助稽徵機關正確認定、闡明課稅事實，課稅事

實之認定，就是在稽徵機關之職權調查與人民之協力澄清下，共同確立之。至於

推計課稅，即為人民未能確實履行該協力義務，致課稅事實無法澄清，國家基於

租稅公平之量能原則，不應因此放棄課稅權所導出，以減輕稽徵機關之調查、舉

證義務。 

本節第二部分將先就協力義務之法理依據、內容及違反效果等，分項說明之，

其後再從協力義務之違反，推導推計課稅制度。 

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  稅法上稅法上稅法上稅法上協力義務協力義務協力義務協力義務之概念及其相關爭議之概念及其相關爭議之概念及其相關爭議之概念及其相關爭議 

協力義務並非稅捐稽徵程序所獨有，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九條、第四十條即有類

似於稅捐稽徵法第三十條之規定，課予當事人或第三人到場說明及提供相關物

證、書證之協力義務，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九條規定：「埴㓧㨇斄➢㕤婧㞍ḳ⮎⍲嫱

㒂ᷳ⽭天炻⼿ẍ㚠朊忂䞍䚠斄ᷳṢ昛徘シ夳ˤ忂䞍㚠ᷕㅱ姀庱娊⓷䚖䘬ˣ㗪攻ˣ

⛘溆ˣ⼿⏎⥼妿ṾṢ⇘⟜⍲ᶵ⇘⟜㇨䓇ᷳ㓰㝄」，第四十條：「埴㓧㨇斄➢㕤婧㞍

ḳ⮎⍲嫱㒂ᷳ⽭天炻⼿天㯪䔞ḳṢㆾ䫔ᶱṢ㍸ὃ⽭天ᷳ㔯㚠ˣ屯㕁ㆾ䈑⑩」。然稅

法上協力義務較行政程序法規定之協力義務更多且重，除到場說明義務及提供書

證、物證之義務外，尚有申報及報告義務（所得稅法第七十一條第一項、第七十

五條第一項、第九十二條第一項；營業稅法第二十八條、第三十條）、製作帳簿及

會計紀錄義務（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類、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

等義務，對納稅義務人之基本權限制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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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下先就行政程序法下一般協力義務概略介紹後，並就稽徵事實調查程序

中協力義務之（一）概念內涵、（二）法律保留密度、（三）正當性依據、（四）課

予協力義務之界線、（五）違反協力義務之法律效果，及（六）協力義務與職權調

查原則間之關係等議題，依序討論。 

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  行政程序法之一般協力義務行政程序法之一般協力義務行政程序法之一般協力義務行政程序法之一般協力義務 

我國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九條、第四十條之陳述及文書提出義務，係源於德國

行政程序法第二十六條第二項，而該條規定：「當事人在事實關係之調查上，應與

協力。當事人尤其應提出其所知悉之事實及證據方法。在事實關係之調查上，其

他更進一步之協力義務，特別是親自出面或陳述的義務，只有在法規有特別規定

的情形才存在」11，可知在一般行政行為之作成，基於同一「領域原則」之法理，

當事人比行政機關更熟知行政法律關係之事實，行政機關得於必要範圍內，要求

當事人說明其所知悉之事實及證據方法，或提供必要書證及物證之。 

至於違反前條協力義務之效果，德國學說上將行政法上協力義務，依其法律

效果，區分為二：其一為法定協力義務其一為法定協力義務其一為法定協力義務其一為法定協力義務有明定當事人或關係人如不作為有明定當事人或關係人如不作為有明定當事人或關係人如不作為有明定當事人或關係人如不作為，，，，行政機行政機行政機行政機

關得依法強制執行關得依法強制執行關得依法強制執行關得依法強制執行及處以行政罰之法律效果及處以行政罰之法律效果及處以行政罰之法律效果及處以行政罰之法律效果；；；；其二為其二為其二為其二為僅規定當事人之協力義務僅規定當事人之協力義務僅規定當事人之協力義務僅規定當事人之協力義務，，，，

但但但但未未未未有強制執行有強制執行有強制執行有強制執行或裁罰等法律效果之或裁罰等法律效果之或裁罰等法律效果之或裁罰等法律效果之規定者規定者規定者規定者12。前者如奧地利普通行政法第十九條

規定：「除因疾病、殘疾或其他重大障礙不能到場外，均有依傳喚到場之義務。若

不履行，得以強制罰或拘提」，或我國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六條：「㉺䳽䦭㋸䧥⽝㨇

斄ㆾ屉㓧悐岎䦭会㊯⭂ᷳ婧㞍Ṣ⒉婧㞍炻ㆾ㉺ᶵ㍸䣢㚱斄婚䦭屯㕁ˣ㔯ẞ侭炻嗽

                                                 
11 該條翻譯參考：陳清秀，行政罰法，新學林，2012年 9 月，頁 307。 
12 有論者主張依德國學說，如法律並未規定協力義務違反之制裁效果，而僅需承擔其不作為之證

明上之不利益者，應僅得稱之為「協力負擔（Mitwirkungslast）」，而非「協力義務 
(Mitwirkungspflicht)」，而認我國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九條、第四十條，亦應做同一解釋（參閱：吳

志光，論不符行政機關程序行為之救濟，律師雜誌，第二六三期，2001年 8 月，頁 20）。惟本文

以為，違反法律特別規定之協力義務縱無可發動強制執行或制裁之效力，其仍可能發生其他不利

益之法律效果（如推計課稅、在國家賠償中被認為與有過失、或在行政機關撤銷受益性行政處分

時被認定其信賴不值得保護等），且二者就當事人被課予參與、協力澄清行政決定有關之事實上，

並無不同，似無必要因其法律效果有無強制執行，而將之排除於協力義務之概念範圍。相同見解

參閱：陳愛娥，行政程序制度中之當事人協力義務，收錄於：臺灣行政法協會（編），當事人協

力義務/行政調查/國家賠償，元照，2006年 11 月，頁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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㕘冢⸋ᶱ⋫⃫ẍᶲᶱ叔⃫ẍᶳ优挘」，即協力義務之規定中除明定當事人應屢行

之協力調查行為之內容，更明定有違反時之制裁效果者；後者則是指法律僅有當

事人協力義務之行為內容，但未明定違反之裁罰效果，倘若當事人未履行該協力

義務，法律既無明文，基於處罰法定原則，行政機關自不得以裁罰手段強制當事

人屢行之，故其法律效果僅有當事人因未陳述說明致行政機關調查結果可能對之

不利益13。依此說明，德國學界向來認為該國行政程序法第二十六條第二項之規定

既無裁罰明文，性質上應為後者。 

從而，我國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九條、第四Ｏ條之規定，僅課與當事人說明及

提出文書資料等義務，但未有裁罰效果之明文，依前揭說明，縱使當事人不履行

該義務，行政機關應僅得納入做成行政行為時予以綜合考量，但不得據以執行或

裁罰，僅在對當事人有利之事實有真偽不明時，受有事實認定上之不利益。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款款款款  稅法上協力義務之基本概念稅法上協力義務之基本概念稅法上協力義務之基本概念稅法上協力義務之基本概念 

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  德國學說及實務見解德國學說及實務見解德國學說及實務見解德國學說及實務見解 

由於稽徵機關僅能根據自身對課稅事實之判斷作出解釋，因此，稅捐全額繳

納之實現大多依靠納稅人之協力始能實現。因此，根據＜德國稅捐通則＞第八八

條及第九十條之規定，將協力義務定義在稅務機關與納稅人間之合作分工上。此

合作準則之表達方式即為協力義務協力義務協力義務協力義務，即納稅者在納稅義務上被指派一以範圍為取以範圍為取以範圍為取以範圍為取

向之共同責任向之共同責任向之共同責任向之共同責任。兩方共同組成一責任共同體，但最終負責仍為作為「公眾利益之

維護者」的稽徵機關。由於稽徵機關作為最後承擔責任者，因此當納稅義務人違

反協力義務時，稽徵機關必須對其他納稅義務人負責，納稅義務人協力義務之履

                                                 
13 綜合參酌：林錫堯，行政程序上職權調查主義，收錄於：當代公法理論—翁岳生教授六秩誕辰

祝壽論文集，1993年 5 月，頁 327-328；李吟芳，納稅義務人協力義務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法

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 7 月，頁 67-69；葉必豐、李煜興，行政程式中參與人協力義務的實

定法比較，臺灣行政法學會九十四年年第七屆兩岸行政法學術研討會報告，2005 年 7 月 30 日，

頁 33 以下；吳志光，行政程序中當事人之協力義務，月旦法學教室，第六期，2003 年 4 月，

頁 20。 



doi:10.6342/NTU201603798

 

 17 

行越少，稽徵機關在核定課稅處分之基礎也越少。某種程度來說，調查原則與協調查原則與協調查原則與協調查原則與協

力義務是站在可替換之合作上力義務是站在可替換之合作上力義務是站在可替換之合作上力義務是站在可替換之合作上。。。。若若若若核定核定核定核定納稅義務因納稅納稅義務因納稅納稅義務因納稅納稅義務因納稅義務人義務人義務人義務人提供不足之協力義提供不足之協力義提供不足之協力義提供不足之協力義

務而不成功務而不成功務而不成功務而不成功，，，，則其必須承擔相對應之證據風險則其必須承擔相對應之證據風險則其必須承擔相對應之證據風險則其必須承擔相對應之證據風險14。 

因為稽徵機關與納稅義務人（及其他人）間大量資訊的流通，一九七七年＜

德國稅捐通則＞將協力義務納入內容，其範圍比聯邦行政程序法第二十六條之規

定還廣的多。＜德國稅捐通則＞第九十條第一項首先規定「一般性附加條件」，當

事人對事實之調查有協力義務 (國際用語：compliance)，尤其在和課徵有關之重要

事實應完整並真實地公開說明，並且提供相關證據。但從＜德國稅捐通則＞第九

十條第一項不會得出保管義務之結果。具體來說，一九七七年之＜德國稅捐通則

＞規定特殊協力義務不僅是為了在行政程序前前前前之狀態，也是為了在行政程序中中中中之

較晚狀態。＜德國稅捐通則＞根據以範圍取向之共同責任以範圍取向之共同責任以範圍取向之共同責任以範圍取向之共同責任的準則分配協力義務。

其停留在參與者公開在其生活中與其生活領域或負責領域相關之事實及證據。由

於納稅者(及其他參與者)積極之參與，在稅務稽查上之解釋立於一介於機關與公民

之共同共同共同共同工作分配上。協力義務不僅限制於單純之事實解釋，也延伸至法律應用法律應用法律應用法律應用，

如會計義務及稅務申報義務所示15。 

協力義務對納稅義務人而言不能單純視為是取得課稅事實資料之負擔。應該

將其視為給予納稅者機會主動參與程序主動參與程序主動參與程序主動參與程序，協力義務同時也限制了調查之行動，及

保護其獨有之自由度。將公民納入國家資訊之取得及研判之過程使自由納稅之原自由納稅之原自由納稅之原自由納稅之原

則則則則在程序法之層面得以實現。協力義務及協力法條相互制約，協力法條證明納稅

者作為程序法中之主體。 

許多協力義務已直接由法律中產生而出，在無需特殊要求之情形下(如納稅申

報義務)，只要稽徵機關要求納稅者或第三者協力，稽徵機關對此應有裁量空間，

而此協力義務之課予必須是與稅捐債務密切相關之事實，有其必要性且合乎比例

原則。稽徵機關必需明確指出哪裡需要協力；否則會違反＜德國稅捐通則＞ 第一

                                                 
14 Tipke/Lang, Steuerrecht , 21 Aufl. 2012, §21 S.1084  
15 Tipke/Lang, Steuerrecht , 21 Aufl. 2012, §21 S.1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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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條第一項明確性之要求。若違反協力義務，稽徵機關可採取強制方法（同法

第三二八條及以下）。若稅務機關在協力義務被違反的情形下，因其自身判斷資料

之缺乏而無法核定稅捐，稽徵機關可進行推計推計推計推計課稅課稅課稅課稅16。 

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  美國學說及實務美國學說及實務美國學說及實務美國學說及實務見解見解見解見解 

美國法上協力義務首重稅捐申報，稽徵機關原則上尊重納稅人的申報，而直

接以該申報數額為準計算稅捐債務，納稅義務人在申報同時也會將稅款繳納入

庫，僅由稽徵機關保留事後稽查權。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即將納稅義務人透過稅捐

申報參與稽徵程序方式，稱之為「自我核課」（self-assessment），如在 Commissioner 

v. Lane-Wells Co.(1944)案中，聯邦最高法院即揭示：「ऍ୯୯཮௤៾୯ิֽ൩યิǵ

ଏิϐҙൔБԄݤुڋೕǴયิက୍Γᔈ٩၀က୍ҙൔǴԜջࣁԾךਡፐࡋڋ

Ȑself-assessmentȑϐ৖౜ǴԶԜࡋڋջࣁऍ୯܌ளิݤᐒڋϐਡЈ୷ᘵǶԾךਡ

ፐϐҞޑό໻ӧܭᕇளิ୍ၗ਑Ǵ׳ӧܭᕇள೭٤಍᏾܄ၗ਑ࡕǴዽቻᐒᜢϐਡ

ፐǵਡଏૈ׳у҅ዴֹޑԋ」17。有學者認為有申報義務之稅捐，稽徵機關雖然仍

需核定（tax assessment），但此僅是將數額做成處分核課，並非代替納稅義務人做

出決定，故相對於無申報義務之稅捐，稅捐申報的協力義務確實體現了納稅義務

人自我核課之精神18。是以，美國法似德國法之「協同主義」，透過稅捐申報程序

等納稅義務人協力義務之參與，使徵、納雙方共同參與核定程序，以澄清課稅事

實。 

而相較於德國法強調「協力義務」，美國法則更強調納稅義務人之舉證責任，

（burden of proof）。申言之，美國稅法美國稅法美國稅法美國稅法上上上上稽徵機關做成核課處分稽徵機關做成核課處分稽徵機關做成核課處分稽徵機關做成核課處分後後後後，，，，倘納稅義務人倘納稅義務人倘納稅義務人倘納稅義務人

                                                 
16 Tipke/Lang, Steuerrecht , 21 Aufl. 2012, §21 S.1096-1111 
17 原文為：「Congress has given discretion to the Commissioner to prescribe by regulation forms of 

returns, and has made it the duty of the taxpayer to comply. It thus implements the system of 
self-assessment which is so largely the basis of our American scheme of income taxation. The purpose 
is not alone to get tax information in some form, but also to get it with such uniformity, completeness, 
and arrangement that the physical task of handling and verifying returns may be readily accomplished」. 
Commissioner v. Lane-Wells Co., 321 U.S. 219, 223(1944) 

18 熊偉，美國聯邦稅收程序，翰蘆，2009年 9 月，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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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服該核課處分而尋求司法救濟者不服該核課處分而尋求司法救濟者不服該核課處分而尋求司法救濟者不服該核課處分而尋求司法救濟者，，，，在訴訟程序中就在訴訟程序中就在訴訟程序中就在訴訟程序中就「「「「課稅事實課稅事實課稅事實課稅事實」」」」之舉證責任原之舉證責任原之舉證責任原之舉證責任原

則上由納稅義務人負擔則上由納稅義務人負擔則上由納稅義務人負擔則上由納稅義務人負擔。 

而依美國內地稅法（I.R.C）第七四九一條第一項：僅有在提出如下列二種可

信證據之前提下，始得倒置（swift）舉證責任而由稽徵機關負擔： 

1. 納稅義務人遵守該課稅名義之要求並予以證實。 

2. 納稅義務人保存該課稅名義下所有紀錄，並配合稽徵機關合理的協力證明

要求，如作證、資訊文件之提供、會面約談等19。 

美國法迥異於德國法上稅捐債務之舉證責任係依規範理論，就所有發生課稅

債務之事實應由稽徵機關負擔，究其原因，實乃因美國採公、私法一元論，稅務

訴訟仍由普通法院依一般民事訴訟之法理審理，故依民事舉證責任之法理，就有

利於納稅義務人之課稅事實的舉證責任，應由原告即納稅義務人負擔。 

第三目第三目第三目第三目  我國學說及實務我國學說及實務我國學說及實務我國學說及實務見解見解見解見解 

就協力義務之意義及內涵，學者葛克昌氏認為其係指：稽徵機關原則上係依職

權調查，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惟有關課稅事實多發生於納稅義務人所得支配

之範圍，稽徵機關難以掌握，故課予其協力義務，該協力義務亦因此較行政法當

事人協力義務範圍為廣，對納稅義務人之影響也較大20。 

學者陳敏氏認為：在租稅課徵之程序中，課予納稅義務人協助稽徵機關探知課

稅事實或闡明租稅法律關係之義務，其目的在於藉由人民協力，使稅捐稽徵機關

得以掌握各種稅籍資料、發現課稅事實、減輕稽徵機關成本，並達正確課稅之目

                                                 
19 I.R.C.§ 7491(a)原文為：(a)Burden shifts where taxpayer produces credible evidence  

(1)General rule：If, in any court proceeding, a taxpayer introduces credible evidence with respect to any 
factual issue relevant to ascertaining the liability of the taxpayer for any tax imposed by subtitle A or B, 
the Secretary shall have the burden of proof with respect to such issue. 
(2)Limitations：Paragraph (1) shall apply with respect to an issue only if-(A) the taxpayer has complied 
with the requirements under this title to substantiate any item;(B)the taxpayer has maintained all 
records required under this title and has cooperated with reasonable requests by the Secretary for 
witnesses, information, documents, meetings, and interviews 

20 葛克昌，協力義務與納稅人權益，月旦法學教室，第九十二期，2010年 6 月，頁 56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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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21。 

學者陳清秀氏則指出：協力義務係指納稅義務人獲第三人在接受訊問檢查時，

負有完整而真實的陳述有關課稅之重要事實，並提出其所知悉之正確方法的義

務，蓋現在課稅活動大多和納稅義務人之生活範圍事件相連結，納稅義務人最瞭

解其種情況，也最接近課稅證據資料，因此，有其協助稽徵機關查明課稅事實，

乃合乎事理，亦合乎法治國家之精神22。 

綜上，可知協力義務之可知協力義務之可知協力義務之可知協力義務之合憲性基礎亦多認為係基於領域原則及量能平等負擔原合憲性基礎亦多認為係基於領域原則及量能平等負擔原合憲性基礎亦多認為係基於領域原則及量能平等負擔原合憲性基礎亦多認為係基於領域原則及量能平等負擔原

則所生則所生則所生則所生，，，，且且且且因因因因稅法上之協力義務稅法上之協力義務稅法上之協力義務稅法上之協力義務具有具有具有具有證據偏在等性質證據偏在等性質證據偏在等性質證據偏在等性質，，，，其協力義務範圍及影響其協力義務範圍及影響其協力義務範圍及影響其協力義務範圍及影響更更更更

較較較較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九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九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九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九條、、、、第四十條為廣第四十條為廣第四十條為廣第四十條為廣，，，，對基本權侵害之程度自然更高對基本權侵害之程度自然更高對基本權侵害之程度自然更高對基本權侵害之程度自然更高，除到

場說明義務及提供書證、物證之義務外，尚有申報及報告義務（所得稅法第七十

一條第一項、第七十五條第一項、第九十二條第一項；營業稅法第二十八條、第

三十條）、製作帳簿及會計紀錄義務（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類、第二十一

條第一項、第二項）等。且縱認納稅義務人有協同發現事實之義務，該義務仍應

有所限度，不應無線上綱而空洞化稽徵機關之職權調查義務，納稅義務人之協力

義務既然有侵害人民資訊隱私等基本權，自應合於比例原則而以於稅捐稽徵上具

有「重要性」者為限。 

第三款第三款第三款第三款  稅法上稅法上稅法上稅法上協力義務之法律保留密度協力義務之法律保留密度協力義務之法律保留密度協力義務之法律保留密度 

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  稅捐調查程序應受租稅法律稅捐調查程序應受租稅法律稅捐調查程序應受租稅法律稅捐調查程序應受租稅法律主義之拘束主義之拘束主義之拘束主義之拘束 

租稅法律主義之概念，早在司法院釋字第一五一號解釋即曾提出，該號解釋

謂：「ࢗ஦ቻิϐౢᇙᐒًቷ୘܌ሦᇂԖࢗ஦ቻิжҔᘈ૶ϐޜқֹิྣǴ߯ࡽኩ

жрቷ᛾٬ҔǴӵԖᒪѨǴନԖᅅิ௃ޣ٣Ǵϝᔈݤ٩ೀ౛ѦǴ٩ȬચิࡓݤЬ

ကȭǴิ୍ᐒᜢԾόளКྣ೤ิނዽቻೕ߾ಃ΋ԭΒΜΖచᜢܭᒪѨࢗᡍ᛾ϐೕ

                                                 
21 陳敏，稅捐稽徵程序之協力義務，政大法學評論，第三十七期，1988年 6 月，頁 37。 
22 陳清秀，稅法總論，六版，元照，2010年 9 月，頁 466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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۴ิීǶ」。此後，釋字第二一○號解釋理由書對租稅法律主義之內涵更進一ံۓ

步闡釋：「ࡪΓ҇Ԗࡓݤ٩યิϐက୍ǴࣁᏦݤಃΜΐచۓܴ܌Ǵ܌ᒏࡓݤ٩યิǴ

ঋࡰયิϷխิϐጄൎǴ֡ᔈࡓݤ٩ϐܴЎǶԿЬᆅᐒᜢुۓϐࡼՉಒ߾Ǵ໻ૈ

൩ჴݤ҆ࡼԖᜢ٣໨ԶࣁೕۓǴӵੋϷયิϷխิϐጄൎǴϝ྽ࡓݤ٩ϐೕۓǴ

Б಄΢໒Ꮶ܌ݤҢચิࡓݤЬကϐҁԑȩǴԶՖᒏᔈܴࡓݤ٩ЎϐȨયิᆶխิጄ

ൎ」，旋即於釋字第二一七號解釋理由書中明白揭示：「ᏦݤಃΜΐచೕۓΓ҇Ԗ

ݤϐયิЬᡏǵิҞǵิ౗ǵયิБۓ܌ࡓݤΓ҇໻٩ࡰયิϐက୍Ǵ߯ࡓݤ٩

Ϸયิය໔฻໨Զॄયิϐက୍」。 

此後，憲法第十九條租稅法定主義就「稅捐實體要件」部分大抵完備，其內

涵係指：國家課人民以繳納稅捐之義務或給予人民減免稅捐之優惠時國家課人民以繳納稅捐之義務或給予人民減免稅捐之優惠時國家課人民以繳納稅捐之義務或給予人民減免稅捐之優惠時國家課人民以繳納稅捐之義務或給予人民減免稅捐之優惠時，，，，應就租稅應就租稅應就租稅應就租稅

主體主體主體主體、、、、租稅客體租稅客體租稅客體租稅客體、、、、稅基稅基稅基稅基、、、、稅率稅率稅率稅率、、、、納稅方法及納稅期間等租稅構成要件納稅方法及納稅期間等租稅構成要件納稅方法及納稅期間等租稅構成要件納稅方法及納稅期間等租稅構成要件，，，，以法律或以法律或以法律或以法律或

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定之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定之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定之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定之；；；；主主主主管機關本於法定職權就相關法律所為之闡釋管機關本於法定職權就相關法律所為之闡釋管機關本於法定職權就相關法律所為之闡釋管機關本於法定職權就相關法律所為之闡釋，，，，自應自應自應自應

秉持憲法原則及相關法律之立法意旨秉持憲法原則及相關法律之立法意旨秉持憲法原則及相關法律之立法意旨秉持憲法原則及相關法律之立法意旨，，，，遵守一般法律解釋方法而為之遵守一般法律解釋方法而為之遵守一般法律解釋方法而為之遵守一般法律解釋方法而為之；；；；如逾越法如逾越法如逾越法如逾越法

律解釋之範圍律解釋之範圍律解釋之範圍律解釋之範圍，，，，而增加法律所無之租稅義務而增加法律所無之租稅義務而增加法律所無之租稅義務而增加法律所無之租稅義務，，，，則非憲法第十九條規定之租稅法律則非憲法第十九條規定之租稅法律則非憲法第十九條規定之租稅法律則非憲法第十九條規定之租稅法律

主義所許主義所許主義所許主義所許（綜合參照司法院釋字第六二二號、第六四○號、第六七四號、第六九

二號、第七○三號、七○六解釋）。 

然就稅捐稽徵調查程序，司法院大法官早期向來認為稽徵調查程序屬「事實

認定方法」之規定，僅屬執行法律之「技術性、細節性事項」，而得由稽徵機關以

行政命令定之，尚無嚴格之租稅法律主義之適用。釋字第二一七號解釋就抵押權

人利息所得調查認定之方法，即以「଄ࡹ೽ڄញ߯ჹܭዽቻᐒᜢҁي൩ፐิচӢ

٣ჴϐᇡۓБࣁ܌ݤϐࡰҢǴߚࡽό೚྽٣Γගрϸ᛾ǴݤଣܭቩղਢҹਔǴϝ

ᔈཤଜӄ៏ፕཀԑϷፓࢗ᛾Ᏽϐ่݀Ǵղᘐ٣ჴϐ੿ଵǴ٠ό״ܥځڙǴۘᜤᒏ

ς্ߟΓ҇៾ճ」，而認該函釋無牴觸租稅法律主義，釋字第四三八號解釋就營利

事業佣金之認定之調查認定程序上亦主張：「ᔼճ٣཰܌ளิࢗਡྗ߾ಃΐΜΒచ

ಃϖීಃϖҞΏჹܭաߎϐᇡۓᆶᖐ᛾БԄ฻Ȭ܄ೌמǵಒ࿯٣܄໨ȭуаೕۓ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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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ᜢϐೕݤளิ܌ѸाǴ٠҂ၻຫ܌ᔲӈൔੌߎᙁϯዽቻբ཰ǵᗉխ୯Ѧաࣁ

 。Ǵҭ҂уख़Γ҇ิॄ」，而認與憲法第十九條尚無牴觸ۓ

然而，民國九十七年四月三日所公布之釋字第六四○號解釋一改過去見解，

明白肯認稽徵調查程序之規範「足以變動人民納稅義務之內容」，而應有租稅法律

主義之適用。該號解釋係針對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稅局書面審核綜合所得稅執行

業務者及補習班幼稚園托兒所簡化查核要點笫七點：「適用書面審查案件每年得抽

查百分之十，並就其帳簿文據等有關資料查核認定之」，即對申報之所得額在主管

機關核定之各該業所得額之標準以上者，仍可實施抽查，再予個別查核認定，然

而所得稅法第八十條第三項前段規定「納稅義務人申報之所得額如在稽徵機關依

同條第二項核定各該業所得額之標準以上者，即以其原申報額為準」，是以該號解

釋認為北區國稅局所定之簡化查核要點第七點，違反所得稅法第八十條第三項之

規定，顯已牴觸憲法第十九條所定之租稅法律主義而應予失效。而該號解釋理由

書特別就「稅捐稽徵程序」與「租稅法定主義」間之關係有清楚且明白之闡釋：「Ꮶ

୯ৎፐΓ҇аᛦયิਈϐက୍ࡰયิϐက୍Ǵ߯ࡓݤǴΓ҇Ԗ٩ۓಃΜΐచೕݤ

ᡏǵิ୷ǵิ౗ǵયิБ࠼๏ϒΓ҇෧խิਈϐᓬඁਔǴᔈ൩ચิЬᡏǵચิ܈

ԖᜢิਈዽቻϐࢂԖᜢิਈዽቻϐࢂԖᜢิਈዽቻϐࢂԖᜢิਈዽቻϐࢂϐǶۓࡓݤǵયิය໔฻ચิᄬԋाҹϷચิዽቻำׇǴаݤ

ำׇำׇำׇำׇǴǴǴǴନԖࡓݤନԖࡓݤନԖࡓݤନԖܴࡓݤዴ௤៾Ѧܴዴ௤៾Ѧܴዴ௤៾Ѧܴዴ௤៾ѦǴǴǴǴόளаڮзࣁόӕೕۓόளаڮзࣁόӕೕۓόளаڮзࣁόӕೕۓόளаڮзࣁόӕೕۓǴǴǴǴ܈ၻຫ܈ࡓݤၻຫ܈ࡓݤၻຫ܈ࡓݤၻຫࡓݤǴǴǴǴቚуΓ҇ϐቚуΓ҇ϐቚуΓ҇ϐቚуΓ҇ϐ

ચิำׇ΢ॄᏼચิำׇ΢ॄᏼચิำׇ΢ॄᏼચิำׇ΢ॄᏼǴǴǴǴց߾ջԖၴց߾ջԖၴց߾ջԖၴց߾ջԖၴચิࡓݤЬကચิࡓݤЬကચิࡓݤЬကચิࡓݤЬကǶǶǶǶǾǾǾǾǾǾǾǾิਈዽቻำׇϐೕጄิਈዽቻำׇϐೕጄิਈዽቻำׇϐೕጄิਈዽቻำׇϐೕጄǴǴǴǴό໻ёό໻ёό໻ёό໻ё

ૈቹៜયิက୍Γϐբ཰ԋҁᆶ຤Ҕ฻ॄᏼૈቹៜયิက୍Γϐբ཰ԋҁᆶ຤Ҕ฻ॄᏼૈቹៜયิက୍Γϐբ཰ԋҁᆶ຤Ҕ฻ॄᏼૈቹៜયิက୍Γϐբ཰ԋҁᆶ຤Ҕ฻ॄᏼǴǴǴǴЪىаᡂ୏Γ҇યิက୍ϐϣ৒Ъىаᡂ୏Γ҇યิက୍ϐϣ৒Ъىаᡂ୏Γ҇યิက୍ϐϣ৒Ъىаᡂ୏Γ҇યิက୍ϐϣ৒ǴǴǴǴ

ځځځځǴǴǴǴޣзံкڮᐒᜢаࡹӵԖѸा௤៾ՉޣзံкڮᐒᜢаࡹӵԖѸा௤៾ՉޣзံкڮᐒᜢаࡹӵԖѸा௤៾ՉޣзံкڮᐒᜢаࡹϐǴǴǴǴӵԖѸा௤៾ՉۓࡓݤϐᔈаۓࡓݤϐᔈаۓࡓݤϐᔈаۓࡓݤԖᜢิਈዽቻำׇǴǴǴǴᔈаࡺԖᜢิਈዽቻำׇࡺԖᜢิਈዽቻำׇࡺԖᜢิਈዽቻำׇࡺ

௤៾ϐࡓݤᔈڀᡏܴዴ௤៾ϐࡓݤᔈڀᡏܴዴ௤៾ϐࡓݤᔈڀᡏܴዴ௤៾ϐࡓݤᔈڀᡏܴዴǴǴǴǴۈ಄ӝᏦݤಃΜΐచۈ಄ӝᏦݤಃΜΐచۈ಄ӝᏦݤಃΜΐచۈ಄ӝᏦݤಃΜΐచચิࡓݤЬကચิࡓݤЬကચิࡓݤЬကચิࡓݤЬကϐཀԑϐཀԑϐཀԑϐཀԑ」，學者認為在

此號解釋後，應可確立「稅捐稽徵程序」之規範，非僅為技術性、細節性事項，

而係影響納稅義務人之作業成本與費用等負擔，且足以變動人民納稅義務之內

容，仍應受憲法第十九條租稅法律主義之拘束23，自該號解釋之後，租稅法律主義

                                                 
23前军㕤㱽⼳ᾅ䔁ᷳ⭮⹎應屬「國會保留」或「一般法律保留」，該號解釋並未明確闡明。就此，學

者葛克昌則認為稅捐稽徵程序規範既然可能影響作業成本費用之負擔，且足以改變納稅義務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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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跨出稅捐債權債務（實體）構成要件，而及於稅捐稽徵程序。 

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  稅法上稅法上稅法上稅法上協力義務協力義務協力義務協力義務應應應應受受受受租稅法定主義之租稅法定主義之租稅法定主義之租稅法定主義之限制限制限制限制 

稅法上協力義務係除繳納稅捐之金錢給付義務外，另課予人民設置保存帳

簿、提出帳籍資料及說明等行為義務，且依現行法律，相對於行政程序法上之協

力義務多無強制性，稅法上之協力義務多有行政罰之制裁性規定（如稅捐稽徵法

第四十六條）24，是稅法上之協力義務之課予當屬一般行為自由權之干預，應有法

律保留原則之適用。 

惟需進一步討論者為，其法律保留之依據應為憲法第十九條之「租稅法律主

義」，抑或僅為憲法第二十三條之「一般法律保留原則」？其區別實益為：倘若其

法律保留密度應適用較嚴格之租稅法律主義，則稽徵機關得課予人民之協力義務

應僅限於法有明文規定者為限（如稅捐稽徵法第三十條），法無明文者，不得僅以

「查核準則」等行政規則作為協力義務之法律依據。 

就此，學者黃源浩指出：稅捐債務關係中，相較於納稅之金錢給付義務，協

力義務性質上類似民法上「附隨義務」之概念，其目的與主給付義務之國庫目的

不同，而係為促進主給付義務之實現，使公法上債務關係之債權人之給付利益實

現，故其性質上應為「一般公法上義務」，是以，租稅法律主義所規範者應限於稅

捐債務關係之金錢給付義務，至於其他根據稅法所生之義務，如設籍、設帳或扣

繳等協力義務，其形式法治國之依據應為憲法第二十三條之一般法律保留原則，

而非憲法第十九條之「租稅法律主義」25。是黃氏似認為協力義務性質上類似民法

                                                                                                                                               
容，其法律保留之密度應與課稅要件無異，應屬「國會保留」，縱依該號解釋理由書所言「⤪㚱

⽭天㌰㪲埴㓧㨇斄ẍ␥Ẍ墄⃭」而以行政命令補充者，就稽徵程序之主要部分仍應由國會所制定

之法律規範之。參閱葛克昌，稅務調（檢）查權行使及其憲法界限，月旦法學教室，第八十六期，

2009年 11 月，頁 89。 
24 對此，學者有立法論上之批評。學者葛克昌氏即認為稅捐協力義務之違反，倘其不影響職權調

查者，無處罰之必要，而倘若其有礙職權調查者，因已生證明程度減輕之效果，稽徵機關仍得認

定課稅事實，而也無處罰必要，是以協力義務之違反，應僅生證明程度減輕之效果，無須處以行

政罰鍰。進一步參閱：葛克昌，協力義務與納稅人基本權，收錄於：葛克昌（編），納稅人協力

義務與行政法院判決，翰蘆，2011年 11 月，頁 9 以下。  
25 黃源浩，營業稅法上協力義務及違反協力義務之法律效果，財稅研究第三十五卷第五期，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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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附隨義務」之概念，非如稅捐債務係「主給付義務」，故不需課予高密度之租

稅法律主義。然而，「租稅法上債之關係」是否得視同「民法上債之關係」？民法

上附隨義務的法理得作為納稅義務人協力義務的法律基礎？對此，本文以為稅法

上協力義務（一般行為自由權之干預），應是租稅債務（財產權之干預）外，對人

民基本權之獨立限制，是以，課予租稅法上協力義務，並不能以附隨於租稅負擔

本身的法律依據作為授權，應有獨立、明確之法律授權基礎。 

⬠侭䚃⫸漵⇯娵䁢烉在租稅核課行政程序，不論是哪一種型態的協力義務，

基於協力義務所具有之基本權重要關聯性，管領範圍理論並無法取代法律保留原

則而作為稽徵機關逕行創設協力義務之規範依據，而租稅稽徵經濟原則或是租稅

簡化原則固然可以提供立法者創設協力義務之實質正當性，但是不可以取代法律

保留原則而作為稽徵機關逕行創設協力義務之規範依據。依據重要性理論，隨著

對個人基本權干預強度的升高，法律保留的密度亦隨之升高，因此，若只是以概

括性的規定課予納稅義務人提供協力義務，則充其量只能要求納稅義務人應提供

真實完整之資訊，以供稽徵機關調查，如果要納稅人在提供資訊之餘，尙必須負

更強的協力義務，則必須另以法律作具體明確之規定，而不能以減少稅捐稽徵成

本考量為理由，任意擴張協力義務之範圍，更不能以其屬於納稅義務人管領範圍，

納稅義務人知之最詳為理由， 在無法律特別規定的情形下，任意將一般協力義務

提升為與「證據提出責任」或是「主觀舉證責任」意義相似的「特別證實義務」，

此種特殊的主觀舉證責任化的「協力義務」係屬職權調查原則之例外規定，故若

要悖離職權調查原則這個體系規則，必須以法律另為明文規定損案ˤ㎃妨ᷳ炻䚃㮷ᷣ

⻝依據重要性理論，稽徵機關要求人民負擔較強度之協力義務者（如到場說明或

提出必要之證據方法等），其法律保留密度應較一般法律保留原則為高。前

䵄ᶲ炻㛔㔯ẍ䁢稅法上協力義務，既然是租稅債務外，對人民一般行為自由

權之干預之獨立干預，且如到場說明或提出必要之帳冊等協力義務，對人民隱私

                                                                                                                                               
年 9 月，頁 135以下。 

26 盛子龍，租稅債務清償期之延展作為租稅法上衡平措施，蘇俊雄教授七秩華誕祝壽論文集，2005

年 9 月，頁 791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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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及一般行為自由權干預強度頗高，是以，租稅法上協力義務應有自己明確之法

律依據，且應有租稅法律主義之適用。是參酌釋字六四Ｏ號解釋，䦭㱽ᶲ䦭㱽ᶲ䦭㱽ᶲ䦭㱽ᶲ協力義協力義協力義協力義

務之規範務之規範務之規範務之規範，，，，不僅可能影響納稅義務人之作業成本與費用等負擔不僅可能影響納稅義務人之作業成本與費用等負擔不僅可能影響納稅義務人之作業成本與費用等負擔不僅可能影響納稅義務人之作業成本與費用等負擔，，，，且足以變動人民且足以變動人民且足以變動人民且足以變動人民

納稅義務之內容納稅義務之內容納稅義務之內容納稅義務之內容（（（（蓋其違反效果為降低稽徵機關之證明程度蓋其違反效果為降低稽徵機關之證明程度蓋其違反效果為降低稽徵機關之證明程度蓋其違反效果為降低稽徵機關之證明程度），），），），故有關協力義務之故有關協力義務之故有關協力義務之故有關協力義務之

規定規定規定規定，，，，應以法律定之應以法律定之應以法律定之應以法律定之，，，，如有必要授權行政機關以命令補充者如有必要授權行政機關以命令補充者如有必要授權行政機關以命令補充者如有必要授權行政機關以命令補充者，，，，其授權之法律應具其授權之法律應具其授權之法律應具其授權之法律應具

體明確體明確體明確體明確，，，，始符合憲法第十九條始符合憲法第十九條始符合憲法第十九條始符合憲法第十九條「「「「租稅法律主義租稅法律主義租稅法律主義租稅法律主義」」」」之意旨之意旨之意旨之意旨。 

第四款第四款第四款第四款  稅法上稅法上稅法上稅法上協力義務之合憲性依據協力義務之合憲性依據協力義務之合憲性依據協力義務之合憲性依據 

司法院釋字第五三七號解釋曾觸及納稅義務人協力義務之合憲性，其解釋理

由書謂：「ิਈዽቻᐒᜢ٩ิਈዽቻݤಃΟΜచϐೕۓǴࣁፓࢗፐิၗ਑ǴளӛԖ

ᜢᐒᜢǵიᡏঁ܈Γ຾ՉፓࢗǴЪڙፓޣࢗόள๊ܔǶܭዽቻำׇύǴҁள٩ᙍ

៾ፓࢗচ߾຾ՉǴᔈၮҔ΋Ϫឍܴ٣ჴ܌ѸाаϷёᕇठϐၗ਑Ǵаᇡۓ੿҅ϐ

٣ჴፐቻચิǶோิਈዽቻᐒᜢ܌໪ೀ౛ϐਢҹӭԶᕷᚇǴЪԖᜢፐิाҹ٣ჴǴ

ᜪࣣวғܭયิက୍Γ܌ளЍଛϐጄൎǴځύள෧խ٣໨Ǵયิက୍Γޕϐന၁Ǵ

ऩԖચิ෧խځ܈дᓬඁ௃׎Ǵϝ໪җิਈዽቻᐒᜢόࡑҙፎ΋΋٩ᙍ៾ࣁϐࢗ

ਡǴஒ७ቚዽቻԋҁǶӢԜǴ٩ᏦݤಃΜΐచϐೕۓཀԑǴયิက୍Γ٩ঁձิ

ਈݤೕϐೕۓǴॄԖዽቻำׇϐҙൔڐΚက୍Ǵჴ߯ೣᄇϦѳϷӝݤፐิ܌Ѹ

ा」，此係基於「領域理論」，即認為證據偏在於納稅義務人，故為協助稽徵機關

正確核課以達成租稅公平，而課予其協力義務。且此理論向來為實務所接受，如

最高行政法院一 O 一年度判字第七五一號判決即認為：「୍ิࡪਢҹڀԖፐิၗ਑

ӭӸܭયิက୍Γ܌ඓඝǴаϷεໆ܄Չࡹϐނ٣ҁ፦Ǵዽቻᐒᜢటֹӄፓࢗǵ

ǴԾᔈޑፐิϐҞݤᄇϦѳӝೣࣁࡺճϐԵໆǴߡளǴ৒Ԗ֚ᜤǴЪԖၴዽቻڗ

ᇡયิက୍ΓॄԖගٮፐิၗ਑ϐڐΚက୍」。 

惟學者葛克昌氏認為「領域理論」尚不足以說明協力義務之合憲性，其主張：

協力義務要求納稅義務人揭露其私領域資訊協力義務要求納稅義務人揭露其私領域資訊協力義務要求納稅義務人揭露其私領域資訊協力義務要求納稅義務人揭露其私領域資訊，，，，係對資訊隱私權之干預係對資訊隱私權之干預係對資訊隱私權之干預係對資訊隱私權之干預，，，，故其合憲故其合憲故其合憲故其合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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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應繫於量能平等負擔稅捐性應繫於量能平等負擔稅捐性應繫於量能平等負擔稅捐性應繫於量能平等負擔稅捐，，，，而納稅義務人協力義務所公開之資訊而納稅義務人協力義務所公開之資訊而納稅義務人協力義務所公開之資訊而納稅義務人協力義務所公開之資訊，，，，需在量能平需在量能平需在量能平需在量能平

等負擔等負擔等負擔等負擔稅捐上具重要性稅捐上具重要性稅捐上具重要性稅捐上具重要性，，，，僅有法律明文規定或調查必要僅有法律明文規定或調查必要僅有法律明文規定或調查必要僅有法律明文規定或調查必要，，，，均不足以要求納稅義務均不足以要求納稅義務均不足以要求納稅義務均不足以要求納稅義務

人公開隱私人公開隱私人公開隱私人公開隱私27。換言之，葛氏賦予協力義務更積極之意義，即該義務應在量能平等

負擔上具重要性，而非僅單純因證據偏在之稽徵經濟考量。 

在此需特別說明者為，雖然稅捐稽徵法第三十條第一項明示：「被調查者不得

拒絕」，此是否意謂受調查人就協力義務均無拒絕之權利？葛氏認為該條僅表示受

調查人原則上有協力義務，但並未排除例外有「協力拒絕權」，此可從體系上該條

第二項賦予受調查人要求適當處理權可知。再者從協力義務使徵納雙方共同追求

平等負擔、維護市場競爭秩序之制度目的可知，違反該制度目的，或手段與目的

間違反比例原則之不法義務，應可拒絕之；至於協力義務雖無違反制度目的及比

例原則，但納稅義務人有正當目的者，納稅義務人有無拒絕履行權？葛氏認為從

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六條第二項「納稅義務人經通知到到達備詢…如無正當理由拒

絕備詢者，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下罰鍰」，解釋上應認有正當理由者應得拒絕備詢，

且從憲法基本權最主要作用即為對國家公權力之防禦權，納稅義務人為防禦其資

訊自主權，在有正當理由時，應得拒絕履行協力義務。 

此外，該比例原則之審查，也會因課與協力義務之對象係納稅義務人或第三

人、協力之範圍是否為隱私之核心領域、及協力義務對基本權侵害之程度，審查

標準之寬嚴也應不同。如實務上爭議頗多之「扣繳義務」，在調查程序中應僅具補

充性地位，協力義務之課予應更為謹慎，不宜過高28。又第三人倘為納稅義務人之

特定親屬，或因業務而知悉他人秘密之人（如醫師、藥師、藥商、助產士、心理

師、律師、會計師、宗教師等），依據行政訴訟法第一四五、一四六條保障「親屬

                                                 
27 葛克昌，協力義務與納稅人權益，月旦法學教室，第九二期，2010年 5 月，頁 56 以下。 
28 扣繳義務人非稅捐債務人，但我國法規多課予扣繳義務人極高之注意義務，且違反扣繳義務致

稽徵機關未能收取稅捐者，其裁罰效果動輒處以應扣稅額倍數之罰鍰，引起學說上許多批評。進

一步討論請參閱：鍾典晏，扣繳實務相關問題研析，翰蘆，2004年 5 月；范文清，扣繳所得稅

的扣繳義務人－北高行 101 年度訴字第 964 號判決，臺灣法學雜誌，第二四九期，2014年 6 月，

頁 201-206頁；蔡孟彥，最高行政法院 101 年判字 863 號—違反扣繳義務處罰應分輕重，稅務

旬刊，第二二二Ｏ、二二二一期，2014年 5、6 月，頁 38-41、3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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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誠」與「特殊職業倫理」之法理，亦得拒絕協力義務之履行29。 

第五款第五款第五款第五款  稅法上稅法上稅法上稅法上協力義務之界限協力義務之界限協力義務之界限協力義務之界限 

協力義務合憲性審查，除探討其積極性之合憲性依據外，其消極性之義務界

限，實務上存有更大之爭議。申言之，課稅事實之調查程序除應受租稅法律主義

之拘束外，更應合於比例原則之要求，是以課與納稅義務人之協力調查義務，自

也應受實質法治國原則之拘束。而課稅事實應由稽徵機關依其職權調查，並負客

觀舉證責任，是以雖然基於領域原則得課與納稅義務人對課稅事實負有協力義

務，然該協力義務仍應合理，不得毫無限制的要求納稅義務人提出證明，否則形

同倒置課稅事實之舉證責任予納稅義務人。換言之，納稅義務人之協力義務必須

有助於查明課稅事實，且為該目的下所必要之手段，以合於比例原則，而該義務

亦應有履行之可能及有期待可能性。 

然而，實務上經常忽略協力義務僅為「協力」補強稽徵機關職權調查之不足，

課稅事實之最終闡明義務仍應由稽徵機關負擔之，時有課予納稅義務人過高之協課予納稅義務人過高之協課予納稅義務人過高之協課予納稅義務人過高之協

力義務力義務力義務力義務者者者者。本文以下試舉兩則判決為例說明之： 

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    「「「「贈與事實贈與事實贈與事實贈與事實」」」」之協力之協力之協力之協力義務義務義務義務（（（（一一一一ＯＯＯＯ一年度判字第七五一號判決一年度判字第七五一號判決一年度判字第七五一號判決一年度判字第七五一號判決））））    

一一一一、、、、原因事實原因事實原因事實原因事實：：：：上訴人與訴外人即其胞兄於九十六年間共同出售某 A 地，其

胞兄應給付約二億三千萬元之價金予上訴人，但上訴人實際收取之價金僅一億八

千餘萬元，上訴人未向其胞兄請求之差額為五千餘萬元，經查獲後遭高雄市國稅

局認定為贈與行為，乃核定上訴人應納贈與稅額一千六百餘萬元。上訴人不服，

申請復查、訴願均遭駁回，循序提起行政訴訟，亦遭原審駁回，再提起本案上訴，

仍遭駁回後確定。 

二二二二、、、、兩造爭點兩造爭點兩造爭點兩造爭點：：：：上訴人將上開資金存放於其胞兄戶內之原因關係是否為贈與

                                                 
29 葛克昌，協力義務與納稅人基本權，收錄於：葛克昌（編），納稅人協力義務與行政法院判決，

翰蘆，2011年 11 月，頁十五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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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事實，倘需由上訴人負協力義務，該協力義務之程度為何？ 

三三三三、、、、本案本案本案本案判決理由判決理由判決理由判決理由及評釋及評釋及評釋及評釋：：：：就該贈與事實之證明及上訴人所應負擔之協力義

務程度，最高行政法院一Ｏ一年度判字第七五一號判決理由認為：「ዽቻᐒᜢЬ஭

ჹΓ҇วғิਈ໸៾Ǵڰ໪൩໸៾ԋҥϐᄬԋाҹॄ᛾ܴೢҺǶோҗܭፐิाҹ

٣ჴǴӭวғܭયิက୍Γ܌ளЍଛϐጄൎǴิਈዽቻᐒᜢ٠҂ޔௗୖᆶ྽٣Γ

໔د࿶ᔮࢲ୏Ǵૈځඓඝϐၗ਑όऩ྽٣ΓǴϷิ୍ՉࣁࡹεໆՉࡹᄤᕷᚇ੝܄Ǵ

ዽቻᐒᜢటֹӄڗளǵፓࢗፐิ٣ჴǴԖ֚ځᜤǴ܈໪брཱུεϐዽቻԋҁǴࢂ

ፐયิက୍ΓܭዽቻำׇॄԖҙൔϷଛӝፓࢗϐڐΚက୍Ƕፐયิက୍Γܭዽቻ

ำׇॄԖҙൔϷଛӝፓࢗϐڐΚက୍Ǵӵᒃឦ໔଄ౢϐ౽ᙯջឦݤدԾݯጄᛑǴ

྽٣Γ໔߯рܭՖচӢԶ౽ᙯǴዽቻᐒᜢҁคவளޕǴࡺჹܭ၀଄ౢ౽ᙯՉࣁǴ

ಃݤዽቻᐒᜢ٩Ᏽิਈዽቻ߾ಃݤዽቻᐒᜢ٩Ᏽิਈዽቻ߾ಃݤዽቻᐒᜢ٩Ᏽิਈዽቻ߾ಃݤዽቻᐒᜢ٩Ᏽิਈዽቻ߾ว୏Ǵ܌྽٣Γࣁࡽ 30303030 చϷᒪౢϷᜄᆶิݤϐೕۓచϷᒪౢϷᜄᆶิݤϐೕۓచϷᒪౢϷᜄᆶิݤϐೕۓచϷᒪౢϷᜄᆶิݤϐೕۓ

Չ٬ፓࢗ៾Չ٬ፓࢗ៾Չ٬ፓࢗ៾Չ٬ፓࢗ៾ǴǴǴǴ྽٣Γᔈ൩܌Ь஭၀౽ᙯՉࣁϐჴ፦ᜢ߯ϷԖᜢϣ৒྽٣Γᔈ൩܌Ь஭၀౽ᙯՉࣁϐჴ፦ᜢ߯ϷԖᜢϣ৒྽٣Γᔈ൩܌Ь஭၀౽ᙯՉࣁϐჴ፦ᜢ߯ϷԖᜢϣ৒྽٣Γᔈ൩܌Ь஭၀౽ᙯՉࣁϐჴ፦ᜢ߯ϷԖᜢϣ৒ǴǴǴǴॄ੿ჴЪֹॄ੿ჴЪֹॄ੿ჴЪֹॄ੿ჴЪֹ

ӄഋॊϐڐΚက୍ӄഋॊϐڐΚက୍ӄഋॊϐڐΚက୍ӄഋॊϐڐΚက୍Ƕࡺ଄ౢ౽ᙯϐচӢᗨឦӭᆄǴோঃયิက୍Γ҂ᅰڐځΚက

୍ǴڀᡏԶӝ౛ᇥܴځ଄ౢჴ፦౽ᙯϣ৒ڀᡏԶӝ౛ᇥܴځ଄ౢჴ፦౽ᙯϣ৒ڀᡏԶӝ౛ᇥܴځ଄ౢჴ፦౽ᙯϣ৒ڀᡏԶӝ౛ᇥܴځ଄ౢჴ፦౽ᙯϣ৒Ǵ߾ዽቻᐒᜢԾߚόளࢗځ٩ளϐ࠼ᢀ

٣᛾ࣁӝЯ࿶ᡍϷፕ౛߾ݤϐᇡۓǴаೣᄇϦѳӝݤፐิϐҞޑ」，是該判決固認

為贈與事實應由稽徵機關負舉證之責，惟就上訴人之協力義務認為應負到完全陳

述之程度。 

㊱怢䓊⍲岰冯䦭㱽㇨䧙ᷳˬ岰冯˭炻㊯屉䓊㇨㚱Ṣẍ冒⶙ᷳ屉䓊䃉⃇䴎ḰṾ

Ṣ炻䴻ṾṢ⃩⍿侴䓇㓰≃ᷳ埴䁢炻怢䓊⍲岰冯䦭㱽䫔⚃㡅䫔ᶨ枭⭂㚱㖶㔯ˤ㗗ẍ炻

䧥⽝㨇斄⯙岰冯䦭ᷳ⭊橼炷即贈與），應負舉證之責，而該法第五條並就特定類型

之行為類型擬制為贈與30，以減免稽徵機關之舉證之責，然本案情形並未該當該條

                                                 
30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五條第一項：屉䓊ᷳ䦣≽炻℟㚱ⶎ↿⎬㫦ね⼊ᷳᶨ侭炻ẍ岰冯婾炻ὅ㛔㱽夷

⭂炻婚⽝岰冯䦭烉前

ᶨˣ⛐婳㯪㪲㗪㓰ℏ䃉⃇⃵昌ㆾ㈧㑼⁝⊁侭炻℞⃵昌ㆾ㈧㑼ᷳ⁝⊁ˤ前

Ḵˣẍ栗叿ᶵ䚠䔞ᷳẋ₡炻嬻冯屉䓊ˣ⃵昌ㆾ㈧㑼⁝⊁侭炻℞ⶖ柵悐↮ˤ前

ᶱˣẍ冒⶙ᷳ屯慹炻䃉⃇䁢ṾṢ岤伖屉䓊侭炻℞屯慹ˤỮ娚屉䓊䁢ᶵ≽䓊侭炻℞ᶵ≽䓊ˤ前

⚃ˣ⚈栗叿ᶵ䚠䔞ᷳẋ₡炻↢屯䁢ṾṢ岤伖屉䓊侭炻℞↢屯冯ẋ₡ᷳⶖ柵悐↮ˤ前

Ḽˣ旸⇞埴䁢傥≃Ṣㆾ䃉埴䁢傥≃Ṣ㇨岤伖ᷳ屉䓊炻夾䁢㱽⭂ẋ䎮Ṣㆾ䚋嬟Ṣᷳ岰冯ˤỮ傥嫱

㖶㓗Ẁᷳ㫦枭Ⱄ㕤岤屟Ṣ㇨㚱侭炻ᶵ⛐㬌旸ˤ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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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列之六款情形，是就該課稅事實之證明應回歸一般證明原則，即應由稽徵機關

負終局闡明之責，納稅義務人縱然負有協力義務，該協力之程度亦應合於比例原

則。然而，本案判決理由中認為納稅義務人應對其移轉行為之實質關係及內容，

負完全之協力義務，依該判決之操作，形同稽徵機關僅需證明納稅義務人有「移

轉」之事實，即可推定其原因關係「贈與」，倘若納稅義務人欲主張其非贈與而係

其他原因關係，則應由納稅義務人盡「੿ჴǵֹӄǵڀᡏǵӝ౛」之協力義務，

幾已形同倒置舉證責任之效果，恐已違反新修正之稅捐稽徵法第十二條之一第三

項及第四項之課稅事實舉證責任分配規定31。 

是本文以為，倘若移轉之原因非該法第五條所示法律上擬制之事實，即應由

稽徵機關對移轉之原因事實確實該當於「贈與」負舉證之責，縱認納稅義務人負

有協力證明該原因事實之義務，倘若納稅義務人主張非贈與而係其他原因關係，

納稅義務人對該原因關係亦應僅負「釋明」程度之協力義務，而仍應由稽徵機關

就移轉之原因該當贈與負最終闡明義務。 

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        製造業製造業製造業製造業「「「「每日耗用成本每日耗用成本每日耗用成本每日耗用成本」」」」之編列義務之編列義務之編列義務之編列義務（（（（九十九年度判字第五九十九年度判字第五九十九年度判字第五九十九年度判字第五

五四號五四號五四號五四號））））    

一一一一、、、、原因事實原因事實原因事實原因事實：：：：上訴人九十三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列報營業成本

133,580,387元，被上訴人南區國稅局初查以其中預拌混凝土產品原料耗用，依水

泥及預拌混凝土耗料標準（下稱耗料標準）核算，剔除砂及碎石超耗 6,164,234元，

其餘依所得稅法、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及相關規定查核結果，核定營業成本

為 132,868,209元。上訴人以：1、其九十三年度所採購之砂石已全數耗用，2、其

耗用高於耗料標準係因其所製作之混凝土㈿⡻⻟⹎庫ᶨ凔㧁㸾䁢⻟炻㓭暨便䓐較

                                                                                                                                               
ℕˣḴ奒䫱ẍℏ奒Ⱄ攻屉䓊ᷳ屟岋ˤỮ傥㍸↢⶚㓗Ẁ₡㫦ᷳ䡢⮎嫱㖶炻ᶼ娚⶚㓗Ẁᷳ₡㫦朆䓙

↢岋Ṣ屠冯ㆾ㍸ὃ㑼ᾅ⎹ṾṢῇ⼿侭炻ᶵ⛐㬌旸ˤ 
31 稅捐稽徵法第十二條之一：（第三項）前項租稅規避及第二項課徵租稅構成要件事實之認定，稅

捐稽徵機關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第四項）納稅義務人依本法及稅法規定所負之協力義務，

不因前項規定而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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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材料等理由，申請復查，仍未獲追認，上訴人仍不服，循序提起訴願及行政訴

訟，均遭駁回。前

二二二二、、、、兩造爭點兩造爭點兩造爭點兩造爭點：：：：（一）課予所有製造業之納稅義務人每日記載生產耗用紀錄並

按月計算成本分析之協力義務，是否有違比例原則？（二）納稅義務人倘若未履

行該編列紀錄之協力義務，得否另提出其他間接證據作為核實認定成本費用之依

據？ 

三三三三、、、、本案本案本案本案判決理由判決理由判決理由判決理由及評釋及評釋及評釋及評釋：：：：首先，本案判決理由認為納稅義務人違反營利事

業查核準則第五十八條第一項、第二項之協力義務，而認其成本費用不得核實認

定。然細觀該查核準則第五十八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ᇙ೷཰ς٩ิਈዽቻᐒ

ᜢᆅ౛ᔼճ٣཰཮ी஦ᛛᏧ᛾ᒤݤ೛࿼஦ᛛǴѳਔჹ຾਑ǵሦ਑ǵଏ਑ǵౢࠔǵ

Γπǵᇙ೷຤Ҕ฻֡բԋइᒵǴԖϣ೽Ꮷ᛾ёዽǴ٠ጓԖғౢВൔ܈߄ғౢ೯ޕ

ൂϷԋҁीᆉ߄Ǵ࿶ϣ೽ᇙ೷Ϸ཮ी೽ೢॄߐΓ঩ᛝകޣǴځᇙࠔচ਑઻ҔኧໆǴ

ᔈਥᏵԖᜢ஦᛾इᒵϒаਡჴᇡۓǶᇙ೷཰όӝ߻໨ೕޣۓǴځ઻Ҕϐচ਑ӵຬ

ၸӚ၀཰೯தНྗǹຬၸ೽ϩǴନૈගр҅྽౛җǴ࿶ܴࢗឦჴޣѦǴᔈόϒ෧

ନ」，是製造業之納稅義務人固然因為該進料、退料等事實係在其營業行為範圍，

故應履行的帳證協力義務內容及範圍，係保持且提出可供勾稽製造成本，然而然而然而然而，，，，

課予營利事業承擔高密度內部控管責任課予營利事業承擔高密度內部控管責任課予營利事業承擔高密度內部控管責任課予營利事業承擔高密度內部控管責任－－－－每日詳盡記載生產耗用紀錄並按月計算每日詳盡記載生產耗用紀錄並按月計算每日詳盡記載生產耗用紀錄並按月計算每日詳盡記載生產耗用紀錄並按月計算

成本分析成本分析成本分析成本分析，，，，如此高度的帳證協力如此高度的帳證協力如此高度的帳證協力如此高度的帳證協力，，，，是否合乎比例原則是否合乎比例原則是否合乎比例原則是否合乎比例原則？？？？且所有製造業不分規模大且所有製造業不分規模大且所有製造業不分規模大且所有製造業不分規模大

小小小小，，，，均一體適均一體適均一體適均一體適用者用者用者用者，，，，有無期待可能性有無期待可能性有無期待可能性有無期待可能性？？？？實有商榷餘地32。 

                                                 
32 事實上，關於生產日報表編制義務之爭議，早在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九十二年度訴字第二三一六

號判決即曾深入檢討，該判決謂：「ჹ΋ঁہѦࡼբǴЪࡼբ่݀ؒࠔނԖ઻ཞޑғౢࢲ୏Ǵा

ȭǴ٣ჴ΢ჹচ߄ȬғౢВൔ܈ಒ஦ȭܴࠔಒ஦ȭǵȬᇙԋܴࠔ਑ܴಒ஦ȭǵȬӧᇙނගрȬচځ؃

֋ፐิ܌ளϐඓඝфਏࣗ༾Ƕՠჹচ֋ԶقǴԋҁࣗࠅଯǴӢ่݀ځࣁ฻ܭा؃চ֋Ѹ໪ہࣁѦ

ቷ୘ޑϣ೽ғౢࢬำёցϭዽॄ Ǵೢ೭཮ᄬԋયิက୍ΓѮεॄޑᏼǶપᆐࣁΑȬቻዽ࿶ᔮচ߾ȭ

ԶᡣΓ҇܍྽ӵԜ؇ख़ڐޑΚက୍ǴჴςၴϸΑᏦݤಃΒΜΟచۓ܌Кٯচ߾ϐज़ڋǶӢԜԖᜢ

௢ीፐิࡋڋύǴયิက୍Γϐ஦᛾ࢂցֹ᏾Ǵ੝ձ܌ࢂᔈഢִϐ஦ᛛᅿᜪǴᔈຎયิက୍Γჴ

ሞՉ٣ϐ཰୍ϣ৒ǴԶ౦ځ኱ྗǶ΢໒ิਈዽቻᐒᜢᆅ౛ᔼճ٣཰཮ी஦ᛛᏧ᛾ᒤݤ໻໻ࢂ΋ঁ

،ࣁϐόӕǴаݩଣᔈёຎ௃ݤόᡂ኱ྗǴӧঁਢύޑ΋ঁѸ໪๊ჹᒥӺߚǴԶۓଞೕࡰޑຝܜ

，「Нྗࢗ໪ϐፓ܌ۓਡा؃ǴᡉฅຬຫΑਡჴᇡࢗаǴӧҁਢύ೏֋ᐒᜢჹচ֋ගрϐࢂǶۓ

即認為不分業別即認為不分業別即認為不分業別即認為不分業別、、、、企業規模大小企業規模大小企業規模大小企業規模大小，，，，一律要求納稅義務人履行如此沈重之帳冊編列義務一律要求納稅義務人履行如此沈重之帳冊編列義務一律要求納稅義務人履行如此沈重之帳冊編列義務一律要求納稅義務人履行如此沈重之帳冊編列義務，，，，實已違實已違實已違實已違

反比例原則反比例原則反比例原則反比例原則，可惜該判決稽徵機關並未上訴，無法確知最高行政法院之見解，惟依本案判決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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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案更具爭議者為：納稅義務人主張其九十三年度所採購之砂石已全數耗

用之事實，被上訴人南區國稅局事實上並不爭執，然而南區國稅局仍以其違反營

利事業查核準則第五十八條第一項、第二項「編列日報表及成本計算表」之協力

義務，即認其成本費用不得核實認定，不僅不待納稅義務人以其他間接證據證明

其確有該成本費用之支出，甚至連稽徵機關不否認上訴人確實已全數耗用該年度

所採購之砂石後，仍不得核實認定之，協力義務違反竟有如此強烈之「失權效果」，

其適法性實大有疑問。然納稅義務人提起行政訴訟後，高雄高等行政法院九十七

年度訴字第二八二號判決竟仍以：Ȩ΢ນΓЬ஭ځΐΜΟԃ܌ࡋ௦ᖼϐࣳǵҡςӄ

ኧ઻ҔǴࣁڰ೏΢ນΓ܌όݾ୺ǶோǴ΢ນΓ٠҂ૈගҢځᇙ೷Ⴃ܏షᏉβѳਔ

຾਑ǵሦ਑ǵଏ਑ǵౢࠔǵΓπǵᇙ೷຤ҔϐइᒵϷϣ೽Ꮷ᛾ǴЪ҂ጓԖ࿶ϣ೽

ᇙ೷Ϸ཮ी೽ೢॄߐΓ঩ᛝകϐғౢВൔ܈߄ғౢ೯ൂޕϷԋҁीᆉ߄Ǵࣁ΢ນ

Γࢂ܌ᇡǴࢂᕵз΢ນΓЬ஭ځ௦ᖼϐࣳǵҡς઻ҔࢣᅰΌ࿯ߚ຀Ǵฅ΢ນΓࡽ

คࢗਡྗ߾ಃϖΜΖచಃ΋໨ϐ፾ҔᎩӦǴջᜤਡჴᇡځۓচ਑઻Ҕኧໆȩ等理

由駁回其訴，且為上訴審所維持。 

然而，課稅事實證據之證明力係依「自由心證」，而非法定證據主義，故納稅

義務人縱然不能提出原始憑證，倘若能提出其他間接證據足以認定事實者，稽徵

機關當不得拒斥不用33。從而，本文以為，所得稅法第二十八條雖規定營利事業應

就超過同業通常耗用水準之耗用情事，有說明「正當理由」之協力義務，惟按客

觀淨所得原則，收入剔除成本費用後始為「所得」，縱認納稅義務人未盡營利事

業查核準則第五十八條之「編列日報表及成本計算表」協力義務，仍應准許其提

出間接證據，補強不完全之生產帳冊，以資說明系爭超耗之原料已實際發生，否

                                                                                                                                               
最高行政法院似不認為營利事業查核準則第五十八條第一項有違比例原則之虞。然本文以為，要

求營業人「每日」紀錄其成本之進料、耗用，其義務負擔較其他每年一次之履行義務（如申報）

為重，其必要性之審查應更為嚴格，是否確無違反比例原則之虞，實有再審究之必要。 
33 范文清，職權調查、推計課稅、自由心證—以最高行政法院 91 年度判字第 2196號判決為中心，

臺灣法學雜誌，第一七四期，2011年 4 月 15 日，頁 75。相同見解參酌：李建良，稅捐稽徵、協

力義務與依法行政原則—簡評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九十二年度訴字第二三一六號判決，臺灣法學雜

誌，第六九期，2005年 4 月，頁 243-248；陳清秀，行政法院歷年來優良稅法判決評析，發表於：

租稅公平與納稅人權利保護研討會，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財稅法學研究中心主辦，2013 年 5

月，頁 7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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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倘僅以違反編列日報表及成本計算表義務，即一律不得以其他間接證據證明其

成本費用，無異於將該日報表及成本計算表提升至無異於將該日報表及成本計算表提升至無異於將該日報表及成本計算表提升至無異於將該日報表及成本計算表提升至「「「「法定證據方法法定證據方法法定證據方法法定證據方法」」」」之地位之地位之地位之地位，，，，更更更更

造成製造業者已支出之成本費用未能於所得計算時剔除造成製造業者已支出之成本費用未能於所得計算時剔除造成製造業者已支出之成本費用未能於所得計算時剔除造成製造業者已支出之成本費用未能於所得計算時剔除，，，，嚴重違反客觀淨所得保嚴重違反客觀淨所得保嚴重違反客觀淨所得保嚴重違反客觀淨所得保

障原則障原則障原則障原則。。 

第三目第三目第三目第三目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協力義務協力義務協力義務協力義務之之之之課予課予課予課予應合乎比例原則應合乎比例原則應合乎比例原則應合乎比例原則    

綜上可知，自釋字五三七號解釋後，實務上常見以課稅事實證據資料發生在

納稅義務人之支配範圍為由，過於寬泛的要求納稅義務人負擔證據資料之提供及

說明義務，倘若納稅義務人無法提供，即常以此判決人民敗訴，而此種過於寬泛

之協力義務，不僅侵害人民之資訊隱私權，更已倒置徵納雙方就課稅事實舉證責

任之分配。 

不過，實務上亦曾有判決注意到稽徵機關輕率發動且課予過高協力義務，並

予以糾正之例，如臺中高等行政法院九十九年度簡字第二二四號判決即認為：「ঁ

Γᆕӝ܌ளิϐਡፐǴ߯௦ਡჴፐቻচ߾ǴҗิਈൂՏᖐ᛾᛾ܴયิက୍ΓዴԖ

Κက୍ǴӵڐԖڰଣញӷಃϖΟΎဦှញཀԑǴયิက୍Γݤளǹᗨ٩΢໒љ܌

યิက୍Γၴङ΢໒က୍Ǵิਈዽቻᐒᜢё೵٩௢ीፐิǴԜࣁ୷ᘵচ߾Ƕோୖ

ྣ२ඟิਈዽቻᐒᜢᆅ౛ᔼճ٣཰཮ी஦ᛛᏧ᛾ᒤݤಃΒΜϤచϷಃΒΜΎచϐ

ೕۓǴᔼճ٣཰ߥᆅᏧ᛾Ϸ஦ᛛϐԃज़ࣁϖԃϷΜԃǴӧᔼճ٣཰Γ঩ߥᆅᏧ᛾

Ϸ஦ᛛϐԃज़ϖԃϷΜԃϣǴ҂ૈගрิٮਈዽቻᐒᜢቩਡਔǴዽቻᐒᜢۈள٩

ள܌٩ޣளନ୺Չ཰୍܌٩ޣளନ୺Չ཰୍܌٩ޣளନ୺Չ཰୍܌٩ޣளิ೽ϩǴǴǴǴନ୺Չ཰୍܌ளิ೽ϩӝ܌ளิ೽ϩӝ܌ளิ೽ϩӝ܌௢ीፐิǶঁΓᆕঁΓᆕঁΓᆕঁΓᆕӝۓಃΖΜΟచೕݤளิ܌

Γᔈ೛஦ǴǴǴǴঁۓΓᔈ೛஦٠҂ܴঁۓΓᔈ೛஦٠҂ܴঁۓΓᔈ೛஦٠҂ܴঁۓϖԃѦǴǴǴǴ٠҂ܴࣁᆅ஦᛾ԃज़ߥۓಃΜѤచಃ΋໨ಃΒᜪೕݤϖԃѦิࣁᆅ஦᛾ԃज़ߥۓಃΜѤచಃ΋໨ಃΒᜪೕݤϖԃѦิࣁᆅ஦᛾ԃज़ߥۓಃΜѤచಃ΋໨ಃΒᜪೕݤϖԃѦิࣁᆅ஦᛾ԃज़ߥۓಃΜѤచಃ΋໨ಃΒᜪೕݤิ

аϷ஦᛾ߥᆅԃज़аϷ஦᛾ߥᆅԃज़аϷ஦᛾ߥᆅԃज़аϷ஦᛾ߥᆅԃज़ǶǶǶǶӢԜӢԜӢԜӢԜǴǴǴǴᆕӝ܌ளิϐਡፐᆕӝ܌ளิϐਡፐᆕӝ܌ளิϐਡፐᆕӝ܌ளิϐਡፐǴǴǴǴયิက୍ΓϐڐΚက୍ԃज़યิက୍ΓϐڐΚက୍ԃज़યิက୍ΓϐڐΚက୍ԃज़યิက୍ΓϐڐΚက୍ԃज़ǴǴǴǴӵӵӵӵ

όϒҥݤज़ڋόϒҥݤज़ڋόϒҥݤज़ڋόϒҥݤज़ڋǴǴǴǴ߾Ѩϐᝄद߾Ѩϐᝄद߾Ѩϐᝄद߾ѨϐᝄदǶǶǶǶаҁҹҬܰԶقаҁҹҬܰԶقаҁҹҬܰԶقаҁҹҬܰԶقǴǴǴǴा؃΋ߚ஑཰Γ঩ा؃΋ߚ஑཰Γ঩ा؃΋ߚ஑཰Γ঩ा؃΋ߚ஑཰Γ঩ǴǴǴǴӧҬܰࡕϐӧҬܰࡕϐӧҬܰࡕϐӧҬܰࡕϐ

ΜΎԃᎩΜΎԃᎩΜΎԃᎩΜΎԃᎩǴǴǴǴϝᔈᅰڐΚက୍ϝᔈᅰڐΚက୍ϝᔈᅰڐΚက୍ϝᔈᅰڐΚက୍ǴǴǴǴࢂឦࢂឦࢂឦࢂឦம؃ம؃ம؃ம؃」，即該判決明確指出要求人民提出逾法定

保管年限之帳證資料，違反比例原則，屬協力義務之界限。最高行政法院更於一



doi:10.6342/NTU201603798

 

 33 

Ｏ一年度判字第八九五號判決中直言：「྽ิਈᐒᜢ٩ᔼ཰ิݤಃΟΜΐచಃ΋໨

ϐೕۓ፬Չิਈዽቻำׇ΢ϐፓࢗက୍ਔǴڰځฅёа٩ิਈዽቻݤಃΟΜచಃ

΋໨ϐೕۓǴा؃΢ນΓቬՉڐΚက୍ǴԶҬб࣬ᜢ཮ीၗ਑ǴฅԶዽቻำׇύǴ

ิਈ٣ჴϐፓࢗҁิࢂਈᐒᜢԾՉᔈॄᏼϐက୍Ǵิਈ໸୍ΓѝԖଛӝፓࢗϐက

୍ǴڐΚက୍ᔈӧԜᢀᗺΠ౛ှǶӢิਈᐒᜢፓࢗଏิፎ؃៾ԋҥϷߎᚐελϐ

ၸำύǴځा؃ᔼ཰ΓቬՉڐΚက୍ϐ߻ගǴѸ໪ࢂჹፎ؃៾ԋҥϷᔼ཰ΓЬ஭

ጄൎϐ੿ჴ܄ςԖӝ౛ᚶᅪ୷ᘵӸӧǴԶሡჹᔈϐЎҹٰዂమǴԶόёడค࿯ڋ

ӦҺᏧρཀǴा؃྽٣ΓගрȬᜤаගٮǵΞᆶࡑ᛾٣ჴᇡۓคᜢȭϐ࣬ᜢၗ਑Ǵ

ց߾Γ҇ϐڐΚက୍ջѨځȬڐΚȭϐཀ఼」34。該判決清楚要求稽徵機關課予納

稅義務人協力義務，應謹守之前提及界限： 

1、、、、協力義務課予協力義務課予協力義務課予協力義務課予之前提之前提之前提之前提：：：：應以應以應以應以稽徵機關對納稅義務人申報之真實性有稽徵機關對納稅義務人申報之真實性有稽徵機關對納稅義務人申報之真實性有稽徵機關對納稅義務人申報之真實性有「「「「合理合理合理合理

懷疑懷疑懷疑懷疑」」」」時時時時，，，，始得要求協助始得要求協助始得要求協助始得要求協助。。。。蓋課稅事實之闡明，稽徵機關依法應先調查其

稅捐債權存在及金額，納稅義務人只有配合調查之義務。 

2、、、、協力義務之程度協力義務之程度協力義務之程度協力義務之程度：：：：課予協力義務之內容應具備課予協力義務之內容應具備課予協力義務之內容應具備課予協力義務之內容應具備「「「「履行可能性履行可能性履行可能性履行可能性」」」」及及及及「「「「與課稅與課稅與課稅與課稅

事實之關連性事實之關連性事實之關連性事實之關連性」」」」。。。。否則要求當事人提出難以提供、又與待證事實認定無關

之相關資料，恐使協力義務失其「協力」之本質。 

我國學說上，對協力義務之界限，學者陳敏認為：協力義務除需限於納稅義

務人有履行可能性外，更須服膺於法治國原則之下，且該協力義務之課與除應合

於法律保留原則之形式法治國原則外，協力義務亦應受比例原則之規制。即課與

                                                 
34 該判決之原因事實係針對「退還營業稅稅款」，基於規範理論，應由納稅義務人負擔客觀舉證之

責，即應對「溢付稅款存在」及其「數額多寡」舉證證明之，倘若納稅義務人已盡其舉證責任，

稽徵機關應提出反證使待證事實重新陷入真偽不明狀態。惟該判決特別指出：「ዽቻᐒᜢሡගр

ϸ᛾ሡӧଏิፎ؃៾Ӹӧᆶցϐݾ᝼ύǴิ ਈᐒᜢள܌ளЬ஭Ԗਏ܈ԖᇥܺΚϐϸ᛾٣ჴࠅԖ΋

ғ຾΋؁ံගౢޣ٬ፎ؃ଏิى٣᛾ӸӧਔǴБݩᢀ௃࠼ϣ৒εᡏӵΠǶѝԖΠॊځϐጄൎǴۓ

ҁ᛾᛾ᏵǴݤ٬ଣख़ཥޭᇡࡑ᛾٣ჴ੿ჴ܄ϐѸाǶA.ஒፎ؃ଏิᔼ཰Γϐၸ۳ൔᛦ૶ᒵǴଛӝ

ࡴύхځǶޣԖȨ຀ቚȩ຾໨Ꮷ᛾ϐ༮ᅪځᚶᅪȩࡋаȨଯىᢀჸǴٳдᔼ཰Γϐൔᛦၗ਑ӝځ

຾໨ิᚐ߄ቻϐᏧ᛾Ǵࢂҗ຀೛Չဦߚ܈ჴሞҬܰჹຝ໒ҥޣǴ܈ჹρ໒ҥ຾໨Ꮷ᛾ϐ߻ЋǴؒ

Ԗᛦયᎍ໨ิᚐϐ௃׎ǶB.܈Ԗ٣᛾ىа᛾ܴፎ؃ଏิϐᔼ཰ΓǴԖό໒ҥ಍΋ว౻ϒࡕЋԶ໒

ҥдΓ಍΋ว౻ϒࡕЋǴԶᅅൔᎍ໨ิᚐϐ௃ޣ׎」。是以，雖然納稅義務人對退稅請求權係負

「本證提出義務」，而非如稅捐債權僅負反證提出義務，然就是否有「虛列成本」或「短漏報銷

項稅額」之事實上，納稅義務人仍應負協力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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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力義務乃國家干涉基本權之行為，自應審查其調查方法是否有助於目的之達

成，調查方法稽徵機關是否選擇對受調查人最小侵害之方式，倘若國家得依職權

或有其他方式探知課稅事實者，即有違比例原則之虞，且在個案中應權衡課徵困

難、避免稅收短缺之公共利益及受調查人基本權之保障（特別是隱私權）。是以，

倘若課稅債權已罹於時效、稽徵機關之調查事實在證明課稅事實上並無重要性、

已無疑義或為公眾所知悉之事實等即應違反必要性，即有違反比例原則。且法律

賦予稽徵機關就協力義務有裁量權，是以稽徵機關既裁量權之行使自應限於合義

務及合目的之裁量，且不得有裁量逾越或裁量濫用等情，否則該協力義務之課與

及因裁量瑕疵而違法，如稅捐稽徵法第三十條賦予稽徵機關得通知納稅義務人到

其辦公處所備詢之權，而倘若稽徵機關通知非納稅義務人備詢，或未經納稅義務

人同意以其辦公處所以外之地點備詢者，即屬違法35。 

學者陳清秀認為：稽徵機關調查事實雖能達成課稅目的，但對被調查者產生

的不利益，與闡明事實所得獲得的效果不成比例時，例如僅能徵得少許稅款，卻

對納稅義務人以危害其生計之方式調查，又如令被調查者提出已不存在之帳冊文

書，或令不瞭解會計或記帳原理之營利事業負責人，親自說明會計科目之安排，

即屬被調查者主、客觀上不能履行之協力義務。此外，要求被調查者協力之事項，

如有過度侵害其基本權核心者，如傷害其人格尊嚴、損害其名譽或公開足以影響

其生存之營業或業務秘密等，即屬無期待可能。凡不必要、不合比例、不可能或

無期待可能的協力義務要求，均違反裁量之法律界限，構成違法之決定36。 

學者黃源浩另指出：䧥⽝㨇斄天㯪䲵䦭佑⊁ṢⰍ埴䘬⋼≃佑⊁冯忼⇘䘬婚䦭

䚖䘬攻⽭枰⬀㚱㬋䔞⎰䎮䘬斄Ὢˤ῀劍䧥⽝㨇斄⶚㚱㚜≈ὧ㌟℟⁁㓰傥䘬ㇳ㭝嵛

ẍ㍊䞍䈡⭂䘬婚䦭ḳ⮎炻⌣ṵ天㯪䲵䦭佑⊁ṢⰍ埴℞暋ẍ忼ㆸ䘬⋼≃佑⊁炻⌛㚱

忽⍵㭼ἳ⍇⇯ᷳ嘆ˤ㬌⢾℞Ṏ⽆ˬⶪ⟜℔攳˭㧁㸾䡢䩳䲵䦭佑⊁Ṣ⋼≃佑⊁䘬⭮

                                                 
35 陳敏，租稅稽徵程序之協力義務，政大法學評論，第三十七期，1988年 6 月，頁三十八 
36 陳清秀，稅法總論，六版，元照，2011年 9 月，頁 466；相似見解，請參酌：黃俊杰，受害者

所得之推計，月旦法學教室，第 139期，2014年 5 月，頁 9-11；廖俊凱，稅法上協力義務之研

究，李模務實法學論文系列－判解研究彙編（十四），2010年，三民，頁 107-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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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烊㎃妨ᷳ炻῀劍婚䦭ḳ⮎㴱⍲⇘䲵䦭佑⊁Ṣ䘬䥩Ṣ柀➇炻⌛ἧ⛐㬌㚱⋼≃佑⊁

䘬怑䓐炻Ṏㅱ㍉⍾♜㟤䘬㧁㸾炻ẍᾅ晄䲵䦭佑⊁Ṣ䘬䥩Ṣ柀➇炻斄㕤ḳ⮎䘬斉㖶

⌛ㅱ㓦㡬ˬ⬴㔜侴䃉怢㺷˭䘬斉㖶天㯪ˤ侴⮵㕤Ⱄ㕤䆇㤕㳣≽䭬⚵䘬ⶪ⟜℔攳ḳ

枭炻䲵䦭佑⊁Ṣ㇨ㅱⰍ埴䘬⋼≃佑⊁⌛⎗⭡姙庫⣏䭬⚵䘬㒜⻝炻ἳ⤪天㯪䲵䦭佑

⊁Ṣ姕伖ⷛℲ炻⍾⼿ㄹ嫱炻ᾅ䭉ㄹ嫱䫱佑⊁炻ょ䁢Ḯᾅ晄䲵䁢佑⊁Ṣ䘬ⶪ⟜䪞䇕

≃炻Ṏᶵ⼿⮯䲵䦭佑⊁Ṣ䘬䆇業秘密外洩37； 

學者黃士洲則認為：在課稅事實闡明的過程中，納稅義務人的協力義務僅扮

演發動職權調查的原因與起點，而非稽徵機關職權調查的終點；關於課稅事實存

在與否，仍應由稽徵機關本於公益受託人的地位，在達到依法平等執行法律的目

的下，依職權做最後的確認。而關於納稅義務人的協力義務雖應以具體個案的情

況而決定，但仍可以「證據距離」作為納稅義務人履行協力義務的標準，亦即納

稅義務人闡明課稅事實的協力責任，應隨著其系爭事實接近其所管領域的資訊範

圍的程度而增加。而稽徵機關對於納稅義務人協力義務的課予，則必須受比例原

則的拘束，並且須以納稅義務人具備履行的主客觀的可能性為前提，以保障納稅

義務人的自由權以及隱私權38。 

比較法上，德國租稅通則第九十條第一項即明文規定，「當事人就課稅事實的當事人就課稅事實的當事人就課稅事實的當事人就課稅事實的

調查負有協力義務調查負有協力義務調查負有協力義務調查負有協力義務。。。。尤其是對於課稅重要性的事實尤其是對於課稅重要性的事實尤其是對於課稅重要性的事實尤其是對於課稅重要性的事實，，，，負有完整及真實提出的義務負有完整及真實提出的義務負有完整及真實提出的義務負有完整及真實提出的義務。。。。

而協力義務的範圍應按個案情況而定而協力義務的範圍應按個案情況而定而協力義務的範圍應按個案情況而定而協力義務的範圍應按個案情況而定」39，從該條文可以得出，協力義務的課予應

僅限於與系爭課稅事實有關的領域，並且受比例原則的拘束。 

綜上所述，本文以為，協力義務之課予，既屬對人民基本權之負擔，自應受

比例原則之拘束，課與協力義務乃國家干涉基本權之行為，自應審查其調查方法

是否有助於目的之達成，調查方法稽徵機關是否選擇對受調查人最小侵害之方

式，倘若國家得依職權或有其他方式探知課稅事實者，即有違比例原則之虞，是

                                                 
37前湫㸸㴑炻䆇㤕䦭㱽ᶲ⋼≃佑⊁⍲忽⍵佑⊁ᷳ㱽⼳效果，財稅研究，第三十五卷第五期，2003 年

9 月，頁 135 以下 
38 黃士洲，徵納協同主義下稅捐調查與協力義務的交互影響關係，月旦法學雜誌，第一一七期，

2005年 2 月，頁 91 以下 
39 翻譯參考：陳敏（譯著），德國租稅通則，司法院，102年 5 月，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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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徵機關協力義務之課予應有下列界限： 

1、 適當性適當性適當性適當性：：：：納稅義務人之協力義務需有助於事實之闡明，倘若所欲調查之事實在

證明課稅要件上並無重要性、已無疑義或為公眾所知悉者，則稽徵機關縱為調

查也無助於事實進一步之釐清，自不應再課予納稅義務人無益之協力義務。此

外，倘國家租稅債權已無法收取（如已罹於時效），則縱調查後也無益國家稅

收，自也不應再課予協力義務。 

2、 必要性必要性必要性必要性：：：：首先，協力義務課予協力義務課予協力義務課予協力義務課予之之之之「「「「前提前提前提前提」」」」，，，，應以應以應以應以稽徵機關對納稅義務人所主張稽徵機關對納稅義務人所主張稽徵機關對納稅義務人所主張稽徵機關對納稅義務人所主張

之課稅事實或金額之真實性有之課稅事實或金額之真實性有之課稅事實或金額之真實性有之課稅事實或金額之真實性有「「「「合理懷疑合理懷疑合理懷疑合理懷疑」」」」。。。。蓋協力義務既屬對人民基本權之

限制，即應合於比例原則，而課稅事實原則上應由稽徵機關職權調查之，已如

前述，故倘若稽徵機關對納稅義務人主張之課稅事實或金額無合理懷疑，即無

再行調查之必要，倘仍要求人民協力者，當屬欠缺必要性。再者，該待證事實

之調查，若可透過不同管道獲取相同資訊者，應選擇對納稅義務人負擔最小者。 

3、 衡平性衡平性衡平性衡平性：：：：首先，多數學者都提及協力義務協力義務協力義務協力義務應以納稅義務人有應以納稅義務人有應以納稅義務人有應以納稅義務人有「「「「期待可能性期待可能性期待可能性期待可能性」」」」為為為為

限限限限，申言之，應為其有協力可能者為限，除需該協力義務客觀上有履行之可能，

且亦應同時考量納稅義務人主觀上能力，即不得要求納稅義務人提出以不存在

之帳簿憑證，或要求未習會計原理或不熟悉會計作業之營利事業負責人，親自

說明或解釋記帳程序、內容等，倘仍要求納稅義務人履行，恐失之過苛，該協

力義務之課與即屬無履行可能。再者，倘調查事實國家因此獲得之稅收倘調查事實國家因此獲得之稅收倘調查事實國家因此獲得之稅收倘調查事實國家因此獲得之稅收，，，，與該與該與該與該

調查手段對納稅義務人資訊隱私權之之侵害不成比例者調查手段對納稅義務人資訊隱私權之之侵害不成比例者調查手段對納稅義務人資訊隱私權之之侵害不成比例者調查手段對納稅義務人資訊隱私權之之侵害不成比例者，亦屬違反衡平性原

則。此外，如前所述，課稅事實應由稽徵機關負最終闡明義務及客觀舉證責任，

縱使得因協力人未盡協力義務而降低其證明程度者，仍不得低於過半之「優勢

證明」程度，是倘若對協力義務之證明程度之要求已倘若對協力義務之證明程度之要求已倘若對協力義務之證明程度之要求已倘若對協力義務之證明程度之要求已「「「「高於高於高於高於」」」」稽徵機關者稽徵機關者稽徵機關者稽徵機關者，，，，該該該該

協力義務協力義務協力義務協力義務難認有合於狹義比例原則之要求難認有合於狹義比例原則之要求難認有合於狹義比例原則之要求難認有合於狹義比例原則之要求。 

從而，再觀前述最高行政法院一 O 一年度判字第七五一號判決就「贈與」事

實之調查，可知贈與既然依該法第四條為贈與稅之課稅客體，本應由稽徵機關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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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轉」及「移轉之原因關係贈與」負最終闡明義務，且除有第五條之擬制贈與

事由外，二者均應由稽徵機關負舉證之責，然而，該案中稽徵機關僅證明納稅義

務人對該資金有「移轉」之事實後，就移轉之原因關係不僅未提出證據，反而要

求納稅務人對之盡「真實、完全、具體、合理」之協力義務，形同要求人民對「移

轉非因贈與」之事實負「本證證明義務」，違反屬違反協力義務之界限。而在同

院九十九年度判字第五五四號判決中，對營利事業查核準則第五十八條要求所有

製造業營業人盡「進料、領料、退料、產品、人工、製造費用」紀錄義務，並要

求編撰「每日生產日報表」及「成本計算表」，如此嚴苛之協力義務該判決不僅

未審究是否有違比例原則，反而在稽徵機關對納稅義務人已全數耗用進料之事實

都不爭執下，仍以納稅義務人違反上開協力義務，不准納稅義務人依該進料申報

進項稅額，更是誤解協力義務本為「協力」調查之性質，最終仍應由稽徵機關負

舉證調查之責，協力義務並非課稅事實唯一證據方法。 

是以，正如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九十二年度訴字第二三一六號判決所指：「΋

ᔈ᏷ࡋڋࢗதᔼၮǴ࣬ᜢϐዽ҅ޑǴѸ໪ᏃໆόѺᘋᔼճ٣཰ࡋڋዽቻޑӳؼঁ

ԋҁനեǴਏ౗നଯϐচ߾Ǵѝाૈ۸ჴϸࢀયิက୍ΓϐิॄૈΚջёǶԶό

ᔈᒿߡा؃યิက୍Γ፬Չ΋٤ჴሞ΢ჹิਈޑዽቻ٠คਏ౗ޑଛӝπբǴ೭ኬ

，ёΦ」，稽徵機關固得要求人民協力調查以協同澄清課稅事實ߏωёࡋڋፐิޑ

但該協力義務之課與既屬對人民之負擔，故除需合於法律保留原則外，亦需合於

實質法之國原則之要求，即該協力義務需有助於課稅事實之澄清、手段不得過度、

有履行可能，且協力義務不得高於稽徵機關之調查義務等，構成納稅義務人協力

義務之界限。稅捐稽徵法第三十條就協力義務之規定，於一Ｏ三年六月十四日增

訂第二項：「前項調查（納稅義務人或第三人提出帳簿及說明義務），不得逾課

稅目的之必要範圍」，該項修正理由指出：「稅法之協力義務，原則上即為對納

稅人資訊權之干預，對人民自由權利之限制，除須有法律規定外，該法規亦應力

求明確，且必須在『必要範圍』內為之，爰增列第二項」，堪認為比例原則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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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力義務界限之明文化，值得肯定，惟何謂「必要範圍」，最高行政法院目前尚

未有判決可參考，未來是否能徹底糾正實務上對協力義務要求過高致生舉證責任

倒置之弊，仍待觀察。 

第六款第六款第六款第六款  納稅義務人協力義務之違反效果納稅義務人協力義務之違反效果納稅義務人協力義務之違反效果納稅義務人協力義務之違反效果 

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 證據評價證據評價證據評價證據評價 

稅捐稽徵因屬大量行政，且證據多偏在於納稅義務人之管領範圍，故課稅事

實實以納稅義務人所主張之課稅事實及金額為基礎核課（所得稅法第七十一條、

營業稅法第二十八、三十條），倘稽徵機關對其主張之真實性有「合理懷疑」者，

始依職權調查，或要求納稅義務人進一步提示帳證或說明之（稅捐稽徵法第三十

條、所得稅法第二十一條），是以納稅義務人違反協力義務者，倘無礙稽徵機關

職權調查，稽徵機關固得依查得之事實核課，然倘若稽徵機關因此無法證明該課

稅事實至「高度蓋然性」者，基於量能平等負擔之要求，應得適度降低稽徵機關

就課稅事實「證明程度」之要求40。 

至於，協力義務違反之納稅義務人應負擔如何之證據法不利益？實務上曾有

判決認為協力人違反協力義務者，稽徵機關就課稅事實之證明程度得降低至「表

見證明」程度而認課稅事實真偽不明者，應由納稅義務人負舉證之責，如最高行

政法院九十九年度判字第四二一號判決即謂：「ิਈዽቻᐒᜢ٠҂ޔௗୖᆶ྽٣

Γ໔ϐد࿶ᔮࢲ୏Ǵૈځඓඝϐၗ਑Ծόऩ྽٣ΓǴิࢂਈዽቻᐒᜢӵςගр࣬

྽٣᛾Ǵ࠼ᢀ΢ςૈى᛾ܴ྽٣Γϐ࿶ᔮࢲ୏Ǵӵ྽٣ΓϒаցᇡǴջᔈ൩ځЬ

஭ϐ٣ჴॄᖐ᛾ೢҺǴаೣᄇϦѳӝݤፐิϐҞޑǶǾǾҁҹ΢ນΓԖ຾೤ϐ٣

ჴǴٿࣁ೷܌όݾ୺Ǵ೏΢ນΓ൩ྷ؆Ϧљ࿶ࢗᕇࣁ຀೛ՉဦǴςගр࣬྽ϐ᛾

                                                 
40 需特別說明者為：待證事實之「客觀證明責任」與證明待證事實所須具備之「證明程度」乃是

不同之概念，前者是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比較有通案性抽象標準之傾向，而後者則依具體個案

中法院對證據力評價之問題，比較重視個案之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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ᏵǴ߾Ԗᜢݾس຾໨ิᚐวғϐ٣ჴȐջ΢ນΓᆶྷ؆Ϧљ໔Ҭܰ٣ჴȑϐ੿ଵ

όܴǴᔈҗયิက୍Γջ΢ນΓॄᖐ᛾ϐೢǴ٠คόӝ」41，然課稅之經濟事實雖

係發生於納稅義務人生活領域，然稽徵機關並非全無調查之可能，如營利事業每

兩月之申報、每年所得暫繳、結算申報等，均使稽徵機關對課稅事實有一定之線

索，且課稅事實應由稅捐債權人即國家負客觀舉證責任，倘無法律明定（如遺產

及贈與稅法第五條之「推定贈與」），不應倒置此舉證責任分配法則。是以進項

稅額事實真偽不明，仍應由稽徵機關提出「本證」以證明其進項稅額為虛偽之事

實，該判決認為應由納稅義務人就其「未履行協力義務」負舉證之責，實已違反

首揭之職權調查原則，倒置稽徵機關之舉證責任，應有未恰42。 

至於稽徵機關就課稅事實之證明程度，究竟得降低至何程度，學說上有論者

主張應就下列事由綜合考量：1111、、、、納稅義務人違反協力義務納稅義務人違反協力義務納稅義務人違反協力義務納稅義務人違反協力義務之程度之程度之程度之程度；；；；2222、、、、稽徵機關稽徵機關稽徵機關稽徵機關

事實調查之可能性事實調查之可能性事實調查之可能性事實調查之可能性；；；；3333、、、、比例原則與訴訟經濟之比例原則與訴訟經濟之比例原則與訴訟經濟之比例原則與訴訟經濟之權衡權衡權衡權衡；；；；4444、、、、納稅義務人因過去事實納稅義務人因過去事實納稅義務人因過去事實納稅義務人因過去事實

關係關係關係關係（（（（如涉外關係如涉外關係如涉外關係如涉外關係））））或證據距離之故或證據距離之故或證據距離之故或證據距離之故，，，，所負擔較高之協力責所負擔較高之協力責所負擔較高之協力責所負擔較高之協力責任任任任
43。且學者多認為縱

然稽徵機關得從「高度蓋然性」之程度降低之，然仍不應低於「優勢證據」（百

分之五十）之蓋然性程度。 

綜上所述，在稅捐法領域，考慮到徵納雙方對稅基事實存在「資訊不對稱」

之事實，遂以課予納稅義務人協力義務之，且在納稅義務人未履行該義務時，容

許以推計課稅等方式，降低稽徵機關就課稅事實之證明程度，以合理調整徵納雙

方之舉證負擔，負擔客觀舉證義務之稽徵機關，其對待證事實所要求之蓋然性證

                                                 
41 本案例尚涉及一前提問題：營業稅消極課稅要件之舉證責任分配。實務上向來認為消極課稅要

件如營業稅之進項稅額，應由納稅義務人負舉證責任。然而，學者有認為營業額之計算既然係當

期銷項稅額減除進項稅額之餘額（營業稅法第十五條第一項），而此乃基於「客觀淨所得保障原

則」所生，是「營業額」既然應由稽徵機關負舉證責任，則稽徵機關當需同時證明銷項及進項稅

額，始足證明營業額存在。參酌葛克昌、黃士洲，稅捐協力義務與推計課稅，臺灣法學雜誌，第

一七三期，2011年 4 月，頁 6-7。本文同意該結論，營利事業之成本費用仍應由稽徵機關負舉證

之責。 
42 葛克昌，兩稅合一之憲法觀點，收錄於：氏著，所得稅與憲法，三版，翰蘆，2009年 2 月，頁

211以下。 
43 葛克昌、黃士洲，協力義務與推計課稅，台灣法學雜誌，第一七三期，2011年 4 月，頁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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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高度，得以推計課稅之存在而降低。惟仍需特別強調者為，課與人民協力義務

者，僅係人民有協助稽徵機關闡明課稅基礎之義務，並不改變課稅事實之客觀舉

證責任（稅捐稽徵法第十二條之一第三項），僅生減輕稅捐機關對待證事實之證

明高度之法律效果，且仍應容許稅捐債務人嗣後舉反證推翻稽徵機關推計之事

實，並不因反協力義務而生「失權」之效果。 

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 行為罰行為罰行為罰行為罰？？？？ 

違反協力義務除因使課稅事實無法澄清而需降低稽徵機關之證明程度外，其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依法亦得處罰。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前段、

第四十五條、第四十六條第一項明定：「營利事業依法規定應給與他人憑證而未給

與，應自他人取得憑證而未取得，或應保存憑證而未保存者，應就其未給與憑證、

未取得憑證或未保存憑證，經查明認定之總額，處百分之五罰鍰」、「依規定應設

置帳簿而不設置，或不依規定記載者，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七千五百元以下罰鍰」、

「拒絕稅捐稽徵機關或財政部賦稅署指定之調查人員調查，或拒不提示有關課稅資

料、文件者，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是依上開法文，似乎只要有

違反「給予或取得憑證」、「設置、記載帳簿」或「到場說明、提出事證」等行為

義務者，無論是否有漏稅之意圖，均應處以行為罰44。對此，司法院釋字第三五六

號解釋理由書中載明：「ၴϸิݤϐೀᆦǴԖӢયิက୍Γ଒ᅅิਈԶϒೀᆦޣǴ

ԜࣁᅅิᆦǹԖӢયิက୍Γၴϸิݤ΢ϐբ܈ࣁόբࣁက୍ԶϒೀᆦޣǴԜࣁ

ՉࣁᆦǶᔼ཰ิݤಃΟΜϖచಃ΋໨Ȑᔼ཰Γ؂ΒДϐҙൔϷᛦયက୍ȑϷಃѤ

ΜΐచϐೀᆦೕۓǴԑӧ٬ߦᔼ཰ΓቬՉݤ٩ځҙൔϐက୍Ǵঈૈዴჴඓඝิྍ

ၗ਑Ǵࡌҥӝ౛ϐࢗਡࡋڋǶуቻᅉൔߎǵ࡙ൔߎǴ߯ჹᔼ཰Γၴϸբࣁက୍܌

                                                 
44 此項處罰，性質上為對協力義務違反行為處以行政秩序罰及行為罰之性質，依行政罰法第七條，

自應以有故意、過失為要件，惟有學者主張：依第四十六條第一項之法文「拒絕」、「拒不」等用

語，應排除過失犯之適用，蓋拒絕原以出於故意為必要，因過失而未未履行協力義務者，並非「拒

絕」也。參酌：陳敏，稅捐稽徵程序之協力義務，政大法學評論，第三十七期，1988年 6 月，

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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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ݤ٣Ƕ΢໒ᔼ཰ิٿᆦǴԜᆶ଒ᅅิਈϐᅅิᆦΏឦࣁՉࣁ፦܄ځຊǴڋϐࣁ

ѤΜΐచϐೕۓǴࣁቚ຾ϦӅճ੻܌ѸाǴᆶᏦ٠ݤค࣌᝻」，似也肯認納稅義務

人倘違反協力義務者，即應受處罰。惟該協力義務之制訂，係為管理納稅義務人

之會計資料，以利稽徵機關認為其申報異常時，供其稽核之用，縱然納稅義務人

未履行該協力義務，稽徵機關仍得推計課稅方式核定，並無妨礙稽徵機關課稅調

查權之行使，更無礙國家稅捐債權之實現，是單純「未履行協力義務」之行為，

是否一律有處罰之必要性，誠有疑問。 

對此，學說上多認為：協力義務係為探知課稅事實並填補國家職權調查之不

足所由設，是以縱有違反協力義務，原則上應僅使納稅義務人負擔證據評價上之

不利益，而得降低稅捐稽徵機關之證明義務，倘該協力義務之違反無礙課稅事實

之調查者，原則上即無裁罰之必要45，即認為違反協力義務處以行為罰者，需以該

行為「有礙課稅事實調查」者為前提。而學者葛克昌氏進一步認為：納稅義務人

違反協力義務者，需有逃稅意圖及違反真實義務，而未達逃漏稅結果時，始能課

予行為罰，即稅法之行為罰係稅法之行為罰係稅法之行為罰係稅法之行為罰係「「「「違反協力義務為手段違反協力義務為手段違反協力義務為手段違反協力義務為手段，，，，以達逃漏稅之目的以達逃漏稅之目的以達逃漏稅之目的以達逃漏稅之目的」」」」者者者者，，，，

始有處罰必要始有處罰必要始有處罰必要始有處罰必要，，，，否則未盡協力義務否則未盡協力義務否則未盡協力義務否則未盡協力義務，，，，如不影響稽徵機關之職權調查如不影響稽徵機關之職權調查如不影響稽徵機關之職權調查如不影響稽徵機關之職權調查，，，，即無處罰必即無處罰必即無處罰必即無處罰必

要要要要；；；；如因未盡協力義務或花費過鉅如因未盡協力義務或花費過鉅如因未盡協力義務或花費過鉅如因未盡協力義務或花費過鉅，，，，則產生證明程度減輕則產生證明程度減輕則產生證明程度減輕則產生證明程度減輕，，，，而得以推計課稅而得以推計課稅而得以推計課稅而得以推計課稅，，，，亦亦亦亦

無處罰必要無處罰必要無處罰必要無處罰必要，，，，除非以不盡協力義務作為逃漏手段除非以不盡協力義務作為逃漏手段除非以不盡協力義務作為逃漏手段除非以不盡協力義務作為逃漏手段（（（（行為罰為漏稅罰之補充規定行為罰為漏稅罰之補充規定行為罰為漏稅罰之補充規定行為罰為漏稅罰之補充規定），），），），

否則其法律效果應僅使稽徵機關證明程度否則其法律效果應僅使稽徵機關證明程度否則其法律效果應僅使稽徵機關證明程度否則其法律效果應僅使稽徵機關證明程度降低降低降低降低，，，，而納稅義務人負有證據法上之負而納稅義務人負有證據法上之負而納稅義務人負有證據法上之負而納稅義務人負有證據法上之負

擔擔擔擔，，，，需舉反證以推翻推估需舉反證以推翻推估需舉反證以推翻推估需舉反證以推翻推估，，，，是協力義務違反原則上僅生證據法上不利待遇是協力義務違反原則上僅生證據法上不利待遇是協力義務違反原則上僅生證據法上不利待遇是協力義務違反原則上僅生證據法上不利待遇，，，，與違與違與違與違

反一般行政法上義務需受行政裁罰不同反一般行政法上義務需受行政裁罰不同反一般行政法上義務需受行政裁罰不同反一般行政法上義務需受行政裁罰不同，，，，故故故故「「「「協力義務協力義務協力義務協力義務」」」」性質更接近於性質更接近於性質更接近於性質更接近於德國法上德國法上德國法上德國法上

所稱之所稱之所稱之所稱之「「「「協力負擔協力負擔協力負擔協力負擔」」」」
46。換言之，葛氏認為協力義務既然係為協同澄清課稅事實，

倘不影響職權調查者，自無處罰之必要，而倘若其有礙職權調查者，因已生證明

                                                 
45 黃源浩，營業稅法上協力義務及違反協力義務之法律效果，財稅研究第三十五卷第五期，2003

年 9 月，頁 135以下。相同見解：黃士洲，稅捐協力義務與推計課稅，收錄於：葛克昌（編），

納稅人協力義務與行政法院判決，翰蘆，2011年 11 月，頁 66 以下；蔡朝安、王萱雅，從納稅

人權利保護論「推計課稅」與「裁罰」，收錄於：兩岸納稅人權利保護之立法潮流，元照，2011

年 3 月，頁 114。 
46 葛克昌，協力義務與納稅人基本權，收錄於：葛克昌（編），納稅人協力義務與行政法院判決，

翰蘆，2011年 11 月，頁 9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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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減輕之效果，稽徵機關仍得認定課稅事實，而也無處罰必要，是以，協力義

務違反之效果應僅為「減輕稽徵機關證明義務」，而無處以行為罰之必要。 

本文以為，協力義務既然僅係為協助國家澄清課稅事實，則倘協力義務違反

行為對課稅事實之澄清無影響者（稽徵機關仍得依其他資料核實課徵、或得依間

接證據推計課稅），則國家課稅調查權未受影響，依其立法目的，確實應無處罰必

要，至於何謂至於何謂至於何謂至於何謂「「「「有礙真實之發現有礙真實之發現有礙真實之發現有礙真實之發現」，」，」，」，本文以為尚須區分其所欲澄清者係本文以為尚須區分其所欲澄清者係本文以為尚須區分其所欲澄清者係本文以為尚須區分其所欲澄清者係「「「「課稅原因課稅原因課稅原因課稅原因

事實事實事實事實」」」」抑或抑或抑或抑或「「「「稅基數額稅基數額稅基數額稅基數額」，」，」，」，倘該協力義務係為澄清倘該協力義務係為澄清倘該協力義務係為澄清倘該協力義務係為澄清「「「「課稅基礎事實課稅基礎事實課稅基礎事實課稅基礎事實」」」」者者者者，，，，因課稅基因課稅基因課稅基因課稅基

礎事實部分無從推計課稅礎事實部分無從推計課稅礎事實部分無從推計課稅礎事實部分無從推計課稅47，，，，納稅義務人不因違反該協力義務而負擔證據評價上之納稅義務人不因違反該協力義務而負擔證據評價上之納稅義務人不因違反該協力義務而負擔證據評價上之納稅義務人不因違反該協力義務而負擔證據評價上之

不利益不利益不利益不利益，，，，故倘就該協力義務違反行為復不課予裁罰故倘就該協力義務違反行為復不課予裁罰故倘就該協力義務違反行為復不課予裁罰故倘就該協力義務違反行為復不課予裁罰，，，，將使舉證責任分配法則成為將使舉證責任分配法則成為將使舉證責任分配法則成為將使舉證責任分配法則成為

納稅義務人逃漏稅捐之漏洞納稅義務人逃漏稅捐之漏洞納稅義務人逃漏稅捐之漏洞納稅義務人逃漏稅捐之漏洞，，，，反有害量能課稅原則反有害量能課稅原則反有害量能課稅原則反有害量能課稅原則而仍應處罰而仍應處罰而仍應處罰而仍應處罰；；；；至於協力義務倘至於協力義務倘至於協力義務倘至於協力義務倘

係為澄係為澄係為澄係為澄清清清清「「「「稅基數額稅基數額稅基數額稅基數額」」」」者者者者，，，，既得以推計課稅方式核定其稅基數額既得以推計課稅方式核定其稅基數額既得以推計課稅方式核定其稅基數額既得以推計課稅方式核定其稅基數額，，，，即無礙於稽徵即無礙於稽徵即無礙於稽徵即無礙於稽徵

機關之調查及核課機關之調查及核課機關之調查及核課機關之調查及核課，，，，自無處罰之必要自無處罰之必要自無處罰之必要自無處罰之必要。又違反協力義務之行為罰，其處罰之性質

應定性為類似「抽象危險犯」之概念，即納稅義務人主觀上除對「違反義務之行

為」有故意外，亦需對「其行為將導致國家稅捐債權有不能實現之危險」有認識

者，即需義務人有「漏稅」之故意者，始合於該處罰之目的而該當其處罰要件。 

第三項第三項第三項第三項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稅法上稅法上稅法上稅法上協力義務與職權調查原則之關係協力義務與職權調查原則之關係協力義務與職權調查原則之關係協力義務與職權調查原則之關係    

本節前已說明協力義務係基於「隱私權保障」及「領域原則」所衍生，且其

對人民之一般行為自由權干預非輕，故應有「租稅法律主義」之適用，並應受「比

例原則」之審查，不得課予過高之義務而生實質倒置舉證責任之效果。又違反協

力義務原則上僅生「減輕稽徵機關證明義務」之效果，而除非有礙課稅事實之發

現，又不得以推計方式核定，否則不應另課予納稅義務人「行為罰」。最末，協力

義務與本節一開始所述之稽徵機關「職權調查義務」，在概念上並非矛盾，而其二

者間關係為何，本段嘗試進一步釐清之。 

                                                 
47 此部份於本章第四節第一項第一款另詳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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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學界認為：稅捐債務法下，為兼衡為國家收取財政收入之目的，同時不

過度侵害人民自由權保障，又因稅捐稽徵屬大量行政下顧及稽徵經濟，使稽徵機

關與人民間之關係，涉及下列三個原則之權衡與衝突：平等課稅原則平等課稅原則平等課稅原則平等課稅原則：：：：為平等分

配負擔、掌握人民負擔能力，稽徵機關需遵循平等課稅原則。自由權保障原則自由權保障原則自由權保障原則自由權保障原則：：：：

為避免課稅過程中人民基本權利的過度侵害，稽徵機關尚須遵守自由權保障之比

例原則。依法課稅原則依法課稅原則依法課稅原則依法課稅原則：：：：為達成國家依據法律，收取稅捐收入，稽徵機關需遵循

依法課稅原則（內涵法律優位及法律保留原則之要求）。其中平等課稅與自由權保

障，均係憲法「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於稅捐制度之體現，兩者落實於稅法

中，就是貫徹稅法體系之「量能原則」48。 

而「依法課稅原則」與「平等課稅原則」之衝突，係因稽徵行政屬大量行政，

在有限的調查資源下，稽徵機關勢必無法對每一個案件均證明至「完全之證明」，

然而倘稽徵機關僅對部分案件要求完全真實之證明，則必然造成其他案件被迫草

率調查，如此更將違背平等課稅原則，是以，此兩原則必然須有所權衡，德國學

界將該權衡之結果稱之為「「「「調查原則調查原則調查原則調查原則」」」」（Untersuchungsmaxime），即一方面確保全體一方面確保全體一方面確保全體一方面確保全體

租稅案件均得以執行而不偏廢租稅案件均得以執行而不偏廢租稅案件均得以執行而不偏廢租稅案件均得以執行而不偏廢，，，，另一方面在個案中稽徵機關儘可能調查證明稅捐另一方面在個案中稽徵機關儘可能調查證明稅捐另一方面在個案中稽徵機關儘可能調查證明稅捐另一方面在個案中稽徵機關儘可能調查證明稅捐

債務之要件債務之要件債務之要件債務之要件，，，，以達立法者之委託以達立法者之委託以達立法者之委託以達立法者之委託，簡言之，即課稅要件之調查不能要求稽徵機關

完全真實之證明。 

另就「依法課稅原則」與「自由權保障」之衝突在於，國家欲對人民依法課

稅，勢必須就課稅要件之基礎事實加以調查，然而課稅要件基礎事實多涉及人民

私經濟行為，若放任國家對人民課稅事實做完盡且翔實的調查，除可能造成前述

調查資源偏廢而違反平等原則外，更將因國家過度窺視納稅義務人之財產，以致

過度侵害人民之隱私權與財產權等基本權利，如此反使憲法保障人民自由權之任

務落空。是以稅捐調查程序上，依法課稅原則與自由權保障原則於之權衡結果即

為「「「「協同原則協同原則協同原則協同原則」」」」（Kooperationsmaxime），該原則係指國家得要求人民在稽徵程序中國家得要求人民在稽徵程序中國家得要求人民在稽徵程序中國家得要求人民在稽徵程序中

                                                 
48 葛克昌，法律原則與稅法裁判，收錄於：氏著，所得稅與憲法，三版，翰蘆，2009年 2 月，頁

560；黃奕超，論推計課稅之適用範圍－評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八年八月份第二次庭長法官聯席會

議決議，臺灣法學雜誌，第二二八期，第 17-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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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真實且完整的課稅事實或協力配合稽徵機關加以掌握提供真實且完整的課稅事實或協力配合稽徵機關加以掌握提供真實且完整的課稅事實或協力配合稽徵機關加以掌握提供真實且完整的課稅事實或協力配合稽徵機關加以掌握，，，，相對的相對的相對的相對的，，，，稽徵機稽徵機稽徵機稽徵機關應關應關應關應

給予納稅義務人預先之信任給予納稅義務人預先之信任給予納稅義務人預先之信任給予納稅義務人預先之信任（Vertrauensvorschuß），即稽徵機關應原則上相信納稅

義務人所提出之事實為真實，不應恣意且無限制的對人民私經濟領域進行調查干

預（但仍可經由可信性監督加以控制，倘人民之租稅申報被證實為非完整的

（unvollstandig）、複雜且令人困惑的（perplex）、與稽徵機關經驗法則有所矛盾者

（Erfahrungenwidersprechen），即無預先信任原則適用）。德國立法例上即有針對納

稅義務人之協力義務之一般法律依據，如德國稅捐通則第九十條第一項即規定：

「྽٣Γჹ٣ჴϐፓࢗԖڐΚက୍Ƕ྽٣Γ҂ቬՉڐΚက୍ǴЀځᔈჹԖᜢፐቻ

ϐख़ा٣ჴǴֹࣁӄϷ੿ჴϐϦ໒Ǵޕ܌ܴࡰ٠஼ϐ᛾ᏵБݤǴԜ฻က୍ጄൎǴ

٩ঁձਢҹϐ௃ۓ׎ϐ」49，德國學說就協力義務之定義為：「指判納稅義務人對

事物闡明負範圍性告知之共同責任」，即納稅義務人在「與課稅相關聯之事實」內，

負有協力闡明事實之義務，徵納雙方就該課稅事實共同組成工作共同體，共同發

現完整且真實的課稅事實，但稽徵機關基於其程序上之優勢地位，納稅義務人之

協力義務僅是附屬性的協助，稽徵機關仍須負最後闡明責任。調查原則與協同原

則為稽徵機關行使調查權之指導原則，且二者存有關聯性50。 

我國學界亦認為：在徵納協同主義下在徵納協同主義下在徵納協同主義下在徵納協同主義下，，，，協力義務並非只是消極義務協力義務並非只是消極義務協力義務並非只是消極義務協力義務並非只是消極義務，，，，尚賦予尚賦予尚賦予尚賦予

納稅義務人基於程序主體地位納稅義務人基於程序主體地位納稅義務人基於程序主體地位納稅義務人基於程序主體地位，，，，享有資訊自我決定與形成自由享有資訊自我決定與形成自由享有資訊自我決定與形成自由享有資訊自我決定與形成自由，，，，衍生納稅義務人衍生納稅義務人衍生納稅義務人衍生納稅義務人

藉由提供資訊而參與程序之協力權藉由提供資訊而參與程序之協力權藉由提供資訊而參與程序之協力權藉由提供資訊而參與程序之協力權，，，，即即即即一方面稽徵機關不得直階強制納稅義務人一方面稽徵機關不得直階強制納稅義務人一方面稽徵機關不得直階強制納稅義務人一方面稽徵機關不得直階強制納稅義務人

履行提供課稅資訊之協力履行提供課稅資訊之協力履行提供課稅資訊之協力履行提供課稅資訊之協力，，，，另一方面另一方面另一方面另一方面，「，「，「，「個人私領域的保障個人私領域的保障個人私領域的保障個人私領域的保障」」」」與與與與「「「「資訊自主權資訊自主權資訊自主權資訊自主權」」」」也也也也

形成稽徵機關職權調查之界形成稽徵機關職權調查之界形成稽徵機關職權調查之界形成稽徵機關職權調查之界限限限限。簡言之，稅捐量能平等負擔，需賴納稅義務人與

稽徵機關協力以澄清課稅事實，並降低徵納雙方衝突對立可能，使稽徵調查程序

達到侵害最小，而合乎比例原則之要求51。惟需特別說明者為，課予納稅義務人協

                                                 
49 翻譯參考：陳敏，德國稅捐通則，。 
50 Tipke/Lang, Steuerrecht , 21 Aufl. 2012, §21 Rz.5,6. 
51 葛克昌，協力義務與納稅人基本權，收錄於：葛克昌（編），納稅人協力義務與行政法院判決，

翰蘆，2011年 11 月，頁四。另參酌：黃士洲，稅捐協力義務與推計課稅，收錄於：葛克昌（編），

納稅人協力義務與行政法院判決，翰蘆，2011年 11 月，頁 54；黃奕超，論推計課稅之適用範圍

－評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八年八月份第二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臺灣法學雜誌，第二二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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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義務並不因此免除稽徵機關職權調查之義務，換言之，縱然納稅義務人未履行

協力義務、或雖履行協力義務而仍無法澄清課稅事實者，稽徵機關仍對課稅事實

負客觀舉證責任，協力義務僅為輔助稽徵機關蒐集證據，尚非舉證責任倒置。我

國學者即有認為協同原則只是盡量希望納稅義務人合作，但納稅義務人為維護隱

私權等自由權，得選擇不履行協力義務，此時稽徵機關僅得予以推計課稅之52 

綜上所述，稽徵機關之稽徵機關之稽徵機關之稽徵機關之「「「「職權調查職權調查職權調查職權調查」」」」與納稅義務人之與納稅義務人之與納稅義務人之與納稅義務人之「「「「協力義務協力義務協力義務協力義務」」」」間並無矛間並無矛間並無矛間並無矛

盾盾盾盾，，，，而均係為闡明最終之課稅事實所設而均係為闡明最終之課稅事實所設而均係為闡明最終之課稅事實所設而均係為闡明最終之課稅事實所設，，，，徵納雙方透過職權調查原則與協力義務徵納雙方透過職權調查原則與協力義務徵納雙方透過職權調查原則與協力義務徵納雙方透過職權調查原則與協力義務

之協同合作之協同合作之協同合作之協同合作，，，，使課稅事實使課稅事實使課稅事實使課稅事實得以澄清得以澄清得以澄清得以澄清，，，，又不致過度侵害納稅人之自由權又不致過度侵害納稅人之自由權又不致過度侵害納稅人之自由權又不致過度侵害納稅人之自由權，，，，以達依法以達依法以達依法以達依法、、、、

公平課稅之目標公平課稅之目標公平課稅之目標公平課稅之目標。學者葛克昌即指出：納稅人之協力義務與稽徵機關之職權調查

並行不悖，納稅人越不盡其協力義務，稽徵機關之職權調查隨之降低（降低其證

明程度），從而納稅人證據法上負擔越不利益，二者具「相互影響替代關係」53，

即倘納稅義務人得履行其協力義務者，即使課稅事實得以闡明，又可使納稅義務

人免於被過度干預，以保障其隱私等自由領域，相反的，倘當事人不履行協力義

務，而稽徵機關又要履行其依法正確核課之憲法任務，又要兼顧憲法平等課稅及

納稅義務人自由權保障之要求，立法者遂允許稽徵機關降低其對課稅事實之證明

程度，此即「推計課稅」制度。 

 

 

 

 

 

                                                                                                                                               
第 22、23 頁 

52葛克昌，協力義務與納稅人基本權，收錄於：葛克昌（編），納稅人協力義務與行政法院判決，

翰蘆，2011年 11 月，頁 4；黃士洲，稅捐協力義務與推計課稅，收錄於：葛克昌（編），納稅人

協力義務與行政法院判決，翰蘆，2011年 11 月，頁 54；黃奕超，論推計課稅之適用範圍－評最

高行政法院九十八年八月份第二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臺灣法學雜誌，第二二八期，第 22
頁以下。 

53 葛克昌，協力義務與納稅人基本權，收錄於：葛克昌（編），納稅人協力義務與行政法院判決，

翰蘆，2011年 11 月，頁 6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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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推計課稅之推計課稅之推計課稅之推計課稅之概念及其相關爭議概念及其相關爭議概念及其相關爭議概念及其相關爭議 

推計課稅（Schätzung）之意義，學者葛克昌認為係指：人民違反協力義務下，

基於量能平等原則，例外允許稽徵機關不根據直接資料，而得以間接資料認定課

稅要件之方法。蓋推計課稅之基本法理在於，稅法基於「疑則闕如」之原則，事

實之可能性，必須至確定無可疑時始得作為課稅依據，因此納稅義務人未自行申

報，或提示證明文件者，稽徵機關不得逕行適用同業利潤標準，或查得之間接資

料核定，仍應負有調查直接資料之義務，而以該查得之直接資料核定所得額。惟

有在依事件之性質，無法正確調查或計算所得額，而納稅義務人在說明時又未盡

協力義務，始得依推計課稅之補充證據方法為之，二者要件缺一不可。且僅限於

「課稅基礎」，亦即租稅之計算基礎，據以課稅之數量，如所得額、營業額、銷

售額、財產之價值等等。而課稅之基本事實，仍適用疑則闕如原則，不得推估54。 

學者陳清秀則認為：稽徵機關在為課稅處分時，不根據直接資料，而使用各

種間接資料認定課稅事實之方法，且其適用必須限於依課稅事實之性質為不可能

進行確實的調查與計算（例如古董之估價，或納稅義務人之憑證因不可抗力之因

素滅失），或稅捐義務人對於有關課稅事實之查明，違反協力義務，亦即只有在

                                                 
54 葛克昌，稅法基本問題-財政憲法篇，二版，元照，2005 年 9 月，頁 135-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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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進一步查明乃是不可能或無期待可能之情形，推計課稅始為合法55。 

綜上可知，推計課稅係允許稽徵機關以間接資料認定課稅事實，且其不倒置

舉證責任之分配之「法律效果」，學說間並無爭執56，但就其必要性及合理性之要

件為何？學說間及學說與實務間或有不同見解。申言之，就「必要性」而言，推

計課稅是否以納稅義務人未盡協力義務為必要？或者縱納稅義務人已履行協力義

務，倘稅基數額仍無法調查者，仍應允許稽徵機關推計課稅，以維租稅公平；稅

捐債權之構成要件是否均得推計？對此，學說多認為僅有得以數量化之「課稅基

礎」始得推計，課稅客體事實本身不得推計之；再者，是否只要人民違反協力義

務即得推計？其推計標準有何限制？就此，學說認為推計課稅係對於核實課徵原

則之例外，故推計課稅需以「不能核實核定」為前提；再者，就「合理性」而言，

推計方法亦不得憑空推計，而仍應為必要之「推估調查」，並依據合理、客觀之標

準推計之，始不過度侵害核實課徵原則；最末，我國稅法並非均有推計課稅之規

定，在法無明文時，稽徵機關得否逕為推計或類推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本段以

下嘗試逐一論之。 

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    推計課稅之必要性推計課稅之必要性推計課稅之必要性推計課稅之必要性要件要件要件要件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款款款款  課稅客體已經證明存在課稅客體已經證明存在課稅客體已經證明存在課稅客體已經證明存在 

推計課稅首要前提要件即為「課稅客體需已經證明存在」，蓋學說一般認為推

計課稅之標的應僅限於「課稅基礎」之數額（如「所得額」），不含「課稅客體事

實」（如「所得」是否存在）。 

首先應說明區別者為：以「證據評價」之方式減輕稽徵機關之證明程度，與

允許稽徵機關以提出「間接證據方法」之方式推計課稅，二者性質及適用範圍不

同。申言之，納稅義務人違反協力義務如係針對「課稅基礎」者（如所得額、營

                                                 
55 陳清秀，稅法總論，六版，元照，2010年 9 月，頁 542、545頁以下。 
56 但實務運作上推計課稅產生「實質處罰」之法律效果，詳如本節第五項以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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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額、成本費用等得量化之課稅事實），稽徵機關固然得以同業利潤標準等間接證

據予以推計課稅，然而倘若納稅義務人未履行協助係針對所得或贈與等「課稅客

體」事實之調查，學說向來認為課稅客體不得推計課稅（詳參本節第二項第三款），

但因納稅義務人也負有協力解明事實之責任，故其協力義務違反將導致稽徵機關

調查義務之限縮，稽徵機關得以「證據評價」之方式，減輕稽徵機關就其稅捐客

體有無之證明程度。實務上亦有同此見解者，如最高行政法院一 O 一年度判字第

七五一號判決在贈與稅課徵案件中，納稅義務人未能就「贈與原因」盡完整說明

之協力義務，法院即認為：「ঃયิက୍Γ҂ᅰڐځΚက୍ǴڀᡏԶӝ౛ᇥܴځ଄

ౢჴ፦౽ᙯϣ৒Ǵ߾ዽቻᐒᜢԾߚόளࢗځ٩ளϐ࠼ᢀ٣᛾ࣁӝЯ࿶ᡍϷፕ౛ݤ

Κက୍ϐҁԑǴڐ٩΢ॊ྽٣ΓԖ߾ǶǾޑፐิϐҞݤǴаೣᄇϦѳӝۓϐᇡ߾

ջᔈ෧ᇸ೏΢ນΓϐ᛾ܴำࡋǴ຾Զள௦ᇡ೏΢ນΓࣁ܌΢ນΓ߯คᓭஒීݾس

໨๏ϒྷ׵௵ϐЬ஭Ƕࡺচղ،ᆢ࡭೏΢ນΓࣁ܌΢ນΓࡰҢນѦΓ஭҉ကஒᔈ

๏бϒ΢ນΓϐීݾس໨Ǵ༊Կྷ׵௵΢໒஦ЊϐՉ߯ࣁᄬԋᜄᆶϐᇡۓǴջค

όӝȩ，即承認納稅義務人違反協力義務者，應減輕稽徵機得就稅捐客體（贈與行

為）有無之證明程度。然而，此係納稅義務人因違反協力義務，而基於課稅公平

原則，透過「證據評價」之方式，減輕稽徵機關之證明負擔，與「推計課稅」允

許稽徵機關另以「內部間接證據」（如事業前三個年度純益率平均）或「外部間接

證據」（如同業利潤標準）等證據方法推估數額，並不相同。換言之，對於稅捐客

體發生之課稅事實，原則上應由稅捐稽徵機關負舉證責任，縱然納稅義務人未保

存憑證、未提供帳冊，使稽徵機關無法證明稅捐客體事實，稽徵機關仍應適用「疑

則闕如原則」，不得以推計課稅之方式認定納稅義務人具備稅捐客體事實，此時稽

徵機關因納稅義務人未履行協力義務，而無法以直接證據證明稅捐客體之發生

者，學者陳清秀即認為基於納稅義務人協力解明事實之責任，其協力義務之違反

將導致稽徵機關調查義務之限縮，而可能經由「證據評價」之方式，導出對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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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人不利之結論57。然而此與推計課稅之稽徵機關得另以同業利潤標準等「間接

證據方法」推計核算課稅基礎在概念上不同，應與區辨，合先敘明。 

而就推計課稅應以「課稅客體已確定」為前提，德國租稅通則第一六二條第

一項前段即規定：「稽徵機關無法調查或計算稽徵機關無法調查或計算稽徵機關無法調查或計算稽徵機關無法調查或計算『『『『課稅基礎課稅基礎課稅基礎課稅基礎』』』』時時時時，，，，應估計之應估計之應估計之應估計之」。該條

「課稅基礎」之解釋，學者陳敏爰引德國學界見解認為係指：「據以課徵租稅之數

量」，故所得額、財產之價值、銷售額或營業額等無法調查或計算時，得估計之，

營業支出、取得費用、營業特別支出及債務等減少租稅之費用，無法調查或計算

時，亦得依該條規定估計之。同法第一九九條第一項58之規定雖表示課稅基礎為「作

為衡量租稅標準支各種事實及法律關係」，與本條對課稅基礎數量計算之規定，二

者所稱之課稅基礎不同59。 

對此，學者陳清秀進一步說明：推計課稅之標的僅能針對課稅要件中得數量

化之「稅捐計算基礎之數量金額」始得推估之，如收入金額、營業費用、盈餘所

得及銷售額、財產價值等，且其適用範圍除提高稅捐之事實（收入），減少稅捐之

事實（成本費用）亦得推計，換言之，有關成本費用帳證不全時，仍應以同業之

通常費用標準推計其成本費用，故推計結果也可能對納稅人有利。此外稽徵機關

暫時性的核定稅捐而保留嗣後審查之課稅，陳氏亦認為得進行推計。至於單純課

稅原因之「基礎事實關係」（如納稅義務人是否為營業人、是否執行醫師業務、是

否占有不動產及汽車等課稅客體事實）以及應納稅額本身，則不屬於在此所謂之

課稅基礎，並非推計標的，而應依各種可使用之證據方法查明之60。 

學者黃士洲認為：稅捐之課徵依據稅捐法定主義，原則上稽徵機關本需對於

所有課稅要件負客觀舉證責任，如舉證失敗，法院即應認定稅捐債權不存在，且

證明程度上稽徵機關應提出幾近確實蓋然性（70％以上）之證據方法，始得認定

已盡舉證責任。然而稅務案件之帳藉資料均掌握於納稅義務人方之性質，稽徵機

                                                 
57 陳清秀，稅法總論，六版，元照，2010年 9 月，頁 467-468。 
58 德國租稅通則第一九九條第一項：實地調查人員，應為租稅義務人之利益或不利益，調查作為

租稅義務及衡量租稅準據之各種事實及法律關係（課稅基礎 Besteuerungsgrundlagen）。 
59陳敏（譯著），德國租稅通則，司法院，102 年 5 月，頁 297。 
60 陳清秀，稅法總論，六版，元照，2010年 9 月，頁 547-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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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欲就課稅事實為完全之證明，有相當之困難，故應容許稽徵機關以推計課稅方

式，減輕稽徵機關之證明程度至優勢證據（50％以上），使國家稅捐債權得以有效

實現，落實課稅公平61。 

學者劉劍文亦指出：課稅事實必須經過證明，僅於例外時得以推計課稅。推

計課稅以有限的間接證據，依據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進行推理、計算，從而得出

事實。而依據租稅法定主意，推計對象應為收入、費用、財產等，稅額本身及課

稅事實，如納稅人是否營業、有無不動產、是否為從事業務之人等，不在推計範

圍內，而應經由證據方法調查證明62。 

實務上，改制前之行政法院七十四年度判字第一七七三號判決亦認為稽徵機

關對「所得額」之推計課稅，需以所得存在為前提，該判決理由謂：「ࡪȬዽቻᐒ

ᜢ຾Չፓ܈ࢗൺࢗਔǴયิက୍Γ҂ගҢԖᜢ᛾ܴ܌ளᚐϐ஦ᛛЎᏵޣǴዽቻᐒ

ᜢளࢗ٩ளϐၗ਑܈ӕ཰ճዎ኱ྗਡ܌ځۓளᚐǶȭـڰፏ܌ளิݤಃΖΜΟచ

ಃ΋໨ϐܴЎǴோҁ໨ೕۓϐ፾Ҕோҁ໨ೕۓϐ፾Ҕோҁ໨ೕۓϐ፾Ҕோҁ໨ೕۓϐ፾ҔǴǴǴǴ໪аયิက୍Γ໪аયิက୍Γ໪аયิက୍Γ໪аયิက୍ΓዴԖᔈ᛾ܴ܌ځளᚐϐ܌ளዴԖᔈ᛾ܴ܌ځளᚐϐ܌ளዴԖᔈ᛾ܴ܌ځளᚐϐ܌ளዴԖᔈ᛾ܴ܌ځளᚐϐ܌ள

ǴǴǴǴዽዽዽዽ߾٩ᖐ᛾ೢҺϩଛচ߾٩ᖐ᛾ೢҺϩଛচ߾٩ᖐ᛾ೢҺϩଛচ߾ளᚐਔǴǴǴǴ٩ᖐ᛾ೢҺϩଛচ܌ளᚐਔঃયิက୍ΓਥҁցᇡԖ၀໨Ҟϐ܌ளᚐਔঃયิက୍ΓਥҁցᇡԖ၀໨Ҟϐ܌ளᚐਔঃયิက୍ΓਥҁցᇡԖ၀໨Ҟϐ܌ගǴǴǴǴঃયิက୍ΓਥҁցᇡԖ၀໨Ҟϐ߻ࣁග߻ࣁග߻ࣁග߻ࣁ

ቻᐒᜢᔈ൩યิက୍Γ݀Ԗ၀ቻᐒᜢᔈ൩યิက୍Γ݀Ԗ၀ቻᐒᜢᔈ൩યิက୍Γ݀Ԗ၀ቻᐒᜢᔈ൩યิက୍Γ݀Ԗ၀໨ϐ܌ளӸӧ໨ϐ܌ளӸӧ໨ϐ܌ளӸӧ໨ϐ܌ளӸӧǴǴǴǴӃᅰᖐ᛾ϐೢӃᅰᖐ᛾ϐೢӃᅰᖐ᛾ϐೢӃᅰᖐ᛾ϐೢ」，又如臺北高等行政

法院一ＯＯ年度訴字第一三一七號判決亦採相同見解認為：「܌ளิݤಃΖΜΟచ

ԖᜢȨ௢ीፐิȩϐೕۓǴ൩৒೚௢ीϐᄬԋाҹԶقǴځჴ٠όֹ᏾ȐܰقϐǴ

ᗋԖ҂ೕܭۓჴ᛾ݤచЎύϐȬόԋЎᄬԋाҹाનȭȑǴӢࣁፓ܈ࢗൺࢗำׇϐ

ว୏ҁيǴѸ໪аયิက୍ΓዴԖȐཱུڀ܈ଯϐᇂฅ܄ȑ܌٤ࢌளӸӧǴՠኧᚐ

όܴ߻ࣁගǴԶ೭ᅿ܌٤ࢌளዴჴȐ܈ଯࡋёૈȑӸӧϐѦᢀǴҭࣁȨ೚ё௢ीȩ

ᄬԋाҹϐ΋೽」。 

綜上，本文以為：推計課稅之前提應以推計課稅之前提應以推計課稅之前提應以推計課稅之前提應以稽徵機關確已證明納稅義務人之經濟稽徵機關確已證明納稅義務人之經濟稽徵機關確已證明納稅義務人之經濟稽徵機關確已證明納稅義務人之經濟

行為行為行為行為，，，，已該當個別稅法上已該當個別稅法上已該當個別稅法上已該當個別稅法上之稅捐主體之稅捐主體之稅捐主體之稅捐主體、、、、客體等基礎事實要件客體等基礎事實要件客體等基礎事實要件客體等基礎事實要件，，，，惟有在稽徵機關已惟有在稽徵機關已惟有在稽徵機關已惟有在稽徵機關已

證明納稅義務人確實有贈與證明納稅義務人確實有贈與證明納稅義務人確實有贈與證明納稅義務人確實有贈與、、、、執行業務所得等稅捐客體執行業務所得等稅捐客體執行業務所得等稅捐客體執行業務所得等稅捐客體，，，，而對於該贈與額而對於該贈與額而對於該贈與額而對於該贈與額、、、、所得所得所得所得

                                                 
61 黃士洲，稅務訴訟的舉證責任，翰蘆，2002年 8 月，頁 196。 
62 劉劍文、熊偉，稅法基礎理論，北京大學，2004年 9 月，頁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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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或成本費用金額等額或成本費用金額等額或成本費用金額等額或成本費用金額等「「「「稅捐基礎稅捐基礎稅捐基礎稅捐基礎」」」」因帳證不全或事物性質無法證明時因帳證不全或事物性質無法證明時因帳證不全或事物性質無法證明時因帳證不全或事物性質無法證明時，，，，始得針對始得針對始得針對始得針對

稅基推計核算之稅基推計核算之稅基推計核算之稅基推計核算之。此也可從我國所得稅法第七十九條、第八十三條、營業稅法第

四十三條規定稽徵機關得推計者為「所得額」、「銷售額」及「應納稅額」，而非所

得或銷售事實，可知出立法者亦肯認推計課稅之標的應僅限於稅基，而不含其他

課稅要件。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款款款款  稅基事實之查明已無期待可能性稅基事實之查明已無期待可能性稅基事實之查明已無期待可能性稅基事實之查明已無期待可能性 

基於量能課稅及其衍生之核實課徵原則，所有課稅事實之調查，稽徵機關均

應盡力證明之，如果得核實計算稅基時，稽徵機關自不得以推計方式課稅，蓋核

實課徵係最合乎量能平等負擔原則之要求，倘課稅原因事實已經闡明，因受租稅

法定主義之拘束，即應依該事實核定稅捐，稽徵機關無選擇依推計方式核定稅捐

之裁量權。 

學說上，學者葛克昌即主張：如課稅事實之調查仍為可能，縱然納稅義務人

協力義務違反，稽徵機關仍應職權調查，認定課稅事實，唯有調查事實不可能或

花費過鉅時，始得依查得之資料或同業利潤標準等間接證據推估核定所得額63。 

學者陳清秀亦認為：所得稅法等應以實額課稅為原則，推計課稅為例外，因

此稽徵機關應盡量取得必要之課稅資料，於無法取得充分之直接資料之情形下，

才容許推計課稅64。 

綜上，學說認為納稅義務人如有證明稅捐基礎之直接資料時，稅捐稽徵機關

即應依據該資料核定，不得選擇依推計方式核課，僅在例外之情形，如納稅義務

人未履行協力義務，致稽徵機關依職權調查後仍無法確定課稅基礎數額時，始得

推計課稅；又指稽徵機關欲計算稅基數額時，需優先從納稅義務人所提供之資料

調查計算之，僅在納稅義務人所提供之資料不足以核定其稅捐之稅基數額時，才

補充性的以推計課稅之方式，由間接資料或證據計算稅基數額。有學者即將二者

                                                 
63 葛克昌，協力義務與納稅人權益，月旦法學教室，第九十二期，2010年 5 月，頁 58。 
64 陳清秀，稅法總論，六版，元照，2010年 9 月，頁五四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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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之為推計課稅之「例外性」及「補充性」65。 

實務上向來肯認推計方法為核實課徵之例外及補充，改制前行政法院五十六

年判字第十八號判例即指出：「ዽቻᐒᜢܭ຾Չፓ܈ࢗൺࢗਔǴયิက୍Γ҂ૈග

Ң᛾ܴ܌ளᚐϐ஦ᛛЎᏵޣǴ܌٩ளิݤಃΖΜΟచೕۓǴڰளࢗ٩ளϐၗ਑܈

ӕ཰ճዎ኱ྗǴਡ܌ځۓளᚐǴோયิက୍ΓӵςගٮԖᜢၗ਑ோયิက୍ΓӵςගٮԖᜢၗ਑ோયิက୍ΓӵςගٮԖᜢၗ਑ோયิက୍ΓӵςගٮԖᜢၗ਑ǴǴǴǴዽቻᐒᜢԾջዽቻᐒᜢԾջዽቻᐒᜢԾջዽቻᐒᜢԾջ

ᔈ൩ځගٮϐၗ਑ፓࢗᇡۓᔈ൩ځගٮϐၗ਑ፓࢗᇡۓᔈ൩ځගٮϐၗ਑ፓࢗᇡۓᔈ൩ځගٮϐၗ਑ፓࢗᇡۓǴǴǴǴόளϝජ߻໒ೕۓόளϝජ߻໒ೕۓόளϝජ߻໒ೕۓόளϝජ߻໒ೕۓǴǴǴǴԶਡ܌ځۓளᚐԶਡ܌ځۓளᚐԶਡ܌ځۓளᚐԶਡ܌ځۓளᚐ」，即已肯認推

計課稅之例外性。近期之最高行政法院九十五年判字第一二一八號判決則謂：「ิ

ਈᐒᜢϐፐิǴচ߾΢ᔈ٩Ᏽޔௗၗ਑ǴඓඝჴሞϐኧᚐԶࣁፐิǴջ܌ᒏჴᚐ

ፐิǶோิܭਈᐒᜢคவ٩Ᏽޔௗၗ਑ࣁፐิೀϩਔǴԾᔈ೚ิਈᐒᜢࣁ௢ीፐ

ิǶᇂิਈᐒᜢόૈӢࣁЖલޔௗڀᡏၗ਑ԶܫకፐิǴց߾ค౦׎ԋ໻ჹ၈ჴ

ǴǴǴǴѸ໪Ѹ໪Ѹ໪Ѹ໪ࢤ௢ीፐิ߯ჴᚐፐิϐжඹЋࡺࢤ௢ीፐิ߯ჴᚐፐิϐжඹЋࡺࢤ௢ीፐิ߯ჴᚐፐิϐжඹЋࡺࢤ௢ीፐิ߯ჴᚐፐิϐжඹЋࡺፐิǴԖၴચิϦѳǶޣԖ҅ዴၗ਑ߥ

ளᇡ೚」，亦肯認推計課稅之補充性。台中高等行政法院ۈкϩၗ਑ਔډளݤคܭளᇡ೚ۈкϩၗ਑ਔډளݤคܭளᇡ೚ۈкϩၗ਑ਔډளݤคܭளᇡ೚ۈкϩၗ਑ਔډளݤคܭ

九十四年度訴更一字第十一號判決更認：「௢ीፐิ௢ीፐิ௢ीፐิ௢ीፐิǴǴǴǴ໪ܭዽቻᐒᜢคݤፓࢗፐิ୷໪ܭዽቻᐒᜢคݤፓࢗፐิ୷໪ܭዽቻᐒᜢคݤፓࢗፐิ୷໪ܭዽቻᐒᜢคݤፓࢗፐิ୷

ᘵޑ௃׎ᘵޑ௃׎ᘵޑ௃׎ᘵޑ௃׎ǴǴǴǴۈளࣁϐۈளࣁϐۈளࣁϐۈளࣁϐǶǶǶǶҭջѝԖӧ٣ჴޑ຾΋ܴࢗ؁ΏࢂҭջѝԖӧ٣ჴޑ຾΋ܴࢗ؁ΏࢂҭջѝԖӧ٣ჴޑ຾΋ܴࢗ؁ΏࢂҭջѝԖӧ٣ჴޑ຾΋ܴࢗ؁ΏࢂȬȬȬȬόёૈόёૈόёૈόёૈȭȭȭȭ܈܈܈܈ȬȬȬȬคයࡑёૈคයࡑёૈคයࡑёૈคයࡑёૈȭȭȭȭޑޑޑޑ

௃׎௃׎௃׎௃׎ǴǴǴǴ௢ीፐิࣁۈӝݤ௢ीፐิࣁۈӝݤ௢ीፐิࣁۈӝݤ௢ीፐิࣁۈӝݤ翊Ƕځࡺ೽ϩ௢ीό໻ݤࣁϐ܌೚ǴԶЪ٩ঁձਢҹڀޑᡏ௃ݩ

ࣗԿѸ໪೽ϩ௢ीǴБឦϢ྽」，直接言明推計課稅之適用應以稽徵機關對課稅事實

之查明已無「期待可能性」為前提。 

然而，實務上有判決認為縱使納稅義務人提出改依核實課徵之反證，稽徵機

關亦無須審酌，仍得逕依推計方式核定稅捐者。如最高行政法院九十七年判字第

九四八號判決，該案前提事實為：富美家公司八十七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

報時主張：該公司雖因火災致八八年八月前之帳籍憑證均毀損滅失，但仍提出「會

計師查核簽證」之報告，主張得核實申報該年度課稅所得額為淨損一億三千萬餘

元。然稽徵機關仍按前三年核定純益率之平均數 2.73％，推計核定全年所得額為淨

                                                 
65 柯格鐘，稅捐稽徵協力義務與推計課稅，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年 6 月，頁

147-150；陳清秀，稅法總論，六版，元照，2010年 9 月，頁 546。相同論點參閱：謝友仁，核

實課徵與推計課稅之辨正，稅務旬刊，第二○五三期，2008 年 10 月 10 日，頁 31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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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三千零七萬餘元。該公司不服，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遭駁回後，

再向最高行政法院提起上訴，遭九十七年判字第九四八號判決駁回後確定。 

該判決就納稅義務人未履行協力義務縱非可歸責仍得推計課稅之見解，本文

固然贊同，已如前段所述。然而，該案中納稅義務人雖無法提出帳籍資料，但另但另但另但另

提出會計師就原始憑證之查核簽證提出會計師就原始憑證之查核簽證提出會計師就原始憑證之查核簽證提出會計師就原始憑證之查核簽證，，，，稽徵機關未與調查逕予推計課稅稽徵機關未與調查逕予推計課稅稽徵機關未與調查逕予推計課稅稽徵機關未與調查逕予推計課稅，，，，該推計課該推計課該推計課該推計課

稅是否適法稅是否適法稅是否適法稅是否適法，，，，即有待商榷即有待商榷即有待商榷即有待商榷。 

申言之，帳簿資料固然屬於證明課稅事實之直接證據，其因不可抗力因素滅

失者，稽徵機關仍應基於實質課稅原則，就納稅義務人所提出之其他直接證據資

料調查之，需稽徵機關就課稅事實已無進一步調查可能性者，始得例外以推計方

式核定其所得。從而，本件納稅義務人既然曾就原始帳簿憑證進行查核並簽證，

稽徵機關應先調閱該會計師之查核簽證之申報資料，並以書面或直接函請該會計

師至稽徵機關面詢，且應要求其提供查核工作之底稿等相關資料，或得約詢其往

來客戶等方式，而確實發現該會計師之查核簽證有異常而顯不可信者，稽徵機關

始得依所得稅法第八十三條之規定予以推計課稅66。是以，本文以為，本件判決忽本件判決忽本件判決忽本件判決忽

略五十六年判字第十八號判例所揭示之略五十六年判字第十八號判例所揭示之略五十六年判字第十八號判例所揭示之略五十六年判字第十八號判例所揭示之「「「「例外性原則例外性原則例外性原則例外性原則」，」，」，」，未先查明會計師之未先查明會計師之未先查明會計師之未先查明會計師之查核查核查核查核

簽證是否虛偽不實簽證是否虛偽不實簽證是否虛偽不實簽證是否虛偽不實，，，，僅僅僅僅以以以以納稅義務人未保存納稅義務人未保存納稅義務人未保存納稅義務人未保存原始帳簿憑證原始帳簿憑證原始帳簿憑證原始帳簿憑證，，，，即認稅捐稽徵機關推即認稅捐稽徵機關推即認稅捐稽徵機關推即認稅捐稽徵機關推

計課稅合法計課稅合法計課稅合法計課稅合法，，，，恐嫌速斷恐嫌速斷恐嫌速斷恐嫌速斷。 

綜上，本文同意學說主張基於實質課稅及量能原則，就稅基之計算仍應以納

稅義務人所提供之直接資料及證據為主，稽徵機關僅得於原因事實未能確定時，

例外依推計方式核定計算稅基。因此，納稅義務人如已提出證明稅捐基礎之直接納稅義務人如已提出證明稅捐基礎之直接納稅義務人如已提出證明稅捐基礎之直接納稅義務人如已提出證明稅捐基礎之直接

資料時資料時資料時資料時，，，，稽徵機關應先從納稅義務人所提供之直接資料認定調查之稽徵機關應先從納稅義務人所提供之直接資料認定調查之稽徵機關應先從納稅義務人所提供之直接資料認定調查之稽徵機關應先從納稅義務人所提供之直接資料認定調查之，，，，除非有證據除非有證據除非有證據除非有證據

顯示該資料有虛偽不實或尚不足以核計稅基顯示該資料有虛偽不實或尚不足以核計稅基顯示該資料有虛偽不實或尚不足以核計稅基顯示該資料有虛偽不實或尚不足以核計稅基，，，，否則稽徵機關不得逕自改採推計課否則稽徵機關不得逕自改採推計課否則稽徵機關不得逕自改採推計課否則稽徵機關不得逕自改採推計課

稅稅稅稅。。。。 

                                                 
66 洪家殷，實質課稅與推計課稅之適用，臺灣法學雜誌，第一二四期，2009年 3 月 15 日，頁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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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第三第三第三款款款款  納稅義務人未盡協力義務納稅義務人未盡協力義務納稅義務人未盡協力義務納稅義務人未盡協力義務？？？？ 

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        因因因因「「「「事件性質事件性質事件性質事件性質」」」」而而而而有有有有推計課稅推計課稅推計課稅推計課稅之必要之必要之必要之必要    

稽徵程序雖受法定及平等原則之拘束，但在稅法多如牛毛下，且稅務調查程

序涉及大量案件，稽徵機關實難掌握成千上萬社會上發生之經濟事實，是考量行

政資源之有限性及及避免過分干預人民之私領域，稅法之調查應有所節制，是課

稅要件之證明，固然應由稽徵機關負舉證責任，然如核實課徵確實有所不能或費

用過鉅時，應退而求其次，允許稽徵機關證明至「接近真實」（相當於百分之七十

以上之確信程度），不須證明至如刑事有罪判決之絕對真實67。然而，倘若稽徵機

關經其調查，該課稅要件僅達「優勢證據」程度（約當百分之五十以上之確信）

而未達至「接近真實」，得否降低其證明程度？又該證明程度降低是否需以納稅義

務人未履行協力義務為限？該協力義務之未履行是否需可歸責於納稅義務人？ 

對此，實務上多認為在一般情形，納稅義務人倘已盡協力義務，即不得推計

課稅。司法院釋字第二一八號解釋謂：「Γ҇Ԗࡓݤ٩યิϐက୍ǴᏦݤಃΜΐచ

܌ளิਔǴયิက୍ΓᔈԾՉҙൔǴ٠ගҢӚᅿ᛾ܴ܌ፐቻݤԖܴЎǶ୯ৎ٩ۓ

ளᚐϐ஦ᛛǵЎᏵǴаߡዽቻᐒᜢࢗਡǶΥ҂ԾՉҙൔ܈ගҢ᛾ܴЎҹޣǴዽቻ

ᐒᜢளࢗ٩ளϐၗ਑܈ӕ཰ճዎ኱ྗǴਡ܌ځۓளᚐǶԜ໨௢ीਡۓБݤǴᆶᏦ

ϐҁԑ٠ό࣌᝻」，堪認大法官除藉此號解釋肯認推計課稅之合憲性ۓ२໒ೕݤ

外，亦指出推計課稅應以違反申報或提示等協力義務者為限。此外，高雄高等行

政法院九十二年度簡字第五五號判決亦認為：「ୖፏՉࡹำׇݤಃΟΜϤచϷิਈ

ዽቻݤಃΟΜచಃ΋໨ೕۓϐཀԑǴىᇡԖᜢፐิ୷ᘵኧໆߎᚐϐ᛾ܴǴયิက

୍ΓڰԖҙൔගҢڐΚက୍Ǵฅ၀ڐΚက୍όᔈຎڗࣁжิਈዽቻᐒᜢᙍ៾ፓࢗ

᛾Ᏽက୍ϐ٣җǴԶەຎࣁҥݤ΢෧ᇸิਈዽቻᐒᜢϐॄᏼԶ೛ǶྗԜǴԖᜢፐԖᜢፐԖᜢፐԖᜢፐ

ิ୷ᘵኧໆߎᚐϐ᛾ܴิ୷ᘵኧໆߎᚐϐ᛾ܴิ୷ᘵኧໆߎᚐϐ᛾ܴิ୷ᘵኧໆߎᚐϐ᛾ܴǴǴǴǴયิက୍ΓऩςᅰڐځΚက୍યิက୍ΓऩςᅰڐځΚက୍યิက୍ΓऩςᅰڐځΚက୍યิက୍ΓऩςᅰڐځΚက୍ǴǴǴǴջค௢ीፐิϐёૈᆶջค௢ीፐิϐёૈᆶջค௢ीፐิϐёૈᆶջค௢ीፐิϐёૈᆶ

                                                 
67 葛克昌，納稅人之程序基本權，行政程序與納稅人基本權，二版，翰盧，2006年 9 月，頁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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ѸाѸाѸाѸाǴǴǴǴԾឦ྽ฅԾឦ྽ฅԾឦ྽ฅԾឦ྽ฅǴǴǴǴԶᕵऩયิက୍ΓၴङڐΚက୍Զᕵऩયิက୍ΓၴङڐΚက୍Զᕵऩયิက୍ΓၴङڐΚက୍Զᕵऩયิက୍ΓၴङڐΚက୍ǴǴǴǴิਈዽቻᐒᜢӵёځ٩дБิਈዽቻᐒᜢӵёځ٩дБิਈዽቻᐒᜢӵёځ٩дБิਈዽቻᐒᜢӵёځ٩дБ

Ԅуаፓ܈ࢗीᆉԄуаፓ܈ࢗीᆉԄуаፓ܈ࢗीᆉԄуаፓ܈ࢗीᆉǴǴǴǴԶόठ೷ԋำׇख़εό࿶ᔮਔԶόठ೷ԋำׇख़εό࿶ᔮਔԶόठ೷ԋำׇख़εό࿶ᔮਔԶόठ೷ԋำׇख़εό࿶ᔮਔǴǴǴǴϝᔈᙍ៾ፓࢗᇡۓϐϝᔈᙍ៾ፓࢗᇡۓϐϝᔈᙍ៾ፓࢗᇡۓϐϝᔈᙍ៾ፓࢗᇡۓϐǴǴǴǴѸ໪Ѹ໪Ѹ໪Ѹ໪

٣ჴ΢ޔ٩ௗ᛾Ᏽ᛾ܴΏόёૈ܈คёයࡑਔ٣ჴ΢ޔ٩ௗ᛾Ᏽ᛾ܴΏόёૈ܈คёයࡑਔ٣ჴ΢ޔ٩ௗ᛾Ᏽ᛾ܴΏόёૈ܈คёයࡑਔ٣ჴ΢ޔ٩ௗ᛾Ᏽ᛾ܴΏόёૈ܈คёයࡑਔǴǴǴǴۈள௢ीፐิۈள௢ीፐิۈள௢ीፐิۈள௢ीፐิǴǴǴǴа಄ӝа಄ӝа಄ӝа಄ӝȬȬȬȬჴ፦ፐჴ፦ፐჴ፦ፐჴ፦ፐ

ิচิ߾চิ߾চิ߾চ߾ȭȭȭȭϷิݤ΢ჹՉࡹᐒᜢᙍ៾ፓࢗက୍ϐा؃Ϸิݤ΢ჹՉࡹᐒᜢᙍ៾ፓࢗက୍ϐा؃Ϸิݤ΢ჹՉࡹᐒᜢᙍ៾ፓࢗက୍ϐा؃Ϸิݤ΢ჹՉࡹᐒᜢᙍ៾ፓࢗက୍ϐा؃」。 

我國學說部分，黃茂榮大法官認為：推計課稅，指不依直接之證據方法，而

依間接之證據方法證明待證事實之稅捐客體的數額。由於所依據者並非直接證

據，因此據之所證之稅捐客體數額與實際情形便可能不盡符合。所以，原則上必

須是依直接證據證明，事實上有明顯不經濟，或因納稅義務人有違反關於帳冊憑

證之協力義務在先，不依法保存相關憑證之情形，始得推計課稅68。換言之，黃氏

亦認為推計課稅之前提亦以納稅人違反帳證等協力義務，始得為之。 

學者葛克昌則認為：稽徵機關調查後，如課稅原因事實仍無法闡明，而納稅

義務人又未盡協力義務者，稽徵機關得依同業利潤標準表等推估核定方式，核定

其所得額，而倘若課稅原因事實無法闡明，又不具備推估核定要件者，徵納雙方

得就課稅原因事實或法律關係，締結和解契約（行政程序法第一三六條）。換言之，

葛氏認為稽徵機關適用推估課稅之前提應以「事實無法正確調查事實無法正確調查事實無法正確調查事實無法正確調查」且「納稅人又納稅人又納稅人又納稅人又

未盡協力義務未盡協力義務未盡協力義務未盡協力義務」為限，倘不具備此二要件者，稽徵機關應另尋他法（如與納稅人

締結和解契約）解決爭端，以達行政目的。 

學者黃士洲亦認為：推計課稅之前提在於納稅義務人未盡協力義務，致稽徵

機關無法獲得調查課稅事實所需之證據，及已盡協力義務，但因事件性質，仍無

法取得充分證據之情形69。 

亦有學者爰引日本學者金子宏之見解，主張稽徵機關欲推計課稅，應以下列

情形始得認為有必要性：（1）納稅義務人未保存帳簿書類等資料，無法依據直接

資料確認其收入與支出間之關係、（2）即便有完整之帳簿書類等資料，然有多處

記載錯誤、漏載、與同業相比利潤偏低或有做成二本帳冊等情，致其內容不正確

                                                 
68 黃茂榮，稅法總論（第一冊），二版，植根，2005 年 9 月，頁 473-474。 
69 黃士洲，稅捐協力義務與推計課稅，收錄於：葛克昌（編），納稅人協力義務與行政法院判決，

翰蘆，2011年 11 月，頁 67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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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缺乏可信性、（3）納稅義務人或其交易關係人於調查程序未提供協助，致稽徵

機關無法取得直接資料者，而在未該當上開情形之一時，稽徵機關倘採用推計課

稅，該推計核課處分應為違法70。 

綜上所述，學說及實務似均肯認推計課稅應以未履行協力義務推計課稅應以未履行協力義務推計課稅應以未履行協力義務推計課稅應以未履行協力義務為前提為前提為前提為前提，，，，蓋倘蓋倘蓋倘蓋倘

稅捐債務人已履行協力義務稅捐債務人已履行協力義務稅捐債務人已履行協力義務稅捐債務人已履行協力義務，，，，而課稅事實仍陷於真偽不明者而課稅事實仍陷於真偽不明者而課稅事實仍陷於真偽不明者而課稅事實仍陷於真偽不明者，，，，應回歸舉證責任分應回歸舉證責任分應回歸舉證責任分應回歸舉證責任分

配原則配原則配原則配原則，，，，稽徵機關應認定該課稅事實不存在而予以免稅處分或無處分稽徵機關應認定該課稅事實不存在而予以免稅處分或無處分稽徵機關應認定該課稅事實不存在而予以免稅處分或無處分稽徵機關應認定該課稅事實不存在而予以免稅處分或無處分。 

然而，我國現行法中固然有以納稅義務人未盡協力義務為前提始得推計課稅

者（如所得稅法第八十三條），然亦有不以協力義務是否履行，即賦予稽徵機關以

間接證據核定稅基者，如所得稅法第二十五條明定「ᕴᐒᄬӧύ๮҇୯ნѦϐᔼ

ճ٣཰Ǵঃӧύ๮҇୯ნϣ࿶ᔼ୯ሞၮᒡǵ܍хᔼࡌπำǵග܈୍ܺೌמٮрચ

ᐒᏔ೛ഢ฻཰୍Ǵځԋҁ຤Ҕϩ៽ीᆉ֚ᜤޣǴόፕځӧύ๮҇୯ნϣࢂց೛Ԗ

ϩЍᐒᄬ܈ж౛ΓǴளӛ଄ࡹ೽ҙፎਡ঑Ǵ܈җ଄ࡹ೽ਡۓǴ୯ሞၮᒡ཰୍ځࡪ

ӧύ๮҇୯ნϣϐᔼ཰ԏΕϐԭϩϐΜǴځᎩ཰୍ځࡪӧύ๮҇୯ნϣϐᔼ཰ԏ

ΕϐԭϩϐΜϖࣁύ๮҇୯ნϣϐᔼճ٣཰܌ளᚐ」；同法第二十六條亦規定：

「୯ѦቹТ٣཰ӧύ๮҇୯ნϣคϩЍᐒᄬǴ࿶җᔼ཰ж౛ΓрચቹТϐԏΕǴ

ᔈаځΒϩϐ΋ࣁӧύ๮҇୯ნϣϐᔼճ٣཰܌ளᚐǴځӧύ๮҇୯ნϣ೛Ԗϩ

ЍᐒᄬޣǴрચቹТϐԋҁǴளࡪТચԏΕԭϩϐѤΜϖीӈ」，綜觀上開推計課

稅規定均不以納稅義務人未履行協力義務為前提，逕允稽徵機關以推計方式核定

其國內營業所得額，似又與學說及實務之見解相異。 

對此，本文以為或可參照德國租稅通則第一六二條（即推計課稅法源）之解

釋，該條明定：「҂ૈ҅ዴፓ܈ࢗीᆉፐิ୷ᘵϐচӢǴ܈Ӣ٣ҹ܄፦٬ฅ܈Ӣ٣ҹ܄፦٬ฅ܈Ӣ٣ҹ܄፦٬ฅ܈Ӣ٣ҹ܄፦٬ฅǴǴǴǴٯӵٯӵٯӵٯӵ

ჹሽॶϐ՗ी܈ჹ҂ٰ٣ҹϐႣ՗ჹሽॶϐ՗ी܈ჹ҂ٰ٣ҹϐႣ՗ჹሽॶϐ՗ी܈ჹ҂ٰ٣ҹϐႣ՗ჹሽॶϐ՗ी܈ჹ҂ٰ٣ҹϐႣ՗Ǵ܈Ӣયิက୍ΓၴϸࡓݤೕۓǴ҂ᅰڐΚက

୍аᕇڗѸाϐ᛾ᏵǶ٩΋૓ϐচ߾Ǵӧคݤឍܴ٣ჴ܈คݤкϩឍܴ٣ჴਔǴ

ᔈ࠼٩ᢀϐᖐ᛾ೢҺǴதҗዽቻᐒᜢځڙ܍όճ੻Ƕோ٩ҁచϐೕۓǴӵ٣ᜢፐ

                                                 
70 蔡孟彥，日本法上對於推計課稅之操作，收錄於：葛克昌（編），納稅人協力義務與行政法院判

決，翰蘆，2011年 11 月，頁 118；該段爰引自：金子宏，租稅法，有斐閣，第十五版，2010年，

頁 709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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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୷ᘵϐፓ܈ࢗीᆉǴ߾௨ନ΋૓ᖐ᛾ೢҺচ߾Ǵள՗ी၀ፐิ୷ᘵǶ܌ᒏϐ՗

ीǴӧԜၱံࣁкϐ᛾ᏵБݤǴ܈᛾ᏵБݤόىਔϐ᛾Ᏽຑሽ」71，足見足見足見足見除因除因除因除因「「「「納納納納

稅義務人違反法律規定稅義務人違反法律規定稅義務人違反法律規定稅義務人違反法律規定，，，，未盡協力義務未盡協力義務未盡協力義務未盡協力義務」」」」外外外外，，，，德國稅法德國稅法德國稅法德國稅法亦承認亦承認亦承認亦承認因因因因「「「「事件性質事件性質事件性質事件性質（（（（如如如如

對價值之估計對價值之估計對價值之估計對價值之估計））））」」」」而得推計課稅者而得推計課稅者而得推計課稅者而得推計課稅者。。。。是以，除上開所得稅法第二十五、二十六條外，

如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五類就「租賃所得」計算規定：「四、將財產借與他

人使用，除經查明確係無償且非供營業或執行業務者使用外，應參照『當地一般

租金情況』，計算租賃收入，繳納所得稅」72，即屬德國租稅通則第一六二條所稱

之「事件性質使然」，不以協力義務未履行為前提，稽徵機關即得以間接資料推

計核課所得額，蓋納稅人將財產借予他人使用，不論有償或供營業或執行業務使

用，因借用性質其對價不像租金明確，稽徵機關難以正確調查，故不以納稅義務

人違反協力義務為前提，得逕以推計課稅方式，計算其租金收入。然無論是以納

稅義務人違反義務為前提，抑或事物本質使然，其背後立法目的均係考量：此情

況課稅事實欲證明至百分之七十以上之「接近真實」有困難，而為使具有相同能

力者負擔相同稅賦，例外允許稽徵機關以推計方式核課73。 

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        協力義務違反不可歸責納稅義務人者協力義務違反不可歸責納稅義務人者協力義務違反不可歸責納稅義務人者協力義務違反不可歸責納稅義務人者，，，，仍得推計課稅仍得推計課稅仍得推計課稅仍得推計課稅    

此外，在前開未履行協力義務而推計課稅之情形，是否是否是否是否以以以以該協力義務該協力義務該協力義務該協力義務之違反之違反之違反之違反

係係係係出於出於出於出於「「「「可歸責於納稅義務人可歸責於納稅義務人可歸責於納稅義務人可歸責於納稅義務人」」」」者為限者為限者為限者為限？？？？    

對此，學者陳清秀認為：倘若納稅義務人之帳簿憑證因火災、地震或水災，

                                                 
71 陳敏（譯著），德國租稅通則，司法院，102年 5 月，頁 294-295。類似規定亦可個別參照德國營

業稅法等規定。 
72 有論者認為所得稅法第第一項第五類第五款規定之：「財產出租，其約定之租金，顯較當地一般

租金為低，稽徵機關得參照當地一般租金調整計算租賃收入」，其所稱之「當地一般租金調整」，

與前開第四款之「當地一般租金調整」均為推計課稅之規定（陳清秀，稅法總論，元照，1997
年 9 月，頁 83）。然該條規定之性質應係針對「租稅規避行為之常規調整」，即納稅義務人以不

合常規之租賃契約規避其租稅負擔，是以其租金約定不足以反應其納稅能力，應適用稅法之不容

規避性予以調整，其不容納稅義務人舉反證推翻，是以避稅行為之「租金調整」與推計課稅之「租

金推估」（即納稅義務人未盡協力義務，致稽徵機關核實調查有困難，而逕以間接證據推估其租

金所得）不同，參閱葛克昌，租金管制與所得調整，收錄於：氏著，所得稅與憲法，三版，翰蘆，

2009年 2 月，頁 410-413。 
73 相同見解，楊保安，所得稅法推計課稅法律問題之研究，東海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 7 月，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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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遭有關機關調閱帳籍等不可抗力因素而滅失者，致其以無法核實認定課稅基礎

者，應屬依其性質在客觀上不能進行調查與計算之情形，仍得推計課稅74。而依營

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十一條第二項前段規定：「ᔼճ٣཰྽ԃࡋᜢ߯܌ளᚐϐ

ӄ೽܈΋೽ϐচۈᏧ᛾ǴӢᎁڙόёלΚ܈্ؠԖᜢᐒᜢӢϦፓ᎙ǴаठྐѨޣǴ

၀ྐѨᏧ᛾܌ឦය໔ϐ܌ளᚐǴዽቻᐒᜢள٩၀٣཰߻Οঁԃࡋ࿶ዽቻᐒᜢਡۓ

પ੻౗ϐѳ֡ኧਡۓϐ」，亦認縱使納稅義務人因「不可抗力」之災害致無法提

出帳冊憑證者，稽徵機關仍得依該事業前三個年度純益率之平均數，予以推計核

定，故因納稅義務人協力義務違反而稽徵機關得推計課稅者，尚不以該義務之違

反係可歸責於納稅義務人為限。 

我國實務亦持相同見解，如最高行政法院九十七年度判字第九四八號判決即

認為：「চۈᏧ᛾ӢόёלΚӵОؠԶྐѨԶคவගҢচۈᏧ᛾ӢόёלΚӵОؠԶྐѨԶคவගҢচۈᏧ᛾ӢόёלΚӵОؠԶྐѨԶคவගҢচۈᏧ᛾ӢόёלΚӵОؠԶྐѨԶคவගҢǴǴǴǴҭឦ҂ගҢচۈᏧ᛾ϐҭឦ҂ගҢচۈᏧ᛾ϐҭឦ҂ගҢচۈᏧ᛾ϐҭឦ҂ගҢচۈᏧ᛾ϐ

΋ᅿᄊኬ΋ᅿᄊኬ΋ᅿᄊኬ΋ᅿᄊኬǴࢗࡺਡྗ߾ಃΜ΋చಃΒ໨ۓ܌ࢤ߻Ǵᔼճ٣཰চۈᏧ᛾ߚӢځၸѨ

ԶྐѨޣǴዽቻᐒᜢள߻٩Οԃࡋਡۓપ੻౗ѳ֡ኧਡ܌ۓளᚐǴ߯୺Չ΢Ї܌

ளิݤಃΖΜΟచಃ΋໨ೕۓǴ܌բԖᜢीᆉ܌ளᚐϐಒ࿯܄ೕۓǴԾคၴࡓݤ

ϐચิǴયิက୍Γᔈ٩Ᏽ҅ዴϐࡋڋளิ௦ҙൔયิ܌ЬကǶࡓݤચิ܈੮ߥ

஦ᛛЎᏵԶࣁҙൔǴิਈዽቻᐒᜢҭᔈ٩Ᏽ҅ዴϐ஦ᛛЎᏵԶࣁፐิೀϩǴҭջ

ගрǴԾᔈ೚ิਈዽቻᐒ๊ܔ܈Ӹ၀໨ၗ਑ߥᒏჴ፦ፐิǴோӵયิက୍Γ҂܌

ᜢࣁ௢ीፐิǴิਈዽቻᐒᜢόૈӢࣁЖલޔௗڀᡏၗ਑ԶܫకፐิǴց߾ค౦

ፐิǴԖၴચิϦѳǶ΢ນΓᔈගрϐ஦᛾Ӣόё΢ນΓᔈගрϐ஦᛾Ӣόё΢ນΓᔈගрϐ஦᛾Ӣόё΢ນΓᔈගрϐ஦᛾ӢόёޣԖ҅ዴၗ਑ߥԋ໻ჹ၈ჴ׎

ϐፐࡋ၀ԃځϐፐோ೏΢ນΓϝᔈ൩ࡋ၀ԃځϐፐோ೏΢ນΓϝᔈ൩ࡋ၀ԃځϐፐோ೏΢ນΓϝᔈ൩ࡋ၀ԃځόӕǴǴǴǴோ೏΢ນΓϝᔈ൩܌όගр஦᛾ϐ௃࿯Ԗܔᆶڰόӕ܌όගр஦᛾ϐ௃࿯Ԗܔᆶڰόӕ܌όගр஦᛾ϐ௃࿯Ԗܔᆶڰόӕ܌όගр஦᛾ϐ௃࿯ԖܔᆶڰΚྐѨྐѨྐѨྐѨǴǴǴǴלΚלΚלΚל

ิᚐࣁ௢՗ิᚐࣁ௢՗ิᚐࣁ௢՗ิᚐࣁ௢՗ǴǴǴǴѝࢂ௢՗ϐБԄᔈࣁၨԖճܭયิက୍Γѝࢂ௢՗ϐБԄᔈࣁၨԖճܭયิက୍Γѝࢂ௢՗ϐБԄᔈࣁၨԖճܭયิက୍Γѝࢂ௢՗ϐБԄᔈࣁၨԖճܭયิက୍ΓǴǴǴǴࢗࡺਡྗ߾ಃࢗࡺਡྗ߾ಃࢗࡺਡྗ߾ಃࢗࡺਡྗ߾ಃΜ΋Μ΋Μ΋Μ΋చಃచಃచಃచಃ

ΒΒΒΒ໨໨໨໨ǵǵǵǵಃಃಃಃΟΟΟΟ໨܌ೕۓ໨܌ೕۓ໨܌ೕۓ໨܌ೕۓǴǴǴǴ൩όёᘜೢϐচӢ൩όёᘜೢϐচӢ൩όёᘜೢϐচӢ൩όёᘜೢϐচӢǴǴǴǴคݤගр஦᛾ϐયิက୍Γคݤගр஦᛾ϐયิက୍Γคݤගр஦᛾ϐયิက୍Γคݤගр஦᛾ϐયิက୍ΓǴǴǴǴԵໆځԵໆځԵໆځԵໆځ

ঁձឦঁ܄ձឦঁ܄ձឦঁ܄ձឦ܄ǴǴǴǴаځа۳યิૈΚаځа۳યิૈΚаځа۳યิૈΚаځа۳યิૈΚǴǴǴǴ௢՗ځፐิ܌ளᚐ௢՗ځፐิ܌ளᚐ௢՗ځፐิ܌ளᚐ௢՗ځፐิ܌ளᚐǴǴǴǴচ߾΢྽ၨ٩ᏵӚ၀཰҅தচ߾΢྽ၨ٩ᏵӚ၀཰҅தচ߾΢྽ၨ٩ᏵӚ၀཰҅தচ߾΢྽ၨ٩ᏵӚ၀཰҅த

ᔼၮၗ਑ۓ܌ϐӕ཰ճዎ኱ྗௗ߈યิက୍Γϐ੿ჴ܌ளᔼၮၗ਑ۓ܌ϐӕ཰ճዎ኱ྗௗ߈યิက୍Γϐ੿ჴ܌ளᔼၮၗ਑ۓ܌ϐӕ཰ճዎ኱ྗௗ߈યิက୍Γϐ੿ჴ܌ளᔼၮၗ਑ۓ܌ϐӕ཰ճዎ኱ྗௗ߈યิက୍Γϐ੿ჴ܌ள75Ǵ΢ນΓЬ஭ࢗਡྗ߾

                                                 
74 陳清秀，稅法總論，六版，元照，2010年 9 月，頁 545。 
75 該段理由末段稱「аયิΓа۳ϐયิૈΚ௢՗ځፐิ܌ளᚐǴচ߾΢྽ၨ٩ᏵӚ၀཰҅த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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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చ܌ೕۓǴΏዽቻᐒᜢԾബิ୷Ǵ৒Ԗᇤှȩ。即該判決肯認納稅義務人未

能履行協力義務雖係因不可抗力之事由，然基於租稅公平，仍應允許稽徵機關以

間接資料推計課稅，僅其推估方式得以對納稅義務人更有利、更接近其真實所得

之標準推估之76。 

綜上，本文以為，既然推計課稅「理論上」不帶有裁罰效果，而僅為課稅事

實認定之方法，則應無需以納稅義務人具有故意、過失等可歸責事由為其適用前

提，且如前所述，推計課稅之適用除納稅義務人違反協力義務外，倘依「事物之

性質」稽徵機關不能調查或調查成本過鉅者，亦得推計課稅，而納稅義務人未履

行協力義務，縱然係因火災、地震等不可歸責與己之事由，稽徵機關已得證明納

稅義務人確實有「營業」之事實，僅因帳冊資料已滅失，致無法依據直接證據查

明其營業收入、成本以認定其營業額者，倘對此放棄租稅權者，勢必影響租稅公

平甚至衍生許多道德風險，從而，倘營業人之帳籍資料滅失而無法履行協力義務，

致稽徵機關有「不能查明」或「查明成本過鉅」之情者，即應允許稽徵機關以推

計課稅方式核定稅捐。換言之，稽徵機關得否推計課稅稽徵機關得否推計課稅稽徵機關得否推計課稅稽徵機關得否推計課稅，，，，關鍵應在於關鍵應在於關鍵應在於關鍵應在於「「「「要求稽徵要求稽徵要求稽徵要求稽徵

機關證明課稅事實至機關證明課稅事實至機關證明課稅事實至機關證明課稅事實至接近真實程度接近真實程度接近真實程度接近真實程度，，，，是否是否是否是否有有有有「「「「不能查明不能查明不能查明不能查明」」」」或或或或「「「「查明成本過鉅查明成本過鉅查明成本過鉅查明成本過鉅」」」」之之之之

情情情情，，，，即即即即是否具有是否具有是否具有是否具有『『『『期待可能性期待可能性期待可能性期待可能性』」』」』」』」，，，，倘無期待可能性倘無期待可能性倘無期待可能性倘無期待可能性，，，，縱然納稅義務人並無可歸責縱然納稅義務人並無可歸責縱然納稅義務人並無可歸責縱然納稅義務人並無可歸責

事由事由事由事由，，，，仍得推計課稅之仍得推計課稅之仍得推計課稅之仍得推計課稅之。 

第三目第三目第三目第三目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推計課稅推計課稅推計課稅推計課稅不以不以不以不以「「「「納稅義務人未盡協力義務納稅義務人未盡協力義務納稅義務人未盡協力義務納稅義務人未盡協力義務」」」」為限為限為限為限    

綜上所述，本文以為推計課稅既然有減輕稽徵機關證明程度之效果，則其適

用應有特殊之正當性，始得為之，是參照德國稅捐通則第一六二條之說明，得推

                                                                                                                                               
ၮၗ਑ۓ܌ϐӕ཰ճዎ኱ྗǴௗ߈યิက୍Γϐ੿ჴ܌ள」，反面之意似乎承認現行實務所採用

之「同業利潤標準」係較不利且不接近納稅義務人之真實所得，而帶有「懲罰效果」。然如前所

述，推計課稅之目的僅係在缺乏直接證據時，得例外允許稽徵機關以間接證據推估稅基，非為處

罰違反協力義務之納稅人，故推計課稅標準應盡量接近客觀、真實，不應帶有懲罰效果。就該部

分之檢討詳如本章節第六項。 
76 該案爭點另涉及：納稅義務人雖因火災致帳籍資料滅失而無法提出，但另提出會計師之查核簽

證，稽徵機關對此未與調查逕予推計課稅，該推計課稅適法性之問題。此涉及推計課稅之例外性

及補充性。對此，本項第二款將進一步論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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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課稅之類型除納稅義務人因「違反協力義務」致稽徵機關無從查明課稅事實者

外，倘若倘若倘若倘若依依依依「「「「事物之性質事物之性質事物之性質事物之性質」」」」稽徵機關不能調查或調查成本過鉅者稽徵機關不能調查或調查成本過鉅者稽徵機關不能調查或調查成本過鉅者稽徵機關不能調查或調查成本過鉅者，，，，縱使納稅義務縱使納稅義務縱使納稅義務縱使納稅義務

人並未違反協力義務人並未違反協力義務人並未違反協力義務人並未違反協力義務，，，，基於量能平等原則基於量能平等原則基於量能平等原則基於量能平等原則，，，，仍仍仍仍應准許應准許應准許應准許稽徵機關稽徵機關稽徵機關稽徵機關推計課稅推計課稅推計課稅推計課稅。而所謂

「事物之性質」，其觀察重點在於稽徵機關對課稅事實之查明是否無期待可能性，

倘若稽徵機關仍得調查認定課稅事實者，應以核實課稅為優先，即不得選擇以推

計方式核定。 

第第第第二項二項二項二項  推計推計推計推計方法方法方法方法之之之之合理合理合理合理性性性性要件要件要件要件 

司法院釋字第 218 號解釋：「Υ҂ԾՉҙൔ܈ගҢ᛾ܴЎҹޣǴዽቻᐒᜢள٩

՗ीݤБۓளᚐǶǸǸǸோ٩Ԝ໨௢ीਡ܌ځۓӕ཰ճዎ኱ྗǴਡ܈ளϐၗ਑ࢗ

ள࣬྽ǴаᆢચิϦѳ܌ᢀǵӝ౛Ǵ٬ᆶયิက୍Γϐჴሞ࠼ளᚐਔǴᔈΚ؃܌

চ߾ȩ。即已揭示雖然推計課稅是稽徵機關無法查明課稅基礎而無法核實課徵下，

為顧及租稅公平性不得已之核定方式，然推計之標準不得毫無依據，仍應盡力求

客觀、合理，避免推計失真致過度犧牲實質課稅、侵害租稅之公平。 

以下將以實務判決肯認之推計方法及學說對其合理性之批評，並嘗試以此歸

納出推計課稅合理性之標準。 

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  推計方推計方推計方推計方法應先為法應先為法應先為法應先為「「「「推計調查推計調查推計調查推計調查」，」，」，」，不得憑空推估不得憑空推估不得憑空推估不得憑空推估 

首先，推計之方法不得毫無依據、憑空推估，而應先為推計之調查。學說上

有論者爰引日本學者吉良實見解，認為：倘稽徵機關已證明推計課稅具有「必要

性」者，稽徵機關固然取得推計課稅之權限，然非謂稽徵機關可以恣意憑空推估，

而仍應進行「推計調查」，以掌握確實之推計基礎資料及推計基礎數值，作為具體

推計方法之基礎77。德國學界亦認為倘若稽徵機關在無任何資料可供使用的情況下

進行推計，此種推計結果應不可使用，但倘若稽徵機關透過財政行政蒐集相關企

                                                 
77 李建政，推計課稅之研究—以稅務訴訟證據法則為中心，國立中正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碩士論

文，2009年 4 月，頁 110；轉引自吉良実，推計課税の法理―裁判例を中心として，第一版，昭

六二，中央経済社，頁 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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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之基數並相互比較（如我國之同業利潤標準表），在沒有其他證據足供調查使用

的情況下，原則上就課稅事實上部分，應可成為法官心證之基礎，但仍須注意到

納稅義務人之特殊性，例如營利事業之位置、通路可能性等，以使推計標準能盡

可能接近真實，確保推計課稅不過度侵害核實課徵原則78。 

實務上，改制前行政法院五十四年判字第一七九號判例即謂：「ҁҹচ֋ࡽԾ

ಃݤளิ܌ዽਡǴ٩ٮǴΞคՖ໨Ꮷ᛾ёࢗ঩൩Ӧፓࢴ࿿۔҂೛஦ᛛǴ࿶೏֋܍

ΖΜΟచϐೕۓǴ೏֋۔࿿ڰளࢗ٩ளϐၗ਑܈ӕ཰ճዎ኱ྗǴਡ܌ځۓளᚐǹ

ՠ٩ӕࡼݤՉಒ߾ಃΎΜΒచೕۓǴӕݤಃΎΜΐచ܌ᆀࢗளϐၗ਑Ǵ߯ࡰયิ

က୍Γϐԏ੻ཞ຤ၗ਑ǶΞ٩ӕಒ߾ಃΎΜΟచೕۓǴӕݤಃΎΜΐచ܌ೕۓϐ

ӕ཰ճዎ኱ྗǴᔈҗ࣪୔(ޔᗄѱ璇ዽቻᐒ✬ᔕुǴൔፎ଄ࡹ೽ਡഢǶᜢܭӕݤಃ

ΖΜΟచ܌ೕۓϐࢗளϐၗ਑Ϸӕ཰ճዎ኱ྗǴ྽ҭբӕ΋ϐှញǶ೏֋۔࿿ਡ೏֋۔࿿ਡ೏֋۔࿿ਡ೏֋۔࿿ਡ

ᡏԏڀளচ֋ϐࢗᡏԏҭ҂ڀளচ֋ϐࢗᡏԏҭ҂ڀளচ֋ϐࢗᡏԏҭ҂ڀளচ֋ϐࢗคӕ཰ճዎ኱ྗёၗ٩ᏵǴǴǴǴҭ҂ࡽคӕ཰ճዎ኱ྗёၗ٩Ᏽࡽคӕ཰ճዎ኱ྗёၗ٩Ᏽࡽคӕ཰ճዎ኱ྗёၗ٩ᏵࡽளᚐǴǴǴǴ܌ࡋচ֋ϖΜ΋ԃۓளᚐ܌ࡋচ֋ϖΜ΋ԃۓளᚐ܌ࡋচ֋ϖΜ΋ԃۓளᚐ܌ࡋচ֋ϖΜ΋ԃۓ

੻ཞ຤ၗ਑੻ཞ຤ၗ਑੻ཞ຤ၗ਑੻ཞ຤ၗ਑ǴǴǴǴ໻Ꮷޜᇡۓচ֋୺Չᛌᙴ཰୍௃ݩၨќ΋ӕ཰٫ࣁ໻Ꮷޜᇡۓচ֋୺Չᛌᙴ཰୍௃ݩၨќ΋ӕ཰٫ࣁ໻Ꮷޜᇡۓচ֋୺Չᛌᙴ཰୍௃ݩၨќ΋ӕ཰٫ࣁ໻Ꮷޜᇡۓচ֋୺Չᛌᙴ཰୍௃ݩၨќ΋ӕ཰٫ࣁǴǴǴǴջගଯਡځۓջගଯਡځۓջගଯਡځۓջගଯਡځۓ

Ծ༮คᏵ」，即明白揭示所得額之推估縱得不依同業利潤標準，但不ݤܭԾ༮คᏵݤܭԾ༮คᏵݤܭԾ༮คᏵݤܭளᚐǴǴǴǴ܌ளᚐ܌ளᚐ܌ளᚐ܌

得未經調查逕予核定對人民更為不利之結果，堪認的論。 

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  推估方法應合乎客觀性及經驗法則推估方法應合乎客觀性及經驗法則推估方法應合乎客觀性及經驗法則推估方法應合乎客觀性及經驗法則 

ℵ侭炻ὅ⇵攳慳⫿Ḵᶨℓ嘇妋慳炻㍐妰㕡㱽ㅱ⭊奨ˣ⎰䎮炻ᶵ⼿側暊䴻槿㱽

⇯炻味㍐妰婚䦭晾䁢⮎柵婚䦭ᷳἳ⢾炻䃞℞㍐妰ᷳ㧁㸾䧥⽝㨇斄ㅱ≃㯪㍍役⮎柵

婚䦭㔠柵ˤ⽟⚳䦇䦭忂⇯䫔ᶨℕḴ㡅䫔ᶨ枭⼴㭝⌛媪烉ˬỘ妰婚䦭➢䢶㗪炻ㅱ⍫

惴ᶨ↯⮵Ộ妰℟㚱慵天⿏ᷳね⼊˭炻⬠侭忚ᶨ㬍娵䁢娚㭝Ὢ㊯Ộ妰ᷳ䳸㝄⛐㔜橼

ᶲ⽭枰⎰㕤怷廗ˣ䴻㾇ᶲ⎗傥⍲⎰㕤ね䎮炻侴℟㚱婒㚵≃炻ᶵ⼿忽⍵⿅䵕⍲ᶨ凔

䴻槿㱽⇯炻䓛妨ᷳ炻㒂ẍỘ妰婚䦭➢䢶ᷳ⎗月ḳ⮎崲⣂炻㇨Ộ妰ᷳ䳸㝄⮯崲㍍役

                                                 
78 Peter Bilsdorfer, Die Bedeutung von Schatzungen fur das steuerstrafund-ordnungswidrigkeitentrcht, DStZ 

1982, S.299；翻譯參考：黃奕超，推計課稅之適用範圍－兼論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八年八月份第二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之適用現況，臺灣法學雜誌，第二二九期，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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䛇⮎ˤ⚈㬌炻䧥⽝㨇斄䁢Ộ妰㗪炻ㅱ⍫惴ᶨ↯⮵Ộ妰℟慵天⿏ᷳね⼊炻䃉婾⮵䦇

䦭佑⊁Ṣ㚱⇑ㆾᶵ⇑炻䧥⽝㨇斄军⮹ㅱ⮵婚䦭➢䢶ᷳ悐↮䁢婧㞍ˤ䧥⽝㨇斄ㅱ⮑

惴㇨㚱⶚⍾⼿㇨㚱℟㚱嫱㒂≃ᷳ屯㕁ˣㄹ嫱⍲䲵䦭Ṣᷳ昛徘棄款ˤ㖍㛔⬠侭⎱列⮎娵

䁢㍐妰㕡㱽⎰䎮⿏⍲℞怠㑯䁢㍐妰婚䦭ᷳ怑㱽天ẞ炻῀㍐妰婚䦭㕡㱽ᷳ怠㑯㕤℟

橼ᾳ㟰ᷳ䲵䦭佑⊁Ṣ㚱ᶵ⎰䎮䉨㱩侭炻娚㍐妰婚䦭ㅱⰔ忽㱽標手ˤ前

第三款第三款第三款第三款        推計方法較同業利潤標準更不利於納稅義務人者推計方法較同業利潤標準更不利於納稅義務人者推計方法較同業利潤標準更不利於納稅義務人者推計方法較同業利潤標準更不利於納稅義務人者，，，，推定違反推定違反推定違反推定違反

合理性合理性合理性合理性    

ㆹ⚳⮎⊁ᶲ㚦㚱⇌㰢娵䁢烉῀䧥⽝㨇斄㇨㍉埴ᷳ㍐妰㕡㱽ῷ暊⎴㤕⇑㼌㧁㸾

侴⮵納稅義務人更為不利者，可推定稽徵機關推計之結果有違反客觀性。申言之，

稽徵實務上常見稽徵機關以「站崗」方式抽查營利人一定期間之營業額，並以其

抽查之結果推計營業人一段時間之營業額，然各產業均有淡、旺季，而一般餐廳

或零售業者之營業額也受到天氣、景氣等因素影響，單單以短期間內站崗抽查所

得之結果推計營業人，即可能有失客觀。對此，臺中高等行政法院九十五年度訴

更一字第一號判決即謂：「ᔼ཰Γ࿶᛾ܴҙൔϐᎍ୧ᚐᡉό҅தਔǴዽቻᐒᜢள

ୖྣӕ཰௃׎ᆶԖᜢၗ਑Ǵਡځۓᎍ୧ᚐ܈ᔈયิᚐǴԜ΋௢ीิᚐϐೕۓǴᆶ

ଣញӷಃ翊21枱翊ဦှញཀԑǴ၀ೕݤᜪ՟Ǵୖྣљۓಃ翊枱3翊చಃ翊1翊໨ೕݤளิ܌

ᎍ୧ᚐਔǴϝᔈҁፏۓϐҁԑ٠ό࣌᝻ǶฅᏵԜа௢ीਡۓಃ翊19翊చೕݤᆶᏦۓ

࿶ᡍ߾ݤǴΚ࠼؃ᢀǵӝ౛Ǵ٬ᆶયิက୍Γϐჴሞᎍ୧ᚐ࣬྽ǴаᆢચิϦѳ

চ߾Ƕ२ඟచЎ२ඟచЎ२ඟచЎ२ඟచЎȐȐȐȐᔼ཰ิݤಃᔼ཰ิݤಃᔼ཰ิݤಃᔼ཰ิݤಃ翊翊翊翊43翊43翊43翊43翊చಃచಃచಃచಃ翊翊翊翊2翊翊2翊翊2翊翊2翊翊໨໨໨໨ȑȑȑȑۓܴۓܴۓܴۓܴࡽࡽࡽࡽȬȬȬȬЬᆅዽቻᐒᜢளୖྣӕ཰Ьᆅዽቻᐒᜢளୖྣӕ཰Ьᆅዽቻᐒᜢளୖྣӕ཰Ьᆅዽቻᐒᜢளୖྣӕ཰

௃׎ᆶԖᜢၗ਑௃׎ᆶԖᜢၗ਑௃׎ᆶԖᜢၗ਑௃׎ᆶԖᜢၗ਑ǴǴǴǴਡځۓᎍ୧ᚐ܈ᔈયิᚐ٠ံቻϐਡځۓᎍ୧ᚐ܈ᔈયิᚐ٠ံቻϐਡځۓᎍ୧ᚐ܈ᔈયิᚐ٠ံቻϐਡځۓᎍ୧ᚐ܈ᔈયิᚐ٠ံቻϐȭǴȭǴȭǴȭǴ߾Ьᆅᐒᜢܭਡځۓᎍ߾Ьᆅᐒᜢܭਡځۓᎍ߾Ьᆅᐒᜢܭਡځۓᎍ߾Ьᆅᐒᜢܭਡځۓᎍ

୧ᚐ܈ᔈયิᚐਔ୧ᚐ܈ᔈયิᚐਔ୧ᚐ܈ᔈયิᚐਔ୧ᚐ܈ᔈયิᚐਔǴǴǴǴջᔈӕਔୖྣӕ཰௃׎ᆶ߻ॊԖᜢၗ਑ջᔈӕਔୖྣӕ཰௃׎ᆶ߻ॊԖᜢၗ਑ջᔈӕਔୖྣӕ཰௃׎ᆶ߻ॊԖᜢၗ਑ջᔈӕਔୖྣӕ཰௃׎ᆶ߻ॊԖᜢၗ਑ǴǴǴǴᆕӝуаຑ՗ᆕӝуаຑ՗ᆕӝуаຑ՗ᆕӝуаຑ՗ǴǴǴǴԶԶԶԶ

                                                 
79 陳敏（譯著），德國租稅通則，司法院，102年 5 月，頁 292、294、297-298。 
80 吉良實著、李英哲譯，推計課稅固有之適法要件（下），植根雜誌，第 11 卷第 21 期，1995年 2

月，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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όૈ໻ᏧჴӦࢗܜ၀཰܌ޣᕇᎍ୧ᚐόૈ໻ᏧჴӦࢗܜ၀཰܌ޣᕇᎍ୧ᚐόૈ໻ᏧჴӦࢗܜ၀཰܌ޣᕇᎍ୧ᚐόૈ໻ᏧჴӦࢗܜ၀཰܌ޣᕇᎍ୧ᚐǴǴǴǴբࣁຑ՗ځ྽යᔼ཰ᚐϐ٩Ᏽբࣁຑ՗ځ྽යᔼ཰ᚐϐ٩Ᏽբࣁຑ՗ځ྽යᔼ཰ᚐϐ٩Ᏽբࣁຑ՗ځ྽යᔼ཰ᚐϐ٩ᏵǶǶǶǶᇂ໯१཰ᇂ໯१཰ᇂ໯१཰ᇂ໯१཰

௢ᆉٯКࡪ௢ᆉٯКࡪ௢ᆉٯКࡪ௢ᆉٯКࡪ୷ྗǴǴǴǴࣁᕇᔼ཰ᚐ܌ኧВࢗܜ୷ྗ໻аჴӦࣁᕇᔼ཰ᚐ܌ኧВࢗܜ୷ྗ໻аჴӦࣁᕇᔼ཰ᚐ܌ኧВࢗܜ୷ྗ໻аჴӦࣁᕇᔼ཰ᚐ܌ኧВࢗܜ؂Вϐᔼ཰ᚐόёૈ࣬ӕǴǴǴǴ໻аჴӦޣ؂Вϐᔼ཰ᚐόёૈ࣬ӕޣ؂Вϐᔼ཰ᚐόёૈ࣬ӕޣ؂Вϐᔼ཰ᚐόёૈ࣬ӕޣ

 。81「߾ݤङ࿶ᡍၴ߾ݤङ࿶ᡍၴ߾ݤङ࿶ᡍၴ߾ݤД΋යϐᔼ཰ᚐǴǴǴǴ৮ୃᚆ٣ჴ৮ୃᚆ٣ჴ৮ୃᚆ٣ჴ৮ୃᚆ٣ჴǴǴǴǴၴङ࿶ᡍঁٿД΋යϐᔼ཰ᚐঁٿД΋යϐᔼ཰ᚐঁٿД΋යϐᔼ཰ᚐঁٿ

而就所得稅之推計標準，檀晬檀䫱埴㓧㱽昊ḅ⋩⸜⹎姜⫿䫔ᶨḅ O Ḽ嘇⇌㰢

㚜㖶䡢㊯↢烉ˬิਈዽቻᐒᜢਡፐิਈǴ໪ڀഢิ܌ݤೕۓϐ΋ۓाҹޣǴۈԖ

ፐิೀϩϐ៾ૈǴځటЬ஭ิ܌ݤೕۓϐࡓݤਏ݀ޣǴջᔈ൩၀ೕۓϐाҹǴॄ

ᖐ᛾ೢҺǶࢗᔼճ٣཰܌ளิǴ߯൩ᔼճ٣཰ԃࡋԏΕᕴᚐ෧ନӚ໨ԋҁ຤Ҕǵ

ཞѨϷิਈࡕϐ܌ளృᚐीቻϐǴࡺҬܰ܌ளϐ٣ჴǴ߯ឦፐิाҹǴิਈዽቻ

ᐒᜢࣁፐቻ܌ளิǴջᔈ൩યิက୍ΓϐҬܰ܌ளၗ਑ॄᖐ᛾ϐೢǶิࡪਈዽቻ

ᐒᜢऩૈԾયิက୍Γϐ஦нᏧ᛾ύޔௗᕇڗкϩፐิၗ਑Ǵаவ٣Ҭܰ٣໨ϐ

೴໨ਡჹਔǴڰ৒ܰ҅ዴਡᆉፐิ܌ளᚐǴၲԋჴᚐፐิϐҞޑǶோऩܭ஦нᏧ

᛾૶ၩό҅ዴǵόֹӄ܈ӄ೽ǵ΋೽҂ૈගҢਔǴట௦Ҕ΢໒ޔௗᖐ᛾БݤǴࢽ

ឦ౾ᛖᜤՉǴࣁዴߥፐิϐϦ҅ǵϦѳǴᆢៈ୯ৎิԏϷჴ౜ໆૈፐิচ߾Ǵό

ளςۈᇡϢิਈዽቻᐒᜢளа໔ௗ܌ளၗ਑௢ᆉ܌ளᚐፐቻ܌ளิǴך୯܌ளิ

ǶۓϐܴЎೕݤಃΖΜΟచಃ΋໨ǵಃΎΜΐచջឦ΢໒໔ௗ᛾ܴ௢ीፐิБݤ

ᙍࡺǴ܌ளิݤᜢܭ௢ीፐิϐೕۓǴ߯ࣁว౜࠼ᢀ੿ჴǵ෧ᇸิਈዽቻᐒᜢ᛾

ܴำ܌ࡋ೛Ǵځԑߚᒏ৒೚ዽቻᐒᜢளа৬ཀ܈ᖆෳϐБݤᇡ܌ۓளǴჹܭ௢ी

                                                 
81 類似案例可參酌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八十九年度訴字第二七五號判決。實務上亦曾有稽徵機

關僅以未記載每月營業收入、成本之「盈餘分配表」推計營利事業所得，而遭法院以違反客觀性

撤銷原處分之案例，如高雄高等行政法院九十年度訴字第一九 O 五號判決：「೏֋ӵ٩΢໒܌

ளิݤೕۓаࢗளϐၗ਑ਡۓયิက୍Γϐ܌ளᚐޣǴѸ၀ࢗளϐၗ਑಄ӝӕࡼݤՉಒ߾ಃΎΜ

Βచۓ܌ឦܭયิက୍Γϐԏ੻ཞ຤ၗ਑ǴЪ࿶ӝݤፓࢗԶ҅ځߞىዴ܄คဤޣǴځ௢ीਡۓϐ

Бݤᆶ่݀Ǵۈᒏӝ౛Ƕࢗҁҹ೏֋ख़ཥਡۓচ֋ΖΜϖԃࡋፐิ܌ளᚐΒǵΖѤϖǵΎϤɄϡǴ

คߚаଯ໢ѱፓࢗೀࢗԌচ֋ϣ೽૶ၩ؂Дཞ੻ߎᚐϐȬౚᓔࣦᎩϩଛಕी߄ȭࣁᏧǴ٠аǺࣦ

Ꭹ߯ᔼ཰ԏΕ෧ѐᔼ཰ԋҁϷ຤ҔϐճளǴ٩ځࡺᏵౚᓔࣦᎩϩଛಕी߄ϐ૶ၩਡۓҁҹፐิ܌

ளᚐǴ٠คၴᇤϓϓ࿼៏Ƕฅ၁ᢀ၀ౚᓔࣦᎩϩଛಕी߄Ǵ໻૶ၩচ֋ΖΜ΋ԃΜ΋ДԿΖΜϖ

ԃΐД໔ϐҁය(؂Д璇ཞ੻ߎᚐǴԿܭচ֋؂Дᔼ཰ԏΕǵᔼ཰ԋҁӵՖǴϷԖցᔼ཰ѦϐԏΕǵ

ЍрǴ߾бϐᚅӵǶࡪፏҾ཰཮ीচ౛ϐཞ੻БำԄǴҁයཞ੻ϐीᆉ߯аԏΕᕴᚐԌନӚ໨ԋ

ҁǵ຤ҔϷЍрǴࢂ২Ꮷ၀૶ၩόӄϐࣦᎩϩଛಕी߄Ǵჴคவ܌ޕࢗၩҁයཞ੻ࢂց߯ൻ཮ी

தೕीᆉளрǴ߾၀߄ኧᏵॶ੿ዴᆶցǴۘߚคᅪǶ೏֋໻Ꮷ၀҅ዴ܄൐ቾϐҁයཞ੻ኧᏵǴջ

ख़ཥਡݾسۓፐิ܌ளᚐǴჴᜤᇡځ௢՗ςឦӝ౛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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ϐБݤᆶ่݀ϐӝ౛܄Ǵዽቻᐒᜢϝᔈϒа᛾ܴǶิࡺਈዽቻᐒᜢӢયิက୍Γ

҂ᅰځගрፐิ܌ளၗ਑ϐڐΚက୍ǴԶట܌ࡪளิݤಃΖΜΟచಃ΋໨ೕ٩ۓ

ϐݤǵ௢ीБ܄ளၗ਑ϐ҅ዴࢗளᚐਔǴᖐΥ܌ځӕ཰ճ౗኱ྗ௢՗܈ளၗ਑ࢗ

ִ྽܄ᆶ፾Ϫ܄ǵ௢ፕၸำӝЯ΋૓࿶ᡍϷፕ౛߾ݤǴ֡ᔈ೏᛾ܴςၲӝ౛ёߞ

ϐำࡋǴۈளᒏዽቻᐒᜢ཰ᅰځᖐ᛾ϐೢ˭ˤ㍐妰婚䦭ὪⰔ婚䦭ḳ⮎ᷳ㍐⭂炻℞

䚖㧁⛐䘤䎦㚨⣏㤪䃞⿏ᷳ㬋䡢䳸㝄炻䁢媨䦇䦭℔⸛炻㍐妰㕡㱽ㅱ怠㑯㚨㍍役⮎柵

婚䦭侭炻ᶼ䧥⽝㨇斄ㅱ嫱㖶㍐妰婚䦭ᷳ⽭天⿏⍲⎰䎮⿏⬀⛐炻㬌䁢㍐妰婚䦭ᷳ㊯

⮶⍇⇯ˤ侴⽆ᶲ攳Ḵ⇌㰢⎗䞍炻䧥⽝㨇斄ẍ㞍⼿屯㕁㇨䁢ᷳ㍐妰㧁㸾䧥⽝㨇斄ẍ㞍⼿屯㕁㇨䁢ᷳ㍐妰㧁㸾䧥⽝㨇斄ẍ㞍⼿屯㕁㇨䁢ᷳ㍐妰㧁㸾䧥⽝㨇斄ẍ㞍⼿屯㕁㇨䁢ᷳ㍐妰㧁㸾炻炻炻炻῀庫⎴㤕῀庫⎴㤕῀庫⎴㤕῀庫⎴㤕

⇑㼌㧁㸾㚜䁢檀Ộ侭⇑㼌㧁㸾㚜䁢檀Ộ侭⇑㼌㧁㸾㚜䁢檀Ộ侭⇑㼌㧁㸾㚜䁢檀Ộ侭炻炻炻炻䧥⽝㨇斄军⮹ㅱ⮵娚㍐妰䧥⽝㨇斄军⮹ㅱ⮵娚㍐妰䧥⽝㨇斄军⮹ㅱ⮵娚㍐妰䧥⽝㨇斄军⮹ㅱ⮵娚㍐妰㧁㸾ᷳ㧁㸾ᷳ㧁㸾ᷳ㧁㸾ᷳˬˬˬˬ⭊奨⿏⭊奨⿏⭊奨⿏⭊奨⿏⍲⍲⍲⍲⎰䎮⿏⎰䎮⿏⎰䎮⿏⎰䎮⿏˭˭˭˭屈屈屈屈㚜㚜㚜㚜

慵ᷳ嫱㖶佑⊁慵ᷳ嫱㖶佑⊁慵ᷳ嫱㖶佑⊁慵ᷳ嫱㖶佑⊁ˤ 

再者就推計方法之「種類」為何？我國所得稅法第八十三條第三項規定：納

稅義務人未盡協力義務，稽徵機關得依「查得之資料」或「同業利潤標準」核定

其所得額，依該條文義推計方法似乎僅限該條所列舉的兩種。惟查，推計標準是

否適法合憲，法院審查之重點仍應回歸該標準是否客觀合理並考量納稅義務人之

特殊性，至於推計之方法為何，應屬技術性、細節性事項，不應作過度嚴格之規

範82，司法院釋字第二一八號解釋劉鐵錚大法官之不同意見書即認為：「推估計算

方法，參考外國立法例，原不以查得資料或同業利潤標準為限，其他合理可行之

方法或標準，法律並不禁止，換言之，上引條文所採之推估計算方法，應解為例

示規定，而非列舉規定，方為適當」。如德國稅捐通則第一六二條第一項即規定：

「估計課稅基礎時，應斟酌應斟酌應斟酌應斟酌一切對估計具有重要性之情形一切對估計具有重要性之情形一切對估計具有重要性之情形一切對估計具有重要性之情形」83、美國內地稅法第 446

條（b）項亦規定：「如納稅義務人未依常規使用會計方法、或其所使用之會計方

法無法正確反應其所得額，則其應稅所得應由機關審酌其他足以正確反應其所得應由機關審酌其他足以正確反應其所得應由機關審酌其他足以正確反應其所得應由機關審酌其他足以正確反應其所得

                                                 
82 劉士昇，推計課稅規範基礎之研究--以釋字第二一八號解釋為中心，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碩士

論文，2000 年 6 月，頁 76-77。 
83 翻譯參考：陳敏（譯著），德國租稅通則，司法院，102年 5 月，頁 292-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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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之方法計算之額之方法計算之額之方法計算之額之方法計算之」84，而美國單就推計課稅之方式至少有淨值證明法、現金消費額

法、百分率法、單位數量法、銀行存款額法等五種以上之方式85。是以，所得稅法所得稅法所得稅法所得稅法

第八三條第三項所例列之推計方法第八三條第三項所例列之推計方法第八三條第三項所例列之推計方法第八三條第三項所例列之推計方法，，，，解釋上應僅為解釋上應僅為解釋上應僅為解釋上應僅為「「「「例示規定例示規定例示規定例示規定」」」」，，，，縱使稽徵機關以縱使稽徵機關以縱使稽徵機關以縱使稽徵機關以

其他方法推估其他方法推估其他方法推估其他方法推估，，，，只要該方法足以客觀合理反應納稅義務人之課稅基礎只要該方法足以客觀合理反應納稅義務人之課稅基礎只要該方法足以客觀合理反應納稅義務人之課稅基礎只要該方法足以客觀合理反應納稅義務人之課稅基礎，，，，即屬適法即屬適法即屬適法即屬適法。 

至於推計方法之選擇，依所得稅法第八十三條第三項規定，似屬稽徵機關之

裁量權，就此，最高行政法院一 O 一判字第九八五號判決意旨認為：「௢ीϐБݤǴ

ёૈԖӭᅿᒧ᏷Ǵ፾྽ϐ௢ीБݤǴڰᔈҁ࿶ᡍ߾ݤǴΚ࠼؃ᢀǵӝ౛Ǵ٬ᆶય

ิက୍Γϐჴሞ܌ளᚐ࣬྽ǴаᆢચิϦѳচ߾Ǵዽቻᐒᜢჹયิက୍Γፐิ܌

Ᏽڀ௢ीፐิ܄፦ϐೕۓǴڰ໪ӝܭ΢໒চ߾ǹோ௢ीБݤϐᒧ᏷Ǵឦҥݤᒧ᏷

٣໨Ǵયิက୍Γ٠คᒧ᏷ϐ៾」，即認為推計方法屬稽徵機關之裁量權推計方法屬稽徵機關之裁量權推計方法屬稽徵機關之裁量權推計方法屬稽徵機關之裁量權，，，，納稅義納稅義納稅義納稅義

務人就推計方法並無選擇權務人就推計方法並無選擇權務人就推計方法並無選擇權務人就推計方法並無選擇權。本文同意該判決之結論，惟需說明者為，倘納稅義倘納稅義倘納稅義倘納稅義

務人可提出反證說明有其他推計方法較稽徵機關所採之方法更為客觀合理務人可提出反證說明有其他推計方法較稽徵機關所採之方法更為客觀合理務人可提出反證說明有其他推計方法較稽徵機關所採之方法更為客觀合理務人可提出反證說明有其他推計方法較稽徵機關所採之方法更為客觀合理，，，，稽徵稽徵稽徵稽徵

機關即應依據該推計方法重新核定稅基機關即應依據該推計方法重新核定稅基機關即應依據該推計方法重新核定稅基機關即應依據該推計方法重新核定稅基，，，，以合於司法院釋字第二一八號解釋之意以合於司法院釋字第二一八號解釋之意以合於司法院釋字第二一八號解釋之意以合於司法院釋字第二一八號解釋之意

旨旨旨旨。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項項項項  推計課稅之前提要件推計課稅之前提要件推計課稅之前提要件推計課稅之前提要件應由稽徵機關應由稽徵機關應由稽徵機關應由稽徵機關舉證舉證舉證舉證 

推計課稅之要件為：稽徵機關對課稅事實之查明無期待可能性、課稅客體已

                                                 
84 美國內地稅法第 446條（b）項之規定原文：「If no method of accounting has been regularly used by 

the taxpayer, or if the method used does not clearly reflect income, the computation of taxable income 
shall be made under such method as, in the opinion of Secretary, does clearly reflect income. 」 

85美國關於推計課稅態樣，約有下列五種： 
（一）淨值證明法：此法係依據納稅人之課稅年度終了時之資產淨值對該年度開始時所增加之金

額，與其本年度中各項消費支出之金額合計之總額，推計其所得。 
（二）現金消費額法：此法係以納稅人在課稅年度期間所支出之消費金額，所超過其所申報之所

得額之差額，推計為未申報之所得額。 
（三）百分率法：此法係以納稅人以往年度結算申報書或同業納稅人之申報書所示之成本、收入、

毛利及淨利等之各種百分率，與此納稅人現年度所申報者相互比照，以推計其所得。 
（四）單位數量法：此法係依銷貨量、用料量、員工數、耗電量等之計算單位，求得每一單位之

所得額或生產量等，據以推計其全部所得額。 
（五）銀行存款額法：此法係將銀行存款之全部金額中，減除顯非所得構成性之部分後，推計其

所餘部份為課稅所得。 
以上參酌司法院釋字第二一四號解釋劉大法官不同意見書；盧欽滄，稅務調查與間接證明法，文笙

書局，六版，2001年 1 月，頁 8-1 以下；陳清秀，推計課稅判決之研討─以所得稅為中心，收錄

於：臺灣法學雜誌公法特刊，2010年 8 月，頁 195-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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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證明等二要件為其「必要性」之前提，且應先為「推計調查」、推計方法之選擇

應需合乎「客觀、合理及經驗法則」以合於「合理性」之前提。然需進一步釐清

者為：倘徵納雙方就個案是否合於推計課稅要件有疑義不明者，應由何方負舉證

之責？對此，本文以為推計課稅既然為核實課徵之例外，而其效果係減輕稽徵機

關之證明程度，故對該適用之前提要件，應由稽徵機關負舉證之責。 

實務上，最高行政法院九十五年判字第一二一八號判決亦支持此見解，該判

決謂：「ܭჴᚐፐิǴิਈᐒᜢচ߾΢ᔈ൩ચิϐวғॄᖐ᛾ೢҺǴܭ௢ीፐิǴ

ନ໪ڀഢ஦ᛛЎᏵόֹഢǵ஦ᛛ૶ၩϣ৒ᜤᇡ҅ࣁዴ܄ё܄ߞǴયิက୍Γჹܭ

ચิፓࢗόᅰڐΚက୍฻ाҹѦǴิਈᐒᜢᔈ൩௢ीፐิϐิਈᐒᜢᔈ൩௢ीፐิϐิਈᐒᜢᔈ൩௢ीፐิϐิਈᐒᜢᔈ൩௢ीፐิϐȬȬȬȬѸा܄Ѹा܄Ѹा܄Ѹा܄ȭȭȭȭϷኧᚐीϷኧᚐीϷኧᚐीϷኧᚐी

ᆉϐᆉϐᆉϐᆉϐȬȬȬȬӝ౛܄ӝ౛܄ӝ౛܄ӝ౛܄ȭȭȭȭॄᖐ᛾ೢҺॄᖐ᛾ೢҺॄᖐ᛾ೢҺॄᖐ᛾ೢҺ」；臺中高等行政法院九十一年度訴字第一○○號判決

意旨亦認為：「ᔼ཰ิݤಃΒΜΟచೕ߯ۓ҂٬Ҕ಍΋ว౻ϐᔼ཰ΓǴЬᆅዽቻ

ᐒᜢځۓࢗᎍ୧ᚐǴ٠Ҕаਡ܌ځۓளᚐϐБݤǴឦ௢ीፐิБݤϐ٬ҔǶዽቻዽቻዽቻዽቻ

ჹ܌ځܭҔ௢ीፐิБݤϐӝ౛܄ჹ܌ځܭҔ௢ीፐิБݤϐӝ౛܄ჹ܌ځܭҔ௢ीፐิБݤϐӝ౛܄ჹ܌ځܭҔ௢ीፐิБݤϐӝ౛܄ǴǴǴǴคࣁݤԖਏϐᖐ᛾ਔคࣁݤԖਏϐᖐ᛾ਔคࣁݤԖਏϐᖐ᛾ਔคࣁݤԖਏϐᖐ᛾ਔǴǴǴǴջᔈᇡዽቻᐒᜢջᔈᇡዽቻᐒᜢջᔈᇡዽቻᐒᜢջᔈᇡዽቻᐒᜢǴǴǴǴ҂҂҂҂

ૈ൩ิਈᄬԋाҹ٣ჴૈ൩ิਈᄬԋाҹ٣ჴૈ൩ิਈᄬԋाҹ٣ჴૈ൩ิਈᄬԋाҹ٣ჴǴǴǴǴуа᛾уа᛾уа᛾уа᛾ܴܴܴܴ」，均認為稽徵機關欲適用推計課稅，應先就

推計課稅之前提要件負舉證責任，其見解值得贊同。 

第四項第四項第四項第四項  推計課稅不推計課稅不推計課稅不推計課稅不受法律保留原則之拘束受法律保留原則之拘束受法律保留原則之拘束受法律保留原則之拘束 

稽徵機關在法無明文時，得否推計課稅？換言之，我國並無如德國稅捐通則

第一六二條第一項有通案性推計課稅之規定，且我國個別稅法中並非均有推計課

稅規定，是以在無推計課稅規定之稅種（如營業稅法），稽徵機關得否依「類推適

用」其他稅法就推計課稅之規定（如所得稅法第八十三條）？ 

對此，我國學說有不同見解。黃茂榮大法官採否定說，認為應有法律明文規

定，蓋推計課稅對如何證明課稅事實之有無至關重要，對於納稅義務人之權利有

重大影響，所以，縱使在納稅義務人違反申報或提示帳簿、文據之協力義務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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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容許稅捐稽徵機關推計課稅的必要，其適用還是要有法律明文規定為妥86。 

然學者葛克昌氏則從租稅公平之角度，主張應允許稽徵機關類推適用，其謂：

世界各國大都承認此種間接證據方法之際，此種漏洞應予填補。按此種方法在刑

法中自不可採，但稅法與刑法本來就無法等量齊觀。故在此種稅法中法律漏洞，

宜基於「量能課稅原則」之負擔平等予以填補，否則租稅之社會公平原則何能維

護87。 

學者陳清秀亦採肯定見解，認為：財政部在欠缺法律授權下，仍應得本於職

權發佈課稅事實認定之基準（類型化行政規則，行政程序法第一五九條），進行有

關課稅基礎之推計，蓋推計課稅只是一種事實上推定，乃是認定事實中的一種手

段，未必需有法律依據，在個別稅法欠缺名為規定推計課稅之情形，如果有推計

課稅之必要，因為欠缺可信賴之調查資料，而無法實額課稅時，則以適當合理之

方法，進行推計課稅，尚非法所不許88，即陳清秀氏認為推計課稅僅為稅基事實認

定之方法，故縱無法律明文，仍應允許以推計方式計算課稅基礎。 

司法院釋字第二一八號解釋理由書中謂.：「Γ҇Ԗࡓݤ٩યิϐက୍ǴᏦݤಃ

ΜΐచۓԖܴЎǶ୯ৎݤ٩ፐቻ܌ளิਔǴયิက୍ΓᔈԾՉҙൔǴ٠ගҢӚᅿ

᛾ܴ܌ளᚐϐ஦ᛛǵЎᏵǴаߡዽቻᐒᜢࢗਡǶΥ҂ԾՉҙൔ܈ගҢ᛾ܴЎҹޣǴ

ዽቻᐒᜢளࢗ٩ளϐၗ਑܈ӕ཰ճዎ኱ྗǴਡ܌ځۓளᚐǶԜ໨௢ीਡۓБݤǴ

ᆶᏦݤ२໒ೕۓϐҁԑ٠ό࣌觸」，自該號解釋內容觀之，大法官似乎肯認「凡未

自行申報或提示證明文件者，稽徵機關『當然即』得依查得之資料或同業利潤標

準，核定其所得額」，不須另有法律明文為其規範基礎。準此以言，現行推計課稅

依釋字二一八號解釋，縱無實定法依據，仍得為之。然實務上仍有採否定說者，

認為推計課稅倘法無明文者，即不得適用，如高雄高等行政法院九十四年度訴字

第五八六號判決：「܌ளิݤಃΖΜΟచಃ΋໨ೕۓǾǾǴջ܌ᒏϐ௢ीፐิǴ߯

                                                 
枱6翊黃茂榮，稅捐法規之違憲審查，收錄於：氏著，稅法總論（第二冊），2005 年 10 月，植根，頁

235。 
枱7翊葛克昌，兩稅合一之憲法觀點，收錄於：氏著，所得稅與憲法，三版，翰蘆，2009年 2 月，頁

177 以下。 
88 陳清秀，稅法總論，六版，元照，2010年 9 月，頁 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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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ܭۓளิݤಃΟകᔼճ٣཰܌ளิϐക࿯Ǵҁҹ߯ᔼ཰ิ٣ҹǴ٠ค௢ीፐ

ิϐ፾Ҕ」，該見解並獲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六年度判字一三九六號判決予以維持

之。 

比較法上，日本最初採申報納稅時，其所得稅法及法人稅法並未有推計課稅

之規定，然於調查資料有欠缺時可否以推計方式核定，即曾引發爭議，就此日本

最高裁判所裁判認為：「܌ளิݤӧёߞᒘϐፓࢗၗ਑ԖЖલǴԶคݤჴᚐፐิ

ਔǴ٠҂࿣За፾྽ӝ౛ϐ௢ीБݤᆉ܌ۓளᚐǴவόϢ೚໻Ӣࣁคݤඓඝયิ

က୍Γϐ܌ளǵ҂ڀഢкϩϐၗ਑ǴջܫకፐิǴҭឦ྽ฅϐ౛ǴΨόࢂӢࡿࣁ

ࡓݤωૈ௢ीǶӵԜ൩ۓள௢ीϐೕ܌ಃѤΜϤచϐΒύ೛࿼ݤΒΜϖԃӧӕک

ಃΖݤϸᏦၴځǴፕݤ৒೚ϐ௢ीБ܌ࡓݤ௦ҔܭǴऩჹۓ،ϐፐิ኱ྗϐۓ܌

ΜѤచϐೕޣۓǴόၸࢂଷॷᏦݤϐӜǴԶߚᜤ܌ளิݤϐှញ፾ҔԶς」，即日

本最高裁判所認為日本所得稅法第四十六條之二之規定屬「確認規定」，非「創設

規定」，換言之，在無法核實認定所得額時縱無法律明文，亦得推計課稅89。 

本文以為，此爭議誠如學者葛克昌所言，實為形式法治國與實質法治國之衝

突於稅法上之體現，稅捐負擔固然是對人民無對價給付之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

而需受「稅捐法定主義」之拘束，然而，稅法之目的在於「公平分配稅捐負擔」，

即使所有納稅義務人在稅捐課予之前後負擔能力相同，不干擾市場自由競爭秩

序，與刑法「抑制人民犯罪」，而需法有明文以使民知其規範以避免犯罪」之目的

迥異。故稅法之法律保留僅需以人民有預見可能已足，是以，「租稅法定主義」之

法律保留密度自較「罪刑法定主義」為寬鬆，故稅法並無如刑法有嚴格禁止類推

適用90。從而從而從而從而，，，，雖然營業稅法雖然營業稅法雖然營業稅法雖然營業稅法等個別稅法等個別稅法等個別稅法等個別稅法並無明文規定得否推計課稅並無明文規定得否推計課稅並無明文規定得否推計課稅並無明文規定得否推計課稅，，，，然回歸前揭然回歸前揭然回歸前揭然回歸前揭

                                                 
89 柯格鐘，稅捐稽徵協力義務與推計課稅，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年 6 月，頁

154-155。 
90 司法院釋字第四七四號解釋於公法上時效制度上，認為法律無明文規定者，應得依序類推適用

其他公法、民法之規定，學者亦認為此為大法官明文肯認不利類推於行政法領域有其適用，該解

釋離由書謂：「ਔਏࡋڋό໻ᆶΓ҇៾ճက୍Ԗख़εᜢ߯ǴЪځҞޑӧܭ൧ख़ࡽӸϐ٣ჴރᄊǴ

Ϸᆢࡓݤ࡭જׇϐӼۓǴᆶϦ੻ԖᜢǴ໪೵җۓܴࡓݤǴԾόள௤៾Չࡹᐒᜢᑽ௃аڮзु܈ۓ

җՉࡹᐒᜢ٩ᙍ៾аڮзुϐǾǶӧࡓݤ҂ܴ߻ۓǴᔈᜪ௢፾ҔϦ୍Γ঩ଏҶݤǵϦ୍Γ঩ኟږ

҂Ԗࡓݤᜢ࣬ܭਔਏύᘐϷόֹԋǴܭǶԿۓፎ؃៾੃ྐਔਏය໔ϐೕߎږኟ܈ߎଏҶܭ฻ᜢݤ



doi:10.6342/NTU201603798

 

 69 

稅法目的稅法目的稅法目的稅法目的————該法律漏洞之填補是否有助於負擔公平及維護市場公平競爭該法律漏洞之填補是否有助於負擔公平及維護市場公平競爭該法律漏洞之填補是否有助於負擔公平及維護市場公平競爭該法律漏洞之填補是否有助於負擔公平及維護市場公平競爭，，，，且更有且更有且更有且更有

助於納稅義務人對助於納稅義務人對助於納稅義務人對助於納稅義務人對「「「「法法法法」」」」之信賴保護之信賴保護之信賴保護之信賴保護，，，，以維護法之安定性以維護法之安定性以維護法之安定性以維護法之安定性，，，，結論上結論上結論上結論上，，，，本文本文本文本文以為似以為似以為似以為似

應允許稽徵機關應允許稽徵機關應允許稽徵機關應允許稽徵機關以以以以類推適用類推適用類推適用類推適用所得稅法等其他所得稅法等其他所得稅法等其他所得稅法等其他稅法之稅法之稅法之稅法之規定規定規定規定，，，，否則僅以法無明文即放否則僅以法無明文即放否則僅以法無明文即放否則僅以法無明文即放

棄課稅權棄課稅權棄課稅權棄課稅權，，，，反破壞租稅公平及納反破壞租稅公平及納反破壞租稅公平及納反破壞租稅公平及納稅義務人對稅法之信賴稅義務人對稅法之信賴稅義務人對稅法之信賴稅義務人對稅法之信賴。 

第五項第五項第五項第五項  推計課稅之法律效果推計課稅之法律效果推計課稅之法律效果推計課稅之法律效果 

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        事實上推定事實上推定事實上推定事實上推定    

證據法上就「事實推定」，可分為事實上推定及法律上事實之推定91，二者法

律效果殊異，故在論及推計課稅之稅基事實推定效果時，應先說明兩種事實推定

之意義。「「「「事實上推定事實上推定事實上推定事實上推定」」」」係指法院根據「經驗法則」（大前提），依已證明之間接事

實（小前提），推理認定主要事實（涵攝）之過程。此推導過程即為事實上推定之

過程，同時也是法官自由心證之過程。事實上推定僅為法官依經驗法則推論得出

待證事實之真偽，其與當事人間舉證責任之分配無涉其與當事人間舉證責任之分配無涉其與當事人間舉證責任之分配無涉其與當事人間舉證責任之分配無涉，換言之，倘若最後法院仍

無法認定事實之真偽者，仍應判決原負擔舉證責任之一方敗訴，故為使要件事實

認定為真，其必須提出能直接證明要件事實之主要證據（即「直接本證」）、或提

出能證明對要件事實產生推定之間接事實存在之間接證據（即「間接本證」），而

對造僅需提出直接使法官對要件事實無法確信之主要證據（即「直接反證」）、或

提出使法官無法推定要件事實存在之間接證據（即「間接反證」）。如以期初及期

末存貨之差額，扣除正常耗損後，推估營業人之營業額。 

至於至於至於至於「「「「法律上事實之推定法律上事實之推定法律上事實之推定法律上事實之推定」」」」則指當要件事實有待證明時，法律上有規定較易

證明之前提事實，若證明該前提事實者，則法律上賦予其等於推定該待證事實存

在之效力。是以，法律上事實之推定即賦予「證明 B 事實等於證明 A 事實」之效

果，此時若當事人證明該「前提事實」（小前提），則因法律上推定之規定（大前

                                                                                                                                               
ೕ߻ۓǴҭᔈᜪ௢፾Ҕ҇ݤϐ࣬ᜢచЎǶ」 

91 民事法學說上尚有「法律上權利之推定」，係指該前提事實獲證明時，直接推定權利狀態存在。

如民法第九四三條「占有人就占有物權利」之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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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代法官之自由心證，使該「待證事實」等同已經證明（涵攝）。又因只要前

提事實經證明者，待證事實並無陷於真偽不明之空間，法院即應認定該待證事實

存在，如民法第九四四條第二項以「前後兩時為占有者」推定前後兩時之間為「繼

續占有」。學說多謂法律上事實之推定具法律上事實之推定具法律上事實之推定具法律上事實之推定具「「「「轉換舉證責任轉換舉證責任轉換舉證責任轉換舉證責任」」」」之效果之效果之效果之效果。欲推翻法律上

之推定者，對造除對前提事實提出「反證」而僅需使法院對之陷入真偽不明外，

對待證事實應提出「本證」，換言之，對造需使法院對待證事實認定為「不存在」，

舉證始為成功，倘若待證事實僅為「真偽不明」，依據推定之法律規定，仍應認定

待證事實存在92。 

準此，法律允許稽徵機關以「推計」方式課稅者，僅概括性的容許稽徵機關

以間接事實證明主要事實，並無舉證責任倒置之效果，且同業利潤標準之規定，

僅係稽徵機關經驗法則之歸納，與前開法律上事實之推定，並不相同，故推計課故推計課故推計課故推計課

稅性質上應屬稅性質上應屬稅性質上應屬稅性質上應屬「「「「事實上之推定事實上之推定事實上之推定事實上之推定」」」」。就此，我國實務似肯認此見解，最高行政法院九

十八年度判字第四○○號判決即認：「ឦયิက୍Γ܌ளЍଛ܈ඓඝϐፐิाҹ٣

ჴǴયิက୍ΓᔈॄԖගٮၗ਑ϐڐΚက୍ǶԿܭયิက୍ΓڐΚက୍ϐၴϸǴ

ଣЈ᛾ཤଜϐ٣໨Ǵ٠όݤቹៜ܈ࡋวғफ़եჹ೷᛾ܴำࢂນ೜ำׇύǴᔈ໻ܭ

ӢԜวғ࠼ᢀᖐ᛾ೢҺॹ࿼ϐਏ݀」，應屬的論。 

是以，稽徵機關在符合推計課稅要件之例外情形下，就稅基之證明得以機關

所頒布之「推計標準」為經驗法則（大前提），稽徵機關僅須證明「推計標準已盡

可能合理客觀」且「個案之稅基適用推計標準之類型」間接事實（小前提），即得

推定「稅基數額」（結論），稽徵機關得以類型化的推定標準，減輕課稅調查之證

明程度，而得以「接近真實或最大可能的蓋然性」，替代作為「接近真實之確信」

的證明程度93。 

惟納稅義務人倘得提出反證證明該推計數額不正確，稽徵機關即應予以調

                                                 
92 以上就「事實上推定」及「法律上事實之推定」之說明，綜合參酌駱永家，民事訴訟法 I，臺灣

商務，九版，1999年 3 月，頁 187以下；駱永家，民事舉證責任論，台灣商務，1995年 4 月，

頁 124四以下；王甲乙、楊建華、鄭健才，民事訴訟法新論，自版，2003年 8 月，頁 412 以下。 
93 黃士洲，稅務訴訟的舉證責任，翰蘆，2002年 8 月，頁 173；吳東都，德國稅務行政訴訟，九

十八年度最高行政法院研究報告，司法院，2009 年 11 月，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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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倘證明屬實仍應以核實課徵優先。對此，我國稅法多有規定，如所得稅法施

行細則第十七條第二項：「ঁΓр୧ࡂ܊ǴȬӵૈගрҬܰਔϐԋҬሽᚐϷԋҁ຤ӵૈගрҬܰਔϐԋҬሽᚐϷԋҁ຤ӵૈගрҬܰਔϐԋҬሽᚐϷԋҁ຤ӵૈගрҬܰਔϐԋҬሽᚐϷԋҁ຤

Ҕϐ᛾ܴЎҹҔϐ᛾ܴЎҹҔϐ᛾ܴЎҹҔϐ᛾ܴЎҹȭޣǴځ଄ౢҬܰ܌ளϐीᆉǴ٩ҁݤಃΜѤచಃ΋໨ಃΎᜪೕۓ

ਡჴᇡۓǹځ҂ҙൔ܈҂ૈගр᛾ܴЎҹޣǴዽቻᐒᜢள٩଄ࡹ೽ਡۓ኱ྗਡۓ

ϐ」、同細則第十七條第一項：「ҁݤಃΜѤచಃ΋໨ಃϤᜪȐԾΚહբǵᅕǵށǵ

݅ǵ᝜ϐ܌ளȑۓ܌ԋҁϷѸा຤Ҕϐ෧ନǴયิက୍ΓȬԖֹഢ཮ीइᒵϷዴԖֹഢ཮ीइᒵϷዴԖֹഢ཮ीइᒵϷዴԖֹഢ཮ीइᒵϷዴ

ჴᏧ᛾ჴᏧ᛾ჴᏧ᛾ჴᏧ᛾ȭޣǴᔈ٩ҙൔኧਡჴ෧ନǹځคֹഢ཮ीइᒵϷዴჴᏧ᛾ޣǴዽቻᐒᜢ

ள٩଄ࡹ೽ਡۓϐ኱ྗፓ᏾ϐ」，均為適例，其餘如遺產及贈與稅法施行細則第十

三條：「೏ᝩ܍ΓԝΫ߻Ӣख़ੰคݤೀ౛٣୍ය໔ᖐ໸ǵр୧଄ౢ܈ගሦӸීǴԶ

Ӹ܈ߎǴ၀໨ॷීǵሽޣҔ೼ȭځҔ೼όૈ᛾ܴځҔ೼όૈ᛾ܴځҔ೼όૈ᛾ܴځӸීȬόૈ᛾ܴ܈ߎΓჹ၀໨ॷීǵሽ܍ᝩځ

ීǴϝᔈӈΕᒪౢፐิ」，所得稅法第二十八條之規定：「ᇙ೷཰઻Ҕϐচ਑ຬၸ

Ӛ၀཰೯தНྗޣǴځຬၸ೽ҽȬߚ࿶ගр҅྽౛җ࿶ዽቻᐒᜢܴࢗឦჴߚ࿶ගр҅྽౛җ࿶ዽቻᐒᜢܴࢗឦჴߚ࿶ගр҅྽౛җ࿶ዽቻᐒᜢܴࢗឦჴߚ࿶ගр҅྽౛җ࿶ዽቻᐒᜢܴࢗឦჴȭޣό

ϒ෧ନ」，同法第六十六條第二項規定：「યิက୍ΓჹܭӚᅿၗౢϐ՗ሽȬόૈόૈόૈόૈ

ගрዴჴ᛾ܴЎᏵගрዴჴ᛾ܴЎᏵගрዴჴ᛾ܴЎᏵගрዴჴ᛾ܴЎᏵȭਔǴ၀ᆅዽቻᐒᜢள೵Չ՗ځۓሽᚐ」，依其反面解釋，均允

許人民提反證推翻稽徵機關之推計核定。 

然而，我國稅法中，亦有部分規定不容許納稅義務人舉反證推翻推計之事實， 

形同「擬制稅基」之效果者，如土地稅法第三十條第二項就土地增值稅之規定：「ҙ

ൔΓҙൔϐ౽ᙯ౜ॶǴ࿶ቩਡեܭϦ֋βӦ౜ॶޣǴளҗЬᆅᐒᜢྣځԾՉҙൔ

ϐ౽ᙯ౜ॶԏວྣ܈Ϧ֋βӦ౜ॶቻԏβӦቚॶิ」，換言之，依該條規定土增稅

之納稅義務人似無舉反證推翻公告現值而改以申報值課稅之權利。然而，立法者

固然得因調查困難及稽徵經濟等考量，減輕稽徵機關之證明負擔，但倘為此完全

犧牲實質課稅及量能平等負擔原則，自非憲法所許，該條規定排除移轉現值可能

低於公告現值之個案情形，已逾越推計課稅之界限，而有未恰。對此，即有學者

呼籲該條應盡速修法，且認為在修法前，基於合憲性解釋原則及稅捐稽徵法第十



doi:10.6342/NTU201603798

 

 72 

二條之一第一項所揭示之公平課稅原則，解釋上仍應允許土地增值稅申報人舉反

證推翻稽徵機關依公告現值所核定之稅基94。 

綜上，因推計課稅僅生「事實上之推定」之效果，並未移轉當事人間舉證責

任，故納稅義務人所提出之反證僅須使法院對稅基之確信發生動搖，稽徵機關就

課稅基礎事實之舉證即屬失敗，而有從新舉證之必要。 

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        推計課稅不應帶有裁罰效果推計課稅不應帶有裁罰效果推計課稅不應帶有裁罰效果推計課稅不應帶有裁罰效果    

推計課稅係出於國家「依法課稅」、「量能平等負擔」及稽徵之大量行政下，

因行政資源有限性不得不然的妥協制度，然仍不得過度侵害實質課稅原則，故稽

徵機關之推計標準應盡可能接近納稅義務人之真實負擔能力，司法院釋字第二一

八號解釋即已揭示推計標準應合於「客觀合理原則」，換言之，推計課稅固然不

應低估納稅義務人之稅基，以維國家稅捐債權，但也不應高估其課稅基礎，否則

該推計標準將因欠缺客觀合理性，進而破壞量能平等負擔原則而有違法違憲之虞。 

我國推計課稅方法中，依同業利潤標準推估是實務上最為常見之核定方法，

同業利潤標準之訂定，依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七十三條規定：「本法第七十九條及

第八十三條所定同業利潤標準，由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訂定，報請財政部備查」，

而現行＜營利事業所得額暨同業利潤標準及擴大書審純益率＞係由財政部各地區

國稅局邀集各工會，並依各業界領導事業所提出之相關營業所得、成本數據作為

參考而訂定，然而，所訂出之標準往往高於業界平均營收，而產生形同「懲罰」

之效果。申言之，依同業利潤標準所推估之稅基依同業利潤標準所推估之稅基依同業利潤標準所推估之稅基依同業利潤標準所推估之稅基，，，，長年來有長年來有長年來有長年來有「「「「利利利利潤率偏高潤率偏高潤率偏高潤率偏高、、、、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率偏低率偏低率偏低率偏低」」」」現象現象現象現象95，以 100 年營利事業所得額暨同業利潤標準為例，標準代號 2711-11

之資料微處理機製造業，其擴大書審純益率、所得額標準、毛利率、淨利率及費

                                                 
94 柯格鐘，稅捐稽徵協力義務與推計課稅，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年 6 月，頁

165。 
95 蔡朝安、王萱雅，從納稅人權利保護論「推計課稅」與「裁罰」，收錄於：兩岸納稅人權利保

護之立法潮流，元照，2011 年 3 月，頁 112-114；蔡孟彥，應減少推計課稅實質懲罰效果，稅務

旬刊第 2050期，2008年 9 月 10 日，頁 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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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率分別為 6%、10%、30%、18%及 12%；又於房屋交易所得推估部分，依＜一百

零一年度個人出售房屋未申報或已申報而未能提出證明文件之財產交易所得標準

＞，於新北市三重區、土城區、蘆洲區等八個區，其房屋交易所得以房屋評定現

值之 28％計算，臺北市之房屋交易所得更高達房屋評定現值之 42 至 48％。是以，

現行推計課稅標準已普遍性高估納稅義務人之稅基數額現行推計課稅標準已普遍性高估納稅義務人之稅基數額現行推計課稅標準已普遍性高估納稅義務人之稅基數額現行推計課稅標準已普遍性高估納稅義務人之稅基數額，，，，已有已有已有已有「「「「假推計之名假推計之名假推計之名假推計之名，，，，行行行行

處罰之實處罰之實處罰之實處罰之實」」」」而帶有懲罰效果而帶有懲罰效果而帶有懲罰效果而帶有懲罰效果，，，，不僅不僅不僅不僅違背司法院釋字第二一八號所揭示之違背司法院釋字第二一八號所揭示之違背司法院釋字第二一八號所揭示之違背司法院釋字第二一八號所揭示之「「「「客觀合客觀合客觀合客觀合

理原則理原則理原則理原則」」」」及推計課稅之立法原意及推計課稅之立法原意及推計課稅之立法原意及推計課稅之立法原意，，，，甚至有違反處罰法定主義之嫌甚至有違反處罰法定主義之嫌甚至有違反處罰法定主義之嫌甚至有違反處罰法定主義之嫌。 

對該現象，學者陳清秀批評：基於禁止恣意原則所推導之推計課稅界限，推

計課稅不應作為督促稅捐申報義務之強制手段，也不應對納稅義務人進行不利負

擔之「懲罰性推計課稅」。但為避免納稅義務人不履行協力義務反而獲得稅捐利

益，其認為應容許稽徵機關在推計之合法限度內，允許稽徵機關從高核定，以保

全稅捐，例如所得稅法第二十七條規定之進銷貨為保存憑證，得按最低價格核定

其進貨成本，或按最高價格核定其銷貨價格96。 

學者黃士洲亦呼籲：現行實務之推計核定如同業利潤標準，從高核定所得額，

懲罰不盡協力義務之納稅義務人，違背釋字第二一八號解釋所揭示之客觀合理原

則。至於稽徵機關因納稅義務人不履行協力義務致調查困難，黃氏進一步主張倘

該協力義務未履行係可歸責於納稅義務人者，雖無法直接強制其履行，但也不應

容忍其藉此獲得租稅上利益，固在手段上得仿效行政執行法之間接強制，科予納

稅義務人「怠金」，以敦促其履行97。 

是故，本文以為現行同業利潤標準及執行業務費用標準等推計標準應盡速檢

討修正，推計課稅標準應能合於納稅義務人之真實負擔能力，使推計課稅回歸原

有「推估課稅基礎」之制度目的，始為適法。 

                                                 
96 陳清秀，稅法總論，六版，元照，2010年 9 月，頁 553。 
97 黃士洲，稅捐協力義務與推計課稅，收錄於：葛克昌（編），納稅人協力義務與行政法院判決，

翰蘆，2011年 11 月，頁 70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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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項第六項第六項第六項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推計課稅推計課稅推計課稅推計課稅合憲合憲合憲合憲性之再思考性之再思考性之再思考性之再思考    

所得稅法第七十九條、第八十三條後段雖規定納稅義務人未履行申報、提示

帳簿文據等協力義務者，稽徵機關得依查得資料或同業利潤標準等方式，推計核

定其所得額，且釋字第二一八號解釋文中，亦以「凡未自行申報或提示證明文件

者，稽徵機關得依查得之資料或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為由宣告推計課

稅合憲。我國多數學者及實務亦多認為推計課稅之合憲性基礎即在「納稅義務人納稅義務人納稅義務人納稅義務人

協力義務之違反協力義務之違反協力義務之違反協力義務之違反」，如最高法院九十七年度判字九四八號判決即謂：「௦ҙൔયิ

ҙൔǴิਈᐒᜢҭᔈ٩Ᏽ၀ࣁϐચิǴયิက୍Γᔈ٩Ᏽ҅ዴϐ஦ᛛЎᏵԶࡋڋ

஦ᛛЎᏵԶࣁፐิೀϩǴҭջ܌ᒏჴᚐፐิǶோӵયิက୍Γ٠҂ߥӸ၀໨ၗ਑

ǴԾᔈ೚ิਈᐒޣፐิೀϩࣁᡏϐၗ਑ڀௗޔගрǴठิਈᐒᜢคவ٩Ᏽ๊ܔ܈

ᜢࣁ௢ीፐิǶᇂิਈᐒᜢόૈӢࣁЖલޔௗڀᡏၗ਑ԶܫకፐิǴց߾ค౦׎

ԋ໻ჹ၈ჴߥԖ҅ዴၗ਑ޣፐิǴԖၴચิϦѳȩ9枱Ƕ 

然而，協力義務之違反固然可認為係推計課稅之構成要件之一，然是否可以

此證成推計課稅之合憲性基礎即在於「不能使未履行協力義務之納稅義務人反因

此獲利」？換言之，多數說以「納稅義務人違反協力義務致稅基無法查明」，而推

導出「基於維護量能負擔原則且不使不誠實之納稅義務人獲利，應以推計核定方

式計算其稅基」之論述，固然無誤，但是否得依此反推得「推計課稅之合憲性依

據在於納稅義務人違反其協力義務」，即有爭議。首先，邏輯上 p（違反協力義務）

= q（得推計課稅）99，實無法反向推導出 q = p，是以，縱然認為違反協力義務為

推計課稅之構成要件，亦非得以此反推違反協力義務即為推計課稅之合憲性來源。 

對此，學者葛克昌即認為推計課稅之合憲性依據應非僅為協力義務之違反，

而應從稅捐調查程序中納稅義務人「資訊隱私權保障資訊隱私權保障資訊隱私權保障資訊隱私權保障」之觀點切入100。 

                                                 
98 同見解，參閱該院一Ｏ一判字第九八八號判決、九十四年度判字二Ｏ三Ｏ號判決。 
99 此係以多數說學者之見解推導。然本文認推計課稅不以協力義務違反為必要，詳見本節第一項

第三款以下說明。 
100 葛克昌，稅務調（檢）查權之行使及其憲法界限，月旦法學教室，第八六期，2009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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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隱私權」依司法院釋字第六○三號解釋係為維護人格發展與人性尊嚴

所不可或缺之基本權，該解釋理由書謂：「ᆢៈΓ܄൧ᝄᆶ൧ख़Γ਱Ծҗว৖ǴΏ

Ծҗ҇ЬᏦࡹજׇϐਡЈሽॶǶᗦᗦᗦᗦدددد៾ᗨ៾ᗨ៾ᗨ៾ᗨߚߚߚߚᏦᏦᏦᏦܴݤЎӈܴݤЎӈܴݤЎӈܴݤЎӈᖐᖐᖐᖐϐϐϐϐ៾៾៾៾ճճճճǴǴǴǴோ୷ܭΓ܄൧ோ୷ܭΓ܄൧ோ୷ܭΓ܄൧ோ୷ܭΓ܄൧

ᝄᆶঁᝄᆶঁᝄᆶঁᝄᆶঁΓЬΓЬΓЬΓЬᡏᡏᡏᡏ܄ϐ܄ϐ܄ϐ܄ϐᆢៈᆢៈᆢៈᆢៈϷΓ਱ϷΓ਱ϷΓ਱ϷΓ਱วววว৖ϐֹ᏾৖ϐֹ᏾৖ϐֹ᏾৖ϐֹ᏾ǴǴǴǴߥࣁ٠ࣁ٠ࣁ٠ࣁ٠ምߥምߥምߥምঁঁঁঁΓғدࢲஏΓғدࢲஏΓғدࢲஏΓғدࢲஏሦሦሦሦୱխܭдΓୱխܭдΓୱխܭдΓୱխܭдΓ

ಃΒΜݤಃΒΜݤಃΒΜݤಃΒΜݤᏦᏦᏦᏦڙԶڙԶڙԶڙલϐ୷ҁ៾៾៾៾ճճճճǴǴǴǴԶ܈લϐ୷ҁόё܈લϐ୷ҁόё܈લϐ୷ҁόё܈όёࣁࣁࣁࣁ៾៾៾៾ΏΏΏΏددددǴǴǴǴᗦᗦᗦᗦڋ਑ϐԾЬ௓ڋ਑ϐԾЬ௓ڋ਑ϐԾЬ௓ڋᘋᘋᘋᘋϷϷϷϷঁঁঁঁΓΓΓΓၗၗၗၗ਑ϐԾЬ௓ߟߟߟߟ

ΒΒΒΒచచచచߥ܌ምߥ܌ምߥ܌ምߥ܌ምǴځύх֖ঁΓԾЬ௓ঁځڋΓၗ਑ϐၗૻᗦၗૻᗦၗૻᗦၗૻᗦدددد៾៾៾៾ǴߥምΓ҇،ࢂۓ

ցඟ៛ঁځΓၗ਑ǵϷӧՖᅿጄൎϣǵܭՖਔǵаՖᅿБԄǵӛՖΓඟ៛ϐ،ۓ

៾Ǵߥ٠ምΓ҇ჹঁځΓၗ਑ϐ٬ҔԖޕ஼ᆶ௓ڋ៾Ϸၗ਑૶ၩᒱᇤϐ҅׳៾」。

而就資訊隱私權之限制，該號解釋進一步認為資訊隱私權資訊隱私權資訊隱私權資訊隱私權之之之之保護保護保護保護固固固固非絕對非絕對非絕對非絕對，，，，國家國家國家國家

雖得基於公益目的雖得基於公益目的雖得基於公益目的雖得基於公益目的於必要範圍內加以於必要範圍內加以於必要範圍內加以於必要範圍內加以限制限制限制限制，，，，然就然就然就然就資訊隱私權資訊隱私權資訊隱私權資訊隱私權之之之之限制限制限制限制仍仍仍仍需合於憲法需合於憲法需合於憲法需合於憲法

要求要求要求要求：「ᗦد៾ᗨ߯୷ܭᆢៈΓ܄൧ᝄᆶ൧ख़Γ਱Ծҗว৖Զ׎ԋǴோځज़٠ڋ

Ϧ੻ϐܭჹǴ୯ৎ୷๊ߚៈҭߥ៾ϐدჹঁΓၗૻᗦݤ൧ᝄǶᏦ܄ҍΓߟ྽ฅߚ

ѸाǴԾளܭόၴϸᏦݤಃΒΜΟచϐጄൎϣǴаܴࡓݤዴೕۓமڗڋள܌Ѹा

ϐঁΓၗૻǶԿ၀ࢂࡓݤց಄ӝᏦݤಃΒΜΟచϐೕۓǴ߾ᔈ߾ᔈ߾ᔈ߾ᔈ൩൩൩൩୯୯୯୯ৎৎৎৎᇆᇆᇆᇆ໣໣໣໣ǵǵǵǵճҔճҔճҔճҔǵǵǵǵ

ඟ៛ඟ៛ඟ៛ඟ៛ঁঁঁঁΓΓΓΓၗૻၗૻၗૻၗૻૈ܌ૈ܌ૈ܌ૈ܌ᕇᕇᕇᕇளϐϦ੻ளϐϦ੻ளϐϦ੻ளϐϦ੻ᆶჹၗૻᗦᆶჹၗૻᗦᆶჹၗૻᗦᆶჹၗૻᗦدϐЬدϐЬدϐЬدϐЬᡏᡏᡏᡏ܌܌܌܌ᄬᄬᄬᄬԋϐߟԋϐߟԋϐߟԋϐ্্্্ߟǴǴǴǴ೯೯೯೯ዬዬዬዬᑽଜԵᑽଜԵᑽଜԵᑽଜԵ

ໆໆໆໆǶ٠൩܌ᇆ໣ঁΓၗૻϐ܄፦ࢂցੋϷࢂցੋϷࢂցੋϷࢂցੋϷȬȬȬȬدஏ௵གد٣ஏ௵གد٣ஏ௵གد٣ஏ௵ག٣໨໨໨໨ȭȭȭȭǵǵǵǵ܈܈܈܈ᗨᗨᗨᗨدߚஏ௵གՠدߚஏ௵གՠدߚஏ௵གՠدߚஏ௵གՠ

ȬȬȬȬܰܰܰܰᆶᆶᆶᆶځдځдځдځдၗၗၗၗ਑਑਑਑่่่่ӝӝӝӝࣁ၁ಒࣁ၁ಒࣁ၁ಒࣁ၁ಒϐϐϐϐঁঁঁঁΓΓΓΓᔞᔞᔞᔞਢਢਢਢȭȭȭȭǴڀܭᡏঁਢύǴ௦ڗόӕஏࡋϐቩࢗǶ

ԶࣁዴঁߥΓЬᡏ܄ϷΓ਱ว৖ϐֹ᏾ǴߥምΓ҇ϐၗૻᗦد៾Ǵ୯ৎ൩҅ځ྽

୯ৎᇆ໣ࡺϐ҅྽٬ҔϷᆢៈၗૻӼӄǴޑҞܭӝځߥளϐঁΓၗ਑Ǵҭᔈዴڗ

ၗૻϐҞޑǴЀ໪ܴዴаۓڋࡓݤϐǶᇂோԖӵԜǴБૈ٬Γ҇٣Ӄޕ஼ঁځΓ

ၗ਑܌а೏ᇆ໣ϐҞޑǴϷ୯ৎஒӵՖ٬Ҕ܌ளၗૻǴ٠຾ԶዴᇡЬᆅᐒᜢ߯а

ӝЯۓݤᇆ໣ҞޑϐБԄǴ҅྽٬ҔΓ҇ϐঁΓၗૻ」。從而，依該號解釋，國家

就資訊隱私權之限制，應受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之拘束，除需基於除需基於除需基於除需基於「「「「公益公益公益公益」」」」

之目的外之目的外之目的外之目的外，，，，尚需衡酌所限制之個人資訊是否涉及尚需衡酌所限制之個人資訊是否涉及尚需衡酌所限制之個人資訊是否涉及尚需衡酌所限制之個人資訊是否涉及「「「「私密敏感事項私密敏感事項私密敏感事項私密敏感事項」」」」之之之之隱私權核心隱私權核心隱私權核心隱私權核心，，，，

                                                                                                                                               
頁 102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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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或或或雖雖雖雖非私密敏感但非私密敏感但非私密敏感但非私密敏感但「「「「易易易易與與與與其他其他其他其他資資資資料料料料結結結結合合合合為詳細為詳細為詳細為詳細之之之之個個個個人人人人檔檔檔檔案案案案」」」」予以予以予以予以不同不同不同不同密度密度密度密度之審查之審查之審查之審查

標準標準標準標準（（（（即隱私權審查標準之寬嚴取決於所涉及者是否私密敏感而定即隱私權審查標準之寬嚴取決於所涉及者是否私密敏感而定即隱私權審查標準之寬嚴取決於所涉及者是否私密敏感而定即隱私權審查標準之寬嚴取決於所涉及者是否私密敏感而定））））。 

從而，「稅捐調查」係對納稅義務人之課稅要件事實蒐集相關資料，自屬對個

人私經濟活動資訊隱私領域之干預，揆諸前開解釋理由書，該干預除需合於形式

法治國原則（即依法行政）外，更應受實質法治國原則（比例原則）之審查101。 

首先，就目的正當性而言，稅捐調查程序之目的係為實踐量能平等負擔原則

以收取稅捐，而「租稅」是現代法治國家平衡國民與國家間隸屬關係與人民自由

權保障最重要之工具102，故其目的無疑為重要之公共利益。 

再者，就手段與目的間之審查，稽徵調查既然對納稅義務人之資訊隱私權有

所侵害，自非得由稽徵機關任意為之，而應有其憲法界限。即有學者認為稽徵機

關所得調查之範圍應限於「可稅收入可稅收入可稅收入可稅收入」之課稅事實，超出此範圍之經濟利益，稽

徵機關不得予以調查，申言之，稅捐具有可稅性，非在於行為人因此取得經濟自

由，而在於法律共同生活體對其所得之產生具有助益。是以，國家對人民課徵稅

捐者，乃藉由稅法所規定法定要件，就納稅義務人在市場交易過程中所獲取之對

價。進一步來說，稅捐本質上係私人在市場交易所取得之經濟結果，國家進而參

與分配，納稅義務人非透過公開市場所得之經濟利益，如親人患病時為其看護、

免費提供房屋與朋友居住或在自家種植蔬果等，即非可稅收入，稽徵機關對該私

經濟事實即無調查必要性，而構成稅捐調查權行使之界限。故所得稅所課徵者，

非在利得，而在市場交易中所得之對價。個人財產所附有社會義務，非來自財產

的增加，而出於與他人之交易。亦即，具有可稅性之收入，一為透過市場交易所

生營業基礎，另一為對營業基礎之利用所產生收益。此亦所謂財產權所附有納稅

之社會義務，係強調財產權人經由自我負責行為，在營業基礎上具備前述客觀要

                                                 
101 雖然在基本權保障中，因財產權負有社會義務，故國家對「財產權限制」其審查密度較其他基

本權為寬鬆，然財產權之社會義務係針對生產工具或資源，並非針對所有權人。參閱葛克昌，

稅務調（檢）查權之行使及其憲法界限，月旦法學教室，第八六期，2009 年 12 月，頁 102。 
102 租稅之目的除「取得國家財政收入」外，租稅更避免國家直接進入市場，維護市場公平，及使

人民私經濟行為不致受過度干預，以保障人民自由權之積極意義。就法治國家與租稅間之關係，

進一步討論請參閱：葛克昌，國家社會二元論及其憲法意義，收錄於：氏著，國家學與國家法，

元照，1996年 9 月，頁 7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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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參與市場之貨品與金錢交易，在給付與對待給付間，產生可利用之私有收入，

簡言之，稅捐之可稅性稅捐之可稅性稅捐之可稅性稅捐之可稅性，，，，在於在於在於在於納稅義務人納稅義務人納稅義務人納稅義務人利用市場營利基礎所取得之收入利用市場營利基礎所取得之收入利用市場營利基礎所取得之收入利用市場營利基礎所取得之收入103， 

納稅義務人非透過公開市場所得之經濟利益，如親人患病時為其看護、免費

提供房屋與朋友居住或在自家種植蔬果等，既然「非可稅收入」稽徵機關應不得

介入調查，而構成稽徵機關調查權行使之界線，倘稽徵機關就該私領域調查者，

應屬欠缺調查之必要性而違反行政程序法第七條。 

此外，縱然稽徵機關針對納稅義務人由公開市場所得之收入，也非所有資訊

稽徵機關均得調查。就一般市場上經濟行為之資訊，稽徵機關固然得在合於必要

性下調查之，僅例外（如營業秘密）始加以限制。然而有些資訊如宗教信仰、性

傾向、政治立場等，屬於高度敏感性隱私資訊，對該種資訊限制之審查密度應較

一般性資訊更為嚴格，國家原則上不得刺探之，僅有在公共利益重大要求時，始

得例外予以限制，故就該種「高度屬人性資訊」，應構成稽徵機關稅捐調查權行使

之界線104。論者即爰引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即曾在判決中強調在資訊隱私權保障之範

疇，高度屬人性之資訊應較一般性資訊，可期待其更受保護105。 

                                                 
103 稅捐具有可稅性，非在於行為人因此取得經濟自由，而在於法律共同生活體對其所得之產生具

有助益。是以，國家對人民課徵稅捐者，乃藉由稅法所規定法定要件，就納稅義務人在市場交

易過程中所獲取之對價。進一步來說，稅捐本質上係私人在市場交易所取得之經濟結果，國家

進而參與分配；故所得稅所課徵者，非在利得，而在市場交易中所得之對價。個人財產所附有

社會義務，非來自財產的增加，而出於與他人之交易。亦即，具有可稅性之收入，一為透過市

場交易所生營業基礎，另一為對營業基礎之利用所產生收益。此亦所謂財產權所附有納稅之社

會義務，係強調財產權人經由自我負責行為，在營業基礎上具備前述客觀要件，參與市場之貨

品與金錢交易，在給付與對待給付間，產生可利用之私有收入，要之，稅捐之可稅性，在於利

用市場營利基礎所取得之收入。更詳細論述，請參酌葛克昌，綜合所得稅與憲法，收錄於：氏

著，所得稅與憲法，三版，翰蘆，2009年 2 月，頁 61-64。 
104翊釋字第六Ｏ三號解釋雖宣示隱私權限制之合憲性審查，應視所涉及之個人資訊是否屬「私密敏

感」事項、或雖非私密敏感但「易與其他資料結合為詳細之個人檔案」，於個案中採取寬嚴不

同密度之審查標準。惟何謂「私密敏感程度」之判斷標準為何，該號解釋並未說明，然從解釋

理由中「雖非私密敏感但『易與其他資料結合為詳細之個人檔案』亦應從嚴審查」以及「本案

中指紋因具備高度人別辨識功能，一旦與個人身分連結而建檔將使指紋形同居於開啟個人檔案

之鎖鑰的地位，因而認屬私密敏感資訊」兩段來看，大法官似乎認為所謂「私密敏感性」之判

斷，應與「個人檔案公開的詳細度」成正比，蓋隱私權保障之核心，即在於「保障個人免於透

明」的自由，使人民之資訊不被其他人乃至國家窺視，因此，判斷資訊是否「私密敏感」，除

依該資訊之內容是否為宗教信仰、性傾向或醫療資訊等「高度敏感性個人資料」，及該資訊是

否能輕易連結其個人其他資訊而定。進一步論述，參閱：黃昭元，換發國民身分證與強制全民

捺指紋的憲法爭議分析，收錄於：民主、人權、國家. －蘇俊雄教授七秩華祝壽論文集，元照，

2005年 9 月，頁 474-475。 
105 葛克昌，稅務調（檢）查權行使及其憲法界限，月旦法學教室，第八十六期，2009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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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就稅捐調查程序是否應受實質法治國原則拘束，我國釋憲實務上雖既

今仍未明確承認，然而從前開稅捐調查權之行使與資訊隱私權之保障，二者間必

然之緊張關係可知，稽徵機關稅捐調查權之憲法界線應在於對納稅義務人資訊隱

私權之限制應合乎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且縱然稅捐法上尚無明文，仍有一

般法律原則之適用。 

綜上，本文以為，推計課稅之合憲性依據應與推計課稅之合憲性依據應與推計課稅之合憲性依據應與推計課稅之合憲性依據應與「「「「協力義務之違反協力義務之違反協力義務之違反協力義務之違反」」」」脫鉤脫鉤脫鉤脫鉤，，，，回回回回

歸稅捐調查程序與資訊隱私權限制衝突來思考歸稅捐調查程序與資訊隱私權限制衝突來思考歸稅捐調查程序與資訊隱私權限制衝突來思考歸稅捐調查程序與資訊隱私權限制衝突來思考。申言之，稽徵機關欲對個別納稅

義務人課稅事實加以調查者，其調查程序必然對納稅人之資訊隱私權有所限制，

雖相較稽徵機關直接伸手進入納稅義務人私領域之強制調查，以課予納稅義務人

協力義務（包含積極提供帳籍資料及消極容忍赴稽徵機關備詢）之方式，更能保

障納稅義務人之資訊隱私權。然而協力義務也非任意性之義務，納稅義務人拒絕

履行甚至有裁罰效果（依據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拒絕稅捐稽徵機

關或財政部賦稅署指定之調查人員調查，或拒不提示有關課稅資料、文件者，處

新台幣三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納稅義務人倘無正當理由106違反協力義務者

並有處罰，學者有將此種稅捐核定調查程序稱之為「帶有間接強制性之任意調查」

107）。是以是以是以是以，，，，相較於帶有間接強制性之協力義務相較於帶有間接強制性之協力義務相較於帶有間接強制性之協力義務相較於帶有間接強制性之協力義務，，，，以推計課稅方式調查核定之課稅以推計課稅方式調查核定之課稅以推計課稅方式調查核定之課稅以推計課稅方式調查核定之課稅

處分處分處分處分，，，，更能保障納稅義務人資訊隱私權之侵害更能保障納稅義務人資訊隱私權之侵害更能保障納稅義務人資訊隱私權之侵害更能保障納稅義務人資訊隱私權之侵害，，，，也因以推計方式核定無需納稅義也因以推計方式核定無需納稅義也因以推計方式核定無需納稅義也因以推計方式核定無需納稅義

務人負擔保存帳簿務人負擔保存帳簿務人負擔保存帳簿務人負擔保存帳簿、、、、容忍調查等行為義務容忍調查等行為義務容忍調查等行為義務容忍調查等行為義務，，，，能保留納稅義務人更多自由能保留納稅義務人更多自由能保留納稅義務人更多自由能保留納稅義務人更多自由108。故本文

贊同前開學說所言，推計課稅之合憲性推計課稅之合憲性推計課稅之合憲性推計課稅之合憲性依據依據依據依據應應應應在於在於在於在於其其其其「「「「更能保障納稅義務人之資更能保障納稅義務人之資更能保障納稅義務人之資更能保障納稅義務人之資

訊隱私權訊隱私權訊隱私權訊隱私權」」」」，，，，而非僅基於納稅義務人協力義務之違反而非僅基於納稅義務人協力義務之違反而非僅基於納稅義務人協力義務之違反而非僅基於納稅義務人協力義務之違反。 

順此脈絡，可進一步推導出納稅義務人應有「推計課稅之選擇權」，即納稅義

務人有權選擇其履行協力義務並請求核實課徵，或基於維護成本或資訊隱私權考

                                                                                                                                               
頁 98。 

106 本條所稱之「正當理由」為何，學者主張除釋字六四○號解釋已揭示需法律保留外，仍須從稅

捐調查對納稅義務人資訊隱私權之干預等實質法治國原則切入。更詳細論述請參閱葛克昌，前

揭註，頁 96。 
107 葛克昌，前揭註，頁 95。 
108 葛克昌，前揭註，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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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選擇不盡協力義務而逕依推計課稅之權利109。然對此，實務至今仍持否定見解，

如最高行政法院一Ｏ一年度判字第九八八號判決即謂：「аჴሞԋҬሽ਱ 20%ीᆉ

᛾چҬܰ܌ளᚐޣǴΏӧયิက୍Γ҂ᅰڐΚက୍ǴԶዽቻᐒᜢൺࢗคჴሞԋҁ

ϐ௃׎ΠǴ܌ள୷ҁิᚐచٯಃ 12 చಃ 4 ໨௤៾ዽቻᐒᜢ௢ीፐิϐ៾ճǴߚځߚځߚځߚځ

፟ϒયิက୍ΓΥԖ܌ள୷ҁิᚐచٯಃ፟ϒયิက୍ΓΥԖ܌ள୷ҁิᚐచٯಃ፟ϒયิက୍ΓΥԖ܌ள୷ҁิᚐచٯಃ፟ϒયิက୍ΓΥԖ܌ள୷ҁิᚐచٯಃ 12121212 చಃచಃచಃచಃ 1111 ໨ಃ໨ಃ໨ಃ໨ಃ 3333 ීϐ᛾چҬܰ܌ளਔීϐ᛾چҬܰ܌ளਔීϐ᛾چҬܰ܌ளਔීϐ᛾چҬܰ܌ளਔǴǴǴǴ

ё࡙ࢗܭ᛾ё࡙ࢗܭ᛾ё࡙ࢗܭ᛾ё࡙ࢗܭ᛾ǴǴǴǴЙன၈ჴҙൔЙன၈ჴҙൔЙன၈ჴҙൔЙன၈ჴҙൔǴǴǴǴ΋ࡓаჴሞԋҬሽ਱΋ࡓаჴሞԋҬሽ਱΋ࡓаჴሞԋҬሽ਱΋ࡓаჴሞԋҬሽ਱ 20%20%20%20%ीᆉ᛾چҬܰ܌ளᚐϐ៾ीᆉ᛾چҬܰ܌ளᚐϐ៾ीᆉ᛾چҬܰ܌ளᚐϐ៾ीᆉ᛾چҬܰ܌ளᚐϐ៾

ճճճճ」，認為納稅義務人也應以「核實申報」為優先，並無推計課稅選擇權。本文以

為此乃實務向來僅將推計課稅合憲性以「協力義務違反」立基，而忽略推計課稅

對資訊隱私權保障，所生之思考盲點。 

 

                                                 
109 盛子龍教授於本文口試評論時認為：倘允許納稅義務人擁有「推計課稅選擇權」，恐將導致所得

顯高於同業利潤之納稅義務人，刻意選擇推計課稅，藉此合法短漏報部分所得，反有侵害平等負擔

原則疑慮。惟本文以為此問題實為「資訊隱私權保障」、與「量能平等原則」價值衝突問題，而我

國現行稅法中並不乏給予人民選擇權之規定，例如所得稅法第 17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納稅義務人

得選擇標準扣除額或列舉扣除額申報減除；又如營業稅法第 23 條規定小規模營業人等除查定課稅

外，亦得選擇申請改按一般稅額計算方式報繳營業稅；再如土地稅法第 30 條規定土地所有權移轉，

申報移轉現值可選擇按公告現值或高於公告現值之市價申報；凡此均為稅法承認納稅義務人享有選

擇權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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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稅捐處罰法稅捐處罰法稅捐處罰法稅捐處罰法、、、、稅捐債務法稅捐債務法稅捐債務法稅捐債務法二元論二元論二元論二元論與推計與推計與推計與推計

課稅之適用課稅之適用課稅之適用課稅之適用 

本文第二章先從協力義務之內涵、界限及其違反效果，進而說明推計課稅之

必要性要件：「課稅客體已查明」及「稅基無查明可能性」及其合理性要件，並附

帶說明推計課稅有無租稅法律主義適用之爭議，及其合憲性依據不應侷限於違反

協力義務，而應係「資訊隱私權保障」，爬梳課稅事實調查程序中，職權調查、協

力義務及推計課稅關係及其相關問題。 

本章以下將特別說明自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八年八月份第二次庭長、法官聯席

會議決議所引發之重大爭議：稅捐債務法下「推計課稅」制度，於稅捐處罰法之

適用及限制。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八年八月份第二次庭長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八年八月份第二次庭長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八年八月份第二次庭長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八年八月份第二次庭長、、、、法法法法

官聯席會議決議及其影響官聯席會議決議及其影響官聯席會議決議及其影響官聯席會議決議及其影響 

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概說概說概說概說 

就稽徵機關是否得以其對「課稅基礎事實」推計所得之結果，逕予認定漏稅

罰之所漏稅額，高等行政法院九十年度法律座談會提案第十七號即曾做出一次決

議，該次座談會之問題係：ิਈዽቻᐒᜢаӕ཰ճዎ኱ྗϐ௢՗БԄᕇளϐ୷ᘵิਈዽቻᐒᜢаӕ཰ճዎ኱ྗϐ௢՗БԄᕇளϐ୷ᘵิਈዽቻᐒᜢаӕ཰ճዎ኱ྗϐ௢՗БԄᕇளϐ୷ᘵิਈዽቻᐒᜢаӕ཰ճዎ኱ྗϐ௢՗БԄᕇளϐ୷ᘵ

٣ჴ٣ჴ٣ჴ٣ჴǴǴǴǴளցբࣁᅅิຊᆦϐ٩Ᏽளցբࣁᅅิຊᆦϐ٩Ᏽளցբࣁᅅิຊᆦϐ٩Ᏽளցբࣁᅅิຊᆦϐ٩Ᏽǻǻǻǻ甲說（肯定說）理由為：「ዽቻᐒᜢϐ܌ааӕ

཰ճዎ኱ྗ௢՗ፐิ܌ளǴࣣӢયิက୍ΓόᅰڐځΚက୍Ǵӵόගٮ஦᛾Ǵठ

٬ዽቻᐒᜢคݤᕇள҅ዴϐፐิ୷ᘵǴঃዽቻᐒᜢςᅰځፓࢗက୍Ǵϝ҂ૈᕇள

Ѹाϐፐิ٣ჴਔǴ֡৒೚а௢՗ϐ٣ჴբࣁፐิ୷ᘵǴࡽ߾ளа௢՗БݤፐิǴ

Ծคό೚аϐբࣁᅅิೀᆦ٩Ᏽϐ౛」，即其理由主要是認為所得稅法第八十三條

第一項既已允許稽徵機關以推計方式核定稅基，並計算應補稅額，而漏稅罰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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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所漏稅額計算處罰倍數，故推計結果當然得以作為所得稅法第一一０條「所漏

稅額」之依據；至於乙說（否定說）理由則為：「ፐิ٣ჴБय़Ǵϐ܌а৒೚௢

՗ፐิࡋڋϐӸӧǴЬाࢂ୷ܭચิϦѳǴаϷዽቻำׇ΢ϐ੝ቻǹԶચิೀᆦ

߯๱ख़ܭჹၴϸચิက୍ՉࣁϐڋຊǴӢԜǴჹ٣ݤၴځჴϐᇡۓǴѸ໪Μϩܴ

ዴǴۈ಄ӝೀᆦȬܴዴ܄চ߾ȭϐा؃Ǵࢂаዽቻᐒᜢ໪ҁܭᙍ៾຾ՉፓࢗǴܭ

ᕇளܴዴϐၴ٣ݤჴࡕǴωૈᏵаೀᆦǶԿܭયิက୍ΓࢂցᅰڐځΚက୍Ǵᆶ

Ԝ٠คѸฅᜢೱǶᇂڐΚက୍߯ڐշዽቻᐒᜢፓࢗፐิϐ٣ჴǴԖᜢೀᆦϐ٣ჴǴ

Κက୍ǴջளҗዽቻᐒᜢԾՉ௢՗ڐόளӢ࣬ჹΓόᅰࡺόӧԜက୍ϐጄൎǶ߾

٣ჴǴ٠բࣁೀᆦϐ٣ჴ୷ᘵ」，乙說清楚說明稅捐債務法與稅捐處罰法之法理

並不相同，並依此推導出二點：1111、、、、處罰事實之調查並無協力義務之適用處罰事實之調查並無協力義務之適用處罰事實之調查並無協力義務之適用處罰事實之調查並無協力義務之適用，2222、、、、推推推推

計課稅結果不得作為處罰事實之計課稅結果不得作為處罰事實之計課稅結果不得作為處罰事實之計課稅結果不得作為處罰事實之認定基礎認定基礎認定基礎認定基礎。然遺憾的是，該次決議採甲說結論，

且自此實務上遇此問題者，多直接爰用該次會議結論作為判決理由110。 

然最高行政法院卻在九十五年度判字第一二一八號判決做出不同之見解，改

採「否定說」，該判決謂：「ӵឦ௢ीፐิǴ߾Ӣ௢ीፐิচҁ߯όёૈჴᚐፐิ

ਔ܌ᇡ೚ϐཷᆉፐิǴ௢ीޣ໻ϷܭፐิϐኧᚐǴ٠όϷܭፐิ୷ᘵϐ٣ჴǴࡺ

ѝૈᏵаံิόளᏵаೀᆦ」。該判決雖未詳加論述，但已明確指出：推計課稅推計課稅推計課稅推計課稅

所得出之稅基屬所得出之稅基屬所得出之稅基屬所得出之稅基屬「「「「概算概算概算概算」，」，」，」，未達處罰法所須之證明程度未達處罰法所須之證明程度未達處罰法所須之證明程度未達處罰法所須之證明程度，，，，故不得據以處罰故不得據以處罰故不得據以處罰故不得據以處罰。 

是在九十五年度判字第一二一八號判決做成後，實務上就此問題之見解再度

形成分歧，且納稅義務人在稽徵機關以推計課稅結果認定所漏稅額之罰鍰爭議

上，也多爰用該判決之見解作為上訴理由，迫使最高行政法院再於九十八年八月

二十五日庭長、法官聯席會議中，再度就此問題做成決議。 

                                                 
110 如台中高等行政法院九十四年簡字第一九 O 號等判決即謂：「อᅅൔᆕӝ܌ளิ࿶ࢗᕇޣǴ

ಃݤளิ܌٩ 110 చೕۓᔈೀаᆦᗞǴόӢࢂځց௢ीፐิԶԖόӕǶЪዽቻᐒᜢ

ϐ܌а௢ीፐิ܌ளǴ߯Ӣયิက୍ΓόᅰڐځΚက୍Ǵόගٮ஦᛾Ǵठ٬ዽቻᐒ

ᜢคݤᕇளჴሞϐፐิ୷ᘵǴঃዽቻᐒᜢςᅰځፓࢗက୍Ǵϝ҂ૈᕇளѸाϐፐิ

٣ჴਔǴ܌ளิݤಃ 枱3చ৒೚а௢՗ϐ٣ჴբࣁፐิ୷ᘵǴࡽ߾ளа௢՗Бݤፐ

ิǴԾคό೚аϐբࣁᅅิೀᆦ٩Ᏽϐ౛」，其他如高雄高等行政法院九十一年度訴字

第一一二八號、台中高等行政法院九十五年訴字第二五五號、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九十七年度訴

字第一二四九號均持同見解，且一律獲得最高行政法院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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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  九十八年八月份第二次庭長九十八年八月份第二次庭長九十八年八月份第二次庭長九十八年八月份第二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之結法官聯席會議決議之結法官聯席會議決議之結法官聯席會議決議之結

論與理由論與理由論與理由論與理由 

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八年八月份第二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之問題為：「યิက

୍ΓଷॷдΓӜကǴວ຾ࡂܡݤฦ૶܌ࣁԖΓࡕǴӆ຾Չр୧Ǵᅅൔ଄ౢҬܰ܌

ளǴൺ҂ගрҬܰਔჴሞԋҬሽ਱Ϸচڗۈளϐԋҁǵ຤Ҕ฻᛾ܴЎҹǴዽቻᐒ

ᜢନࢗ٩ளϐၗ਑ࡪ଄ࡹ೽ႧۓϐȬ଄ౢҬܰ܌ள኱ྗȭǴ௢ीਡۓ଄ౢҬܰ܌

ளԶਡံۓቻิᚐѦǴளցӆа၀ਡۓϐ଄ౢҬܰ܌ளਡۓᅅิᚐǴ܌٩ளิݤ

ಃ 110 చಃ 1 ໨ϐೕۓೀаᆦᗞǻ」，即針對實務上常見之以人頭進行交易以規

避所得稅之案例，依據所得稅法第八十三條，納稅義務人未申報或已申報未提出

證明者，稽徵機關會依據「財產交易所得標準」推計納稅義務人之交易所得，並

據此計算應補稅額，但得否再以該核定之所得額核定「所漏稅額」，復依所得稅

法第一一Ｏ條第一項之規定處以罰鍰？該次問題背後即為嘗試再次解決「得否以

推計課稅方法核定之應補稅額，於漏稅罰之所漏稅額得否適用」之問題。 

該次會議共提出甲、乙、丙三說。甲說為「否定說」，其理由略以：௢՗ፐิ

ਡࣁǴҗዽቻᐒᜢа௢՗ϐ٣ჴբ܄ચิϦѳϷચิዽቻำׇϐ੝ܭǴΏ୷ࡋڋ

ፐચิϐ୷ᘵǴҭջᏵԜᇡۓϐፐิ܌ளᚐӢ߯٩௢՗БԄᕇளǴࡺયิက୍Γ

ᗨӢԜ௢՗ԶԖᔈံቻϐิᚐǴҭࢂளᚐ௃٣Ǵ٠คዴჴ᛾ܴǹ܌ցዴԖᅅൔࢂ

คவӢϐԶளܴዴᇡۓયิက୍ΓԖ଒ᅅ଄ౢҬܰ܌ள௃٣ǹ٩߾ҁଣ 39 ԃղӷ

ಃ 2 ဦղ܌ٯឍॊǺȬՉ۔ࡹ࿿ჹܭΓ҇Ԗ܌ೀᆦǴѸ໪ዴჴ᛾ܴݤၴځϐ٣ჴǶ

ঃόૈዴჴ᛾ܴၴ٣ݤჴϐӸӧǴځೀᆦջόૈᇡࣁӝݤǶȭϐཀԑǴዽቻᐒᜢ

Ծόள٩଄ࡹ೽ਡۓ኱ྗϐ௢ीਡۓБݤ՗ीϐ଄ౢҬܰ܌ளᚐǴаયิက୍Γ

҂൩၀໨଄ౢҬܰ܌ளϒаӈൔǴᇡځԖ଒ᅅิਈ௃٣Ǵჹϐ܌٩ளิݤಃ 110

చಃ 1 ໨ೕࣁۓೀаᆦᗞϐೀ分」，換言之，甲說理由和當年高等行政法院九十年

度法律座談會的乙說雷同，均認為「所得額」之所以允許推計課稅降低證明程度，

乃有其量能平等原則及稽徵經濟之特殊考量；而「所漏稅額」雖然是計算上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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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納所得額」扣除「已扣繳或申報之稅額」之結果認定，但倘若但倘若但倘若但倘若「「「「應納所得額應納所得額應納所得額應納所得額」」」」

是以推計核定者是以推計核定者是以推計核定者是以推計核定者，，，，其證明程度根本未達最高行政法院三十九年判字第二號判例所其證明程度根本未達最高行政法院三十九年判字第二號判例所其證明程度根本未達最高行政法院三十九年判字第二號判例所其證明程度根本未達最高行政法院三十九年判字第二號判例所

揭示之揭示之揭示之揭示之「「「「確實證明確實證明確實證明確實證明」」」」程度程度程度程度，，，，則縱則縱則縱則縱然然然然「「「「應納所得額應納所得額應納所得額應納所得額」」」」得以推計核定得以推計核定得以推計核定得以推計核定，，，，該推計核定之該推計核定之該推計核定之該推計核定之

結果亦無從直接爰引為漏稅罰結果亦無從直接爰引為漏稅罰結果亦無從直接爰引為漏稅罰結果亦無從直接爰引為漏稅罰「「「「所漏稅額所漏稅額所漏稅額所漏稅額」」」」之核定之核定之核定之核定。 

丙說在結論上亦為「否定說」，該說略以： 

1.1.1.1.「「「「漏稅結果漏稅結果漏稅結果漏稅結果」」」」為處罰要件而應為為處罰要件而應為為處罰要件而應為為處罰要件而應為「「「「確實確實確實確實」」」」之證明之證明之證明之證明，，，，推計所得之結果未達處罰所推計所得之結果未達處罰所推計所得之結果未達處罰所推計所得之結果未達處罰所

需之證明程度需之證明程度需之證明程度需之證明程度：：：：Չࡹᆦೀᆦाҹ٣ჴϐ᛾ܴำ߯ࡋा؃ዴჴޑ᛾ܴǴа಄࿣З

୯ৎ໻аڀԖၴݤёૈ܄ջೀᆦΓ҇ϐݯݤ୯ৎݤ٩Չࡹচ߾ǴҁଣΟΜΐԃ

ղӷಃΒဦղٯջඟҢԜԑǶ܌ளิݤಃ΋΋̋చಃ΋໨܌ೕۓϐᅅิᆦǴ߯

่݀ҍǴаวғᅅิ่݀ࣁೀᆦाҹǶԜ໨Ȭᅅิ่݀ȭ٣ჴǴՉࡹᐒᜢѸ໪

ዴჴ᛾ܴځӸӧǴۈளჹયิက୍Γ٩၀ೕࣁۓೀᆦǶඤقϐǴӧນ೜΢Չࡹ

ᐒᜢϐᖐ᛾Ѹ໪ݤ٬ଣ൩Ȭᅅิ่݀ȭ٣ჴϐӸӧǴᕇठዴჴϐЈ᛾Ǵځೀᆦ

ǴۓೕࢤࡕಃΜΎచϐΒಃ΋໨߾Չಒࡼݤளิ܌೽ਥᏵࡹǶ଄ݤӝࣁᇡૈۈ

ளᚐǶ܌ۓளǴ߯аȬ௢ीȭБԄਡ܌଄ౢҬܰۓள኱ྗਡ܌଄ౢҬܰۓႧځ٩

Զิݤ΢ϐȬ௢ीȭǴځ᛾ܴำࡋा؃҂ၲዴჴޑ᛾ܴǴӧນ೜΢໻ݤ٬ࢂଣ

൩௢ी่݀٣ჴϐӸӧǴᕇठᇂฅϐЈ᛾ǶӢԜǴӵคځд٣᛾ӸӧǴ໻ਥᏵ

଄ࡹ೽Ⴇۓϐ଄ౢҬܰ܌ள኱ྗȬ௢ीȭਡۓϐ଄ౢҬܰ܌ளᚐǴ၀଄ౢҬܰ

ளᚐǴ෧ନኩᛦ܌ۓ୷ᘵਡࣁዴჴϐ᛾ܴǴаԜډளᚐ٣ჴϐӸӧǴۘ҂ၲ܌

ิᚐǵ҂ܢᛦϐԌᛦิᚐǵёԌิܢᚐϷҙൔԾՉᛦયิᚐࡕǴۘԖᎩᚐԶᕇ

ளϐᅅิ่݀ǴԜ໨٣ჴϐӸӧԾҭ҂ၲዴჴޑ᛾ܴำࡋǴջόૈᇡ܌٩ளิ

Ѹाϐᅅิ่݀ϐाҹ٣ჴǴςᕇளዴჴϐ᛾ܴǶ翊܌ಃ΋΋̋చಃ΋໨ೀᆦݤ

2222....稽徵機關得以其他證據補強推計結果之證明程度稽徵機關得以其他證據補強推計結果之證明程度稽徵機關得以其他證據補強推計結果之證明程度稽徵機關得以其他證據補強推計結果之證明程度，，，，以合乎稅捐處罰法之要求以合乎稅捐處罰法之要求以合乎稅捐處罰法之要求以合乎稅捐處罰法之要求：：：：

ӧڀᡏঁਢǴิਈዽቻᐒᜢӵගрځд٣᛾Ǵа᛾ܴયิက୍Γၴϸ܌ளิݤ

ಃ΋΋̋చಃ΋໨ೕۓԶԖᅅิ่݀ϐ٣ჴǴӧນ೜΢ࢂցىаݤ٬ଣ൩ᅅิ

่݀٣ჴϐӸӧǴளډዴჴЈ᛾Ǵ߾ឦݤଣԾҗЈ᛾ጄൎǶ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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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倘已證明漏稅結果倘已證明漏稅結果倘已證明漏稅結果倘已證明漏稅結果，，，，就裁罰效果之證明以就裁罰效果之證明以就裁罰效果之證明以就裁罰效果之證明以「「「「蓋然心蓋然心蓋然心蓋然心證證證證」」」」已足已足已足已足：：：：ঃ܌٩ளิݤಃ

΋΋̋చಃ΋໨ೀᆦ܌Ѹाϐᅅิ่݀ϐाҹ٣ჴǴς࿶ዴჴϐ᛾ܴǴԶளу

аೀᆦਔǴӢࡓݤځਏ݀ࣁೀа܌ᅅิᚐٿ७аΠϐᆦᗞǴ߯аᅅิᚐբࣁຊ

ໆ،ۓೀᆦᚐࡋϐ୷ᘵ٣ჴǴԜ໨ӵӕӉᆦϐໆӉ୷ᘵ٣ჴϐӸӧǴນ೜΢٬

ѸाǶӢԜǴયิက୍ΓᅅൔࣁǴԶόа࿶ዴჴ᛾ܴىᇂฅЈ᛾ջςډଣளݤ

଄ౢҬܰ܌ளǴዽቻᐒᜢςዴჴ᛾ܴᅅิ่݀٣ჴӸӧǴԶள܌٩ளิݤಃ΋

΋̋చಃ΋໨уаೀᆦਔǴள٩଄ࡹ೽Ⴇۓ଄ౢҬܰ܌ள኱ྗ௢ीਡۓ଄ౢҬ

 。「ຊᆦ୷ᘵࣁளǴԶीᆉрϐᅅิᚐբ܌ܰ

丙說首先就「推計課稅於租稅處罰法之適用」上，與甲說同採「否定說」，

但更進一步指出：倘若稽徵機關除該推計所得額外，另提出其他事證者，則是否

達「確實證明」之證明程度，即屬法院自由心證之範圍；再者，倘已證明漏稅結

果，就裁罰效果（即「所漏稅額」）之證明得以蓋然性心證已足。換言之，丙說

似乎希望在不破壞處罰法之「嚴格證明」原則下，以要求稽徵機關多提出一點事

證之方式，再輔以行政法院自由心證原則，而由法院調查認定所漏稅額，並為此

問題做解套。    

惟遺憾的是，本次決議既未採甲說，亦未採修正之丙說，以恪遵處罰法法理，

而仍執意採肯定說（乙說），且為回應通說對其「嚴格證明原則」之批判，最高

行政法院在理由上以罕見篇幅詳列四千餘字之理由，努力盡說理之責，雖屬難得，

然而，該理由竟係以極度限縮行政法院職權調查範圍之方式，嘗試為此問題解套，

結果反而治絲益棼，實感遺憾。本文先就乙說之理由，整理為以下五點： 

（一）漏稅罰之要件應由稽徵機關負漏稅罰之要件應由稽徵機關負漏稅罰之要件應由稽徵機關負漏稅罰之要件應由稽徵機關負舉證責舉證責舉證責舉證責任任任任：：：：「܌٩ࡪளิݤಃ 110 చಃ 1 ໨ǵ

Չࡹᆦݤಃ 7 చಃ 1 ໨ǴϷനଯՉݤࡹଣଣ 39 ԃղӷಃ 2 ဦղٯǴયิက

୍ΓჹȬᔈҙൔፐิϐ܌ளᚐȭࢂցԖȬᅅൔ܈อൔȭ௃٣ǴЪჹ၀ᅅൔ

ளิ܌ள٩ۈǴࡕၸѨȭǴ໪җዽቻᐒᜢᖐ᛾᛾ܴ܈ཀࡺอൔ௃٣ԖȬ܈

ಃݤ 110 చಃ 1 ໨ೕۓǴೀаᆦᗞȩ。此為實務上首次透過決議公開宣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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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稅罰之要件除有短漏稅行為外，尚需具備漏稅故意、過失之主觀可歸責

性，始足該當，此外就漏稅構成要件事實之證明更應由稽徵機關負舉證之

責。對此，學界多肯認之111。 

（二）因因因因「「「「所漏稅額所漏稅額所漏稅額所漏稅額」」」」與與與與「「「「應補稅額應補稅額應補稅額應補稅額」」」」之計算基礎相同之計算基礎相同之計算基礎相同之計算基礎相同，，，，故故故故所漏稅額所漏稅額所漏稅額所漏稅額之認定即應之認定即應之認定即應之認定即應

等於應補稅額等於應補稅額等於應補稅額等於應補稅額：：：：「܌ளิݤ௦ԾՉҙൔڋǴӃҗયิက୍ΓԾՉҙൔ܌ள

ϷᔈયิᚐǴ٠ԾՉᛦયิීȐ܌ளิݤಃ 71 చୖྣȑǴዽቻᐒᜢܭௗډ

่ᆉҙൔਜࡕǴӆϒаፓࢗਡ܌ځۓளᚐϷᔈયิᚐȐ܌ளิݤಃ 枱0 చୖ

ྣȑǶᆕӝ܌ளᕴᚐ࿶ዽቻᐒᜢਡࡕۓǴ෧ନխิᚐϷԌନᚐȐ܌ளิݤಃ

17 చୖྣȑࣁᆕӝ܌ளృᚐǴࡪಕ຾ิ౗ीᆉрᔈયิᚐȐ܌ளิݤಃ 13

చǵಃ 5 చಃ 2 ໨ୖྣȑǴӆ෧ନኩᛦิᚐǵ҂ܢᛦϐԌᛦิᚐǵёԌิܢ

ᚐϷҙൔԾՉᛦયิᚐࡕϐᎩᚐȐ܌ளิݤಃ 100 చಃ 1 ໨ୖྣȑǴࣁયิ

က୍ΓϐҁԛȬᔈံቻิᚐȭǹܭࢂዽቻᐒᜢᖐ᛾᛾ܴયิက୍Γࡺཀ܈ၸ

Ѩᅅൔ܈อൔ܌ளᚐϐ௃׎ǴҭځࣁȬᅅิᚐȭǶ٩ࢂ౜Չ܌ளิݤೕۓǴ

คፕံቻิᚐ܈ᅅิᚐǴࣣаঁΓ܌ளᕴᚐȐջዽቻᐒᜢਡۓϐӚᜪঁΓ

ीᆉ」。該決議從計算之角度，認為倘納稅義務人ݤ୷ᘵǴ٩ࣁளᚐȑ܌

確有因故意過失漏短報稅基數額，且稽徵機關亦已確實證明所得總額者，

則納稅義務人應補多少稅即應等於其漏報多少稅。然然然然該理由該理由該理由該理由應補充之前提應補充之前提應補充之前提應補充之前提

為為為為：：：：稽徵機關已確實證明稽徵機關已確實證明稽徵機關已確實證明稽徵機關已確實證明所漏稅額所漏稅額所漏稅額所漏稅額，蓋「漏稅」係漏稅罰之處罰之構成要

件，而漏稅額係依據「所得額」扣除「已申報、繳納所得」計算得出，倘

「所得額」並未確實證明，則依此計算之「漏稅額」亦未經證明，既未經

確實證明，依據最高行政法院三十九年第二號判例之見解，即不得處罰之。

本章後段將從「稅捐債務法」與「稅捐處罰法」二元之觀點詳述之。 

（三）行政行政行政行政法院無權法院無權法院無權法院無權排除排除排除排除稽徵機關之推計核定而稽徵機關之推計核定而稽徵機關之推計核定而稽徵機關之推計核定而對漏稅額對漏稅額對漏稅額對漏稅額另另另另為調為調為調為調查查查查：：：：Չࡹນ೜а

Չ٬ȭݤ៾ϐӝࡹ୯ৎՉߥቩղ៾ज़ǴΏаȬዴځǴோޑҞࣁምΓ҇៾੻ߥ

                                                 
111 惟學說上對漏稅罰是否得以「過失」為要件，容有爭議，本文後段將對此有進一步討論。 



doi:10.6342/NTU201603798

 

 86 

ȐՉࡹນ೜ݤಃ 1 చୖྣȑϐБԄՉϐǶࢂՉݤࡹଣܭቩղ΢ϐᙍ៾ፓࢗ

៾ज़ǴନࡓݤԖ੝ձೕޣۓѦǴΏӧዴߥՉࡹᐒᜢݤ٩Չࡹϐ߻ගΠǴ൩

Չࡹᐒᜢ܌ᔈȐளȑ፾Ҕݤзϐᄬԋाҹ٣ჴϐፓࢗᆶᇡࢂۓցӝݤϐݾ

᝼Ȑນ೜኱ޑȑጄൎϣǴ٩ᙍ៾ፓ٣ࢗჴǵ᛾ᏵǴՉݤࡹଣܭቩղਔǴচ

ࡹำׇϷՉࡹՉܭᐒᜢࡹԖ௨ନՉڀ΢٠ค൩ঁਢ΋Ϫ࣬ᜢচӢ٣ჴǴ߾

௱ᔮำׇ܌ᔈȐளȑ፾Ҕݤзϐ௤៾ᆶज़ڋϐቶݱᙍ៾ፓࢗ៾ज़Ǵঈխష

ౄՉݤࡹଣᆶՉࡹᐒᜢϐфૈǴа಄Ꮶݤ΢៾Κϩҥচ߾ǶਡჴᇡۓϷ௢

ीਡۓǴ֡ឦ౜Չ܌ளิݤϷࡼځՉಒ߾ȐՉࡹჴᡏݤȑܴۓӵՖዴᇡঁ

Γ଄ౢҬܰ܌ளϐۓݤБԄǴՉݤࡹଣܭቩղ΢٠ค௨ନ΢໒ۓݤБԄǴ

ќՉ٩ᙍ៾ፓঁࢗਢ଄ౢҬܰ܌ளǴаڗжՉࡹᐒᜢݤ٩ਡۓϐঁΓ଄ౢ

Ҭܰ܌ளϐݤ܈ࡓݤ౛٩ᏵǶඤقϐǴΞዽቻᐒᜢਡჴᇡ܈ۓ௢ीਡঁۓ

Γϐ܌ளǴΏឦՉࡹᐒᜢ൩Ϧڀݤᡏ٣ҹࣁ܌ϐ،ۓԶளჹѦޔௗวғݤ

ԶȬਡݤȬ௢ीȭБۓݤᕵ٬߯٩ځೀϩȑǴࡹȐՉࣁՉࡹਏ݀ϐൂБՉࡓ

Γ଄ౢҬܰঁۓೀϩǴԜ΋ਡۓϐਡࣁ܌ݤளǴҭឦЬᆅᐒᜢ٩܌ȭϐۓ

ߎள܌ளǴаϷ܌Ԗࡂ܊ዴᇡঁΓр୧ݤԖ٩ڀǴࡕೀϩғਏࡹளϐՉ܌

ᚐӭჲϐࡓݤਏ݀Ǵࡓݤߚࡽ΢ϐ௢܈ۓᔕڋǴЀߚ຀ᄬǶࢂዽቻᐒᜢค

ፕਡჴᇡ܈ۓ௢ीਡۓϐঁΓ଄ౢҬܰ܌ளǴࣣ߯୷ܭՉࡹೀϩ܌วғϐ

׳ᡂ܈ೀϩᄖᎍࡹᒿ࣬ᜢՉٳ܈ᐱൂݤೀϩӵ҂࿶٩ࡹਏ݀ǴӚ၀Չࡓݤ

΢ϐཀကֹӄ࣬ӕǴΏ፾Ҕݤளิ܌ܭள܌ዴᇡϐঁΓ଄ౢҬܰ܌ځǴޣ

౜Չ܌ளิځݤд࣬ᜢೕۓȐӵਡ܌ۓளᕴᚐǵ܌ளృᚐǵᔈયิᚐǵံ

ቻิᚐǵᔈଏิᚐ܈ᅅิᚐȑਔϐ߻ගाҹᆶ٣ჴ୷ᘵǴঁΓᆕӝ܌ளิ

ᔈံቻิᚐ܈ᅅิᚐϐीᆉǴ٩౜Չ܌ளิݤೕۓǴ٠όӢ܌ளਡۓБԄ

ϐόӕԶԖόӕǶՉݤࡹଣନݤ٩ӄ೽܈΋೽ᄖᎍ܈ᡂ࣬׳ᜢϐਡۓೀϩ

ѦǴόளܭᆢ࡭ӝݤՉࡹೀϩϐӕਔǴ௨ନ၀Չࡹೀϩӄ೽܈΋೽ϐࡓݤ

ਏ݀ǴඤقϐǴচਡۓϐঁਢ଄ౢҬܰ܌ளӝݤԶᔈϒᆢޣ࡭Ǵ٠คଞ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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ᅅิᚐϐीᆉǴᔈќՉᖐ᛾᛾ܴ၀฽଄ౢҬܰԖค܌ள܌܈ளӭჲϐࡓݤ

ೀϩϐਏΚѦǴҭஒ٬ӕ΋ঁΓǵӕ΋ࡹՉݤନ୏འӝ߾౛٩ᏵǴցݤ܈

଄ౢҬܰࢂցԖ܌ளǴаϷ܌ளߎᚐӭჲϐᇡݔۓ౦Ǵаठ୯ৎᆶΓ҇ϐ

ચิࡓݤᜢ߯คவዴۓ。 

簡言之，上開決議理由認為推計課稅既屬合法之所得額核定方式，則稽

徵機關選擇以推計方式核定之所得額，行政法院基於權力分立原則應予尊

重，且依據推計核定之課稅處分具有存續力，法院除依法予以撤銷、變更外，

不得維持合法行政處分之同時，卻排除該行政處分之法律效果。然而，在該

決議落落長的論述中除只看見「所漏稅額」與「應補稅額」之計算基礎相同，

卻未看見「稅捐處罰法」與「稅捐債務法」法理上之差異外，對行政法院之

職權調查範圍更過度限縮，而膨脹行政處分對行政法院之拘束效力，嚴重侵

害憲法第十六條所賦予人民之訴訟權。對此，本文將於第四章詳予評論。 

（四）納稅義務人未於訴願程序終結前提出反證者納稅義務人未於訴願程序終結前提出反證者納稅義務人未於訴願程序終結前提出反證者納稅義務人未於訴願程序終結前提出反證者，，，，於行政訴訟程序中即不得再於行政訴訟程序中即不得再於行政訴訟程序中即不得再於行政訴訟程序中即不得再

行提出行提出行提出行提出以以以以推翻推計之推翻推計之推翻推計之推翻推計之核定核定核定核定：：：：ȨȨȨȨዽቻᐒᜢਡჴᇡঁۓΓϐ܌ளዽቻᐒᜢਡჴᇡঁۓΓϐ܌ளዽቻᐒᜢਡჴᇡঁۓΓϐ܌ளዽቻᐒᜢਡჴᇡঁۓΓϐ܌ளǴǴǴǴচ߾΢ᓬӃܭচ߾΢ᓬӃܭচ߾΢ᓬӃܭচ߾΢ᓬӃܭ

а௢ीБݤਡঁۓΓϐ܌ளа௢ीБݤਡঁۓΓϐ܌ளа௢ीБݤਡঁۓΓϐ܌ளа௢ीБݤਡঁۓΓϐ܌ளǶǶǶǶࢂዽቻᐒᜢ຾Չፓ܈ࢗൺࢗਔǴયิက୍Γ

ӵගҢԖᜢӚᅿ᛾ܴ܌ளᚐϐ஦ᛛǵЎᏵٮਡޣǴዽቻᐒᜢᔈਡჴᇡۓǴ

Զόள೵Չ௢ीਡঁۓΓϐ܌ளȐ܌ளิݤಃ 枱3 చಃ 1 ໨ྣୖࢤ߻ȑǶோ

ঁΓр୧ࡂ܊҂ҙൔǴ܈ᗨςҙൔՠ҂ૈගр᛾ܴЎҹޣǴયิက୍Γܭ

ዽቻᐒᜢ೯ޕ຾Չፓ܈ࢗൺࢗਔϝ҂ගҢԖᜢӚᅿ᛾ܴ܌ளᚐϐ஦ᛛǵЎ

ᏵٮਡਔǴ܌٩ளิݤಃ 枱3 చಃ 1 ໨ࢤࡕǵӕࡼݤՉಒ߾ಃ 17 చϐ 2 ಃ 1

໨ೕۓǴዽቻᐒᜢջςڗݤ٩ளӵՖਡ܌ځۓளᚐϐຊໆ៾Ǵ٠ள٩଄ࡹ

೽ਡۓ኱ྗਡঁځۓΓ଄ౢҬܰ܌ளǴόӆڙਡჴᇡۓᓬӃচ߾ϐ״ܥǶ

ோࢗ଄ࡹ೽Ѡ଄ิӷಃோࢗ଄ࡹ೽Ѡ଄ิӷಃோࢗ଄ࡹ೽Ѡ଄ิӷಃோࢗ଄ࡹ೽Ѡ଄ิӷಃ 790367340790367340790367340790367340 ဦڄញဦڄញဦڄញဦڄញ112112112112܌ᒏ܌ᒏ܌ᒏ܌ᒏȬȬȬȬՉࡹ௱ᔮՉࡹ௱ᔮՉࡹ௱ᔮՉࡹ௱ᔮȭȭȭȭǴǴǴǴ߾ᔈࡰՉ߾ࡹᔈࡰՉ߾ࡹᔈࡰՉ߾ࡹᔈࡰՉࡹ

                                                 
112 財政部台財稅字第 790367340號函釋：「查現行所得稅法第 83 條第 3 項既已刪除『不得

提出異議』之規定，營利事業於『行政救濟』時，如已提示符合法令意旨規定之帳簿

及文據，申請查帳核定者，稽徵機關應予受理，以符修法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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ᐒᜢ܌຾Չϐ௱ᔮำׇᐒᜢ܌຾Չϐ௱ᔮำׇᐒᜢ܌຾Չϐ௱ᔮำׇᐒᜢ܌຾Չϐ௱ᔮำׇȐȐȐȐљݤଣញӷಃљݤଣញӷಃљݤଣញӷಃљݤଣញӷಃ 642642642642 ဦှញୖྣဦှញୖྣဦှញୖྣဦှញୖྣȑȑȑȑԶقԶقԶقԶقǴǴǴǴց߾ӵхց߾ӵхց߾ӵхց߾ӵх

֖Չ֖Չ֖Չ֖Չݤࡹଣ܌຾Չϐљݤ௱ᔮำׇӧϣݤࡹଣ܌຾Չϐљݤ௱ᔮำׇӧϣݤࡹଣ܌຾Չϐљݤ௱ᔮำׇӧϣݤࡹଣ܌຾Չϐљݤ௱ᔮำׇӧϣǴǴǴǴ߾ନ܌ளิݤಃ߾ନ܌ளิݤಃ߾ନ܌ளิݤಃ߾ନ܌ளิݤಃ 枱3枱3枱3枱3 చಃచಃచಃచಃ 1111 ໨ࡕ໨ࡕ໨ࡕ໨ࡕ

ಃ߾Չಒࡼݤಃӕ߾Չಒࡼݤಃӕ߾Չಒࡼݤಃӕ߾Չಒࡼݤǵǵǵǵӕࢤࢤࢤࢤ 17171717 చϐచϐచϐచϐ 2222 ಃಃಃಃ 1111 ໨ೕۓஒ׎ӕڀЎѦ໨ೕۓஒ׎ӕڀЎѦ໨ೕۓஒ׎ӕڀЎѦ໨ೕۓஒ׎ӕڀЎѦǴǴǴǴ୯ৎᆶΓ҇ϐચ୯ৎᆶΓ҇ϐચ୯ৎᆶΓ҇ϐચ୯ৎᆶΓ҇ϐચ

ᅉᆶፄᚇǴǴǴǴᆶᆶᆶᆶۯܭБԄԶᖿࢗፓۓݤ׳ᅉᆶፄᚇҭஒӢΓ҇ளᒿਔᡂۯܭБԄԶᖿࢗፓۓݤ׳ᅉᆶፄᚇҭஒӢΓ҇ளᒿਔᡂۯܭБԄԶᖿࢗፓۓݤ׳ᅉᆶፄᚇҭஒӢΓ҇ளᒿਔᡂۯܭБԄԶᖿࢗፓۓݤ׳ᜢ߯ǴǴǴǴҭஒӢΓ҇ளᒿਔᡂࡓݤᜢ߯ิࡓݤᜢ߯ิࡓݤᜢ߯ิࡓݤิ

ዽቻ࿶ᔮዽቻ࿶ᔮዽቻ࿶ᔮዽቻ࿶ᔮǵǵǵǵચิϦѳϷԖਏߥࡓݤៈচ߾ચิϦѳϷԖਏߥࡓݤៈচ߾ચิϦѳϷԖਏߥࡓݤៈচ߾ચิϦѳϷԖਏߥࡓݤៈচ߾ǴǴǴǴ֡Ԗ҂಄֡Ԗ҂಄֡Ԗ҂಄֡Ԗ҂಄ǶӢԜǴ྽٣Γӵჹ

௢ीਡۓϐՉࡹೀϩόܺගଆՉࡹນ೜ਔǴᗨள൩યิက୍Γࢂց҂ගҢ

Ԗᜢ஦ᛛǵЎᏵٮਡǴаϷ௢ीਡ٩܌ۓᏵϐݤз኱ྗࢂցӝݤǵӝ౛ޑ

ጄൎϣǴ٣ჴቩՉݤࡹଣջᔈ٩ᙍ៾ፓ࣬ࢗᜢ٣ჴϷ᛾ᏵȐՉࡹນ೜ݤಃ

125 చಃ 1 ໨Ϸಃ 133 చྣୖࢤ߻ȑǹՠՠՠՠঃऩঃऩঃऩঃऩ྽٣Γ྽٣Γ྽٣Γ྽٣Γ߯߯߯߯ܭගଆՉࡹນ೜ਔܭගଆՉࡹນ೜ਔܭගଆՉࡹນ೜ਔܭගଆՉࡹນ೜ਔǴǴǴǴ

ݤளᚐำׇϐӝ܌ۓዽቻᐒᜢ௢ीਡܭჹݤளᚐำׇϐӝ܌ۓዽቻᐒᜢ௢ीਡܭჹݤளᚐำׇϐӝ܌ۓዽቻᐒᜢ௢ीਡܭჹݤளᚐำׇϐӝ܌ۓዽቻᐒᜢ௢ीਡܭǴǴǴǴჹޣਡٮЎᏵޣਡٮЎᏵޣਡٮЎᏵޣਡٮගҢԖᜢ஦ᛛǵǵǵǵЎᏵۈගҢԖᜢ஦ᛛۈගҢԖᜢ஦ᛛۈගҢԖᜢ஦ᛛۈ

ଣݤࡹଣՉݤࡹଣՉݤࡹଣՉݤࡹ٩ᏵǴǴǴǴՉࡓݤϐۓ஦ਡࢗаׯ٩Ᏽયิက୍Γҭคፎ؃ࡓݤϐۓ஦ਡࢗаׯ٩Ᏽયิက୍Γҭคፎ؃ࡓݤϐۓ஦ਡࢗаׯ٩Ᏽયิက୍Γҭคፎ؃ࡓݤϐۓ஦ਡࢗаׯόғቹៜǴǴǴǴયิက୍Γҭคፎ؃ࡽ܄όғቹៜࡽ܄όғቹៜࡽ܄όғቹៜࡽ܄

Ծคڮዽቻᐒᜢׯаࢗ஦ਡ܌ۓளᚐԾคڮዽቻᐒᜢׯаࢗ஦ਡ܌ۓளᚐԾคڮዽቻᐒᜢׯаࢗ஦ਡ܌ۓளᚐԾคڮዽቻᐒᜢׯаࢗ஦ਡ܌ۓளᚐǴǴǴǴԶᄖᎍӝݤՉࡹೀϩϐ៾ज़ᆶࡓݤԶᄖᎍӝݤՉࡹೀϩϐ៾ज़ᆶࡓݤԶᄖᎍӝݤՉࡹೀϩϐ៾ज़ᆶࡓݤԶᄖᎍӝݤՉࡹೀϩϐ៾ज़ᆶࡓݤ

٩Ᏽ٩Ᏽ٩Ᏽ٩Ᏽȩ。換言之，該決議更進一步認為納稅義務人倘未及時於核課處分前提

出帳簿、文據者，稽徵機關依據所得稅法第八十三條第一項後段、同法施

行細則第十七條之二第一項規定，已取得「以推計方式課稅之裁量權」，進

而將前開納稅義務人尚得於行政救濟程序中提出反證之財政部函釋，以「將

使所得稅法第八十三條第一項後段形同具文」與「稽徵經濟」等理由，限

縮該函釋所稱之行政救濟程序為「行政機關內」所進行之救濟程序。然本

文以為該決議完全忽視核實課徵優先原則，而對納稅義務人在司法救濟程

序「前」，即對納稅義務人處以民事訴訟法上需是惡意延滯訴訟且情節重大

者始生之「失權」效果，又屬對納稅義務人訴訟基本權之一大傷害。對此，

本文第四章第二節將另析論之。 

（五）以人頭交易隱匿所得以人頭交易隱匿所得以人頭交易隱匿所得以人頭交易隱匿所得，，，，該當違法逃漏稅捐之行為該當違法逃漏稅捐之行為該當違法逃漏稅捐之行為該當違法逃漏稅捐之行為：：：：「ҁҹયิက୍Γଷॷ

дΓӜကǴວ຾ࡂܡݤฦ૶܌ࣁԖΓࡕǴӆ຾Չр୧ǴஒԾρҁᔈ၈ჴҙ

ൔϐ܌ளᗦᙒܭдΓ܌ளϣǴ߯ឦȬᗦᑀȭ܈Ȭ௝Ⴌȭፐิ܌ளӸӧϐ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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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കՉࣁǴځ଄ౢҬܰ܌ளǴൺ࿶ዽቻᐒᜢݤ٩ਡۓǴ߾ҁҹયิက୍

ΓڀԖ௝Ⴌǵᗦᑀᆶ҅ዴਡิۓਈ࣬ᜢ٣ࡓݤჴϐཀკǴჹܭԜϩණ܌ள

ϐՉࣁ೷ԋԾρอᅅ܌ளϐ่݀ǴڀԖࡺཀǶዽቻᐒᜢჹܭયิက୍Γ٩

௃ݤอൔ٠೷ԋᅅิ่݀฻ၴ܈ளᚐԖᅅൔ܌ᔈҙൔፐิϐۓೕݤளิ܌

٣ϐᄬԋाҹ၀྽ǵၴݤЪԖೢǴςዴჴ᛾ܴޣǴԾள܌٩ளิݤಃ 110

చಃ 1 ໨ೕۓჹϐೀаᆦᗞǶԿځᆦᗞߎᚐǴ܌ளิݤಃ 110 చಃ 1 ໨ܴ

७аΠ」。至於本件案例問題，該次決議將納稅義務人以ٿᅅิᚐ܌ࣁۓ

人頭方式交易者，具有隱匿所得之行為，且有漏稅之故意及結果，故將之

定性為「逃漏稅捐」行為，而應處以漏稅罰。然而，縱認以人頭方式交易

者有以此方式「獲得稅法上利益」之意圖，惟納稅義務人並未對於課稅關

連之重要事實，積極提供或消極隱匿任何錯誤或不完全之資料（蓋私法上

之交易當事人就是該人頭），納稅義務人之行為僅屬濫用私法形成自由而

為交易，以取得稅捐法上利益之行為，此種行為性質上是否得認定為「逃

漏稅捐」之違法行為，抑或為「稅捐規避」之脫法行為？二者應如何區辨，

容有爭議。學者葛克昌即直言：購進法拍屋再予以出售圖利，如登記為所

有人之他人出售後，其財產交易所得已依法申報個人所得稅，縱實際所得

人為本件之納稅義務人，此種行為在民法上依契約自由完全合法，至多為

規避累進稅率之故意，並非所得稅法第一一Ｏ條之逃漏稅故意，應僅為稅

捐規避之脫法行為，尚不構成逃漏稅捐之行為要件113。 

第三項第三項第三項第三項  九十八年八月份第二次庭長九十八年八月份第二次庭長九十八年八月份第二次庭長九十八年八月份第二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法官聯席會議決法官聯席會議決法官聯席會議決

議之影響議之影響議之影響議之影響 

在該決議作成後，學說上雖有認為該次決議既僅係針對「借用他人名義購進

法拍屋」之分散所得行為，實不宜擴大引伸為行政法院業已一概承認推計課稅結

                                                 
113 進一步論述，詳參：葛克昌，漏稅罰之所漏稅額可否推估－最高行政法院九八年八月第二次庭

長法官聯席會議評析，台灣法學雜誌，第一四五期，2010年 2 月，頁 24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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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可逕自作為漏稅裁罰基礎114。 

然而最高行政法院不僅已有許多判決直接援引該決議結論作為駁回人民上訴

之理由，且其適用範圍亦已逸脫該決議「以人頭交易分散所得」之基礎事實，甚

至擴及營業稅等其它稅目。本文以下將介紹在該決議做成後，行政法院就綜所稅、

營所稅及營業稅所為之判決，該等判決均直接引用該決議結論作為判決理由。本

文簡述其案例事實後，並將簡要分析各判決所涉及之其他爭點。 

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  綜合所得稅綜合所得稅綜合所得稅綜合所得稅：：：：最高行政法院一最高行政法院一最高行政法院一最高行政法院一ＯＯＯＯ一年度判字第二二八一年度判字第二二八一年度判字第二二八一年度判字第二二八

號號號號 

壹壹壹壹、、、、案例事實案例事實案例事實案例事實：：：： 

本件上訴人黃 O 勝等三人於九十二年間合資土地，因資金不足，陸續向黃 O

錦等四人借款以支付土地價金，黃 O 勝等三人購得土地後，在與合銓建設股份有

限公司簽立合建房屋分售契約，惟三人因認貸款利息過高，遂與黃 O 錦等 4 人協

議將其借款之債權轉換為土地售出之利益分配權，合銓公司分售完竣後，將所得

分配與地主，黃 O 勝再將所分的之土地款，按各上訴人之出資比例分配之。 

被上訴人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稅局及台北市國稅局以上訴人七人係所得稅法

第十一條第二項之「合夥營利事業」115，上訴人七人合資購地後，與合銓公司合建

分售所得之利益，屬於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營利所得」116，上訴人七人無

                                                 
114 黃士洲，實質課稅主義與租稅法律主義、舉證責任、協力義務之關係--以稅捐稽徵法第 12 條之

1 及稅務爭訟實例為中心，收錄於：實質課稅與納稅人權利保障，2011年，翰蘆，頁 109-111。 
115 所得稅法第十一條第二項：本法稱營利事業營利事業營利事業營利事業，係指公營、私營或公私合營，以營利為目

的，具備營業牌號或場所之獨資、合夥合夥合夥合夥、公司及其他組織方式之工、商、農、林、漁、

牧、礦冶等營利事業。 
116 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個人之綜合所得總額，以其全年下列各類所得合併計算之：

第一類：營利所得營利所得營利所得營利所得：公司股東所獲分配之股利總額、合作社社員所獲分配之盈餘總額、

合夥組織營利事業之合夥人每年度應分配之盈餘總額合夥組織營利事業之合夥人每年度應分配之盈餘總額合夥組織營利事業之合夥人每年度應分配之盈餘總額合夥組織營利事業之合夥人每年度應分配之盈餘總額、獨資資本主每年自其獨資經營

事業所得之盈餘總額及個人一時貿易之盈餘皆屬之。公司股東所獲分配之股利總額或

合作社社員所獲分配之盈餘總額，應按股利憑單所載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與可扣抵稅

額之合計數計算之；合夥合夥合夥合夥人應分配之盈餘總額或獨資資本主經營獨資事業所得之盈餘人應分配之盈餘總額或獨資資本主經營獨資事業所得之盈餘人應分配之盈餘總額或獨資資本主經營獨資事業所得之盈餘人應分配之盈餘總額或獨資資本主經營獨資事業所得之盈餘

總額總額總額總額，除獨資、合夥組織為小規模營利事業者，按核定之營利事業所得額計算外，應

按核定之營利事業所得額減除全年應納稅額半數後之餘額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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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提出合法憑證，被上訴人即按不動產投資興建同業利率標準淨利率 10%計算淨

利及合夥人出資比例，核定渠等七人之營利所得，併計歸課上訴人九三、九四及

九五年度綜合所得稅，並依所得稅法第一一Ｏ條第一項規定，按上訴人各年度所

漏稅額分別處以 0.2 倍及 0.5 倍之罰鍰。上訴人對系爭營利所得及罰鍰部分不服，

主張：1、黃 O 勝等三人係「實際辦理土地所有權登記之自然人」，其個人出售土

地既已繳交土地增值稅，個人綜合所得稅部分應予免稅；另黃 O 錦等四人應屬個

人一時貿易所得 6％核課，七人並非七人並非七人並非七人並非「「「「合夥營利事業合夥營利事業合夥營利事業合夥營利事業」，」，」，」，該分建合售利益自非該分建合售利益自非該分建合售利益自非該分建合售利益自非「「「「營營營營

利所得利所得利所得利所得」」」」。。。。2222、、、、推計課稅僅得適用於課稅處分推計課稅僅得適用於課稅處分推計課稅僅得適用於課稅處分推計課稅僅得適用於課稅處分，，，，不及於裁罰處分不及於裁罰處分不及於裁罰處分不及於裁罰處分等語，提起行政訴

訟。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一ＯＯ年度訴字第二八四號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上

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再經最高行政法院一Ｏ二年度判字第七四五號判決駁回上

訴確定。 

貳貳貳貳、、、、爭點一爭點一爭點一爭點一：：：：數人合資購地出售之所得是否應認定為數人合資購地出售之所得是否應認定為數人合資購地出售之所得是否應認定為數人合資購地出售之所得是否應認定為「「「「合夥營利所得合夥營利所得合夥營利所得合夥營利所得」？」？」？」？    

依現行所得稅法第四條第十六款，個人出售土地之所得僅會被課予一次「土

地增值稅」，基於避免重複課稅，不會再另課予「綜合所得稅」；然而，「營利

事業」出售土地，固然依同條也只會課予一次土地增值稅，而不會另課營利事業

所得稅，但營利事業將出售土地所得盈餘分配給股東或合夥人時，該所得會被認

定為「營利所得」，再對該股東或合夥人核課一次綜所稅。是以實務上為避免被

多課這一次稅，遂衍生出從土地之取得到再移轉出去都是用營造公司老闆（如本

案案例事實之情形）或其他人頭的名義為之117。 

本案兩造爭執之重點在於「數人合資購地出售」，究竟是否屬於所得稅法第

十一條第二項所稱之「合夥營利事業」？對此最高行政法院認為：「܌ᒏӝუᔼ

ճ٣཰Ǵݤ٩҇ಃ 667 చಃ 1 ໨ǵಃ 692 చϐཀԑǴ߯ࡰȬаᔼճࣁҞޑǴΒΓ

а΢Ӆӕрၗ࿶ᔼӅӕ٣཰ϐ٣཰ᡏȭǶΞ܌ᆀ٣཰ᡏ߯ࡰȬڀԖ܄ុ࡭Ϸޗ཮ф

ૈಔᙃ܄ϐიᡏȭԶقǴԶ٠܄ុ࡭όа҉ុ࿶ᔼࣁѸाǴѝाԖ࣬྽ਔ໔ុ࡭

                                                 
117 如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九十六年訴字第三三九六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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ᆕᢀ΢ນΓࢂ၀ाҹǶܭ୏Ǵջӝࢲ࿶ᔮࣁ 7 ΓǴࡽԖᝢ໣ၗߎǵӅӕᖼӦϷᆶ

ளёᢀϐڗ୏Ǵ຾ԶࢲϐೕჄϷ࿶ᔮࣁ܌ଓ؃ճዎࣁр୧฻΋ೱՍࡂ܊ࡌ୘ӝࡌ

ԏ੻ǴځᔼճϐҞޑǴԿܴࣁᡉǹЪ΢໒ 7 ΓӅӕрၗᖼӦǴ࿶ӝࡕࡂ܊ࡌр୧

ᔼճǴᗨុ҉ߚ࿶ᔼǴฅς࣬ុ࡭྽ਔ໔ࣁ࿶ᔮࢲ୏ǴԾ၀྽ܭӝუϐᔼճ٣཰Ǵ

ԶளࣁᐱҥิਈϐЬᡏǹݩᔼճ٣཰ࢂցӸុǴځܭ،ڗ೛ҥҞࢂޑցၲԋǴ౜

Ϟޗ཮όЮ໻ၲࣁԋൂ΋੝ۓҞޑԶ೛ҥϐᔼճ٣཰Ǵ٩ࡺ΢໒ೕۓϷᇥܴǴ΢

໒ 7 Γიᡏᔈឦӝუϐᔼճ٣཰ǴςىᇡۓȩǴ換言之，最高行政法院認為合夥之

要件僅有：（1）以營利為目的、（2）二人以上共同出資經營共同事業、（3）具有持

續性及社會功能組織性之團體，即最高行政法院採極寬鬆之解釋，認為所謂「合

夥」無須如獨資商號具備營業牌號及場所，且對「持續性」，認為亦不以永續經營

為必要，只需「有相當時間為經濟活動」即該當。 

學說上亦有認為當事人間集資投資不動產，且其就出資、土增稅及售地利得

彼此平均分攤者，得構成所得稅法第十一條第二項所稱之合夥營利事業118。 

惟在民國八十七年實施兩稅合一制以來，營利事業雖為營利事業所得稅的租

稅主體，但我國立法者顯已不認為營利事業具有獨立於個人的擔稅能力119，換言

之，在兩稅合一之後，營利事業雖仍須申報，惟無須計算及繳納其結算稅額120，

而於個人受營利事業分配盈餘後，在個人綜所稅之營業所得中課徵之。是以「數

人合資」是否屬於所得稅法所稱之「合夥之營利事業」，其理論上在「租稅量能負

擔」上，並不具實質意義，其真正區別實益只在該事業體是否需負擔憑證保存、

                                                 
118 黃士洲，所得名目、歸屬及實質課稅之運用，月旦法學教室，第八十一期，2009 年 7 月，頁 91。 
119 葛克昌，兩稅合一之憲法觀點，收錄於：氏著，所得稅與憲法，三版，翰蘆，2009年 2 月，頁

191。 
120 八十七年所實施之兩稅合一，其原本是設計是資本主及合夥人仍須結算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

其盈餘總額再歸課資本主或合夥人同年度綜合所得稅，並由資本主或合夥人申報扣抵該盈餘總
額所含之稅額，但復於九十八年五月修法為營利事業僅需申報，無須計算及繳納其結算稅額，
而直接記入個人綜所稅之營業所得。其修正理由為：「౜Չิٿӝ΋ࡋڋǴᐱၗǵӝუಔᙃϐᔼ
ճ٣཰ሡӃᒤ౛ᔼճ٣཰܌ளิ่ᆉҙൔीᆉϷᛦયᔈયϐ่ᆉิᚐǴࣦځᎩᕴᚐӆᘜፐၗҁ
Ь܈ӝუΓӕԃࡋᆕӝ܌ளิǴ٠җၗҁЬ܈ӝუΓҙൔԌܢ၀ࣦᎩᕴᚐ֖܌ϐิᚐǴቚуቻ
યᚈБิ୍Չࡹբ཰Ƕࣁᙁ҇ߡࡹǴࣉቚुಃΒ໨Ǵঅܴ҅ۓ၀฻ᔼճ٣཰ϝᔈᒤ౛ҙൔǴՠ
ค໪ीᆉϷᛦયځᔈયϐ่ᆉิᚐǴځᔼճ٣཰܌ளᚐޔௗᘜፐᐱၗၗҁЬ܈ӝუಔᙃӝუΓ
ᆕӝ܌ளิ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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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帳等「協力義務」，是以，解釋上合夥營利事業應限縮於具備營業牌號或場所者，

以確保該協力義務對該課稅主體有期待可能性。 

然而，本文以為，本案本案本案本案「「「「數人合資購地出售數人合資購地出售數人合資購地出售數人合資購地出售」」」」之真正問題之真正問題之真正問題之真正問題，，，，實不在實不在實不在實不在「「「「數人合數人合數人合數人合

資行為是否該當資行為是否該當資行為是否該當資行為是否該當合夥營利事業合夥營利事業合夥營利事業合夥營利事業」」」」，，，，其真正問題是在其真正問題是在其真正問題是在其真正問題是在「「「「營利事業之土地營利事業之土地營利事業之土地營利事業之土地交易因土增稅交易因土增稅交易因土增稅交易因土增稅

係獨立立法課徵之特殊稅制設計係獨立立法課徵之特殊稅制設計係獨立立法課徵之特殊稅制設計係獨立立法課徵之特殊稅制設計，，，，導致土徵稅與所得稅導致土徵稅與所得稅導致土徵稅與所得稅導致土徵稅與所得稅『『『『重複課徵重複課徵重複課徵重複課徵』」』」』」』」。申言之，

兩稅合一後，營利事業所得係於出資者受營利事業分配盈餘後，在其個人綜所稅

之營業所得中課徵之，是理論上營利事業之交易所得，對股東或合夥人而言，應

僅會課徵一筆所得稅，但在營利事業「土地交易」之情形，卻因土增稅之制度設

計，營利事業會先被課予土增稅，盈餘分配予個人後，因納稅主體不同並無依所

得稅法第四條第十六款免稅之適用，而又被課予一筆綜所稅，導致重複課稅之不

公平負擔。舉例而言，假設今有 A 到 G 七人，看好黃金近期內會大漲，遂成立一

合夥事業體「甲」，合資一千萬元購入一批黃金後出售，該出售所得利益甲依法僅

需申報，無須繳納，而係於盈餘分配給 A 等七人後，再於 A 等七人之綜所稅營業

所得中繳納之，故對 A 等七人而言，該筆黃金出售利益僅需繳納一筆綜所稅；但

倘若今渠等七人購入者並非黃金，而係一塊「土地」，因為土增稅雖然是所得稅性

質，但未納入「兩稅合一」考量，故甲繳納該筆土地之土增稅，並將土地出售盈

餘分配給 A 等七人後，渠等就該營業所得仍須再繳納一筆綜所稅，是以，同樣都

是營利事業交易之所得，土地交易所得卻因為土增稅之獨立立法，且未納入兩稅

合一考量，造成對土地交易所得之重複課稅。實務上納稅義務人為了避免被多課

一次綜所稅，遂衍生出土地從取得到再移轉出去都是用自然人的名義為之，而過

去此種規避行為一直被稅捐稽徵機關所容認，惟近幾年稽徵機關開始假實質課稅

之名來認定當事人為實質上的營利事業，要求當事人補繳綜合所得稅，並加以處

罰。 

本文以為，依兩稅合一後營利事業之制度目的主要係在保管帳冊憑證等協力

義務，故其解釋上應以具備營業牌號或場所者為限，數人合資購地出售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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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上應非合夥營利事業。兩稅合一後，因土增稅未納入考量導致之重複課徵問

題，宜修法將營利事業土地交易所得所繳交之土增稅，納入出資者盈餘分配之營

業所得中扣抵之，以貫徹所得稅法第四條第十六款避免重複課徵之精神。 

參參參參、、、、爭點二爭點二爭點二爭點二：：：：稽徵機關得否以推計所得之綜合所得稅應補稅額稽徵機關得否以推計所得之綜合所得稅應補稅額稽徵機關得否以推計所得之綜合所得稅應補稅額稽徵機關得否以推計所得之綜合所得稅應補稅額，，，，計算計算計算計算

漏稅罰之所漏稅額漏稅罰之所漏稅額漏稅罰之所漏稅額漏稅罰之所漏稅額    

本案第二個爭點，就在於稽徵機關係以「不動產投資興建同業利率標準」計

算納稅義務人之營利所得，並依所得稅法第一一Ｏ條第一項規定處以罰鍰。而雖

然本案前提事實並非前揭九十八年第二次決議所設定之「以人頭交易隱匿所得」，

然本案判決理由中，針對上訴人主張稽徵機關不得以推計之所得額計算裁罰處分

之所漏稅額，僅引用所得稅法第一一 O 條第一項及九十八年八月份第二次庭長法

官聯席會議決議，再以實務上慣常使用之「縱無故意，亦未無過失」空洞認定納

稅義務人之主觀歸責後，即駁回納稅義務人之主張121。 

然而，本件納稅義務人在未經實質課稅調整前，並無憑證保留等協力義務，

是其在無協力義務違反之前提下，本稅是否得以推計方式核定，已屬有疑；再者，

推計所得之應補稅額，是否得直接作為漏稅罰所漏稅額要件，有重大爭議已如前

述；又，漏稅罰之各項要件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以認定之，本案判決引用

該決議後，僅泛泛以稽徵機關「無裁量怠惰、裁量逾越或裁量濫用之違法情事」，

即稽徵機關之認定無違法，實為行政法院對其職權調查義務有所誤認；最末，對

                                                 
121 本案判決理由為：個人綜合所得稅漏稅額之計算，依現行所得稅法規定，係以個人綜合所得總

額（包括稽徵機關核定之個人財產交易所得）為計算基礎，並不因所得核定方式之不同而有不

同。是稽徵機關如依查得之資料按財政部頒定財產交易所得標準推計核定財產交易所得，該核

定所得額之行政處分未經依法單獨或併隨相關行政處分撤銷或變更，且其所核定之所得額已得

作為核定補徵稅額之計算基礎者，則於稽徵機關證實納稅義務人違反所得稅法第 110 條第 1 項

規定而應對之處以罰鍰時，自亦得以該核定之財產交易所得，作為核定其漏稅額之計算基礎，

並無針對漏稅額之計算，應另行舉證證明該筆財產交易有無所得或所得多寡之法律或法理依

據。經本院 98 年 8 月份第 2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在案。查綜合所得稅採自動結算報繳制度，

且夫妻負有合併申報所得及繳納稅捐之義務，上訴人黃正勝、黃明、黃宗錦、黃于珊、陳知

文與上訴人沈玉蓮之配偶朱建興、張美卿之配偶許再恩等 7 人合資購地並與建商合建分售後，

於 93、94 及 95 年度按其出資比例分得如附表所示之系爭營利所得，上訴人既申報為納稅義務

人，而疏未申報上開所得及繳納所得稅，縱非故意，亦應負過失漏報之責。故被上訴人就渠等

漏報系爭營利所得按所漏稅額處以 0.5 倍之罰鍰，並未違反「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

考表」規定，亦無裁量怠惰、裁量逾越或裁量濫用之違法情事，而無違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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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稅罰故意過失之認定，應依證據實質認定，尤其像本件稽徵機關與納稅義務人

間，就法律適用有見解上歧異者，更應具體說明法院認定過失之理由，如本判決

不依證據即空洞認定納稅義務人過失，已嚴重侵蝕行政罰法所揭示之「過失責任

主義」。 

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  營業稅營業稅營業稅營業稅：：：：最高行政法院一最高行政法院一最高行政法院一最高行政法院一ＯＯＯＯ二年度判字第七四五號二年度判字第七四五號二年度判字第七四五號二年度判字第七四五號 

壹壹壹壹、、、、案例事實案例事實案例事實案例事實：：：：    

上訴人中華聯合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九十一年八月至九十四年十月營業稅申

報，列報零稅率銷售額計 265,045,426 元，經被上訴人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初查，以

上開金額係上訴人以儲值卡等方式，批發轉售國際及國內話務之收入，核計其中

屬國內話務部分之銷售額為 220,694,491 元，無零稅率之適用，並審理上訴人將應

稅銷售額申報為零稅率銷售額，致短繳營業稅之違章成立，除核定補徵營業稅

11,034,725 元外，並按所漏稅額處二倍罰鍰計 22,069,400 元。上訴人不服，申經復

查決定改按所漏稅額處一倍罰鍰，追減罰鍰 11,034,675 元，並駁回其餘復查。上訴

人仍不服，就遭駁回部分循序提起行政訴訟，經台中高等行政法院一００年度訴

字第三七五號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上訴人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一０一年

度判字第七一五號判決廢棄原審判決關於補徵九十一年八月至九十三年四月營業

稅 7,721,902 元及罰鍰 11,034,725 元部分，發回原審法院更為審理，並駁回其餘上

訴。嗣經原審法院就發回部分（即九十一年八月至九十三年四月營業稅及裁罰）

更為審理結果，仍以一０一年訴更一字三十六號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上訴人不

服，提起上訴，再經最高行政法院一０二年度判字第七四五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 

貳貳貳貳、、、、爭點一爭點一爭點一爭點一：：：：課稅客體事實課稅客體事實課稅客體事實課稅客體事實（（（（銷售之有無銷售之有無銷售之有無銷售之有無））））得否以推估方式得之得否以推估方式得之得否以推估方式得之得否以推估方式得之？？？？    

按國際電話卡固然依其通話服務及使用地均在國外，而得依財政部八十五年

十一月五日台財稅第八五一九二三三四九號函122適用零稅率，但就國內電話卡之販

                                                 
122 財政部 85 年 11 月 5 日台財稅第 851923349 號函：營業人與國外電信機構合作經營國際電信業

務，屬於其銷售額部分適用零稅率。說明：二、本案○○電信公司與國外電信機構合作經營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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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因其勞務提供地及使用地均在我國境內，依據營業稅法第一條、第三條第二

項前段、第四條第二項第一款，應課徵營業稅。然而，本案上訴人所販售之電話

卡可撥打國內電話及國際電話，而上訴人銷售系爭電話卡是否發生非適用零稅率

之國內話務收入，係取決於買受人買受後之使用情形。而因屯㕁⹓姀庱忂娙䲨抬

⭡慷旸⇞䁢ᶱℕḼ⣑炻ḅ⋩ᶱ⸜⚃㚰ẍ⇵䃉忂娙䲨抬屯㕁ẍ屯⋨↮⚳ℏ⍲⚳晃娙

⊁㓞ℍ炻㓭稽徵機關逕ẍᶲ姜Ṣḅ⋩ᶱ⸜Ḽ㚰军ḅ⋩⚃⸜⋩㚰⚳ℏ⍲⚳晃娙⊁㓞ℍ

㖶䳘堐炻㍐Ộ㟠⭂㎃䬿ᶲ姜Ṣḅ⋩ᶨ⸜ℓ㚰崟军ḅ⋩ᶱ⸜⚃㚰ᷳ扟ⓖ柵ˤ䃞侴炻

ὅ⇵徘上訴人銷售系爭電話卡是否發生非適用零稅率之國內話務收入，係取決於

買受人買受後之使用情形，㸾㬌炻ᶲ姜Ṣ㗗⏎⚈扟ⓖ䲣䇕暣娙⌉侴㚱朆怑䓐暞䦭

䌯ᷳ⚳ℏ娙⊁㓞ℍ炻Ụ䃉⽆⁭⚈ᶲ姜Ṣ㚱扟ⓖ䲣䇕暣娙⌉ᷳḳ⮎⌛䔞䃞⼿䡢娵ˤ

㎃妨ᷳ炻䧥⽝㨇斄᷎㛒嫱㖶ᶲ姜Ṣ㚱䧥⽝㨇斄᷎㛒嫱㖶ᶲ姜Ṣ㚱䧥⽝㨇斄᷎㛒嫱㖶ᶲ姜Ṣ㚱䧥⽝㨇斄᷎㛒嫱㖶ᶲ姜Ṣ㚱ˬˬˬˬ扟ⓖ扟ⓖ扟ⓖ扟ⓖ˭˭˭˭䲣䇕⚳ℏ暣娙⌉ᷳ婚䦭⭊橼ḳ⮎䲣䇕⚳ℏ暣娙⌉ᷳ婚䦭⭊橼ḳ⮎䲣䇕⚳ℏ暣娙⌉ᷳ婚䦭⭊橼ḳ⮎䲣䇕⚳ℏ暣娙⌉ᷳ婚䦭⭊橼ḳ⮎炻炻炻炻

⼿⏎徽Ḱ怑䓐㍐妰婚䦭⼿⏎徽Ḱ怑䓐㍐妰婚䦭⼿⏎徽Ḱ怑䓐㍐妰婚䦭⼿⏎徽Ḱ怑䓐㍐妰婚䦭烎烎烎烎    

就此，本案判決理由謂：「䲣䇕 款捐 ⸜ 標 㚰军 款效 ⸜ 時 㚰悐↮炻晾⚈屯㕁⹓⭡慷

旸⇞ᷳ㓭炻屯ẍ⋨↮娚㭝㛇攻䲣䇕暣娙⌉ᷳ⚳ℏ⍲⚳晃娙⊁忂娙䲨抬⶚㛒ᾅ⬀炻

ᶼ䴻⎹䚠斄⎴㤕㞍娊䳸㝄炻Ṏ䃉䚠斄⎴㤕屯㕁⎗ὃ㞍嫱㭼⮵烊ょ⚈⎹ᶲ姜Ṣ岤屟

䲣䇕暣娙⌉侭炻⣂Ⱄ⚳⢾Ἦ冢攟㗪攻㍸ὃ⊆⊁ᷳ㕷佌炻℞ἧ䓐佺⿏ㅱ䃉⣒⣏嬲⊾炻

ᶼ䲣䇕暣娙⌉Ⱄ枸Ẁㆾ⃚ῤ⿏岒炻ἧ䓐ᶲ℟㗪攻㊩临⿏炻ᶼ㈡ⓖ娙⊁Ḱᶲ姜Ṣᷳ

⋿⯷℔⎠炻Ṏ堐䣢℞ 款捐 ⸜ 本 㚰军 款效 ⸜ 時 㚰枸Ẁ⌉墄丛䦭㫦妰䬿㕡㱽炻Ὢ㍉䓐 款效

⸜ 本 㚰军 款本 ⸜ 時 㚰ấ⚳ℏ忂娙慹柵㎃䬿侴⼿炻侴ᶲ姜Ṣ冯⋿⯷℔⎠⍰Ⱄᶲᶳ㷠斄

Ὢ炻㓭⼿娵䲣䇕暣娙⌉ᷳˮ款效 ⸜ 本 㚰军 款時 ⸜ 捐手 㚰⚳ℏˣ⚳晃娙⊁㭼ἳ˯冯䲣䇕

ˮ款捐 ⸜ 標 㚰军 款效 ⸜ 時 㚰˯攻㚱䚠䔞⎰䎮斄忋⿏」。換言之，該判決以納稅義務人

未盡協力義務，故以九十三年五月至九十四年十月國內、國際話務比例之間接證

據，同時推估納稅義務人「九十一年八月至九十三年四月國內話務之課稅客體（銷

                                                                                                                                               
際傳真業務，請依主旨辦理。三、又該公司代國外電信公司銷售國際電信卡收入，既經查報該

電話卡僅得在國外使用，其通話服務之提供地及使用地均在國外，尚非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勞

務，故不屬營業稅課稅範圍；至其代售該電話卡之佣金收入，應於支付國外電信公司代售電話

卡款項計算佣金時，開立統一發票，依法報繳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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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事實）」及「稅基（銷售額）」，而仍認定本件推計課稅處分合法。惟課稅客

體得否以推估方式得之？稽徵機關得否因納稅義務人未盡協力義務，而降低其課

稅客體之證明程度？承前章所述，本文以為⮵㕤䦭㋸⭊橼䘤䓇ᷳ婚䦭ḳ⮎炻⍇⇯

ᶲㅱ䓙䧥⽝㨇斄屈冱嫱屔ả炻䷙䃞䲵䦭佑⊁Ṣ㛒ᾅ⬀ㄹ嫱ˣ㛒㍸ὃⷛℲ炻ἧ䧥⽝

㨇斄䃉㱽嫱㖶䦭㋸⭊橼ḳ⮎炻䧥⽝㨇斄ṵㅱ怑䓐ˬ䔹⇯敽⤪⍇⇯˭炻ᶵ⼿ẍ㍐妰

婚䦭ᷳ㕡⺷娵⭂䲵䦭佑⊁Ṣ℟⁁䦭㋸⭊橼ḳ⮎ˤ 

⍫⍫⍫⍫ˣxxx䇕溆Ḵ䇕溆Ḵ䇕溆Ḵ䇕溆Ḵ烉烉烉烉䆇㤕䦭ᷳ㺷䦭优㚱䆇㤕䦭ᷳ㺷䦭优㚱䆇㤕䦭ᷳ㺷䦭优㚱䆇㤕䦭ᷳ㺷䦭优㚱䃉䲣䇕㰢嬘䳸婾ᷳ怑䓐䃉䲣䇕㰢嬘䳸婾ᷳ怑䓐䃉䲣䇕㰢嬘䳸婾ᷳ怑䓐䃉䲣䇕㰢嬘䳸婾ᷳ怑䓐烎烎烎烎 

本案稽徵機關以推計方式核定銷售額後，即再以納稅義務人因故意、過失將

應稅銷售額申報為零稅率銷售額，致短繳營業稅為由，處以所漏稅額二倍之罰鍰

（嗣因複查時裁罰倍數參考表下修而追減為一倍），而本案判決就系爭處分以推

計之銷售額核定所漏稅額之論述僅以：「΢ນΓ 91 ԃ 枱 ДԿ 93 ԃ 4 Д֡ࣁ܌ឦ

႟ิ౗ϐҙൔǴࡽԖᡉό҅த௃٣Ǵୖ߾ፏҁଣ 9枱 ԃ 枱 Дҽಃ 2 ԛ৥۔ݤߏᖄৢ

཮᝼،᝼ϐཀԑǴ΢ॊံቻᔼ཰ิೀϩ܌ᇡۓϐᅅิᚐԾளᏵࣁਡᆉ΢ນΓԖᔼ

཰ิݤಃ 51 చಃ 1 ໨ಃ 7 ϐᅅิᚐ」，換言之，最高行政法院認ࣁೕՉၴۓ܌ී

為合法推計課稅處分對法院漏稅罰所漏稅額之認定應有拘束力，而其理由就是九

十八年八月份第二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雖然此見解如前所述實違反處罰法

理，且不當限縮法院獨立認定事實之權限，惟在現行決議有事實上拘束力之效果

下，該決議之結論似乎不僅適用於該決議案例所述之該決議之結論似乎不僅適用於該決議案例所述之該決議之結論似乎不僅適用於該決議案例所述之該決議之結論似乎不僅適用於該決議案例所述之「「「「以人頭隱匿所得額以人頭隱匿所得額以人頭隱匿所得額以人頭隱匿所得額」」」」之案之案之案之案

例類型例類型例類型例類型，，，，亦不限於亦不限於亦不限於亦不限於「「「「所得稅所得稅所得稅所得稅」」」」之稅種之稅種之稅種之稅種，，，，而對營業稅推計課稅處分之案件而對營業稅推計課稅處分之案件而對營業稅推計課稅處分之案件而對營業稅推計課稅處分之案件，，，，亦有拘亦有拘亦有拘亦有拘

束力束力束力束力。 

第三項第三項第三項第三項  營利事業所得稅營利事業所得稅營利事業所得稅營利事業所得稅：：：：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一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一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一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一ＯＯＯＯ一年度訴字一年度訴字一年度訴字一年度訴字

第七二三號第七二三號第七二三號第七二三號 

壹壹壹壹、、、、案例事實案例事實案例事實案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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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進金鎮公司於九十五年五至六月間取得潤有公司所開立之進項發票，銷售

額 4,028,885 元，作為進項憑證申報扣抵銷項稅額，經被告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稅

局以「無進貨事實」為由，核定補徵營業稅額 201,444 元，原告不服，經臺北高等

行政法院以九十九年度訴字第二五 OO 號判決：「判決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關於裁罰

部分撤銷，原告其餘之訴（本稅部分）駁回」，嗣原告就本稅部分提起上訴，業經

最高行政法院一 OO 年度裁字第二三一七號裁定認定原告無進貨事實確定。原告嗣

於九十五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列報營業收入淨額新臺幣（下同）

53,797,882 元及營業淨利虧損 850,404 元；被告依前揭營業稅處分及判決，逕予認

定原告「無進貨事實」而取具不實之統一發票銷售額合計 4,028,885 元，作為進項

憑證申報扣抵銷項稅額逃漏營業稅，經審理違章屬實，乃據以重行核定營業淨利

6,993,724 元，應補稅額 1,961,032 元。原告不服，申請復查、訴願，均遭駁回，原

告仍不服，遂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經該院第一Ｏ一年度訴字第七

二三號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原告不服，提起上訴，再經最高行政法院一０二年

度裁字第一二一號裁定駁回上訴確定。 

貳貳貳貳、、、、爭點一爭點一爭點一爭點一：：：：前訴確定判決理由中重要爭點之認定前訴確定判決理由中重要爭點之認定前訴確定判決理由中重要爭點之認定前訴確定判決理由中重要爭點之認定，，，，對後訴法院是否對後訴法院是否對後訴法院是否對後訴法院是否

生生生生「「「「爭點效爭點效爭點效爭點效」」」」而不得為相異之判斷而不得為相異之判斷而不得為相異之判斷而不得為相異之判斷？？？？ 

本案中，原告於九十五年五、六月間向潤有公司取得進項發票，究竟有無確

實之交易行為，前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九十九年度訴字第二五 OO 號判決，於「同

一當事人間」之「營業稅」事件中，以原告於該期間與潤有公司並無交易事實為

理由，認定營業稅補稅處分合法，而駁回原告之訴確定。是本案第一個爭點即為：

前案就營業稅補稅處分所為確定判決之主要理由前案就營業稅補稅處分所為確定判決之主要理由前案就營業稅補稅處分所為確定判決之主要理由前案就營業稅補稅處分所為確定判決之主要理由，，，，對本案營所稅之認定有無拘束對本案營所稅之認定有無拘束對本案營所稅之認定有無拘束對本案營所稅之認定有無拘束

力力力力？？？？換言之，行政訴訟有無行政訴訟有無行政訴訟有無行政訴訟有無「「「「爭點效理論爭點效理論爭點效理論爭點效理論」」」」之適用之適用之適用之適用？？？？    

⮵㬌炻㛔⇌㰢䎮䓙媪ˬᏢᇥ΢܌ᒏϐȬݾᗺਏȭǴ߯ݤࡰଣܭዴۓղ،౛җ

ύǴჹນ೜኱ޑаѦ྽٣Γ܌Ь஭៏ל܈ϐख़ाݾᗺǴҁٿܭ೷៏ፕϐ่݀ࣁ܌

ϐղᘐ่݀ǴନԖᡉฅၴङݤзǴ܈྽٣Γගрཥນ೜ၗ਑ىа௢ᙌচղᘐ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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ϸϐЬ஭Ǵ࣬ࣁᗺԖᜢϐдນ೜Ǵόளӆݾӕ΋྽٣Γ໔Ǵ൩ᆶ၀ख़ाܭѦǴ׎

౛ݤϷ྽٣ΓϦѳϐນ೜߾চߞນ೜΢ϐ၈ܭΏྍځଣҭόளբ࣬౦ϐղᘐǴݤ

ԶٰǴᗉխ઱ݾϸᙟวғǴа Ȭၲ΋ԛှ،઱ݾȭ܌ғϐ΋ᅿղ،ਏΚȐ״ܥΚȑǶ

зȭݤᡉฅၴङߚӕ΋྽٣Γ໔ȭǵȬܭഢȬڀᗺਏϐ፾ҔǴନ౛җϐղᘐݾࢂ

ϷȬ྽٣Γ҂ගрཥນ೜ၗ਑ىа௢ᙌচղᘐȭ฻చҹѦǴѸ໪၀ख़ाݾᗺǴӧ

кϩϐᖐ᛾Ǵ΋ӵࣁ೷ӚٿᗺǴ࿶ݾаቹៜղ،่݀ϐЬाىࣁນ೜ำׇςӈ߻

ນ೜኱ཱུޑᅰװځᔐǵٛᑇϐૈ٣Ǵ٠٬྽٣Γ፾྽Զֹӄϐ៏ፕǴҗݤଣࣁჴ

፦΢ϐቩ౛ղᘐǴٿࡕ߻ນϐ኱ޑճ੻εठ࣬ӕޣǴۈᔈҗ྽٣Γ൩၀٣ჴϐന

ಖղᘐǴჹᆶ၀ख़ाݾᗺԖᜢϐдນ೜ॄ่݀ೢҺǴа಄ນ೜ݤ΢ϐ၈ߞচ߾Ƕ

ᇡ܌،ղۓዴࣁᇡ٠܌،ղۓዴࣁᇡ٠܌،ղۓዴࣁᇡ٠܌،ղۓዴࣁນ೜ำׇкϩ៏ፕǴǴǴǴ٠߻ນ೜ำׇкϩ៏ፕӵς࿶߻ນ೜ำׇкϩ៏ፕӵς࿶߻ນ೜ำׇкϩ៏ፕӵς࿶߻ᗺǴǴǴǴӵς࿶ݾϐख़ाޑ൩ቹៜນ೜኱ࡺᗺݾϐख़ाޑ൩ቹៜນ೜኱ࡺᗺݾϐख़ाޑ൩ቹៜນ೜኱ࡺᗺݾϐख़ाޑ൩ቹៜນ೜኱ࡺ

ܭܭܭܭѦǴǴǴǴ׎а௢ᙌচղᘐϐ௃ى྽٣Γගрཥນ೜ၗ਑܈Ѧ׎а௢ᙌচղᘐϐ௃ى྽٣Γගрཥນ೜ၗ਑܈Ѧ׎а௢ᙌচղᘐϐ௃ى྽٣Γගрཥນ೜ၗ਑܈Ѧ׎а௢ᙌচղᘐϐ௃ى྽٣Γගрཥນ೜ၗ਑܈зǴǴǴǴݤзନԖᡉฅၴङݤзନԖᡉฅၴङݤзନԖᡉฅၴङݤǴǴǴǴନԖᡉฅၴङۓۓۓۓ

ӕ΋྽٣Γ໔ϐࡕນ೜ᔈԖݾᗺਏϐ፾Ҕӕ΋྽٣Γ໔ϐࡕນ೜ᔈԖݾᗺਏϐ፾Ҕӕ΋྽٣Γ໔ϐࡕນ೜ᔈԖݾᗺਏϐ፾Ҕӕ΋྽٣Γ໔ϐࡕນ೜ᔈԖݾᗺਏϐ፾ҔǴǴǴǴջࡕນ೜όளӆ൩ӕ΋ݾᗺ࣬ࣁϸϐջࡕນ೜όளӆ൩ӕ΋ݾᗺ࣬ࣁϸϐջࡕນ೜όளӆ൩ӕ΋ݾᗺ࣬ࣁϸϐջࡕນ೜όளӆ൩ӕ΋ݾᗺ࣬ࣁϸϐ

ղᘐղᘐղᘐղᘐǶǶǶǶࢂаǴ൩চ֋คӛዎԖϦљ຾೤ǴԶ຀ൔ຾໨ิᚐϐ٣ჴǴ཰࿶߻ਢҁଣ

99ԃࡋນӷಃ 2500 ဦղ،ϷനଯՉݤࡹଣа 100翊ԃࡋຊӷಃ 2317 ဦዴۓຊ܌ۓ

ᇡۓǶΞዽፏ߻໒ղ،ϣ৒Ǵ཰࿶྽٣Γкϩ៏ፕǴЪځᇡ٠ۓคᡉฅၴङݤз

ϐ௃٣Ǵচ֋ܭҁҹҭ҂ගрىа௢ᙌচղᘐϐཥນ೜ၗ਑Ƕ඘ፏ߻ඟݾᗺਏϐ

౛ǴҁଣԾόளբ࣬౦ϐղᘐ˭炻㗗ẍ炻㛔㟰ᷕ冢⊿檀䫱埴㓧㱽昊⌛ẍ⍇⏲䃉ݤ

⎹㼌㚱℔⎠忚屐⌣嘃⟙忚枭䦭柵ᷳḳ⮎炻㤕䴻⇵㟰㛔昊ḅ⋩ḅ⸜⹎姜⫿䫔ḴḼ 能能

嘇⇌㰢⍲㚨檀埴㓧㱽昊ẍᶨ OO ⸜⹎塩⫿䫔Ḵᶱᶨᶫ嘇䡢⭂塩⭂㇨娵⭂炻ʐ 㤕䴻䔞

ḳṢ⃭↮彗婾炻侴℞娵⭂᷎䃉栗䃞忽側㱽Ẍᷳねḳ炻⍇⏲㕤㛔ẞṎ㛒㍸↢嵛ẍ㍐

侣⍇⇌㕟ᷳ㕘姜姇屯㕁炻ὅˬ䇕溆㓰˭ᷳ㱽䎮炻侴娵⇵䡢⭂⇌㰢⯙㬌悐↮ᷳ娵⭂

ㅱ㊀㜇⼴姜㱽昊炻⌛㛔㟰㱽昊㖶䘥㈧娵埴㓧姜姇ᷕṎ㚱䇕溆㓰䎮婾ᷳ怑䓐炻㬌Ṏ

䴻㛔㟰㚨檀埴㓧㱽昊ᶨ烞Ḵ⸜⹎塩⫿䫔ᶨḴᶨ嘇塩⭂Ḱẍ㓗㊩炻塩⭂楩⚆⍇⏲ᶲ

姜ˤ⮎⊁ᶲ炻㚨檀埴㓧㱽昊忶⍣Ṏ⣂㫉偗娵ˬ 䇕溆㓰 ⛐˭埴㓧姜姇䦳⸷ᷕᷳ怑䓐123  ʕ

                                                 
123 如最高行政法院一 OO 年度判字第二二 O 六號判決即謂：「ݤଣܭዴۓղ،౛җύǴჹນ೜኱ޑ

аѦ྽٣Γ܌Ь஭៏ל܈ϐख़ाݾᗺࣁ܌ղᘐ่݀ǴନԖᡉฅၴङݤзǴ܈྽٣Γගрཥ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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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點效理論係民事訴訟法學說上基於訴訟上誠信原則及當事人公平之訴訟法

理，避免紛爭反覆發生，以達紛爭解決一次性，確定判決除對訴訟標的具有「既

判力」外，對判決理由中之重要爭點對後訴訟亦生「爭點效」。通說認為爭點效之

適用應具備下列前提要件： 

    1、前後兩訴訟當事人同一； 

2、前後兩訴之標的利益大致相同； 

3、該重要爭點業經兩造充分攻防； 

4、前案就重要爭點之判斷非顯然為被法令； 

5、當事人未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 

申言之，訴訟經法院實體審理後所為之確定判決，當事人對於判決內容所為

之確定判斷，其後不得在就同一法律關係或於他訴訟上再為相反之主張，此即判

決之實質確定力（既判力），然既判力僅存於經裁判之法律關係（訴訟標的），至

於判決理由中之其他爭點，則無既判力效力所及，然而法院於確定判決理由中，

就訴訟標的以外當事人主張之理由中，就訴訟標的之重要爭點，經當事人充分攻

防已有判斷者，基於訴訟上誠信原則，除原判斷有顯然為被法令或當事人得提出

新訴訟資料以推翻原判斷，否則同一當事人不應就該重要爭點有關之後訴訟，不

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做相反之判斷124。 

然而，本文以為，民事訴訟法之爭點效理論在行政訴訟上不應直接適用，蓋

因民事訴訟係涉及私權紛爭之解決，其訴訟程序依處分權主義及辯論主義，即當

事人未提出之事實、證據，法院不得採為判決之基礎，亦不得依職權調查之，反

觀行政訴訟係涉及國家公權力合法性之認定，具高度公益性，而行政訴訟中法院

                                                                                                                                               
ၗ਑ىа௢ᙌচղᘐϐ௃׎ѦǴܭӕ΋྽٣Γ໔Ǵ൩ᆶ၀ख़ाݾᗺԖᜢϐдນ೜Ǵόளӆ࣬ࣁ

ϸϐЬ஭Ǵݤଣҭόளբ࣬౦ϐղᘐǴԜջᏢ౛܌ᒏϐȬݾᗺਏȭǶᢀϐ߻ቩղ،ஒ၀ೀϩȐх

֖೏΢ນΓਡۓҗ΢ນΓԏӣԾહϷց঑ୖуΓុुચऊȑᄖᎍϐ౛җǴ߯а΢ນΓόӝԾҺ

હբϷคᘉεৎ৥ၭ൑࿶ᔼೕኳϐڀᡏीฝ٣ჴǴᆶ෧ચచٯಃ 19 చಃ 2 ໨ೕۓϐाҹόӝࣁ

ᏵǶ΢ນΓόӝԾҺહբࡽ࿶߻ቩղ،ܭ౛җύࣁղᘐǴ٠࿶߻ዴۓຊۓዴۓӧਢǴ୷ܭ΢ඟ

ᇥܴǴ΢ນΓόளӆ࣬ࣁϸϐЬ஭Ǵݤଣҭόள࣬ࣁ౦ϐղᘐȩ其他爰引爭點效理論之判決，

請參酌最高行政法院一 O 二年度判字第七二四號、一 O 二年度判字第二六六號、一 OO 年度判

字第三一 O 號、一 OO 年度判字第八五六號判決等。 
124 駱永家，判決理由中判斷之拘束力，民事法研究 III ，七版，自版，1999年，頁 39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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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依職權調查證據，二者有本質上之不同，是行政訴訟中，後訴訟法院倘以前訴

訟判決之爭點已有實質審酌，即認為後訴法院應受爭點效之拘束，似乎未考量前

開行政訴訟與民事訴訟之差異，而侵害人民行政訴訟權之虞。 

退步言，縱以「誠信原則」為由，而認行政訴訟程序亦有爭點效理論之適用，

也應非適用於所有行政訴訟類型，而至少應排除「處罰事實」之適用，否則恐違

反處罰法之「證據裁判原則」。申言之，處罰事實之認定須由法院依證據加以判

斷，此乃世界人權宣言第十一條、公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第十四條所一再

宣示而為法治國家之基本原則，是以，至於就「處罰事實」法院應獨立依證

據認定之，並無前訴確定判決應拘束後訴法院認定之理。實務上曾有判決將

爭點效理論應用於「處罰事實」之調查125，顯已違反「證據裁判原則」，應有違誤。  

是以，雖然「誠信原則」不分公、私法領域均適用，然行政訴訟與民事訴訟

之目的、制度設計有其顯著之差異，故於民事訴訟中已普遍承認之爭點效理論得

否直接適用於行政訴訟，尚非無疑。本文以為，基於行政行為合法性之認定帶有

高度之公益性，及行政訴訟之「職權調查原則」與民事訴訟之「當事人主義」之

制度設計及立法目的迥異，故行政法院應就不同之訴訟標的獨立調查證據故行政法院應就不同之訴訟標的獨立調查證據故行政法院應就不同之訴訟標的獨立調查證據故行政法院應就不同之訴訟標的獨立調查證據、、、、認定認定認定認定

事實事實事實事實，，，，行政法院不應未為任何證據調查行政法院不應未為任何證據調查行政法院不應未為任何證據調查行政法院不應未為任何證據調查，，，，即對行政行為合法性與否之重要爭點即對行政行為合法性與否之重要爭點即對行政行為合法性與否之重要爭點即對行政行為合法性與否之重要爭點以以以以

「「「「前確定判決之理由已生爭點效前確定判決之理由已生爭點效前確定判決之理由已生爭點效前確定判決之理由已生爭點效，，，，後訴法院後訴法院後訴法院後訴法院不得作相異之判不得作相異之判不得作相異之判不得作相異之判斷斷斷斷」」」」為由為由為由為由，，，，自我限制自我限制自我限制自我限制

                                                 
125 如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九十八年度訴字第二一 O 號判決（該判決未經上訴）。該判決之前提事實

與本案類似，均係納稅義務人前於營業稅處分中，遭稽徵機關以「無進貨事實」課處補稅處分，

經提其行政訴訟均遭駁回確定後，嗣於營所稅處分中，稽徵機關再以其無進貨事實及上開確定

判決，課以其「補稅」及「罰鍰」處分，其提起訴訟後，行政法院逕以：「ҁҹ೏֋ख़Չਡۓচҁҹ೏֋ख़Չਡۓচҁҹ೏֋ख़Չਡۓচҁҹ೏֋ख़Չਡۓচ

֋ϐᔼ཰ԋҁࣁ֋ϐᔼ཰ԋҁࣁ֋ϐᔼ཰ԋҁࣁ֋ϐᔼ཰ԋҁࣁ 22,537,24422,537,24422,537,24422,537,244 ϡϡϡϡǴǴǴǴံቻอᅅ܌ளิᚐံቻอᅅ܌ளิᚐံቻอᅅ܌ளิᚐံቻอᅅ܌ளิᚐ 250,750翊250,750翊250,750翊250,750翊ϡϡϡϡǴǴǴǴ܌ࡪ٠ᅅิᚐ܌ࡪ٠ᅅิᚐ܌ࡪ٠ᅅิᚐ܌ࡪ٠ᅅิᚐ 250,750翊250,750翊250,750翊250,750翊ϡϡϡϡ 1111

७ϐᆦᗞी७ϐᆦᗞी७ϐᆦᗞी७ϐᆦᗞी 250,700翊250,700翊250,700翊250,700翊ϡϡϡϡǴǴǴǴ٩܌܌܌܌Ᏽϐ٣ჴࣁচ֋ค຾೤٣ჴ٩Ᏽϐ٣ჴࣁচ֋ค຾೤٣ჴ٩Ᏽϐ٣ჴࣁচ֋ค຾೤٣ჴ٩Ᏽϐ٣ჴࣁচ֋ค຾೤٣ჴǴڀڗ຀೛ՉဦᅽҖᑫԖज़Ϧљ໒ҥ

ϐ಍΋ว౻຀ӈᔼ཰ԋҁ 1,003,000翊ϡǶ࿶ࢗԜ೽ϩ٣ჴǴ཰࿶ҁଣа 96 ԃࡋນӷಃ 490翊ဦ

ቩ౛ӕ΋྽٣Γ໔ӕ΋٣ჴੋ܌ϐᔼ཰ิ٣ҹਔǴкϩ៏ፕቩ౛բԋচ֋௳ນϐղ،ǹ༓࿶΢

ນࡕǴҭ࿶നଯՉݤࡹଣа 97 ԃࡋຊӷಃ 599翊ဦຊۓርӣǶࢂаǴ൩চ֋ܭ 90 ԃ 11 ДԿ 12

Дค຾೤٣ჴԶڀڗ຀೛ՉဦᅽҖᑫԖज़Ϧљϐ಍΋ว౻຀ӈᔼ཰ԋҁ 1,003,000翊ϡϐ٣

ჴǴς࿶߻ਢዴۓղ،܌ᇡۓǴԶዽϐղ،ϣ৒ς࿶྽٣Γкϩ៏ፕǴЪځᇡ٠ۓคᡉฅၴङ

ݾݾݾݾ٩ȬȬȬȬࢂ٩ࢂ٩ࢂ٩ࢂගӕ΋٣᛾Ǵ٠҂ගрཥນ೜ၗ਑௢ᙌচղᘐǶ܌ࢗҁଣϝජҔൺܭзϐ௃٣Ǵচ֋ݤ

ᗺਏϐݤ౛ᗺਏϐݤ౛ᗺਏϐݤ౛ᗺਏϐݤ౛ȭǴȭǴȭǴȭǴҁҹԾคа࣬ࣁϸϐᇡۓҁҹԾคа࣬ࣁϸϐᇡۓҁҹԾคа࣬ࣁϸϐᇡۓҁҹԾคа࣬ࣁϸϐᇡۓ」，換言之，法院在後訴之「罰鍰處分」中，就「納稅

義務人無進貨事實」之處罰上重要事實，並無調查任何證據，僅以爭點效理論而爰用前判決之

認定。此實為實務上向來混淆稅捐債務法與稅捐處罰法法理上之迥異所致，而此混淆也是造成

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八年八月份第二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採行錯誤見解之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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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之之之。至於至於至於至於就處罰事實就處罰事實就處罰事實就處罰事實依據依據依據依據「「「「證據裁判原則證據裁判原則證據裁判原則證據裁判原則」」」」，，，，法院法院法院法院本本本本應獨立依證據認定之應獨立依證據認定之應獨立依證據認定之應獨立依證據認定之，，，，絕絕絕絕

無前訴確定判決無前訴確定判決無前訴確定判決無前訴確定判決之事實認定之事實認定之事實認定之事實認定拘束後訴法院之理拘束後訴法院之理拘束後訴法院之理拘束後訴法院之理，，，，更更更更不待言不待言不待言不待言。 

參參參參、、、、爭點二爭點二爭點二爭點二：：：：納稅義務人未於訴願程序終結前提出反證者納稅義務人未於訴願程序終結前提出反證者納稅義務人未於訴願程序終結前提出反證者納稅義務人未於訴願程序終結前提出反證者，，，，於行政訴於行政訴於行政訴於行政訴

訟程序中訟程序中訟程序中訟程序中是否是否是否是否即不得再行提出即不得再行提出即不得再行提出即不得再行提出    

本案判決前依爭點效理論，禁止納稅義務人就「有無實際交易」再為爭執，

然縱依爭點效理論，其仍允許當事人於後訴訟中提出新事證再為攻防，而僅於當

事人未提出新事證足以推翻原判斷時，始允許後訴法院逕依前訴訟法院之判斷認

定之。然而，本案判決嗣爰引最高行政法院 98 年 8 月份第 2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

決議理由七，禁止納稅義務人就「營所稅之推計核定」提出新事證以推翻該推計

核定，該判決理由認為：「ӵ྽٣Γ൩ፓࢗǵൺ܈ࢗນᜫਔ҂ගҢԖᜢ஦ᛛǵЎ

ᏵٮਡǴԶܭගଆՉࡹນ೜ਔǴۈගҢԖᜢ஦ᛛǵЎᏵٮਡޣǴჹܭዽቻᐒᜢ௢

ीਡ܌ۓளᚐำׇϐӝࡽ܄ݤόғቹៜǴયิက୍Γҭคፎׯ؃аࢗ஦ਡۓϐݤ

ೀϩϐࡹՉݤளᚐǴԶᄖᎍӝ܌ۓ஦ਡࢗаׯዽቻᐒᜢڮଣԾคݤࡹ٩ᏵǴՉࡓ

៾ज़ᆶ٩ࡓݤᏵǶ࿶ࢗǴǾচ֋ܭນᜫ໘ࢤϝ୺߻ຒЬ஭ځዴԖҬܰ٣ჴǴோځ

ਡǴٮд஦нᏧ᛾ځගрϐᛝԏൂᏵǵӸීൂ฻ၗ਑Ǵ٠ค܌ນ೜߻ࣁǴϝޣᏵ܌

ଣݤࡹ໒ᇥܴϷനଯՉ߻٩߾ 9枱 ԃ 枱 Дҽಃ 2 ԛ৥۔ݤߏᖄৢ཮᝼،᝼౛җΎǴ

೏֋୷ܭӕ΋ၴക٣ჴǴаচ֋҂ૈගҢ஦ᛛᏧ᛾ٮਡǴΏࡪϯ֩ץࠔว཰ӕ཰

ճዎ኱ྗృճ౗ 13ʘख़Չਡۓᔼ཰ృճϷᔈံิᚐǴाคόӝ」，即本案判決依

系爭九十八年決議理由七「྽٣ΓܭගଆՉࡹນ೜ਔۈගҢԖᜢ஦ᛛǵЎᏵٮਡ

ϐ៾ճ」之結論，進一步禁止納稅義務人於ۓ஦ਡࢗаׯǴયิက୍Γคፎ؃ޣ

後訴之訴訟程序中再提出新事證以推翻推計核定。 

然而，訴訟上失權應以當事人有違反訴訟上誠信原則為前提，依行政訴訟法

第一三二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一九六條規定:「྽٣Γཀკۯᅉນ೜Ǵ܈Ӣख़εၸ

ѨǴၻਔۈՉගрװᔐٛ܈ᑇБݤǴԖᛖນ೜ϐಖ่ޣǴݤଣளርӣϐǶװᔐ܈

ٛᑇБݤϐཀԑόܴᕕǴ࿶ځڮ௶ܴԶόࣁѸाϐ௶ܴޣǴҭӕ」，是以納稅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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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倘係出於「延滯訴訟意圖」而遲延提出帳證者，行政法院得依該規定駁回其提

出之帳證，不予審酌。然而，本條既然係出於誠信原則所為之規定，其前提必然

需納稅義務人對該遲延有「故意或重大過失」，始生失權效果。該決議理由不區分

遲延提示帳證是否可歸責於納稅義務人、是否有重大過失，一律不准納稅義務人

於行政訴訟中提示帳證以推翻推計課稅之蓋然性核定，恐損及租稅公平及實質課

稅原則。本文第四章將就後者另析論之。 

綜上，本文以為實務過度放寬「爭點效」在行政訴訟之適用，及最高行政法

院九十八年八月份第二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理由七」之結論，使人民在公

益性極高之行政訴訟中動輒發生失權效果，是否有侵害釋字六六０、七００號解

釋所揭示之人民於行政訴訟程序之程序權保障之虞，實值深究。 

第四項第四項第四項第四項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自九十八年八月二十五日最高行政法院做成系爭決議以來，只要涉及「得否

以推計課稅之應補稅額核定所漏稅額」之爭議者，單單直接引用該決議內容作為

判決理由者，即有二十則以上判決126，且實務上亦不區分是綜所稅、營所稅或營

業稅，實務上均一律適用該決議之結論，堪認本決議做成後，該爭議在行政法院

已達成一致共識。 

然而，該決議結論無論係對推計課稅之概念、推計課稅之適用範圍，乃至行

政法院之職權調查權限，與處罰法之法理、人民行政訴訟權之保障，多有扞格。

本章以下將先就推計課稅之概念及其適用範圍做學說上之整理，並嘗試提出本文

                                                 
捐損案前最高行政法院部分，除前揭 101 年度判字第 228 號及 102 年度判字第 745 號外，尚有 101 年度

判字第 887 號、100 年度判字第 1094 號、100 年度裁字第 1358 號、99 年度判字第 821 號、98

年度判字第 1285 號等七則；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則有 101 年度訴字第 2053 號、102 年度訴字第

145 號、101 年度訴字第 898 號、101 年度訴字第 723 號、101 年度訴字第 476 號、100 年度訴字

第 272 號、100 年度訴字第 284 號、99 年度訴字第 1929 號、99 年度訴字第 1419 號、99 年度訴

字第 546 號（訴訟中補提事證要求核實課徵）等十則；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則有 98 年度訴字第

274 號、98 年度訴字第 272 號、99 年度訴字第 69 號等三則。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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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見解。至於該決議就推計課稅以外之其他衍生問題，將另於本文第四章說明之。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稅捐處罰法之立法目的及審理程序稅捐處罰法之立法目的及審理程序稅捐處罰法之立法目的及審理程序稅捐處罰法之立法目的及審理程序與稅捐債與稅捐債與稅捐債與稅捐債

務法迥異務法迥異務法迥異務法迥異 

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  稅捐處罰法之立法目的稅捐處罰法之立法目的稅捐處罰法之立法目的稅捐處罰法之立法目的 

稅法法律關係可再稅法法律關係可再稅法法律關係可再稅法法律關係可再細細細細分為稅捐債務關係分為稅捐債務關係分為稅捐債務關係分為稅捐債務關係、、、、稅捐稽徵關係稅捐稽徵關係稅捐稽徵關係稅捐稽徵關係、、、、稅捐執行關係稅捐執行關係稅捐執行關係稅捐執行關係、、、、稅稅稅稅

捐處罰關係及稅捐救濟關係捐處罰關係及稅捐救濟關係捐處罰關係及稅捐救濟關係捐處罰關係及稅捐救濟關係，，，，並各自有對應之稅法規範之並各自有對應之稅法規範之並各自有對應之稅法規範之並各自有對應之稅法規範之，，，，故縱然同樣規範在所故縱然同樣規範在所故縱然同樣規範在所故縱然同樣規範在所

得稅法中得稅法中得稅法中得稅法中，，，，也會因其所規範之法律關係不同而適用不同之法體系也會因其所規範之法律關係不同而適用不同之法體系也會因其所規範之法律關係不同而適用不同之法體系也會因其所規範之法律關係不同而適用不同之法體系，，，，並有不同之制並有不同之制並有不同之制並有不同之制

度目的度目的度目的度目的。換言之，稅捐債務法之立法目的在於使國家得依法課稅，且因為稅捐為

無對待給付之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故稅捐課徵之正當化基礎即在於納稅義務人

自市場上所取得、增加之收入，國家在不侵害其財產權核心之範圍內，得依法收

取其部分（即量能課稅之垂直面），且國家應確保所有納稅義務人在稅前及稅後之

市場競爭力相等（即量能課稅之水平面），而只有在量能課稅下，國家之稅捐債權

始有正當性。 

準此，所得稅法第八十三條之所以例外允許稽徵機關於納稅義務人未盡協力

義務時，降低對課稅要件之證明程度，就是在此稅捐債務法「量能課稅原則」之

脈絡下，在稽徵經濟、平等負擔及資訊隱私權保障之折衝協調下，例外允許稽徵

機關以推計方式核定稅捐，以確保國家能平等且有效率的獲取稅捐收入。 

然而，稅稅稅稅捐處罰法顯然不在此脈絡上捐處罰法顯然不在此脈絡上捐處罰法顯然不在此脈絡上捐處罰法顯然不在此脈絡上。。。。蓋稅捐處罰之制度目的並不在取得國蓋稅捐處罰之制度目的並不在取得國蓋稅捐處罰之制度目的並不在取得國蓋稅捐處罰之制度目的並不在取得國

家收入家收入家收入家收入，，，，而是和刑事處罰相同之而是和刑事處罰相同之而是和刑事處罰相同之而是和刑事處罰相同之「「「「應報應報應報應報」」」」及及及及「「「「預防預防預防預防」」」」之目的之目的之目的之目的。司法院釋字第六二

一號解釋理由書即明白指出：「୯ৎаϦ៾ΚჹܭΓ҇ၴϸՉݤࡹೕጄက୍ࣽޣೀ

ᆦᗞǴځೀᆦ٣җѸฅᆶϦӅ٣୍ԖᜢǶԶೀᆦ٣җϐϦӅ܄٣୍Ǵ٬ᆦᗞҁ፦

΢όӆ໻ज़ܭൔᔈ܈ᕖ҅ၴೕΓ҇ঁΓϐՉࣁǴԶӕਔঋڋڀຊၴೕՉࣁჹ୯ৎ

ᐒૈǵՉࡹਏ੻Ϸޗ཮ε౲܌೷ԋόճ੻ϐ่݀Ǵаࡌҥݯݤજׇᆶߦ຾ϦӅ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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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者黃士洲即直言：推計課稅係基於確保國家債權有效實現，及維護租稅公

平，並兼顧稽徵便利為目的，不得已之必要之惡；而稅捐刑罰及稅捐秩序罰帶有

懲罰性質，目的在懲罰與預防納稅義務人逃漏稅捐之行為，即推計課稅係在克服

租稅調查之困難，且不使納稅義務人因違反協力義務而獲得租稅上利益，盡可能

核實課稅，與稅捐處罰重視違章行為之違法性及有責性，顯有不同，故稅捐處罰

雖有以協力義務違反作為其客觀構成要件，然稅捐違章人不當然因此該當稅捐秩

序罰，稽徵機關也不得因此減輕其關於違章事實之證明程度127。 

是以，稅捐處罰法既然出於對納稅義務人違反稅法義務行為予以制裁之目

的，與稅捐債務法之獲取國家收入並確保課稅後之市場公平性目的迥異，稅捐處

罰關係自應歸於處罰法之體系。從而，所得稅法第一一Ｏ條既屬處罰之規定，該

條之解釋自應從行政罰法之脈絡加以理解。 

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  稅捐處罰法之審理程序稅捐處罰法之審理程序稅捐處罰法之審理程序稅捐處罰法之審理程序 

我國行政法院審理稅捐處罰案件，在行政訴訟法於八十七年趨於完備前，稅

捐處罰之審理程序曾一度準用刑事訴訟法之證據法則。按廢止前之財務案件處理

辦法第六條即規定：「ᆦᗞਢҹϐೀ౛Ǵࣁଌၲǵ໺െǵܥගϷፓࢗ᛾ᏵਔǴྗҔ

Ӊ٣ນ೜ݤԖᜢϐೕۓǶ」；司法院院解字第三四二五號解釋亦謂：「଄ౢચၛр

፤܌ளิݤಃΜΐచ܌ᆀࣽᆦϷଓᛦิීϐຊۓǴᔈҗݤଣаӉ٣ນ೜ำׇࣁ

ϐ」，司法院釋字第二八九號解釋楊日然大法官一部不同意見書認為：「ך୯Չࡹ

ນ೜ࡋڋ҂ᑪֹഢǴჴ୍΢ၱаᆦᗞࣁ୯ৎჹΓ҇ϐόճೀϩǴ܄፦΢ၨܭ߈Ӊ

 。ǴԶஒϐჄᘜӉ٣৥঑٩Ӊ٣ນ೜ำׇೀ౛」128ࡺຊϐڋ٣

                                                 
127 黃士洲，稅務訴訟的舉證責任，翰蘆，2002年 8 月，頁 341-342；併同參酌：黃士洲，稅務行

政訴訟事件專題研究計畫--推計課稅案件中裁罰問題之研究，司法院，2008年 4 月，頁 45-47，。 
128 對此，當時亦有反對將稅捐裁罰處分準用刑事訴訟程序者，如釋字二八九號楊建華大法官一部

不同意見書中謂：「٩ᏦݤಃΎΜΎచཀԑǴךљ߯ࡋڋݤஒ҇٣ນ೜ǵӉ٣ນ೜ǵՉࡹນ೜ǵ

Ϧ୍঩ᚵיϩձ೛ځۓόӕำׇǴ౜Չࡓݤҭ߯ஒ΢ॊѤᅿำׇϩձೕۓǶิݤೕۓϐᆦ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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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現行行政訴訟法於八十七年修正公布後，該法並未特別區分「一般行

政行為」與「行政罰處分」之審理程序，均適用行政訴訟程序，且依該法第一七

六條規定，行政訴訟之證據調查，一律準用民事訴訟法之相關規定，於行政罰領

域亦無例外。此後，我國行政法院審理稅捐處罰案件即一律排除刑事訴訟法證據

法則之適用。 

如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八年度判字第三六九號判決。該案件係上訴人文心行公

司被中區國稅局認定該公司於九十一年十一、十二月間，受賀德富公司委託產製

靈芝精及冬蟲夏草精等產品，而未依規定辦理產品登記，擅自產製出廠，短漏報

貨物稅八萬六千餘元，除補稅外，並按所漏稅額處以十倍罰鍰。惟文心行公司辯

稱其僅有代為測試，否認有產製上開商品之行為，故無辦理產製登記或逃漏貨物

稅。而原審法院（臺中高等行政法院九十五年度訴字第六二六號判決）以：賀德

富公司負責人何川澤於中區國稅局之談話紀錄中，陳稱賀德富公司確有委託文心

行公司產製上開產品，據此認定文心行公司確有產製行為，駁回其訴。文心行公

司不服提起上訴，其上訴理由之一即指摘：證人何川澤之談話紀錄為被上訴人所

製作之「審判外陳述」，有違刑事訴訟法之「直接審理主義」，且法院未於審理中

傳喚該證人，亦未保障其對質詰問權，是依刑事訴訟法之規定，被上訴人所製作

之談話紀錄應無證據能力。然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八年度判字第三六九號仍駁回文

心行公司上訴，對其上開指摘，最高行政法院認為：「ࡪՉࡹນ೜٣ҹᆶӉ٣ນ೜ࡪՉࡹນ೜٣ҹᆶӉ٣ນ೜ࡪՉࡹນ೜٣ҹᆶӉ٣ນ೜ࡪՉࡹນ೜٣ҹᆶӉ٣ນ೜

٣ҹϐҁ፦όӕ٣ҹϐҁ፦όӕ٣ҹϐҁ፦όӕ٣ҹϐҁ፦όӕǴǴǴǴՉݤࡹଣ൩Չࡹນ೜٣ҹࣁ܌᛾ᏵፓࢗБڙ܌܈ݤज़ڋϷЈ᛾Չݤࡹଣ൩Չࡹນ೜٣ҹࣁ܌᛾ᏵፓࢗБڙ܌܈ݤज़ڋϷЈ᛾Չݤࡹଣ൩Չࡹນ೜٣ҹࣁ܌᛾ᏵፓࢗБڙ܌܈ݤज़ڋϷЈ᛾Չݤࡹଣ൩Չࡹນ೜٣ҹࣁ܌᛾ᏵፓࢗБڙ܌܈ݤज़ڋϷЈ᛾

ा؃ำࡋा؃ำࡋा؃ำࡋा؃ำࡋǴǴǴǴᆶද೯ݤଣӉ٣৥൩Ӊ٣ນ೜٣ҹޣࣁ܌ᆶද೯ݤଣӉ٣৥൩Ӊ٣ນ೜٣ҹޣࣁ܌ᆶද೯ݤଣӉ٣৥൩Ӊ٣ນ೜٣ҹޣࣁ܌ᆶද೯ݤଣӉ٣৥൩Ӊ٣ນ೜٣ҹޣࣁ܌ǴǴǴǴۘឦԖ໔ۘឦԖ໔ۘឦԖ໔ۘឦԖ໔ǴᢀϐՉࡹນ೜

ϐݤಃΒጓಃ΋കಃѤ࿯൩ಃ΋ቩ೯தນ೜ำׇϐ᛾Ᏽೕጄ٠คྗҔӉ٣ນ೜ݤ

ೕۓջܴ」129，換言之，該判決認為行政罰案件之審理應依行政訴訟法之規定該判決認為行政罰案件之審理應依行政訴訟法之規定該判決認為行政罰案件之審理應依行政訴訟法之規定該判決認為行政罰案件之審理應依行政訴訟法之規定，，，，

                                                                                                                                               
ϩǴ܄፦΢ࣁՉࡹજׇᆦǴόឦӉᆦϐጄൎǴځೀᆦϷ௱ᔮำׇǴᔈൻՉࡹೀϩϷՉࡹນ೜ำ

ׇՉϐǴਸค፾ҔӉ٣ນ೜ݤҗӉݤ٣ଣຊۓϐᎩӦ」。 
129 實務上類似見解頗多，如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九十六年度訴字第三六七九號判決：「ᜢܭ᛾ᏵǴନ

Չࡹນ೜ܴݤЎೕޣۓѦǴᔈྗҔ҇٣ນ೜࣬ݤᜢϐೕۓǴ٠คྗҔӉ٣ນ೜ݤϐܴЎǴԜᢀ

ϐՉࡹນ೜ݤಃ΋ΎϤచϐೕۓԾܴǴࢂаՉࡹᆦਸคᜪ௢፾ҔӉ٣ນ೜ݤᜢܭ᛾ᏵೕۓϐᎩ

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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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依該法第一七六條而依該法第一七六條而依該法第一七六條而依該法第一七六條，，，，行政罰案件除行政訴訟法明文規定外行政罰案件除行政訴訟法明文規定外行政罰案件除行政訴訟法明文規定外行政罰案件除行政訴訟法明文規定外，，，，僅得準用僅得準用僅得準用僅得準用「「「「民事訴民事訴民事訴民事訴

訟法訟法訟法訟法」」」」之證據法則之證據法則之證據法則之證據法則，，，，而無類推適用更嚴謹之刑而無類推適用更嚴謹之刑而無類推適用更嚴謹之刑而無類推適用更嚴謹之刑事訴訟法之餘地事訴訟法之餘地事訴訟法之餘地事訴訟法之餘地，，，，故無需排除證人故無需排除證人故無需排除證人故無需排除證人

審判外陳述之證據能力審判外陳述之證據能力審判外陳述之證據能力審判外陳述之證據能力，，，，亦無直接審理原則適用亦無直接審理原則適用亦無直接審理原則適用亦無直接審理原則適用。 

然而，雖刑罰與行政罰之區別過去曾有主張二者為「質的區別」，即該說認為

刑罰與行政罰兩者所保護之法益、立法目的有「本質上」之不同，前者係違反社

會共同倫理及道德核心之行為，因此此種行為無待法律禁止即有可非難性，故又

稱之為「自然犯」，至於後者所違者並非社會共同生活倫理之核心，僅是違背行政

法規之命令或禁止之行為，該類型為不具有社會倫理上之可非難性，因此被稱為

「法定犯」。然而，此種「質的區分說」在二次大戰後逐漸式微，而由「量的區分

說」代之而興，所謂「量的區分說」認為「行政刑罰」與「行政罰」之間並無「本

質上」之差異，兩者不法內涵僅有「程度上」之不同130。 

從而依現行通說見解，政罰與刑罰既僅有「量的區別」，二者本質上均為預防、

矯治目的並生制裁效果，故行政罰案件之審理調查，其應適用之證據法則應為性

質上同為約束國家制裁之「刑事訴訟法」，而非講究私法自治、當事人進行之民事

訴訟法。 

以德國為例，德國租稅通則第三七七條第二項就對稅捐處罰案件之審理，明

白規定：「「「「ჹચิၴϸજׇՉࣁჹચิၴϸજׇՉࣁჹચิၴϸજׇՉࣁჹચิၴϸજׇՉࣁǴǴǴǴิݤϐᆦᗞೕۓคځдೕۓਔิݤϐᆦᗞೕۓคځдೕۓਔิݤϐᆦᗞೕۓคځдೕۓਔิݤϐᆦᗞೕۓคځдೕۓਔǴǴǴǴ፾Ҕၴϸજׇᆦ፾Ҕၴϸજׇᆦ፾Ҕၴϸજׇᆦ፾Ҕၴϸજׇᆦ

而依據德國違反秩序罰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規定：「「「「ᆦᗞำׇᆦᗞำׇᆦᗞำׇᆦᗞำׇǴǴǴǴ，「「「「ۓಃ΋കϐೕݤۓಃ΋കϐೕݤۓಃ΋കϐೕݤۓಃ΋കϐೕݤ

ନҁݤќԖೕޣۓѦନҁݤќԖೕޣۓѦନҁݤќԖೕޣۓѦନҁݤќԖೕޣۓѦǴǴǴǴځࡪཀက፾ҔᜢܭӉ٣ນ೜ำׇϐ΋૓ځࡪࡓݤཀက፾ҔᜢܭӉ٣ນ೜ำׇϐ΋૓ځࡪࡓݤཀက፾ҔᜢܭӉ٣ນ೜ำׇϐ΋૓ځࡪࡓݤཀက፾ҔᜢܭӉ٣ນ೜ำׇϐ΋૓ࡓݤǴǴǴǴ੝ձࢂӉ٣੝ձࢂӉ٣੝ձࢂӉ٣੝ձࢂӉ٣

ນ೜ݤນ೜ݤນ೜ݤນ೜ݤǵǵǵǵݤଣಔᙃݤϷϿԃݤଣݤϐೕݤۓଣಔᙃݤϷϿԃݤଣݤϐೕݤۓଣಔᙃݤϷϿԃݤଣݤϐೕݤۓଣಔᙃݤϷϿԃݤଣݤϐೕۓ」」」」；又同法第四一Ｏ條第一項亦規定：「「「「ᆦᆦᆦᆦ

ᗞำׇᗞำׇᗞำׇᗞำׇǴǴǴǴନ፾ҔၴϸજׇᆦݤϐำׇೕۓѦନ፾ҔၴϸજׇᆦݤϐำׇೕۓѦନ፾ҔၴϸજׇᆦݤϐำׇೕۓѦନ፾ҔၴϸજׇᆦݤϐำׇೕۓѦǴǴǴǴྗҔ၀ݤᜢิܭਈӉᆦำׇྗҔ၀ݤᜢิܭਈӉᆦำׇྗҔ၀ݤᜢิܭਈӉᆦำׇྗҔ၀ݤᜢิܭਈӉᆦำׇϐೕϐೕϐೕϐೕ

ȩȩȩȩ。綜上，德國關於稅捐行政罰程序之法律適用上順位係：德國租稅通則第四Ｏۓۓۓۓ

九條至第四一二條之規定（即稅捐行政罰節），其次為同法稅捐刑罰程序規定，再

其次為違反秩序罰法第三十五條以下，最後為違反秩序罰法所指示準用之法律規

                                                 
130 綜合參酌：林錫堯，行政罰法，2006年 9 月，元照，頁 35 以下；陳清秀，行政罰法，新學林，

101年 9 月，第 297頁；洪家殷，行政罰法論，二版，2006年 11 月，頁 99 以下；吳庚，行政

法之理論與實用，九版，2006年 8 月，頁 471-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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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如刑事訴訟法、法院組織法及少年法院法等，然無論其如何適用，納稅義務

人再稅捐裁罰程序中均與刑事訴訟程序之「被告」有相同之權利保障131。 

此外，我國學者陳清秀亦直言：在罰鍰的行政訴訟案件，其制裁性質與刑罰

類似，因此，在立法政策上，應準用刑事訴訟法規定，由行政法院決定「當事人

應否處罰」以及「應處以多少罰鍰」。此與刑事判決由法院決定處罰刑度（量刑）

之情形相同，以保障人權132。 

從而，本文以為，從稅捐處罰與刑罰相同，均出於預防、矯治目的，且手段

均帶有制裁效果而非單純之負擔處分來說，稅捐處罰法所應準用之程序，應為刑

事訴訟程序，而非民事訴訟程序。且受處罰人基於憲法第十六條，應有請求法院

直接審理等正當程序請求權，且受處罰人之之正當程序請求權亦不因行政訴訟法

第一七六條之規定而消滅，故本文以為行政法院之法官於審理稅捐處罰案件時，

基於法官恪遵憲法之義務，於審理案件涉及「漏稅罰處分」時，除法文規定外，

更應積極檢視該漏稅罰處分之作成程序有無違反無罪推定、不自證己罪或嚴格證

明等處罰法證據法上之當然法理。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稅捐處稅捐處稅捐處稅捐處罰法應適罰法應適罰法應適罰法應適用刑事訴訟法用刑事訴訟法用刑事訴訟法用刑事訴訟法之證明法則之證明法則之證明法則之證明法則 

首先，所謂「舉證責任」概念上包含二層含意：「客觀舉證責任」及「主觀

舉證責任」。前者係指經當事人舉證及法院盡其調查義務後，待證事實仍陷於真

偽不明時，應由何造當事人受此待證事實是否存在不明不利益之負擔，此乃涉及

案件事實之過程事後無法重建時，法官應如何為裁判之問題，屬於屬於屬於屬於「「「「法律適用法律適用法律適用法律適用」」」」

範疇範疇範疇範疇；後者則係指在具體的訴訟中，法官就待證事實，獲致其存否之「暫時的確

信」後，為相反主張之當事人應為舉證，以動搖法官此「暫時的確信」，否則法

官之「暫時的確信」就成為「終局的確信」，此涉及案件事實之重建之問題，屬

於事實認定範疇，為為為為「「「「證據評價證據評價證據評價證據評價」」」」之問題之問題之問題之問題133；本文以下所指之舉證責任係指「客觀

                                                 
131 陳敏（譯著），德國租稅通則，司法院，102年 5 月，頁 672-675。 
132 陳清秀，行政罰法，新學林，101年 9 月，頁 344。 
133王甲乙、楊建華、鄭健才，民事訴訟法新論，自版，2003年 8 月，頁 397-399；最高行政法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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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證責任」，即處罰事實陷於真偽不明時之不利益負擔歸屬問題。 

學說上就客觀舉證責任分配之法則有法規分類說、要證事實分類說及法律要

件分類說（即規範說）等，通說及民事訴訟實務均採規範說，即將法律要件分為

權利發生要件，及權利消滅、排除、障礙要件，主張權利發生者，應就權利發生

要件負舉證之責，主張對造權利有障礙者，應就利消滅、排除、障礙要件負舉證

責任。目前行政法院亦多準用民事訴訟上之舉證責任分配法則，而採「規範說」

之見解134。 

再者，所謂「證明程度」，係指對於某事實之認定固定應達到之證明標準對於某事實之認定固定應達到之證明標準對於某事實之認定固定應達到之證明標準對於某事實之認定固定應達到之證明標準，即

法院對某待證事實之存否，應到何程度始得認為該事實「存在」或「不存在」之

標準，而當事人所應為之舉證應達何種程度，會依該事實之類型而有不同，在民

事訴訟中，原則上以「蓋然心證」為證明度之標準，即當事人所為之舉證需使法

官之心證度達 50 度以上，即該事實「存在」之機率較「不存在」之機率為高，法

院即認定該事實存在。 

至於在「稅捐債務關係」之證明上，有學者爰以德國通說，認為基於租稅行

政為典型之干預行政，稅捐之課徵為對人民財產等基本權之干預，在法治國家中，

基於法律保留及依法課稅原則，只有在確定租稅課徵要件該當時，國家方得對人

民課稅，因此在證明程度上，稽徵機關對租稅課徵要件事實之存在應達成「近乎

真實確信」，方可以適用涉及人民基本權干預之租稅法規，惟倘符合一定要件，得

例外依推計課稅方式，降低證明程度135。惟亦有部分學者認為「近乎真實蓋然性」

之證明度要求極高，而證明程度過高將使事實證明困難而大量出現「事實存否不

                                                                                                                                               
○○年度判字第一○一五號判決同此解。 

134 如台中高等行政法院一○○年度訴字第三四五號判決即謂：「ิ୍ນ೜ϐᖐ᛾ೢҺϩଛ౛ፕᆶ΋

૓Չࡹນ೜࣬ӕǴջЬ஭៾ճ܈៾ज़ϐΓǴܭԖᅪကਔନࡓݤќԖೕۓѦǴᔈ൩៾ճวғ٣ჴ

ॄᖐ᛾ೢҺǴԶցᇡ៾ճ܈៾ज़ϐΓ܈Ь஭࣬ϸ៾ճϐΓǴჹ៾ճϐምᛖࢂ܈੃ྐǵڋ׭ϐ٣

ჴǴॄᖐ᛾ೢҺǴԜᢀՉࡹນ೜ݤಃ 136 చྗҔ҇٣ນ೜ݤಃ 277 చϐೕۓԾܴȩ，即明確採規

範說作為舉證責任分配法則 
135 盛子龍，租稅法上舉證責任、證明度與類型化方法之研究-以贈與稅課徵要件上贈與合意之證明

為中心，東吳法律學報，第二十四期第一卷，2012年 7 月，頁 57-66。另該文所謂「真實確信」，

係指基於人類認識之限制，在法院主觀上「可以認為真實」之相對真實，並非自然科學意義下

之「絕對客觀確信」，應予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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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之情形，將造成「客觀舉證責任」幾乎決定訴訟之成敗，反使裁判錯誤之機

率提升，致有侵蝕依法課稅原則之虞，而主張應以民是訴訟之「優勢證據」之證

明程度已足。惟本文以為，稅捐為對人民無對待給付之公法上金錢義務稅捐為對人民無對待給付之公法上金錢義務稅捐為對人民無對待給付之公法上金錢義務稅捐為對人民無對待給付之公法上金錢義務，，，，對人民對人民對人民對人民

財產干預非低財產干預非低財產干預非低財產干預非低，，，，與民事訴訟單純之之私權爭議不可併論與民事訴訟單純之之私權爭議不可併論與民事訴訟單純之之私權爭議不可併論與民事訴訟單純之之私權爭議不可併論，，，，且稅捐之證明上有協力且稅捐之證明上有協力且稅捐之證明上有協力且稅捐之證明上有協力

義務義務義務義務、、、、推計課稅等制度推計課稅等制度推計課稅等制度推計課稅等制度，，，，允許在例外情形下減輕稽徵機關之證明負擔允許在例外情形下減輕稽徵機關之證明負擔允許在例外情形下減輕稽徵機關之證明負擔允許在例外情形下減輕稽徵機關之證明負擔，，，，尚不致過尚不致過尚不致過尚不致過

度侵害依法課稅原則度侵害依法課稅原則度侵害依法課稅原則度侵害依法課稅原則，，，，故課稅處分之證明度應較民事上之優勢證據為高故課稅處分之證明度應較民事上之優勢證據為高故課稅處分之證明度應較民事上之優勢證據為高故課稅處分之證明度應較民事上之優勢證據為高。。。。故故故故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上上上上，，，，本文支持本文支持本文支持本文支持課稅要件事實之證明應達課稅要件事實之證明應達課稅要件事實之證明應達課稅要件事實之證明應達「「「「近乎真實之確信近乎真實之確信近乎真實之確信近乎真實之確信」（」（」（」（70%-80%））））始足始足始足始足。。。。 

而就稅捐處罰法上「稅捐處罰要件」之證明程度，是否與稅捐債務法同？申

言之，稅捐處罰法固然原因事實係源自稅捐債務法上義務之違反，然稅捐處罰之

制度目的應為「預防」、「矯正」，與稅捐債務法所要求納稅義務人間負擔能力公平

性迥異，故稅捐處罰法所應適用之證明法理（包含舉證責任、證明程度、納稅義

務人有無協力證明義務）及審理程序，究應依「稅捐債務法」，抑或應受證明程度

更高之「秩序罰法」之拘束，應予辨明。 

申言之，包括裁罰處分在內之所有行政行為之作成，除應正確解釋適用「法

規」外，並需正確認定「事實」，而事實之認定，需賴證據調查及其他間接事實始

得證明、推知。裁罰處分之處罰事實與一般行政行為事實之調查相同，應依行政

程序法第三十六條之規定，由裁罰機關依職權調查之，行政機關調查證據後，復

依行政程序法第四十三條之自由心證原則，行政機關應斟酌一切調查事實及證據

之結果，依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以判斷事實之真偽。惟在裁罰處分中，行政機關

除就處罰事實有職權調查義務外，在處罰事實之舉證責任分配上，基於人民無須

證明自己不應受處罰之「不自證己罪」精神，裁罰機關更應就處罰事實之全部負

調查及提出證據義務，換言之，就處罰事實應由裁罰機關負客觀舉證責任就處罰事實應由裁罰機關負客觀舉證責任就處罰事實應由裁罰機關負客觀舉證責任就處罰事實應由裁罰機關負客觀舉證責任，，，，而倘而倘而倘而倘

若稽徵機關不能證明處罰事實存在若稽徵機關不能證明處罰事實存在若稽徵機關不能證明處罰事實存在若稽徵機關不能證明處罰事實存在，，，，應認定行為人之行為不構成處罰事實應認定行為人之行為不構成處罰事實應認定行為人之行為不構成處罰事實應認定行為人之行為不構成處罰事實，，，，學說學說學說學說

上有學者稱之為行政罰之無罪推定原則上有學者稱之為行政罰之無罪推定原則上有學者稱之為行政罰之無罪推定原則上有學者稱之為行政罰之無罪推定原則。。。。 

以下稅捐處罰法之證明法理，分就自由心證原則之內涵，無罪推定、不自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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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罪及嚴格證明原則於稅捐處罰事實之適用，分別整理學說及實務之見解及其於

稅捐處罰法之適用。 

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  自由心證主義自由心證主義自由心證主義自由心證主義 

我國行政罰法並未就處罰事實之調查有所規定，然行政程序法第四十三條明

定：「行政機關為處分或其他行政行為應斟酌全部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

依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並將其決定及理由告知當事人」，此與行

政訴訟法第一八九條規定：「行政法院為裁判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

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但別有規定者，不在此限。當事人已

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

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得心證之理由，應記明於判決」之自由心證主義相同136。

學說上認為自由心證主義係指：行政機關於調查證據後，為行政處分或依其他行

政行為時，應斟酌當事人、利害關係人、證人或鑑定人等所為之陳述，及一切調

查事實集證據之結果，本於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依其所形成之心證判斷事實之

真偽，而所謂「自由心證主義」並非無證據亦可認定事實，亦非證據之取捨漫無

標準，行政機關做成處分或裁決仍須以依法調查證據，並獲有心證之事實為基礎，

且對證明力之判斷亦需依循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137，換言之，行政機關對於與行

政決定有關之事實是否存在，應本於其最高度之知識及良心，利用所有合法取得

之證據資料，本於其確信予以認定之。 

而實務上最高行政法院一Ｏ二年判字第二Ｏ八號判決就行政訴訟法第一八九

條所稱之自由心證主義有較清楚之闡明：「܌ᒏፕ౛߾ݤǴ߯٩ࡰҥݤཀԑݤ܈ೕ

ϐޗ཮ᐒૈ൩٣ࡓݤჴࣁ܌ሽॶղᘐϐ߾ݤǹԶ܌ᒏ࿶ᡍ߾ݤǴࡰҗޗ཮хࡴಕ

ᑈޑ࿶ᡍ܌ளϐ߾ݤǶঁਢ٣ჴᇡۓΏ٣ჴቩݤଣϐᙍ៾Ǵवςཤଜӄ៏ፕཀԑ

                                                 
136 陳清秀，行政罰法，新學林，101年 9 月，頁 300-301。 
137 綜合參酌：陳敏，行政法總論，五版，作者自版，2007年 10 月，頁 792；湯德宗（著），行政

程序法，收錄於：翁岳生（編），行政法（下），三版，2006年 10 月，頁 44-45；吳庚，行政法

之理論與實用，九版，2006年 8 月，頁 561；林錫堯，行政法要義，三版，2006年 9 月，頁 198；

李惠宗，行政法要義，四版，2008年 9 月，頁 262-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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Ϸፓࢗ᛾Ᏽϐ่݀ǴԶ҂ၴङፕ౛Ϸ࿶ᡍ߾ݤǴջόளҺཀࡰᄔݤၴځǶΞ٣ჴ

ᔈ٩᛾ᏵᇡۓϐǴ܌ᒏ᛾ᏵǴ߯ޔࡰௗǵ໔ௗىа᛾ܴ٣ჴϐ΋ϪΓ᛾ǵނ᛾Զ

ӧϣǹԶࡴज़Ǵ໔ௗ᛾Ᏽҭхࣁௗ᛾Ᏽޔ٩Ꮷϐ᛾ᏵǴ٠όа܌٣ჴۓᇡࡺǶق

Ǵோ೸ၸ໔ௗ᛾Ᏽ᛾ܴд໨٣ჴϐӸӧǴيௗ᛾ܴ٣ჴҁޔߚᒏ໔ௗ᛾ᏵǴᗨ܌

ӆᙖҗд໨٣ჴӸӧϐ᛾ܴǴҁܭӝ౛࿶ᡍ߾ݤϐ௢౛բҔǴᙖаᇡ٣ۓჴǴځ

௢౛ϷᇡۓၸำǴջᆶፕ౛Ϸ࿶ᡍ߾ݤคၴ。」138。換言之，行政機關就處罰事實

之認定應依法調查證據，並在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之限制下，依其心證判斷處罰

事實之有無。 

 

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  無罪推定原則無罪推定原則無罪推定原則無罪推定原則：：：：處罰處罰處罰處罰事實真偽不明時事實真偽不明時事實真偽不明時事實真偽不明時，，，，應由稽徵機關應由稽徵機關應由稽徵機關應由稽徵機關

負負負負客觀舉證責任客觀舉證責任客觀舉證責任客觀舉證責任 

刑事訴訟法第一五四條第一項規定：「塓⏲㛒䴻⮑⇌嫱㖶㚱伒䡢⭂⇵炻㍐⭂℞

䁢䃉伒」，此即所為無罪推定原則，係依據憲法第十六條所定之人民訴訟權之制度

性保障及憲法第八條之正當程序原則所推導而出，此乃現代法治國家對刑事被告

最低限度之保障，而依⶚℟⚳ℏ㱽㓰≃䘬℔㮹冯㓧㱣㪲⇑⚳晃℔䲬䫔⋩⚃㡅䫔Ḵ

枭Ṏ夷⭂烉ˬ受刑事控告之人，未經依法確定有罪以前，應假定其無罪˭炻㓭䁢

䡢ᾅ㇨㚱↹ḳ塓⏲⛐䴻⚳⭞ὅ㬋䔞ᷳ⎠㱽䦳⸷⮑⇌⇵炻ㅱ娵℞䁢䃉伒炻ᶼ⯙嗽优

㥳ㆸ天ẞḳ⮎ᷳ嫱㖶炻ㅱ䓙嗽优㨇斄屈⭊奨冱嫱屔ả炻℞嫱㖶䦳⹎Ṏㅱ檀㕤╖䲼

ᷳ屈㑼嗽↮炻昌朆⚳⭞㨇斄⶚䡢⮎嫱㖶嗽优天ẞ⬀⛐炻⏎⇯⚳⭞ᶵ⼿Ḱẍ嗽优ˤ

姙䌱䥨⣏㱽⭀㕤慳⫿ḼℓḴ嘇妋慳⋼⎴シ夳㚠ᷕ⌛㊯↢烉ˬำׇݤ΢Ǵӵόૈ᛾

ܴ೏֋Ԗࡺཀ܈ၸѨ೷ԋдΓݤ੻্ڙǴջόૈࣁ೏֋Ԗ࿾ϐᇡۓǴԜջค࿾௢

΢ϐݤϐǴᏦقȐUnschuldvermutungʏPresumption翊of翊InnocenceȑǶඤ߾চۓ

                                                 
138此外，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八年判字第一一三號判決就自由心證原則認為：「ᄬԋղᘐ٣ჴ੿ଵϐ

᛾Ᏽຑሽ୷ᘵǴΏӄ៏ፕཀԑϷፓࢗ᛾Ᏽϐ่݀Ƕ୷ܭᙍ៾ፓࢗচ߾ǴѸ໪кϩፓࣁࢗຊղ୷

ᘵϐ٣᛾а׎ԋЈ᛾Ǵӧჹӄ៏ፕཀԑϷፓࢗ᛾Ᏽϐ่݀ࣁຑሽਔǴᔈᒥӺٿ໨ा؃Ǵ΋ࢂȬၗ

਑ϐֹ᏾܄ȭǴΒࢂȬၗ਑ϐ҅ዴඓඝȭǶޣ߻Ώ܌Ԗᆶࡑ᛾٣ჴԖᜢϐၗ਑ǴคፕԖճ܈ό

ճܭ྽٣ΓϐҺՖ΋೷Ǵ೿Ѹ໪ҔܭЈ᛾ϐ׎ԋԶόૈԖ܌ᒧ᏷ǴջॄԖቩଜᆶࡑ᛾٣ჴԖᜢ

ϐၗ਑ϐက୍ȩ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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ԾЬচ߾ӧӉ٣ນ೜ݤ΢ϐಃ΋ቫཀကǴΏค࿾௢ۓচ߾Ƕค࿾௢ۓচ߾ൺԖᚈค࿾௢ۓচ߾ൺԖᚈค࿾௢ۓচ߾ൺԖᚈค࿾௢ۓচ߾ൺԖᚈ

ቫ఼ကቫ఼ကቫ఼ကቫ఼ကǺǺǺǺځ΋ځ΋ځ΋ځ΋ǴǴǴǴ҂Ԗ᛾Ᏽ᛾ܴ೏֋මԖҍ࿾٣ჴϐ߻҂Ԗ᛾Ᏽ᛾ܴ೏֋මԖҍ࿾٣ჴϐ߻҂Ԗ᛾Ᏽ᛾ܴ೏֋මԖҍ࿾٣ჴϐ߻҂Ԗ᛾Ᏽ᛾ܴ೏֋මԖҍ࿾٣ჴϐ߻ǴǴǴǴ௢ۓ೏֋ࣁคູ௢ۓ೏֋ࣁคູ௢ۓ೏֋ࣁคູ௢ۓ೏֋ࣁคູǴǴǴǴҭջؒҭջؒҭջؒҭջؒ

Ԗ᛾Ᏽ᛾ܴԖ᛾Ᏽ᛾ܴԖ᛾Ᏽ᛾ܴԖ᛾Ᏽ᛾ܴǴǴǴǴόૈᇡۓҍ࿾όૈᇡۓҍ࿾όૈᇡۓҍ࿾όૈᇡۓҍ࿾ǴǴǴǴԜջҍ࿾٩᛾Ᏽᇡۓϐ᛾Ᏽຊղচ߾Ԝջҍ࿾٩᛾Ᏽᇡۓϐ᛾Ᏽຊղচ߾Ԝջҍ࿾٩᛾Ᏽᇡۓϐ᛾Ᏽຊղচ߾Ԝջҍ࿾٩᛾Ᏽᇡۓϐ᛾Ᏽຊղচ߾ǹǹǹǹځΒځΒځΒځΒǴǴǴǴ᛾ܴ᛾ܴ᛾ܴ᛾ܴ

೏֋Ԗ࿾ϐ᛾Ᏽ೏֋Ԗ࿾ϐ᛾Ᏽ೏֋Ԗ࿾ϐ᛾Ᏽ೏֋Ԗ࿾ϐ᛾ᏵǴǴǴǴѸ໪คӝ౛ёᅪѸ໪คӝ౛ёᅪѸ໪คӝ౛ёᅪѸ໪คӝ౛ёᅪǴǴǴǴց߾ց߾ց߾ց߾ǴǴǴǴջᔈբԖճ೏֋ϐᇡۓջᔈբԖճ೏֋ϐᇡۓջᔈբԖճ೏֋ϐᇡۓջᔈբԖճ೏֋ϐᇡۓǴǴǴǴԜջ܌ᒏ࿾Ԝջ܌ᒏ࿾Ԝջ܌ᒏ࿾Ԝջ܌ᒏ࿾

ᅪԖճ೏֋চ߾ᅪԖճ೏֋চ߾ᅪԖճ೏֋চ߾ᅪԖճ೏֋চ߾ȐȐȐȐinininin翊翊翊翊dubiodubiodubiodubio翊翊翊翊propropropro翊翊翊翊reoreoreoreoȑȑȑȑ˭炻⌛姙⣏㱽⭀娵䁢⚳⭞ℵ嗽优Ṣ㮹ᷳ⇵炻

ㅱ⮵嗽优ᷳḳ⮎屈⬴ℐᷳ冱嫱屔ả炻ᶼ⛐↹ḳ嗽优ᷕㅱ嫱㖶军ˬ䃉⎰䎮㆟䔹˭ᷳ

嫱㖶䦳⹎ˤ前

又此處的「處罰」並不限於刑事處罰，而應包含「行政罰」在內，蓋如前述，

刑罰與行政罰之可罰性僅為「量的區別」，並無本質上之不同，故即使屬相對質量

輕微的行政秩序罰或不利益處分，仍屬國家對於人民的「處罰」，更遑論我國法制

下有諸多行政處罰之效果與強度，顯然高於或至少不輸刑事處罰（特別是在稅法

領域中，因我國之漏稅罰之罰鍰無上限之規定，致納稅義務人動輒遭裁處數百萬

罰鍰者，比比皆是），是以在行政罰領域亦應有無罪推定原則之適用。 

處罰事實應由行政機關舉證不得推定之「無罪推定原則」，最高行政法院歷來

判例、判決已再三宣示，從早期三十九年判字第二號判例即謂：「྽٣ΓЬ஭٣ჴǴ

໪ॄᖐ᛾ೢҺǴঃ܌ځගрϐ᛾ᏵǴόࣁىЬ஭٣ჴϐ᛾ܴǴԾόૈᇡځЬ஭ϐ

٣ჴࣁ੿ჴǶΞՉ۔ࡹ࿿ჹܭΓ҇Ԗ܌ೀᆦΞՉ۔ࡹ࿿ჹܭΓ҇Ԗ܌ೀᆦΞՉ۔ࡹ࿿ჹܭΓ҇Ԗ܌ೀᆦΞՉ۔ࡹ࿿ჹܭΓ҇Ԗ܌ೀᆦǴǴǴǴѸ໪Ѹ໪Ѹ໪Ѹ໪ȬȬȬȬዴჴ᛾ܴዴჴ᛾ܴዴჴ᛾ܴዴჴ᛾ܴȭȭȭȭݤၴځϐ٣ჴݤၴځϐ٣ჴݤၴځϐ٣ჴݤၴځϐ٣ჴǶ

ঃόૈዴჴ᛾ܴၴ٣ݤჴϐӸӧǴځೀᆦջόૈᇡࣁӝݤ」；六十二年判字第四Ｏ

二號判例：「٣ჴϐᇡۓǴᔈᏧ᛾ᏵǴࣁນ೜٣ҹ܌፾ҔϐӅ೯চ߾ǶՉࡹᆦϐೀ

ᆦǴᗨόаࡺཀࣁाҹǴฅ٣ݤၴځჴϐᇡۓǴाόૈ໻ᏧТय़ϐᖆෳǴࣁຊղ

ϐ୷ᘵ」；七十五年判字第三Ｏ九號判例：「ՉࡹᆦᆶӉᆦϐᄬԋाҹᗨԖόӕǴ

ԶӉ٣ղ،ᆶՉࡹೀϩǴҭচёӚԾᇡ٣ۓჴǴோᇡ٣ۓჴ໪Ꮷ᛾ᏵǴঃค᛾Ᏽ

Ӊᆦाҹϐ٣ჴӸӧǴջόள໻а௢ෳϐຒϒΓೀ܈ᆦࡹԖ൐аᄬԋՉۓၗᇡى

ᆦǴࣁ߾Β܌ޣᔈ΋ठ」；至晚近九十八年度判字第四九四號判決亦持相同見解：

٣ჴǴݤၴځۓǴ௢ݤ௢ෳϐБڋόளаᔕ߾ϐǴค᛾Ᏽۓ٣ჴᔈ٩᛾Ᏽᇡ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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Ԝࣁљݤນ೜ϷՉࡹำׇ፾ҔϐӅ೯߾ݤǶࡺՉࡹᐒᜢҁᔈ٩ᙍ៾ፓࢗ᛾Ᏽа᛾

ݤΓ҇ၴܭᐒᜢჹࡹᏵаჹΓ҇բԋॄᏼೀϩǴҭջՉૈۈ٣ჴϐӸӧǴݤၴܴ

٣ჴϐӸӧॄԖᖐ᛾ೢҺǴΓ҇ҁค໪᛾ܴԾρคၴ٣ݤჴǶӵፓ܌ࢗள᛾Ᏽό

όѸԖՖԖճϐ᛾ᏵǶ׳ǴۓΓ҇ϐᇡܭԖճࣁ٣ჴǴջᔈݤа᛾ܴΓ҇Ԗၴى

Ξᇡ٣ݤၴۓჴϐ᛾ᏵǴ߯ىࡰа᛾ܴՉࣁΓዴԖၴ٣ݤჴϐᑈཱུ᛾ᏵԶقǴ၀

໨᛾ᏵѸ໪ᆶࡑ᛾٣ჴ࣬ࠨӝǴۈள௦ࣁᇡ٣ݤၴۓჴϐၗ਑ǴऩՉࡹೀϩ܌ᇡ

٣᛾ϕ࣬࣌᝻Ǵջឦ᛾Ᏽ΢౛җޑ௦ᇡځ܈௦ϐ᛾Ᏽό࣬፾ӝǴ܌ϐ٣ჴǴᆶۓ

ҟ࣯」。 

學者陳清秀教授則直接爰引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之判決，指出：基於法治國原

則所導出之「無罪推定原則」，在行政秩序罰應有適用：「ӧᆦᗞำׇǴӵӕӧӉ

٣ນ೜ำׇ૓Ǵ٠ό܍ᇡ྽٣Γᖐ᛾ೢҺǶҭջ྽٣Γ٠ค᛾ܴԾρคજׇᆦೢ

ҺϐҺ୍ǶԶЙჱѸ໪җݤଣၮҔӚᅿ᛾ᏵБݤ᛾ܴ྽٣ΓϐၴೕՉࣁ」。是以，

倘依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之見解，處罰事實需由行政機關負舉證之責，且其證明程

度應較一般負擔處分（如課稅處分）更為嚴格，行政機關或法官應對處罰事實達

到「依據生活經驗所必要之程度，對之並不再產生任何合理懷疑」之確信，始得

處罰之139。 

綜上，處罰事實基於上開無罪推定原則處罰事實基於上開無罪推定原則處罰事實基於上開無罪推定原則處罰事實基於上開無罪推定原則，，，，在稽徵機關證明處罰要件之前在稽徵機關證明處罰要件之前在稽徵機關證明處罰要件之前在稽徵機關證明處罰要件之前，，，，不不不不

得處罰得處罰得處罰得處罰，，，，故處罰要件之舉證責任應由稽徵機關負擔故處罰要件之舉證責任應由稽徵機關負擔故處罰要件之舉證責任應由稽徵機關負擔故處罰要件之舉證責任應由稽徵機關負擔。。。。換言之，雖然處罰事實存在

之證明門檻得略低於刑事犯罪「有罪確信」之門檻，但二者均應由國家證明全部

之處罰要件，倘稽徵機關舉證不足致處罰事時限於真偽不明者，即應認定該處罰

事實不存在而不得處罰。是以，本文以為無罪推定原則於行政罰領域，當有適用。 

第三項第三項第三項第三項  不不不不自證己罪原則自證己罪原則自證己罪原則自證己罪原則：：：：處罰事實之調查處罰事實之調查處罰事實之調查處罰事實之調查無協力義務無協力義務無協力義務無協力義務 

行政處罰法與刑事訴訟均有出於人性尊嚴保障，而賦予被告不自證己罪原則

                                                 
139 陳清秀，行政罰法，新學林，101年 9 月，頁 302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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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mo tenetur seipsum accusare）之權利。↹ḳ姜姇㱽第九十五條第二款規定：「妲

⓷塓⏲ㅱ⃰⏲䞍ᶳ↿ḳ枭烉Ḵˣ⼿ᾅ㊩䶀満炻䃉枰忽側冒⶙ᷳシ⿅侴䁢昛徘˭炻

娚㡅㇨夷⭂ᷳ䶀満㪲⌛冒ˬᶵ冒嫱⶙伒⍇⇯˭㍐⮶侴Ἦ炻℔㮹冯㓧㱣㪲⇑⚳晃℔

䲬䫔⋩⚃㡅䫔ᶱ枭䫔ᶫ㫦⌛夷⭂烉Ȩቩղ೏௓Ӊ٣࿾ਔǴ೏֋΋ࡓԖ៾ѳ฻ڙ٦

Πӈനեज़ࡋϐߥምǺȐΎȑόளமॐ೏֋Ծ܈ٮᇡ࿾ȩ，申言之，天㯪⍿嗽优

Ṣˬ冒嫱⶙伒˭ᶵ⁭⮯ἧ被告自己成為對己不利之證據方法而䃉㛇⼭⎗傥炻农忽

⍵Ṣ⿏⮲♜⍲ᾳṢ冒ᷣ⍇⇯捐時手⢾炻ᶼ自白往往會影響日後審判之結果，若容認被告

受不當強迫而自白，無疑剝奪被告在審判中之公平對抗、獲無罪判決之機會，故

禁止國家機關強迫被告陳述，以確保被告公平審判的權利141。是以，ᶵ冒嫱己罪

原則含有人性尊嚴、程序保障之意義，Ṣ㮹㰺㚱佑⊁ ↢ᶵ⇑㕤⶙ˣ朆冒栀ᷳ昛

徘炻侴怕农⚳⭞嗽优ˤ⽆侴炻裁罰機關在調查受處罰人是否該當處罰要件時裁罰機關在調查受處罰人是否該當處罰要件時裁罰機關在調查受處罰人是否該當處罰要件時裁罰機關在調查受處罰人是否該當處罰要件時，，，，除除除除

應負客觀舉證責任外應負客觀舉證責任外應負客觀舉證責任外應負客觀舉證責任外，，，，受處罰人亦受處罰人亦受處罰人亦受處罰人亦享享享享有有有有「「「「不自證己罪不自證己罪不自證己罪不自證己罪」」」」之權之權之權之權利利利利，，，，且且且且縱然處罰之證縱然處罰之證縱然處罰之證縱然處罰之證

據偏在於受處罰人之管理範圍內據偏在於受處罰人之管理範圍內據偏在於受處罰人之管理範圍內據偏在於受處罰人之管理範圍內，，，，亦不承認受處罰人有協力闡明義務亦不承認受處罰人有協力闡明義務亦不承認受處罰人有協力闡明義務亦不承認受處罰人有協力闡明義務。前

學說通說認為在裁罰事實之證明上，行政罰之受處罰人與刑事被告應同樣享

有不自證己罪權。如學者葛克昌即指出：在核課程序中，納稅義務人應負有相當

之協力義務及資訊公開義務，如違反者即生推計核定效果，稽徵機關得降低其證

明程度，以間接證據替代直接證據證明之，然而在處罰程序中，不得強制稅捐違

章人作不利於己之陳述，亦無協力義務或違反協力義務進而推估處罰要件之問

題，否則恐違反不自證己罪之法治國原則142。 

學者陳清秀認為：在處罰法上並不承認課予納稅義務人協力義務，蓋處罰程

序中不得強制被處罰人做不利於己之陳述，無協力義務與違反協力義務後推計漏

稅額之問題，即在法治國家中，稅捐處罰法上有關「所漏稅額」之認定應由事實

審法官本於自由心證原則，自行調查認定，並適用刑事訴訟程序中之「疑則有利

                                                 
140 釋字第五八二號解釋許玉秀大法官協同意見書。 
141 王兆鵬，一事不再理，元照，2008年 4 月，頁 241。 
142 葛克昌，漏稅罰之所漏稅額可否推估－最高行政法院九八年八月第二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評

析，台灣法學雜誌，第一四五期，2010年 2 月，頁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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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及舉證責任之分配原則，不得直接援用稅捐債務法上協力義務與推計課稅

法則143。 

學者黃士洲亦認為：稅捐違章之裁罰本屬國家刑罰高權行使的一環，刑罰的

一般原理原則諸如人民無自證己罪義務等，本於法治國原則之基本要求，自有適

用餘地，特別是在證據法則上，稅捐違章裁罰應根本排斥稅捐課徵上的舉證責任

倒置，或因納稅義務人違反協力義務而減輕違章事實的證明程度144。 

學者洪家殷主張：稽徵機關需本於職權進行調查，於獲得明確違法事實後才

能據以處罰，而納稅義務人是否盡其協力義務，與此並無關連，蓋協力義務係協

助稽徵機關調查課稅事實，有關處罰之事實，則不在此義務範圍，雖然由於相對

人不配合，致稽徵機關無法獲得正確之事實，但不得因相對人之不盡協力義務，

即得由稽徵機關自行推估事實，並作為處罰之基礎事實145。 

綜上，學者認為「應納稅額」及其「所漏稅額」既然屬於處罰之構成要件，

當依處罰法之法理，保障受處罰人不自證己罪權，不得要求受處罰人對處罰事實

負協力調查義務，而應由稽徵機關負完全之舉證責任，以使法院獲得「確信」之

心證，否則即不得處罰之。 

實務上，桃園地院一Ｏ二年度簡字第二十九號行政訴訟判決亦曾就建築法之

處罰事件認為應有不自證己罪原則之適用，該判決認為：「୷ܭΓ܄൧ᝄޑཀကǴ

όԾ᛾ρ࿾চ߾Ψߥៈ೏֋όӢځдำׇ΢ڐޑշက୍Զ٬Ծ᛾ρ࿾ǶҭջӧȬߚ

Ӊݤ٣ȭሦୱ܌ޑᒏഋॊက୍ᆶڐշက୍ǴᔈᆶόԾ᛾ρ࿾Ԗ܌ፓکǶୖԵቺ࿶

ᡍǴ൩ࢂӢࣁుڅᡏ཮୯ৎளᙖҗᏹ׋ำׇٰமॐ೏֋Ծ᛾ρ࿾ǴӢԶ໒ۈቶݱ

ܔӉ٣ଓນϐဤਔǴளڙჴ୍ղ،ा؃ǴȬԖݤаљ܈ǴۓሦୱܴݤӉ٣ߚӚঁܭ

๊ഋॊȭǴҭջঃ٬྽٣Γഋॊ่݀৮Ԗ೏ೀજׇᆦ܈Ӊ٣ᆦϐဤਔǴӧόၴङڐ

                                                 
143 陳清秀，推計課稅與處罰—評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八年八月份第二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月

旦法學雜誌，第 181期，頁 240以下。 
144 黃士洲，營業稅與稅捐裁罰的舉證責任，掌握稅務官司的關鍵，2005年 1 月，元照，頁 232-233。 
145 洪家殷，對營業人漏進、漏銷即逃漏營業稅之處罰—行政法院八十九年度判字第三六四號判決

及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五 0 三號解釋評釋，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二十一期，2001年 4 月，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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Κက୍ϐ߻ගΠǴ߾ள๊ܔഋॊ」，即屬的論。 

是以，本文以為，國家之處罰不論是刑罰或行政罰國家之處罰不論是刑罰或行政罰國家之處罰不論是刑罰或行政罰國家之處罰不論是刑罰或行政罰，，，，均為對人民過去之違法均為對人民過去之違法均為對人民過去之違法均為對人民過去之違法

違章行為予以制裁違章行為予以制裁違章行為予以制裁違章行為予以制裁，，，，以期矯正該行為並維護社會整體秩序之故以期矯正該行為並維護社會整體秩序之故以期矯正該行為並維護社會整體秩序之故以期矯正該行為並維護社會整體秩序之故，，，，而為國家刑罰高而為國家刑罰高而為國家刑罰高而為國家刑罰高

權之行使權之行使權之行使權之行使，，，，對人民權利之侵害甚鉅對人民權利之侵害甚鉅對人民權利之侵害甚鉅對人民權利之侵害甚鉅，，，，故在證據法則上故在證據法則上故在證據法則上故在證據法則上，，，，行政罰應與刑罰同受行政罰應與刑罰同受行政罰應與刑罰同受行政罰應與刑罰同受「「「「無無無無

罪推定罪推定罪推定罪推定」、「」、「」、「」、「不自證己罪不自證己罪不自證己罪不自證己罪」」」」原則之拘束原則之拘束原則之拘束原則之拘束，，，，即處罰要件應由處罰機關負完全之舉證責即處罰要件應由處罰機關負完全之舉證責即處罰要件應由處罰機關負完全之舉證責即處罰要件應由處罰機關負完全之舉證責

任任任任，，，，且縱然事實證據偏在受處罰人之領域且縱然事實證據偏在受處罰人之領域且縱然事實證據偏在受處罰人之領域且縱然事實證據偏在受處罰人之領域，，，，亦無課亦無課亦無課亦無課予其予其予其予其「「「「協力證明協力證明協力證明協力證明」」」」義務義務義務義務，，，，以保以保以保以保

障受處罰人之人性尊嚴障受處罰人之人性尊嚴障受處罰人之人性尊嚴障受處罰人之人性尊嚴及正當程序請求權及正當程序請求權及正當程序請求權及正當程序請求權。。。。是以，處罰事實應由法官本於自由心

證原則職權調查認定之，處罰機關並應就處罰要件證明至完全之確信，倘處罰要

件限於真偽不明者，並適用無罪推定及疑則有利被告（in dubio pro reo）原則，應

認定納稅義務人不構成處罰要件。 

第四項第四項第四項第四項  嚴格證明原則嚴格證明原則嚴格證明原則嚴格證明原則：：：：處罰處罰處罰處罰要件應課予要件應課予要件應課予要件應課予較課稅要件更高較課稅要件更高較課稅要件更高較課稅要件更高之證之證之證之證

明程度明程度明程度明程度 

至於就處罰事實之證明程度，學者葛克昌主張其證明程度需較一般課稅處分

之「接近真實」之確信為高，葛氏認為：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判決認為稅捐債務關

係應基於「確信」，而該確信之程度需「一般有理性之人均不懷疑」，亦即應基於

「接近真實」（相當於百分之七十之蓋然性）之證明程度，而在納稅義務人違反協

力義務之情形，得例外減輕稽徵機關之證明程度至「接近真實或最大可能之蓋然

性」；至於稽徵機關就漏稅罰事實之證明，不僅因不自證己罪原則而不得要求納稅

義務人協力證明，且優勢證據之證明程度仍有未足。即其認為在行政罰之要件事在行政罰之要件事在行政罰之要件事在行政罰之要件事

實至少須達實至少須達實至少須達實至少須達「「「「中度舉證標準中度舉證標準中度舉證標準中度舉證標準」（」（」（」（相當於百分之百分之七十五至八十之蓋然性相當於百分之百分之七十五至八十之蓋然性相當於百分之百分之七十五至八十之蓋然性相當於百分之百分之七十五至八十之蓋然性），），），），在在在在

稅捐刑罰則需更高之高度舉證標準稅捐刑罰則需更高之高度舉證標準稅捐刑罰則需更高之高度舉證標準稅捐刑罰則需更高之高度舉證標準146。 

學者陳清秀亦認為：稅捐處罰涉及行政制裁，應要求嚴格之證據證明，即應

                                                 
146 葛克昌，漏稅罰之所漏稅額可否推估－最高行政法院九八年八月第二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評

析，台灣法學雜誌，第一四五期，2010年 2 月，頁 243。另參酌：黃士洲，舉證責任實務案例

分析，掌握稅務官司的關鍵，2005 年 1 月，元照，頁 240。同此見解：洪家殷，對營業人漏進、

漏銷即逃漏營業稅之處罰—行政法院八十九年度判字第三六四號判決及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五

0 三號解釋評釋，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二十一期，2001年 4 月，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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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至「不再有合理懷疑之確信」程度，是以，陳氏並直言稅法對於違章行為之

處罰應適用「疑則有利被告」之原則，不承認以蓋然性推定之方式「推計處罰」，

推計課稅藉由證明程度減輕所獲致之課稅結果，並不當然拘束審理稅捐裁罰之法

院，稽徵機關仍應舉證證明受稅違章事實之存在，且需使法院達成「不再有合理

懷疑之確信」，始得處罰。 

學者吳東都亦謂：有關稅捐處罰成立要件所要求之證明，是要到達『完全確

信』之程度，換言之，有關『處罰是否成立』之待證事實不在推計範圍內。但是

處罰成立事實得以確認後，有關應受處罰程度之事實（例如以漏稅額定其罰鍰倍

數時，其漏稅金額之認定）則應容計推計估算147。 

德國學說上，有認為稅法中推計課稅之規定於稅捐處罰程序中不適用，法官

應獨立調查短漏稅之範圍，不受稽徵機關推計課稅之拘束，亦應本於「無合理懷

疑之確信」來認定事實，而未達此一證明程度者，應依「罪疑為輕」原則，不予

處罰，換言之，法官心證程度階層應為法官心證程度階層應為法官心證程度階層應為法官心證程度階層應為：：：：就稅捐處罰關係就稅捐處罰關係就稅捐處罰關係就稅捐處罰關係，，，，要求最高之要求最高之要求最高之要求最高之「「「「確信確信確信確信」」」」

程度程度程度程度（（（（其中刑罰應較行政罰更高其中刑罰應較行政罰更高其中刑罰應較行政罰更高其中刑罰應較行政罰更高），），），），稅捐債務關係中稅捐債務關係中稅捐債務關係中稅捐債務關係中，，，，原則上要求原則上要求原則上要求原則上要求「「「「接近真實接近真實接近真實接近真實」，」，」，」，

例外在滿足推計課稅要件下例外在滿足推計課稅要件下例外在滿足推計課稅要件下例外在滿足推計課稅要件下，，，，得降低至得降低至得降低至得降低至「「「「盡可能的接近真實盡可能的接近真實盡可能的接近真實盡可能的接近真實」」」」
148。 

本文以為，稅捐處罰關係除了造成負擔效果外稅捐處罰關係除了造成負擔效果外稅捐處罰關係除了造成負擔效果外稅捐處罰關係除了造成負擔效果外，，，，更帶有負面評價效果更帶有負面評價效果更帶有負面評價效果更帶有負面評價效果，，，，是處是處是處是處

罰事實之證明程度至少應高於負擔處分而略低於罰事實之證明程度至少應高於負擔處分而略低於罰事實之證明程度至少應高於負擔處分而略低於罰事實之證明程度至少應高於負擔處分而略低於刑事有罪判決之確信刑事有罪判決之確信刑事有罪判決之確信刑事有罪判決之確信（（（（如葛克昌如葛克昌如葛克昌如葛克昌

氏所稱之氏所稱之氏所稱之氏所稱之「「「「中度證明程度中度證明程度中度證明程度中度證明程度」），」），」），」），而倘若裁罰機關未能證明至該程度而倘若裁罰機關未能證明至該程度而倘若裁罰機關未能證明至該程度而倘若裁罰機關未能證明至該程度，，，，即應依即應依即應依即應依「「「「罪疑罪疑罪疑罪疑

為輕為輕為輕為輕」」」」原則原則原則原則，，，，認定行為人之行為不構成處罰事實認定行為人之行為不構成處罰事實認定行為人之行為不構成處罰事實認定行為人之行為不構成處罰事實。。。。且稅捐債務關係中且稅捐債務關係中且稅捐債務關係中且稅捐債務關係中，，，，推計課稅推計課稅推計課稅推計課稅

規定所生之規定所生之規定所生之規定所生之「「「「降低證明程度降低證明程度降低證明程度降低證明程度」」」」效果效果效果效果，，，，於處罰事實之證明亦無適用餘地於處罰事實之證明亦無適用餘地於處罰事實之證明亦無適用餘地於處罰事實之證明亦無適用餘地。 

第五項第五項第五項第五項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雖然我國行政訴訟法並未明確區分一般行政處分與裁罰處分之應適用不同之

證明法理，實務上多也一律準用民事訴訟之證明法則，然而，稅捐債務法與稅捐

                                                 
147 吳東都，行政法院關於舉證責任判決之回顧與展望，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三十四期，2002 年

5 月，頁 17。 
148 黃奕超，論推計課稅之適用範圍－評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八年八月份第二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

議，臺灣法學雜誌，第二二九期，頁 24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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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罰法之立法目的迥異、後者對人民基本權之侵害亦較前者為重，故對處罰事實

之審理程序、證明法則，應準用更為嚴謹之刑事訴訟法之證明法則，而應受無罪

推定、不自證己罪及嚴格證明原則之拘束。換言之，處罰事實應由處罰機關舉證

證明之，且相較於稅捐債務關係「接近真實」之證明程度，稅捐處罰要件之證明

應更高而需達「確信」之程度；而倘處罰機關未能證明致處罰事實限於真偽不明

時，即不得處罰。另處罰機關雖有職權調查權限，但受處罰人就處罰事實基於人

性尊嚴，應得拒絕提出帳冊或拒絕陳述之權，處罰機關亦不得據此對受處罰人為

不利之認定。 

第四第四第四第四節節節節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所漏稅額得承接推計課稅之認定結果所漏稅額得承接推計課稅之認定結果所漏稅額得承接推計課稅之認定結果所漏稅額得承接推計課稅之認定結果，，，，

但不得違反處罰法之但不得違反處罰法之但不得違反處罰法之但不得違反處罰法之法理法理法理法理 

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八年第二次決議理由八認為：「行政法院除依法全部或一部

撤銷或變更相關之核定處分外，不得於維持合法行政處分之同時，排除該行政處

分全部或一部之法律效果」。其背後理由係認為：在計算上「應補稅額」應等於

「所漏稅額」故為避免二者適用上歧異，進而造成對推計核定處分是否合法之認

定矛盾。 

然而，縱使「應補稅額」計算上應等於「所漏稅額」，但二者在法律上仍得為

不同之認定，蓋前者體系上屬於稅捐債務法下「課稅要件」，其調查、解釋應服膺

「量能負擔」原則，而後者屬於稅捐處罰法下之「處罰要件」，其以脫離稅捐債務

法之脈絡，而歸於刑法、行政罰法之法體系下，適用「無罪推定」、「不自證己罪」、

「嚴格證明」等證明法理。 

再者就證明程度而言，課稅要件所需之證明程度亦較於處罰要件為低。蓋就

稅基之證明原則上稽徵機關應證明至「接近真實」（百分之七十之蓋然性），惟倘

納稅義務人有違反協力義務，基於前章之調查原則，允許稽徵機關降低證明程度

至「盡可能接近真實」之優勢證據已足（百分之五十以上之蓋然性），此時稽徵機

關即得以推計方式證明稅基之數額。反之，就稅捐處罰事實之證明，稽徵機關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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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至「確信」，且處罰事實基於不自證己罪原則，不得課與受處罰人協力義務，

自無從因受處罰人違反協力義務而允許稽徵機關以推計之方式降低就處罰要件之

證明程度。是以縱然本稅之應補稅額「計算上」應等於漏稅罰之所漏稅額，但因

兩者法體系上分屬稅捐債務法及處罰法之要件，是以稽徵機關就應補稅額之調查

雖是「依法」推計證明，其本稅核定處分縱然合法，則因該計算結果尚不足以證

明所漏稅額之處罰要件至「確信」之程度，稽徵機關在認定該漏稅罰處分時，仍

不得依推計課稅處分所計算之稅基數額，而應就處罰要件依據嚴格證明法則，另

為調查至無合理懷疑之確信，始得認定事實、適用法律。 

行政法院在自由心證主義下，稽徵機關就本稅推計課稅之資料仍得為法院認

定處罰要件的參考，但因其證明程度不足以使法院產生「無合理懷疑之確信」，故

法院不得對此照單全收地逕以此資料認定所漏稅額。 

綜上，基於「等者等之，不等者不等之」之法理，稅捐債務法與稅捐處罰法

在制度目的、處罰種類、適用原則與心證程度均有不同，故上開決議忽略課稅處

分之「應補稅額」與漏稅罰之「所漏稅額」分屬不同法體系，硬排除法院就所漏

稅額之調查職權，而強依應補稅額認定，不僅未達法安定性，反導致租稅法與處

罰法體系之紊亂。 

從而，本文以為：「「「「稅捐債務法稅捐債務法稅捐債務法稅捐債務法」」」」與與與與「「「「稅捐處罰法稅捐處罰法稅捐處罰法稅捐處罰法」」」」縱然就經濟事實共通縱然就經濟事實共通縱然就經濟事實共通縱然就經濟事實共通，，，，非非非非

一律不得承接其概念一律不得承接其概念一律不得承接其概念一律不得承接其概念，，，，但在法理適用上應分屬二元但在法理適用上應分屬二元但在法理適用上應分屬二元但在法理適用上應分屬二元，，，，而應獨立檢視是否合而應獨立檢視是否合而應獨立檢視是否合而應獨立檢視是否合乎處罰乎處罰乎處罰乎處罰

法之法理法之法理法之法理法之法理。。。。在本案中在本案中在本案中在本案中，，，，縱然應補稅額與所漏稅額計算上相同縱然應補稅額與所漏稅額計算上相同縱然應補稅額與所漏稅額計算上相同縱然應補稅額與所漏稅額計算上相同，，，，然稽徵機關就然稽徵機關就然稽徵機關就然稽徵機關就「「「「應應應應

補稅額補稅額補稅額補稅額」」」」得推計核定以降低證明程度得推計核定以降低證明程度得推計核定以降低證明程度得推計核定以降低證明程度，，，，就就就就「「「「所漏稅額所漏稅額所漏稅額所漏稅額」」」」就受前開法理限制而不得就受前開法理限制而不得就受前開法理限制而不得就受前開法理限制而不得

以推計核定以推計核定以推計核定以推計核定，該號決議未能意識此法理上之差異，顯有違誤149。 

 

                                                 
149 對此，盛子龍教授於本文口試時進一步指出：實務上，短漏報之納稅義務人其「應補稅額」

倘係以推計方式核課，則其「所漏稅額」幾無證明可能，然倘一律不予以處罰，難免造成漏稅人之

僥倖心理，故應仿效德國漏稅罰之規定，將「所漏稅額」與漏稅罰之要件脫鉤，即漏稅罰之裁罰不

以「所漏稅額倍數」做為基準，如此，稽徵機關僅需證明有漏稅事實，而無需證明「所漏稅額」之

確切金額。換言之，盛氏認為此問題之根本盛氏認為此問題之根本盛氏認為此問題之根本盛氏認為此問題之根本幾決幾決幾決幾決之道應從立法論著手之道應從立法論著手之道應從立法論著手之道應從立法論著手，，，，即立法者應修法即立法者應修法即立法者應修法即立法者應修法，，，，將漏稅將漏稅將漏稅將漏稅

金額回歸金額回歸金額回歸金額回歸「「「「量刑參數量刑參數量刑參數量刑參數」，」，」，」，僅僅僅僅作為裁罰之審酌因素之一作為裁罰之審酌因素之一作為裁罰之審酌因素之一作為裁罰之審酌因素之一，，，，與漏稅罰之處罰要件脫鉤與漏稅罰之處罰要件脫鉤與漏稅罰之處罰要件脫鉤與漏稅罰之處罰要件脫鉤，，，，使稽徵機關無須使稽徵機關無須使稽徵機關無須使稽徵機關無須

對漏稅金額負嚴格證明義務對漏稅金額負嚴格證明義務對漏稅金額負嚴格證明義務對漏稅金額負嚴格證明義務，，，，亦不得以所漏稅額倍數處罰漏稅義務人亦不得以所漏稅額倍數處罰漏稅義務人亦不得以所漏稅額倍數處罰漏稅義務人亦不得以所漏稅額倍數處罰漏稅義務人，此見解值得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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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行行行行政法院對推計政法院對推計政法院對推計政法院對推計課稅之審理權課稅之審理權課稅之審理權課稅之審理權 

最高行政法院在九十八年八月份第二次決議之結論上，認為應補稅額與所漏

稅額計算基礎相同，故不應為不同之認定云云，實無視稅捐債務法與稅捐處罰法

分屬不同之法體系，各自有不同的基本原則，換言之，稅捐債務法下推計所得之

「應補稅額」，倘無補強證據，根本無法滿足處罰要件「所漏稅額」之證明程度，

二者當然應為不同之認定，已如前述。 

然而，最高行政法院為了支持上開結論，竟以「權力分立」為理由，認為行

政法院對行政機關「依法推估之所得」無審理權，從而不應對應補稅額及所漏稅

額為相異的認定150。惟推計核定之所得額根本無法合乎處罰所需之證明程度，故稽

徵機關以推計核定之應補稅額直接爰用以證明漏稅罰之所漏稅額要件，已違反處

罰法無罪推定、嚴格證明等處罰法法理，行政法院當得為「不法性」之審查，並

無「動搖合法處分效力」的問題。退一步言，縱然推計課稅透過補強證據滿足處

罰要件之證明程度，而無違反前開法原則，行政法院是否即應依該決議理由所稱：

基於權力分立原則，不得對稽徵機關依法核定之課稅處分另為審查？換言之，稽稽稽稽

徵徵徵徵機關機關機關機關就課稅事實及處罰事實之調查結果就課稅事實及處罰事實之調查結果就課稅事實及處罰事實之調查結果就課稅事實及處罰事實之調查結果，，，，是否拘束行政法院是否拘束行政法院是否拘束行政法院是否拘束行政法院？？？？此涉及憲法第十

六條救濟權及權力分立原則下，行政法院對課稅事實的審理權限範圍及判斷餘地

之認定，對此，本節第一部分將嘗試釐清。 

此外，該次決議理由甚至進一步限縮納稅義務人於訴訟中提出證據請求法院

調查之權，認為：「ȐȐȐȐયิက୍Γયิက୍Γયิက୍Γયิက୍Γගр஦᛾ගр஦᛾ගр஦᛾ගр஦᛾аፎ؃ਡჴᇡۓаፎ؃ਡჴᇡۓаፎ؃ਡჴᇡۓаፎ؃ਡჴᇡۓȑȑȑȑӵӵӵӵх֖Չх֖Չх֖Չх֖Չݤࡹଣ܌຾ݤࡹଣ܌຾ݤࡹଣ܌຾ݤࡹଣ܌຾

                                                 
150 該決議理由謂：「ਡჴᇡۓϷ௢ीਡۓǴ֡ឦ౜Չ܌ளิݤϷࡼځՉಒ߾ȐՉࡹჴᡏݤȑܴ

БԄǴќՉ٩ᙍ៾ۓݤቩղ΢٠ค௨ନ΢໒ܭଣݤࡹБԄǴՉۓݤளϐ܌ӵՖዴᇡঁΓ଄ౢҬܰۓ

ፓঁࢗਢ଄ౢҬܰ܌ளǴаڗжՉࡹᐒᜢݤ٩ਡۓϐঁΓ଄ౢҬܰ܌ளϐݤ܈ࡓݤ౛٩ᏵǶՉݤࡹ

ଣନݤ٩ӄ೽܈΋೽ᄖᎍ܈ᡂ࣬׳ᜢϐਡۓೀϩѦǴόளܭᆢ࡭ӝݤՉࡹೀϩϐӕਔǴ௨ନ၀Չࡹ

ೀϩӄ೽܈΋೽ϐࡓݤਏ݀ǴඤقϐǴচਡۓϐঁਢ଄ౢҬܰ܌ளӝݤԶᔈϒᆢޣ࡭চਡۓϐঁਢ଄ౢҬܰ܌ளӝݤԶᔈϒᆢޣ࡭চਡۓϐঁਢ଄ౢҬܰ܌ளӝݤԶᔈϒᆢޣ࡭চਡۓϐঁਢ଄ౢҬܰ܌ளӝݤԶᔈϒᆢޣ࡭ǴǴǴǴ٠คଞჹ٠คଞჹ٠คଞჹ٠คଞჹ

ᅅิᚐϐीᆉᅅิᚐϐीᆉᅅิᚐϐीᆉᅅิᚐϐीᆉǴǴǴǴᔈќՉᖐ᛾᛾ܴ၀฽଄ౢҬܰԖค܌ள܌܈ளӭჲϐݤ܈ࡓݤ౛٩ᏵᔈќՉᖐ᛾᛾ܴ၀฽଄ౢҬܰԖค܌ள܌܈ளӭჲϐݤ܈ࡓݤ౛٩ᏵᔈќՉᖐ᛾᛾ܴ၀฽଄ౢҬܰԖค܌ள܌܈ளӭჲϐݤ܈ࡓݤ౛٩ᏵᔈќՉᖐ᛾᛾ܴ၀฽଄ౢҬܰԖค܌ள܌܈ளӭჲϐݤ܈ࡓݤ౛٩ᏵǴǴǴǴց߾ନ୏ց߾ନ୏ց߾ନ୏ց߾ନ୏

འӝݤՉࡹೀϩϐਏΚѦའӝݤՉࡹೀϩϐਏΚѦའӝݤՉࡹೀϩϐਏΚѦའӝݤՉࡹೀϩϐਏΚѦǴǴǴǴҭஒ٬ӕ΋ঁΓҭஒ٬ӕ΋ঁΓҭஒ٬ӕ΋ঁΓҭஒ٬ӕ΋ঁΓǵǵǵǵӕ΋଄ౢҬܰࢂցԖ܌ளӕ΋଄ౢҬܰࢂցԖ܌ளӕ΋଄ౢҬܰࢂցԖ܌ளӕ΋଄ౢҬܰࢂցԖ܌ளǴǴǴǴаϷ܌ளߎᚐӭჲϐᇡаϷ܌ளߎᚐӭჲϐᇡаϷ܌ளߎᚐӭჲϐᇡаϷ܌ளߎᚐӭჲϐᇡ

ዽቻᐒᜢߥዽቻᐒᜢନӧዴߥዽቻᐒᜢନӧዴߥዽቻᐒᜢନӧዴߥቩղ΢ǴǴǴǴନӧዴܭଣݤࡹቩղ΢Չܭଣݤࡹቩղ΢Չܭଣݤࡹቩղ΢ՉܭଣݤࡹǶǾǾՉۓᜢ߯คவዴࡓݤаठ୯ৎᆶΓ҇ϐચิۓᜢ߯คவዴࡓݤаठ୯ৎᆶΓ҇ϐચิۓᜢ߯คவዴࡓݤаठ୯ৎᆶΓ҇ϐચิۓᜢ߯คவዴࡓݤ౦ǴǴǴǴаठ୯ৎᆶΓ҇ϐચิݔۓ౦ݔۓ౦ݔۓ౦ݔۓ

΢٠ค௨ନ΢໒߾΢٠ค௨ନ΢໒চ߾΢٠ค௨ନ΢໒চ߾΢٠ค௨ନ΢໒চ߾٣ჴϷ᛾ᏵѦǴǴǴǴচࢗ٣ჴϷ᛾ᏵѦᔈ٩ᙍ៾ፓࢗ٣ჴϷ᛾ᏵѦᔈ٩ᙍ៾ፓࢗ٣ჴϷ᛾ᏵѦᔈ٩ᙍ៾ፓࢗளϐጄൎϣǴǴǴǴᔈ٩ᙍ៾ፓ܌Γ଄ౢҬܰঁۓБԄਡۓݤளϐጄൎϣ٩܌Γ଄ౢҬܰঁۓБԄਡۓݤளϐጄൎϣ٩܌Γ଄ౢҬܰঁۓБԄਡۓݤளϐጄൎϣ٩܌Γ଄ౢҬܰঁۓБԄਡۓݤ٩

ளϐ܌ϐঁΓ଄ౢҬܰۓਡݤᐒᜢ٩ࡹளϐ܌ϐঁΓ଄ౢҬܰۓਡݤᐒᜢ٩ࡹளϐ܌ϐঁΓ଄ౢҬܰۓਡݤᐒᜢ٩ࡹளϐ܌ϐঁΓ଄ౢҬܰۓਡݤᐒᜢ٩ࡹжՉڗжՉаڗжՉаڗжՉаڗளǴǴǴǴа܌ਢ଄ౢҬܰঁࢗளќՉ٩ᙍ៾ፓ܌ਢ଄ౢҬܰঁࢗளќՉ٩ᙍ៾ፓ܌ਢ଄ౢҬܰঁࢗளќՉ٩ᙍ៾ፓ܌ਢ଄ౢҬܰঁࢗБԄǴǴǴǴќՉ٩ᙍ៾ፓۓݤБԄۓݤБԄۓݤБԄۓݤ

 「౛٩ᏵǶǶǶǶݤ܈ࡓݤ౛٩Ᏽݤ܈ࡓݤ౛٩Ᏽݤ܈ࡓݤ౛٩Ᏽݤ܈ࡓ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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Չϐљݤ௱ᔮำׇӧϣՉϐљݤ௱ᔮำׇӧϣՉϐљݤ௱ᔮำׇӧϣՉϐљݤ௱ᔮำׇӧϣǴǴǴǴ߾ନ܌ளิݤಃ߾ନ܌ளิݤಃ߾ନ܌ளิݤಃ߾ନ܌ளิݤಃ 枱3枱3枱3枱3 చಃచಃచಃచಃ 1111 ໨ࢤࡕ໨ࢤࡕ໨ࢤࡕ໨ࢤࡕǵǵǵǵӕࡼݤՉಒ߾ಃӕࡼݤՉಒ߾ಃӕࡼݤՉಒ߾ಃӕࡼݤՉಒ߾ಃ 17171717

చϐచϐచϐచϐ 2222 ಃಃಃಃ 1111 ໨ೕۓஒ׎ӕڀЎѦ໨ೕۓஒ׎ӕڀЎѦ໨ೕۓஒ׎ӕڀЎѦ໨ೕۓஒ׎ӕڀЎѦǴǴǴǴ୯ৎᆶΓ҇ϐચิࡓݤᜢ߯୯ৎᆶΓ҇ϐચิࡓݤᜢ߯୯ৎᆶΓ҇ϐચิࡓݤᜢ߯୯ৎᆶΓ҇ϐચิࡓݤᜢ߯ǴǴǴǴҭஒӢΓ҇ளᒿҭஒӢΓ҇ளᒿҭஒӢΓ҇ளᒿҭஒӢΓ҇ளᒿ

ਔᡂۓݤ׳ፓࢗБԄԶᖿۯܭᅉᆶፄᚇਔᡂۓݤ׳ፓࢗБԄԶᖿۯܭᅉᆶፄᚇਔᡂۓݤ׳ፓࢗБԄԶᖿۯܭᅉᆶፄᚇਔᡂۓݤ׳ፓࢗБԄԶᖿۯܭᅉᆶፄᚇǴǴǴǴᆶዽቻ࿶ᔮᆶዽቻ࿶ᔮᆶዽቻ࿶ᔮᆶዽቻ࿶ᔮǵǵǵǵચิϦѳϷԖਏߥࡓݤៈચิϦѳϷԖਏߥࡓݤៈચิϦѳϷԖਏߥࡓݤៈચิϦѳϷԖਏߥࡓݤៈ

চ߾চ߾চ߾চ߾ǴǴǴǴ֡Ԗ҂಄֡Ԗ҂಄֡Ԗ҂಄֡Ԗ҂಄ǶӢԜǴঃऩ྽٣Γ߯ܭගଆՉࡹນ೜ਔǴۈගҢԖᜢ஦ᛛǵЎ

ᏵٮਡޣǴჹܭዽቻᐒᜢ௢ीਡ܌ۓளᚐำׇϐӝࡽ܄ݤόғቹៜǴયิက୍Γ

ҭคፎׯ؃аࢗ஦ਡۓϐ٩ࡓݤᏵǴՉݤࡹଣԾคڮዽቻᐒᜢׯаࢗ஦ਡ܌ۓள

ᚐǴԶᄖᎍӝݤՉࡹೀϩϐ៾ज़ᆶ٩ࡓݤᏵ」，換言之，該決議理由認為倘若納稅

義務人在進入司法救濟程序前未提出證據者，稽徵機關即已取得推計課稅之裁量

權，推計課稅處分即取得「合法地位」，而法院既然只能為合法性審查，則自不得

允許納稅義務人於審理中再行提出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要求稽徵機關或法院

改依核實課徵。 

然而，在本稅課徵中，推計課稅本來就只居於補充地位（即推計課稅補充性，

詳見本文第二章第二節），稽徵機關推計課稅之裁量權要件應以「無法核實」為前

提，納稅義務人既已請求依核實方式課徵，除非納稅義務人所提出證據仍不足以

證明稅基事實，否則稽徵機關或法院應受「核實課徵優先原則」之羈束，予以核

實認定，稽徵機關對推計課稅並無所謂「裁量權」。 

再者，就本稅處分之救濟，除非納稅義務人有故意或重大過失延滯訴訟，否

則在無法源依據下，不應限縮納稅義務人提示帳簿文據或申請查帳以請求核實認

定之權利，該決議竟然在司法救濟「前」既課予納稅義務人失權效，顯已違背失

權效之法理及憲法訴訟權保障之意旨；至於在漏稅罰之訴訟程序中，依刑事訴訟

之法理，受處罰人在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本得「請求調查對己有利證據」，此為

受處罰人之基本權，不得任意剝奪，更無因任何原因致生「失權」效果。就納稅

義務人提出請證據請求法院調查之權，將於本章第二節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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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節節節節  行政法院行政法院行政法院行政法院對稽徵機關對稽徵機關對稽徵機關對稽徵機關「「「「應納稅額應納稅額應納稅額應納稅額」」」」之之之之認事用法認事用法認事用法認事用法

應有完整應有完整應有完整應有完整審理權審理權審理權審理權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項項項項        行政法院對行政機關之認事用法除行政法院對行政機關之認事用法除行政法院對行政機關之認事用法除行政法院對行政機關之認事用法除「「「「判斷餘地判斷餘地判斷餘地判斷餘地」」」」外外外外，，，，

應應應應有充分審查權限有充分審查權限有充分審查權限有充分審查權限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款款款款        行政訴訟於行政訴訟於行政訴訟於行政訴訟於憲法憲法憲法憲法救濟權及救濟權及救濟權及救濟權及權力分立權力分立權力分立權力分立之意旨之意旨之意旨之意旨    

依據憲法第十六條賦予人民訴訟救濟權之意旨，人民得就干預其自由權之行

為，有依法向獨立公正之司法機關提起訴訟以救濟其權利之機會。在行政訴訟程

序中，憲法賦予司法權審理行政機關行政行為之權限，而憲法之所以令行政權與

司法權分權，即為使國家於行政權之外另立一獨立之審判機關，能獨立審酌國家

行政權對法律構成要件之認事、用法是否合法，且該合法性之審查除個別行政法

構成要件之審查外，更包含上位法理乃至憲法各項基本權保障，司法權均有獨立

審理、調查權，除非該事務本質上屬於行政機關之「判斷餘地」，行政法院始例外

地限縮其審理權限於特定範圍，且不得以其自身見解取代行政機關之判斷，否則

行政法院對任何行政行為，均有獨立之審理調查權，不受行政機關認定之拘束。 

再者，依行政訴訟法第一二五條第一項：「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事實關係，

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同法第一三三條規定：「行政法院於撤銷訴訟，應依職

權調查證據；於其他訴訟，為維護公益者， 亦同」，即揭示我國行政訴訟採職權

調查主義，所謂職權調查主義係指：行政法院調查證據之範圍不限於當事人所提

出者，而應本於職權調查，所有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之事實、證據應一律注意，

以發現實質的真實。在行政訴訟程序中，職權調查主義為行政法院調查證據認定

事實之基礎原則。行政法院調查證據範圍應不以稽徵機關或納稅義務人所提出者

為限，行政法院本應依職權調查事實關係、發現真實，當無受當事人認定事實所

拘束之理，如此將違背職權調查主義賦予行政法院充分且獨立發現真實之任務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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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151。 

是以，當人民提起行政訴訟時，依據上開訴訟權保障意旨，其不僅確保人民

於權利受侵害時有請求司法機關救濟其權利，司法機關亦應實質審查國家公權力

行為之適法性，不受行政機關主張之事實或證據所拘束，如此上開憲法所賦予人

民之救濟權始得謂實質保障。換言之，基於憲法基於憲法基於憲法基於憲法權力分立權力分立權力分立權力分立及機關實質救濟權之意及機關實質救濟權之意及機關實質救濟權之意及機關實質救濟權之意

旨旨旨旨，，，，行政法院對於公權力行為之審查須有充分的審查權限行政法院對於公權力行為之審查須有充分的審查權限行政法院對於公權力行為之審查須有充分的審查權限行政法院對於公權力行為之審查須有充分的審查權限，，，，國家行政機關之事實國家行政機關之事實國家行政機關之事實國家行政機關之事實

上或法律上所作成之確認上或法律上所作成之確認上或法律上所作成之確認上或法律上所作成之確認，，，，不應拘束法院不應拘束法院不應拘束法院不應拘束法院152。 

綜上，本文以為行政法院除得審查行政機關適用法律有無違誤外，更得審查

該處分之「事實認定」是否合於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行政機關事實涵攝是否合

於法之本旨，換言之，行政法院對行政機關之「認事、用法」有完全之審理權限，

不受行政機關認定之拘束，如此使能貫徹憲法賦予人民司法救濟權之意旨。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款款款款        判斷餘地判斷餘地判斷餘地判斷餘地之適用之適用之適用之適用前提前提前提前提、、、、範圍及範圍及範圍及範圍及法院法院法院法院審查密度審查密度審查密度審查密度    

司法權固然基於憲法賦予人民之救濟權及權力分立原則，原則上應對行政機

關所為行政行為之認事用法有充分審查權限。惟大法官也在多號解釋中強調：因因因因

事務之本質有高度屬人性事務之本質有高度屬人性事務之本質有高度屬人性事務之本質有高度屬人性、、、、或涉及或涉及或涉及或涉及高度專業之經驗法則判斷高度專業之經驗法則判斷高度專業之經驗法則判斷高度專業之經驗法則判斷，，，，基於憲法機關功能基於憲法機關功能基於憲法機關功能基於憲法機關功能

                                                 
151 需附帶說明者為：行政法院雖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但此僅係指行政法院認定事實不以徵納雙方

所提出者為限，當事人間舉證責任並不因法院有職權調查責任而免除。對此，台中高等行政法

院一Ｏ一年度第三一四號判決謂：「চ߾΢ิ୍ນ೜ϐᖐ᛾ೢҺϩଛ౛ፕᆶ΋૓Չࡹນ೜࣬ӕǴ

ջЬ஭៾ճ܈៾ज़ϐΓǴܭԖᅪကਔନࡓݤќԖೕۓѦǴᔈ൩៾ճวғ٣ჴॄᖐ᛾ೢҺǴԶց

ᇡ៾ճ܈៾ज़ϐΓ܈Ь஭࣬ϸ៾ճϐΓǴჹ៾ճϐምᛖࢂ܈੃ྐǵڋ׭ϐ٣ჴǴॄᖐ᛾ೢҺǴ

ԜᢀፏՉࡹນ೜ݤಃ΋ΟϤచྗҔ҇٣ນ೜ݤ翊ಃΒΎΎచϐೕۓԾ ǶܴԿՉࡹນ೜ݤಃԿՉࡹນ೜ݤಃԿՉࡹນ೜ݤಃԿՉࡹນ೜ݤಃ΋ΟΟ΋ΟΟ΋ΟΟ΋ΟΟ

చೕݤۓଣܭᄖᎍນ೜ᔈ٩ᙍ៾ፓࢗ᛾Ᏽచೕݤۓଣܭᄖᎍນ೜ᔈ٩ᙍ៾ፓࢗ᛾Ᏽచೕݤۓଣܭᄖᎍນ೜ᔈ٩ᙍ៾ፓࢗ᛾Ᏽచೕݤۓଣܭᄖᎍນ೜ᔈ٩ᙍ៾ፓࢗ᛾ᏵǴǴǴǴ໻ݤ٬ଣܭຊղਔ໻ݤ٬ଣܭຊղਔ໻ݤ٬ଣܭຊղਔ໻ݤ٬ଣܭຊղਔǴǴǴǴբࣁຊղ୷ᘵϐၗ਑όڙ྽٣բࣁຊղ୷ᘵϐၗ਑όڙ྽٣բࣁຊղ୷ᘵϐၗ਑όڙ྽٣բࣁຊղ୷ᘵϐၗ਑όڙ྽٣

ΓЬ஭ϐ״ܥΓЬ஭ϐ״ܥΓЬ஭ϐ״ܥΓЬ஭ϐ״ܥǴǴǴǴ٠ள൩٩ᙍ៾ፓ܌ࢗளϐၗ਑٠ள൩٩ᙍ៾ፓ܌ࢗளϐၗ਑٠ள൩٩ᙍ៾ፓ܌ࢗளϐၗ਑٠ள൩٩ᙍ៾ፓ܌ࢗளϐၗ਑ǴǴǴǴ࿶៏ፕࡕ࿶៏ፕࡕ࿶៏ፕࡕ࿶៏ፕࡕǴǴǴǴ௦ࣁղ،୷ᘵ௦ࣁղ،୷ᘵ௦ࣁղ،୷ᘵ௦ࣁղ،୷ᘵǴǴǴǴோ྽٣Γϐᖐ᛾ೢோ྽٣Γϐᖐ᛾ೢோ྽٣Γϐᖐ᛾ೢோ྽٣Γϐᖐ᛾ೢ

Һ٠όૈӢݤଣ௦ᙍ៾ፓࢗ᛾ᏵԶխନҺ٠όૈӢݤଣ௦ᙍ៾ፓࢗ᛾ᏵԶխନҺ٠όૈӢݤଣ௦ᙍ៾ፓࢗ᛾ᏵԶխନҺ٠όૈӢݤଣ௦ᙍ៾ፓࢗ᛾ᏵԶխନ」，應屬的論。惟此處所謂法院之「職權調查」，係指行

政法院調查證據之「範圍」，不以當事人所提出者為限，非謂行政法院有「主動探知」證據之義

務。實務上認為縱使法院未調查人民仍不得以此為上訴理由，如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八年度判字

第七六七號判決即謂：「ՉݤࡹଣϐȬᙍ៾ፓࢗက୍ȭǴ٠ό฻ӕܭȬᙍ៾௖ޕက୍ȭǴӢ

ԜԿϿ൩᛾ᏵБݤϐཛྷ໣ԶقǴ྽٣ΓԖЬ୏ගрϐό੿҅က୍ǴԿϿΨ໪֋ޕཛྷ໣

೼৩ϐѸाǶऩ྽٣Γගрϸ᛾٣ჴǴࠅόගрϸ᛾ϐ᛾ᏵБݤǴݤଣόЬ୏ཛྷ໣٣

᛾ǴԶࡪນ೜ำׇύ܌և౜ϐࡽԖ٣᛾ǴԶჹϸ᛾٣ჴࢂցӸӧ଺рղᘐǴᜤၴࣁࡰ

ϸȬᙍ៾ፓࢗက୍ȭǶࢂа΢ນΓ܌Ь஭ග೤ᙯᓯϐϸ᛾٣ჴǴӧځόගٮ᛾ᏵБݤǵ

᛾ࡑ১ҁ᛾ߺڀ᛾ܴǴӢԜόݤ၀ϸ᛾٣ჴคۓଣᇡݤΠǴচቩݩ೼৩ϐ௃ࢗፓܴࡰ

٣ჴӸӧᇂฅ܄ϐΚၰǴᜤᒏၴϸᙍ៾ፓࢗက୍」。 
152 翁岳生（編），行政法（上），元照，三版，2006年 10 月，頁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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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分配分配分配，，，，立法者得以立法者得以立法者得以立法者得以「「「「不確定法律概念不確定法律概念不確定法律概念不確定法律概念」」」」以保留以保留以保留以保留「「「「判斷餘地判斷餘地判斷餘地判斷餘地」」」」予行政機予行政機予行政機予行政機關關關關，，，，司法權司法權司法權司法權

並應尊重之並應尊重之並應尊重之並應尊重之。如司法院釋字第三八二號，即針對大學院校之「退學處分」於其解

釋理由書中謂：「ڙ౛ᏢғଏᏢ܈ᜪԜೀϩݾ೜٣ҹϐᐒᜢݤ܈ଣǴჹځܭύੋϷ

ᏢғϐࠔՉԵਡǵᏢ཰ຑໆ܈ᚵೀБԄϐᒧ᏷Ǵᔈ൧ख़௲ৣϷᏢਠҁܭ஑཰Ϸჹᔈ൧ख़௲ৣϷᏢਠҁܭ஑཰Ϸჹᔈ൧ख़௲ৣϷᏢਠҁܭ஑཰Ϸჹᔈ൧ख़௲ৣϷᏢਠҁܭ஑཰Ϸჹ

٣ჴ੿ຝϐዕࣁ܌ޕϐ،٣ۓჴ੿ຝϐዕࣁ܌ޕϐ،٣ۓჴ੿ຝϐዕࣁ܌ޕϐ،٣ۓჴ੿ຝϐዕࣁ܌ޕϐ،ۓǴǴǴǴ໻ځܭղᘐ܈ຊໆၴ܈ݤᡉฅό྽ਔ໻ځܭղᘐ܈ຊໆၴ܈ݤᡉฅό྽ਔ໻ځܭղᘐ܈ຊໆၴ܈ݤᡉฅό྽ਔ໻ځܭղᘐ܈ຊໆၴ܈ݤᡉฅό྽ਔǴǴǴǴளϒᄖᎍ܈ளϒᄖᎍ܈ளϒᄖᎍ܈ளϒᄖᎍ܈

ᡂ׳ᡂ׳ᡂ׳ᡂ׳ǴٳԜܴࡰ」，釋字四六二號解釋文中，則就「大學教師升等之審查處分」認

為：「εᏢ௲ৣϲ฻ၗ਱ϐቩࢗǴᜢ߯εᏢ௲ৣન፦ᆶεᏢ௲ᏢǵࣴزНྗǴ٠ੋ

ϷΓ҇πբ៾ᆶᙍ཰ၗ਱ϐڗளǴନᔈԖࡓݤೕۓϐ٩ᏵѦǴЬᆅᐒᜢۓु܌ϐ

ჴࡼำׇǴۘ໪ߥ᛾ૈჹϲ฻ҙፎΓ஑཰ᏢೌૈΚϷԋ൩բԋ࠼ᢀёߞǵϦѳ҅

ዴϐຑໆǴۈ಄ӝᏦݤಃΒΜΟచϐКٯচ߾ǶЪ௲ৣϲ฻ၗ਱ຑቩำׇࣁࡽᆢ

᛽ᆶᏢೌԋ൩ϐޕᢀ஑཰࠼ܭϐբԋᔈ୷ۓ،ځ೛Ǵ܌፦ࠔᆶ௲ᏢϐزᏢೌࣴ࡭

ԵໆǴԜҭࣁᏦߥݤምᏢೌԾҗ੿ᒅϐ܌ӧǶࡺӚεᏢਠǵଣǵسȐ܌ȑ௲ৣຑ

ቩہ঩཮Ǵҁܭ஑཰ຑໆϐচ߾ǴᔈᒧҺӚ၀஑཰ሦୱڀԖкϩ஑཰ૈΚϐᏢޣ

஑ৎӃՉቩࢗǴஒ่݀ځൔፎ௲ৣຑቩہ঩཮ຑ᝼Ƕ௲ৣຑቩہ঩཮ନૈගрڀ௲ৣຑቩہ঩཮ନૈගрڀ௲ৣຑቩہ঩཮ନૈගрڀ௲ৣຑቩہ঩཮ନૈගрڀ

Ԗ஑཰Ꮲೌ٩Ᏽϐڀᡏ౛җԖ஑཰Ꮲೌ٩Ᏽϐڀᡏ౛җԖ஑཰Ꮲೌ٩Ᏽϐڀᡏ౛җԖ஑཰Ꮲೌ٩Ᏽϐڀᡏ౛җǴǴǴǴ୏འ၀஑཰ቩࢗϐёࡋߞᆶ҅ዴ܄୏འ၀஑཰ቩࢗϐёࡋߞᆶ҅ዴ܄୏འ၀஑཰ቩࢗϐёࡋߞᆶ҅ዴ܄୏འ၀஑཰ቩࢗϐёࡋߞᆶ҅ዴ܄ǴǴǴǴց߾ջᔈ൧ख़ց߾ջᔈ൧ख़ց߾ջᔈ൧ख़ց߾ջᔈ൧ख़

ցᒥӺ࣬ᜢࢂځࢗଣԾளᏵаቩݤࡹցᒥӺ࣬ᜢᔮᐒᜢϷՉࢂځࢗଣԾளᏵаቩݤࡹցᒥӺ࣬ᜢᔮᐒᜢϷՉࢂځࢗଣԾளᏵаቩݤࡹցᒥӺ࣬ᜢᔮᐒᜢϷՉࢂځࢗଣԾளᏵаቩݤࡹ௱ᔮᐒᜢϷՉࡹ౛Ԝᜪ٣ҹϐՉڙ௱ࡹ౛Ԝᜪ٣ҹϐՉڙ௱ࡹ౛Ԝᜪ٣ҹϐՉڙ௱ࡹ౛Ԝᜪ٣ҹϐՉڙղᘐǶǶǶǶځղᘐځղᘐځղᘐځ

ϐำׇϐำׇϐำׇϐำׇǴǴǴǴځ܈ղᘐځ܈ղᘐځ܈ղᘐځ܈ղᘐǵǵǵǵຑໆԖคၴ܈ݤᡉฅό྽ϐ௃٣ຑໆԖคၴ܈ݤᡉฅό྽ϐ௃٣ຑໆԖคၴ܈ݤᡉฅό྽ϐ௃٣ຑໆԖคၴ܈ݤᡉฅό྽ϐ௃٣」；釋字第五五三號解釋中，

亦針對臺北市政府對「里長延選命令」之作成，認為：「ӦБݤࡋڋಃΖΜΟచಃ

΋໨܌ᒏ੝ਸࡺ٣Ǵӧཷۺ΢คவаۓڰϐࡺ٣໨Ҟуа఼ᇂǴԶ߯ࡰݱόૈႣ

ᇡஒ೷ԋىӵයᒤ౛Ԗ٣ჴ܈ᒧǴံ܈ᒧׯВයۓݤࡪǴठόլࡺ൨த٣ߚϐـ

ό҅ዴϐ่݀܈วғҥջᝄख़ϐ܈݀ࡕஒౢғᆶჴ౜ӦБԾݯϐӝ౛ϷѸाϐՉ

ࣁ΋ᑜѱӄ೽ᗄ୔ࢌ܈ӄ୯ܭόаቹៜϷࡺǶΞ੝ਸ٣قԶޣ׎ό಄฻௃ޑҞࡹ

ज़Ǵջ໻ܭ੝ۓᒧ୔Ӹӧϐ੝ਸࡺ٣ӵ಄ӝКٯচ߾ϐԵໆਔǴҭឦϐǶ΢໒ݤ΢໒ݤ΢໒ݤ΢໒ݤ

చ٬Ҕόዴۺཷࡓݤۓచ٬Ҕόዴۺཷࡓݤۓచ٬Ҕόዴۺཷࡓݤۓచ٬ҔόዴۺཷࡓݤۓǴǴǴǴջ߯፟ϒ၀ᆅՉࡹᐒᜢ࣬྽ำࡋϐղᘐᎩӦջ߯፟ϒ၀ᆅՉࡹᐒᜢ࣬྽ำࡋϐղᘐᎩӦջ߯፟ϒ၀ᆅՉࡹᐒᜢ࣬྽ำࡋϐղᘐᎩӦջ߯፟ϒ၀ᆅՉࡹᐒᜢ࣬྽ำࡋϐղᘐᎩӦǴᇂӦБԾ

ύѧϐᅱޣ߻ᒤ٣໨όӕǴہᒤ౛ڮύѧЬᆅᐒᜢϐ܍٣໨ᆶݯԾځიᡏೀ౛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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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൩፾ࣁ܄ݤϐǴځ௃׎ᆶՉࡹນ೜ύϐݤଣՉ٬ቩࢗ៾࣬՟Ȑୖྣນᜫݤ

ಃΎΜΐచಃΟ໨ȑǹޣࡕନ፾܄ݤϐѦǴҭள൩Չࡹբ཰ϐӝҞ܄ޑ฻ჴࡼӄय़

ᅱ࿎ǶҁҹࡽឦӦБԾ٣ݯ໨ΞੋϷόዴۺཷࡓݤۓҁҹࡽឦӦБԾ٣ݯ໨ΞੋϷόዴۺཷࡓݤۓҁҹࡽឦӦБԾ٣ݯ໨ΞੋϷόዴۺཷࡓݤۓҁҹࡽឦӦБԾ٣ݯ໨ΞੋϷόዴۺཷࡓݤۓǴǴǴǴ΢ભᅱ࿎ᐒᜢࣁ፾܄ݤᅱ΢ભᅱ࿎ᐒᜢࣁ፾܄ݤᅱ΢ભᅱ࿎ᐒᜢࣁ፾܄ݤᅱ΢ભᅱ࿎ᐒᜢࣁ፾܄ݤᅱ

࿎ϐሞ࿎ϐሞ࿎ϐሞ࿎ϐሞǴǴǴǴڰᔈ൧ख़၀ӦБԾݯიᡏࣁ܌ӝ܄ݤϐղᘐڰᔈ൧ख़၀ӦБԾݯიᡏࣁ܌ӝ܄ݤϐղᘐڰᔈ൧ख़၀ӦБԾݯიᡏࣁ܌ӝ܄ݤϐղᘐڰᔈ൧ख़၀ӦБԾݯიᡏࣁ܌ӝ܄ݤϐղᘐǴǴǴǴՠӵځղᘐԖ৬ཀᔲҔϷՠӵځղᘐԖ৬ཀᔲҔϷՠӵځղᘐԖ৬ཀᔲҔϷՠӵځղᘐԖ৬ཀᔲҔϷ

換言之，大法官認為就。「׳ᡂ܈ᄖᎍݤόள٩ߚ΢ભᅱ࿎ᐒᜢۘ׳ᡂ܈ᄖᎍݤόள٩ߚ΢ભᅱ࿎ᐒᜢۘ׳ᡂ܈ᄖᎍݤόள٩ߚ΢ભᅱ࿎ᐒᜢۘ׳ᡂ܈ᄖᎍݤόள٩ߚ௃٣ǴǴǴǴ΢ભᅱ࿎ᐒᜢۘݤдၴځ௃٣ݤдၴځ௃٣ݤдၴځ௃٣ݤдၴځ

上開高度屬人性、專業性之判斷，基於機關功能分配，司法權應尊重行政權之判

斷，法院僅得審查行政權是否合法，而不得已其本身之事實認定取代行政機關之

認定。 

除上開事務外，學者認為「判斷餘地」之適用尚包含未來事實之預估（如電

影法第二十六條第二項之「傷害少年及兒童身心健康」、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十四條

第一項之「空氣品質嚴重惡化」）、風險決定（如藥品管制），或由學者專家及各團

體代表組成委員會所做成之行政決定（如有線電視法第九條之審議委員會、土地

法第一五五條之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基於機關功能理論，行政法院對行政機關

所做成之行政行為應給予尊重，限縮審查密度153。 

綜上，之所以肯認行政機關就特定事務之認事用法有「判斷餘地」，除前提上

立法者有以「不確定法律概念」保留行政機關於個案中認事用法之空間，基於機

關功能，該事務本質應有下列特性之一，始足當之154： 

1. 人事考評人事考評人事考評人事考評：：：：該事務認定事實之憑據並非就當事人個人表現單獨觀察，而

需與其他受考評人一併觀察，故該事務本質上無法重新展現其所據事實

於行政訴訟程序中（如人事年度考績、考試決定、教師升等等）。 

2. 專業評估專業評估專業評估專業評估：：：：基於現存或已知之事實，按照經驗法則，推估某特定事實發

生之可能性。學者陳敏認為：由於人類預見能力之有其極限，預估之不

確定性在所難免，故法律對預估決定之可能性程度作規定時，即包含行

政機關有「預估餘地」；另就風險決定而言，在資訊十分欠缺下，由各

                                                 
153 陳敏，行政法總論，五版，作者自版，96 年 10 月，頁 202-207。 
154 陳敏，前揭註，頁 205-506；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九版，2006年 8 月，頁 12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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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專家組成之決定機關所做出之評估，亦具有法律所承認之判斷餘地

（前者如空氣品質惡化之認定，後者如藥品管制與否）。 

3. 委員會決定委員會決定委員會決定委員會決定：：：：法律對特定事項，倘已要求以學者專家及各方代表以委員

會之方式做成決定，則基於機關功能分配原則，該委員會自應較法院更

具有作成適當決定之能力，行政法院原則上即應尊重該委員會就事實之

認定。 

再者，縱使屬於行政機關判斷餘地事項，亦非不得審查，僅係法院得放寬審

查密度。法院就「判斷餘地之審查範圍」，在釋字第五三三號解釋理由書中大法官

即宣示：「ჹԜᜪ٣ҹȐղᘐᎩӦ٣໨ȑϐቩࢗஏࡋǴ඘ፏᏢ౛ԖΠӈӚᗺёၗୖ

ଜǺȐ΋ȑ٣ҹϐ܄፦ቹៜቩࢗϐஏࡋǴൂપόዴۺཷࡓݤۓϐှញᆶӕਔੋϷࣽ

ղᘐऩੋځǴჹচղᘐϐ൧ख़ջԖৡ౦ǶΞޣᏢ᛽ෳᡍ܈ǵᙴᛰǵૈΚߥǵᕉמ

ϷΓ҇୷ҁ៾ϐज़ڋǴԾᔈ௦ၨଯϐቩࢗஏࡋǶȐΒȑচղᘐϐ،฼ၸำǴ߯җ၀

ᐒᜢ२ൂߏᐱࣁϐǴ׭җ஑཰ϷᐱҥՉ٬ᙍ៾ϐԋ঩ӝ᝼ᐒᄬբԋǴ֡ᔈϒаԵ

ໆǶȐΟȑԖคᔈᒥӺϐࡓݤำׇǻ،฼ၸำࢂց፬ՉǻȐѤȑੋۺཷࡓݤϷ٣ჴ

ᜢ߯ਔǴ఼ځឪԖคᒱᇤǻȐϖȑჹۺཷࡓݤϐှញԖคܴᡉၴङှញ࣌܈߾ݤ

᝻ࡽӸϐ΢ՏೕጄǶȐϤȑࢂցۘԖځдख़ा٣໨ᅅ҂ཤଜ」。 

實務上，最高行政法院更進一步將審查標準具體化，如該院一Ｏ三年度七Ｏ

四號判決，針對環評委員所做成之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結論，行政法院對之審查密

度應包含：「ᕉຑЬᆅᐒᜢ܌ឦᕉຑہ঩཮Ǵаӝ᝼ڋБԄቩࢗ໒วՉࢂࣁցȬჹ

ᕉნԖख़εቹៜϐဤȭǴ٩ᕉຑݤಃ 3 చಃ 2 ໨ೕۓǴہ঩཮ځύ஑ৎᏢޣόளϿ

ଣჹԜ஑཰ղᘐݤ፦Ǵ܄Ԗ஑཰ղᘐڀፕ่ࢗቩځࡺ঩཮ᕴΓኧΟϩϐΒǴہܭ

ϐቩࢗǴচ߾΢྽ϒа൧ख़ǴԶ܍ᇡځղᘐᎩӦǴோՉࡹᐒᜢϐղᘐܭԖղᘐᔲ

Ҕǵղᘐၻຫځ܈дၴݤ௃٣ਔǴϝளϒᄖᎍ܈ᡂ׳Ǵځ௃׎хࡴǺ1.1.1.1.ՉࡹᐒᜢՉࡹᐒᜢՉࡹᐒᜢՉࡹᐒᜢ

Ϸ٣ჴᜢੋۺཷࡓݤϷ٣ჴᜢੋۺཷࡓݤϷ٣ჴᜢੋۺཷࡓݤϷ٣ჴᜢੋۺཷࡓݤ.όֹӄϐၗૻǶǶǶǶ2.2.2.2܈ۓᒱᇤϐ٣ჴᇡܭցрࢂόֹӄϐၗૻ܈ۓᒱᇤϐ٣ჴᇡܭցрࢂόֹӄϐၗૻ܈ۓᒱᇤϐ٣ჴᇡܭցрࢂόֹӄϐၗૻ܈ۓᒱᇤϐ٣ჴᇡܭցрࢂϐղᘐǴǴǴǴࣁ܌ϐղᘐࣁ܌ϐղᘐࣁ܌ϐղᘐࣁ܌

߯ਔ߯ਔ߯ਔ߯ਔǴǴǴǴ఼ځឪԖคܴᡉᒱᇤ఼ځឪԖคܴᡉᒱᇤ఼ځឪԖคܴᡉᒱᇤ఼ځឪԖคܴᡉᒱᇤǶǶǶǶ3.3.3.3.ჹۺཷࡓݤϐှញԖคܴᡉၴङှញ࣌܈߾ݤ᝻ჹۺཷࡓݤϐှញԖคܴᡉၴङှញ࣌܈߾ݤ᝻ჹۺཷࡓݤϐှញԖคܴᡉၴङှញ࣌܈߾ݤ᝻ჹۺཷࡓݤϐှញԖคܴᡉၴङှញ࣌܈߾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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ցԖၴ΋૓Ϧᇡϐሽॶղᘐ኱ྗǶǶǶǶ5.5.5.5.ՉՉՉՉࢂցԖၴ΋૓Ϧᇡϐሽॶղᘐ኱ྗࢂցԖၴ΋૓Ϧᇡϐሽॶղᘐ኱ྗࢂցԖၴ΋૓Ϧᇡϐሽॶղᘐ኱ྗࢂᐒᜢϐղᘐǴǴǴǴࡹᐒᜢϐղᘐՉࡹᐒᜢϐղᘐՉࡹᐒᜢϐղᘐՉࡹӸϐ΢ՏೕጄǶǶǶǶ4.4.4.4.ՉࡽӸϐ΢ՏೕጄࡽӸϐ΢ՏೕጄࡽӸϐ΢Տೕጄࡽ

ۓݤցၴϸࢂۓݤցၴϸࢂۓݤցၴϸࢂۓݤցၴϸࢂᐒᜢϐղᘐǴǴǴǴࡹᐒᜢϐղᘐՉࡹᐒᜢϐղᘐՉࡹᐒᜢϐղᘐՉࡹคᜢϐԵໆǶǶǶǶ6.6.6.6.Չނᆶ٣ܭցрࢂคᜢϐԵໆނᆶ٣ܭցрࢂคᜢϐԵໆނᆶ٣ܭցрࢂคᜢϐԵໆނᆶ٣ܭցрࢂᐒᜢϐղᘐǴǴǴǴࡹᐒᜢϐղᘐࡹᐒᜢϐղᘐࡹᐒᜢϐղᘐࡹ

ϐ҅྽ำׇϐ҅྽ำׇϐ҅྽ำׇϐ҅྽ำׇǶǶǶǶ7.7.7.7.բԋղᘐϐՉࡹᐒᜢբԋղᘐϐՉࡹᐒᜢբԋղᘐϐՉࡹᐒᜢբԋղᘐϐՉࡹᐒᜢǴǴǴǴځಔᙃࢂցӝݤЪԖղᘐϐ៾ज़ځಔᙃࢂցӝݤЪԖղᘐϐ៾ज़ځಔᙃࢂցӝݤЪԖղᘐϐ៾ज़ځಔᙃࢂցӝݤЪԖղᘐϐ៾ज़ǶǶǶǶ枱.枱.枱.枱.ՉࡹՉࡹՉࡹՉࡹ

ᐒᜢϐղᘐᐒᜢϐղᘐᐒᜢϐղᘐᐒᜢϐղᘐǴǴǴǴࢂցၴϸ࣬ᜢݯݤ୯ৎᔈᒥӺϐচࢂցၴϸ࣬ᜢݯݤ୯ৎᔈᒥӺϐচࢂցၴϸ࣬ᜢݯݤ୯ৎᔈᒥӺϐচࢂցၴϸ࣬ᜢݯݤ୯ৎᔈᒥӺϐচ౛চ߾౛চ߾౛চ߾౛চ߾ȩǶ155。 

綜上，縱認屬判斷餘地之事務，亦非完全排除行政法院對事實認定之審查，

即法院仍得就行政機關事實認定之依據是否正確、涵攝有無錯誤、是否合於經驗

法則及論理法則等，予以審查。翊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項項項項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行政法院對行政法院對行政法院對行政法院對稅基稅基稅基稅基之認定之認定之認定之認定應有充分之審查權應有充分之審查權應有充分之審查權應有充分之審查權    

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八年八月決議認為行政法院無權排除稽徵機關依推計認定

之稅基數額，另依職權調查以取代行政機關之認定云云。然而然而然而然而應納所得應納所得應納所得應納所得、、、、應補稅應補稅應補稅應補稅

額等稅基數額額等稅基數額額等稅基數額額等稅基數額，，，，均屬具體之均屬具體之均屬具體之均屬具體之「「「「數量數量數量數量」」」」概念概念概念概念，，，，並非經驗並非經驗並非經驗並非經驗上上上上或規範或規範或規範或規範上之上之上之上之不確定法律概不確定法律概不確定法律概不確定法律概

念念念念，，，，其內涵並無多重含意或不明確之解釋空間其內涵並無多重含意或不明確之解釋空間其內涵並無多重含意或不明確之解釋空間其內涵並無多重含意或不明確之解釋空間，，，，是以是以是以是以立法者立法者立法者立法者顯顯顯顯無意留給稽徵機關無意留給稽徵機關無意留給稽徵機關無意留給稽徵機關

判斷判斷判斷判斷之之之之餘地餘地餘地餘地，，，，況況況況其要件性質其要件性質其要件性質其要件性質亦亦亦亦非前開非前開非前開非前開基於機關功能法院應予尊重之基於機關功能法院應予尊重之基於機關功能法院應予尊重之基於機關功能法院應予尊重之行政行政行政行政事務事務事務事務，，，，從從從從

而而而而，，，，稅基數額之認定根本不涉及判斷餘地稅基數額之認定根本不涉及判斷餘地稅基數額之認定根本不涉及判斷餘地稅基數額之認定根本不涉及判斷餘地，，，，稽徵機關對於稅基之事實認定稽徵機關對於稅基之事實認定稽徵機關對於稅基之事實認定稽徵機關對於稅基之事實認定，，，，自無自無自無自無

從享有不受司法審查之最後事實認定權從享有不受司法審查之最後事實認定權從享有不受司法審查之最後事實認定權從享有不受司法審查之最後事實認定權。。。。 

學者陳清秀氏即指出：行政訴訟中，行政法院本應依據職權調查如處罰要件、

所漏稅額金額大小等事實，且基於憲法保障人民行政訴訟權之意旨，司法權應確

保人民之救濟權之實質保障，行政法院自對人民權利保護之事實及法律上有充分

之裁判權，原則上應不受行政機關行政處分效力之拘束。換言之，行政訴訟中，

                                                 
155 實務判決就「判斷餘地」之審查標準看似洋洋灑灑，然實務在個案審理時卻常見僅將上開標準

於按語段聊備一格的「複製貼上」後，隨即得出ˬ䴻㞍䃉ỽ⇌㕟》シ㾓䓐⍲℞Ṿ忽㱽ねḳ炻㛔

昊冒ㅱ⮲慵˭ᷳ䳸婾ˤょ埴㓧㨇斄㗗⏎娵⭂ḳ⮎拗婌烎㵝㓅㤪㊔ᷳ䲣䇕夷⭂㚱䃉》シ烎⇌㕟㗗

⏎⶚忽ᶨ凔℔娵₡ῤ⇌㕟㧁㸾烎⇌㕟㗗⏎↢㕤冯ḳ䈑䃉斄侫慷烎ⷠ㛒夳䷅⭮婒䎮ᷳ娵ḳ䓐㱽炻

ἧ㝸ṃ晾Ⱄ⇌㕟检⛘炻Ữ埴㓧㨇斄ᷳ㰢⭂㗗⏎⎰㕤₡ῤˣṢ㮹㪲⇑ᷳὝ⭛㗗⏎⎰㱽炻㛒傥⼿⇘

⮎岒⮑㞍ˤ⤪冢⊿ⶪ㝸℔䩳⬠㟉㔁ⷓ⚈℔攳⍵⮵⊿ⶪ⹄ᶨ䵙ᶨ㛔㓧䫾炻怕ẍˬ埴䁢ᶵ㩊㚱㎵ⷓ

忻˭䁢䓙㍸⟙䁢ᶵ怑ả㔁ⷓ炻冢⊿檀䫱埴㓧㱽昊ḅḅ⸜⹎姜⫿䫔ᶨḴᶨ嘇⇌㰢ᷕ炻⌛ẍˬ娚⮑

㞍Ⱄ⇌㕟检⛘炻㱽昊ㅱḰ⮲慵˭炻侴㛒夳ảỽ⮎岒⮑㞍炷娚㟰忚ᶨ㬍姽慳炻⍫夳李震山大法官

七Ｏ二號解釋不同意見書）。是以，⛐埴㓧㱽昊忶⹎冒ㆹ㊀㜇ᶳ炻⿸农℔⊁⒉冯⚳⭞攻ᷳ䈡⇍㪲

≃斄Ὢ䎮婾炻ℵ㫉啱䓙ˬṢḳ侫姽Ⱄ⇌㕟检⛘˭ᷳ朊尴⽑彇ˤ⯙⇌㕟检⛘㕤䑘姽⍲㔁ⷓ姽揹㾓

䓐ᷳ忚ᶨ㬍姽㜸炻⎗⍫教烉丁兆嘉，行政法上判斷餘地之研究，東海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2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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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自得提出一切事實證據方法，以供法院調查審酌，行政法院不能放棄其職

權調查之神聖任務權責156。 

另有論者嘗試為該決議解套，認為該決議理由所載有關限縮「行政法院」職

權調查權限，解釋上得解為負責法律審之「最高行政法院」，使該次決議結論合

於行政訴訟法之體例157，此見解在該決議修正、補充前，應可提供現行實務參考。

惟本文以為，縱使最高行政法院為法律審，然如事實審法院對事實之認定有違反

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者，屬判決違背法令，最高行政法院應予審理，故縱將該決

議理由所稱之行政法院限縮解釋為「最高行政法院」，仍不得謂稽徵機關就漏稅事

實之認定即應拘束最高行政法院。換言之，最高行政法院對漏稅事實是否合於處

罰法之法理、是否合於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等，仍應有獨立審查權。 

綜上，本文以為，應納稅額等稅基要件並非不確定法律概念，更非判斷餘地，

行政法院無論事實上或法律上，本得對之為充分的審查，故行政機關對稅基之認

定當不拘束行政法院之職權調查。最高行政法院該次決議不斟酌當事人所提示有

關帳簿、文據，自我限縮職權調查範圍，違反職權調查主義，其結果將無法追求

實質的真實之正確合法課稅，亦即無法達成實額課稅之目標，恐傷及租稅正義，

無法有效保障納稅人權益。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納稅義務人納稅義務人納稅義務人納稅義務人有有有有請求核實認定之權利請求核實認定之權利請求核實認定之權利請求核實認定之權利 

前開決議理由七中，最高行政法院固然認為「倘若納稅義務人在進入司法救

濟程序前未提出證據者，稽徵機關即已取得『推計課稅之裁量權』，推計課稅處分

即取得合法地位，稽徵機關即不再受核實優先原則之拘束，而行政法院既然只能

為合法性審查，自不得在於嗣後之訴訟程序允許納稅義務人另行提出帳證，要求

行政法院改依核實課徵」。 

然而，上開見解似對推計課稅補充性、行政處分之拘束力、人民提出帳證之

                                                 
156 陳清秀，行政罰法，新學林，2012年 9 月，頁 437-442。 
157 黃奕超，論推計課稅之適用範圍－評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八年八月份第二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

議，臺灣法學雜誌，第二二九期，頁 28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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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點及其失權效，有所誤認。申言之，推計課稅是國家為了追求稅捐平等負擔，

在無法核實認定之前提下，不得已犧牲實額課稅原則，降低稅基事實之證明程度，

以保全國家課稅權及量能課稅之租稅正義核心，故倘無法核實認定而合於推計課

稅要件者，即應以推計方式核定，反之，倘若得以核實認定，稽徵機關就無選擇

以推計方式課稅之裁量權，蓋正確之應納稅額始最能反應納稅義務人之負擔能

力，最合乎「量能平等負擔」之意旨，換言之換言之換言之換言之，，，，推計課稅需以推計課稅需以推計課稅需以推計課稅需以「「「「無法核實認定無法核實認定無法核實認定無法核實認定」」」」

為前提為前提為前提為前提，，，，倘稅基得以帳簿文據或查帳方式調查計算出實額之應納稅額倘稅基得以帳簿文據或查帳方式調查計算出實額之應納稅額倘稅基得以帳簿文據或查帳方式調查計算出實額之應納稅額倘稅基得以帳簿文據或查帳方式調查計算出實額之應納稅額，，，，稽徵機關稽徵機關稽徵機關稽徵機關

即無改以推計方式核定之裁量空間即無改以推計方式核定之裁量空間即無改以推計方式核定之裁量空間即無改以推計方式核定之裁量空間。又「核實優先原則」既然為稅捐核定之基本

原則，無論稽徵機關或行政法院均應受其拘束，縱使納稅義務人未及於行政訴訟

繫屬前提出帳證，也僅為稽徵機關得依法推計核定，此時推計課稅處分因無從核

實課徵，尚屬合法，惟倘若惟倘若惟倘若惟倘若納稅義務人既於訴訟中提出帳證而得核實認定納稅義務人既於訴訟中提出帳證而得核實認定納稅義務人既於訴訟中提出帳證而得核實認定納稅義務人既於訴訟中提出帳證而得核實認定，，，，該推該推該推該推

計課稅之前提要件就已經不存在計課稅之前提要件就已經不存在計課稅之前提要件就已經不存在計課稅之前提要件就已經不存在，，，，行政法院自得審查該推計處分之合法性行政法院自得審查該推計處分之合法性行政法院自得審查該推計處分之合法性行政法院自得審查該推計處分之合法性158。 

然而，最高行政法院在核實優先原則下，仍認為「倘若納稅義務人在進入司

法救濟程序前未提出證據者，推計課稅處分即取得合法地位，稽徵機關即不再受

核實優先原則之拘束」，究其法理基礎可能有二：行政處分之「拘束力」及納稅義

務人違反誠信原則之「失權效」，然該二理論於此均無適用。 

首先，行政處分生效後，倘未經撤銷、廢止或因其他事由喪失效力，該行政

處分即生形式存續力及實質存續力，前者為「不可爭訟性」，即人民對行政處分不

得再以訴願或行政訴訟等一般法律救濟方式請求撤銷，後者為「事實內容拘束

力」，即處分當事人及做成處分之行政機關，均受行政處分規制內容之拘束159；且

基於機關尊重，該處分對其所涉及之公法上法律關係，在某程度上對其他行政機

關乃至法院，亦生拘束力，學說上另稱之為「構成要件效力」，其界限則涉及行政

內部權限劃分，及行政權與司法權之權力分立。換言之，行政處分所認定之事實行政處分所認定之事實行政處分所認定之事實行政處分所認定之事實

對法院是否生拘束力對法院是否生拘束力對法院是否生拘束力對法院是否生拘束力，，，，仍應回歸行政權與司法權仍應回歸行政權與司法權仍應回歸行政權與司法權仍應回歸行政權與司法權權力分立權力分立權力分立權力分立之觀點審查之觀點審查之觀點審查之觀點審查，而如本節

                                                 
158 關於推計課稅之補充性要件，可參閱本文第二章第二節第一項。 
159 陳敏，行政法總論，五版，作者自版，96 年 10 月，頁 439-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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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所述，課稅處分尚非得排除司法審查之判斷餘地事項，法院應有充分審查權，

故稽徵機關之課稅處分縱已生效，其所認定之事實及法律關係對法院仍應無生拘

束力160。 

再者，該次決議理由認為納稅義務人在進入司法救濟程序前未提出證據者，

嗣後即不得再行提出，除忽略推計課稅補充性外，似乎認為納稅義務人提出反證

以請求核實認定之時點為「訴願程序終結前」，倘納稅義務人未能於該時點提出證

據，即生「失權效果」，而不得再於訴訟程序中提出。然而，即使是處理私權糾紛即使是處理私權糾紛即使是處理私權糾紛即使是處理私權糾紛

的民事訴訟的民事訴訟的民事訴訟的民事訴訟，，，，也僅限於有惡意延滯訴訟且情節重大者也僅限於有惡意延滯訴訟且情節重大者也僅限於有惡意延滯訴訟且情節重大者也僅限於有惡意延滯訴訟且情節重大者，，，，始有禁止提出證據之失權始有禁止提出證據之失權始有禁止提出證據之失權始有禁止提出證據之失權

效果效果效果效果，，，，在審酌干預人民財產權之課稅在審酌干預人民財產權之課稅在審酌干預人民財產權之課稅在審酌干預人民財產權之課稅、、、、裁罰處裁罰處裁罰處裁罰處分之司法救濟分之司法救濟分之司法救濟分之司法救濟程序程序程序程序，，，，豈有於進入訴豈有於進入訴豈有於進入訴豈有於進入訴

訟訟訟訟「「「「前前前前」，」，」，」，即禁止人民提出證據之理即禁止人民提出證據之理即禁止人民提出證據之理即禁止人民提出證據之理？？？？該決議理由無正當理由該決議理由無正當理由該決議理由無正當理由該決議理由無正當理由限制納稅義務人程序限制納稅義務人程序限制納稅義務人程序限制納稅義務人程序

基本權基本權基本權基本權。。。。 

本文以下將分別說明課稅處分之「實質存續力」無從排除核實優先原則，更

不拘束法院；再簡述失權效理論之要件，以說明最高行政法院於訴訟「前」，不屈

分有無違反誠信原則，一律禁止人民提出證據請求調查，顯有不當。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項項項項        課稅處分對行政法院不生拘束力課稅處分對行政法院不生拘束力課稅處分對行政法院不生拘束力課稅處分對行政法院不生拘束力    

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        課稅處分之實質存續力不排除於核實優先原則課稅處分之實質存續力不排除於核實優先原則課稅處分之實質存續力不排除於核實優先原則課稅處分之實質存續力不排除於核實優先原則    

按行政處分之存續力可區分為形式存續力及實質存續力，其法律依據為行政

程序法第一一Ｏ條第三項：「埴㓧嗽↮㛒䴻㑌扟ˣ⺊㬊炻ㆾ㛒⚈℞Ṿḳ䓙侴⣙㓰侭炻

℞㓰≃两临⬀⛐ˤ前䃉㓰ᷳ埴㓧嗽↮冒⥳ᶵ䓇㓰≃」。前者係指人民對其認定違法或

不當之行政處分，如未依法律提起行政爭訟，人民對該處分即不得再提起救濟，

故處分形式存續力之發生時點為人民之救濟權消滅（如救濟期間經過而確定之處

分），或提起救濟後行政法院判決駁回確定之時起；實質存續力則係指對該處分所

規制之內容，於處分生效而未被撤銷、變更者，同時拘束處分相對人及做成處分

                                                 
160 事實上就該決議所述情形而言，納稅義務人既然已提起行政訴訟，該推計課稅處分根本尚在救

濟程序中，無從發生形式確定力，自無從拘束法院。 



doi:10.6342/NTU201603798

 

 133

之行政機關，實質存續力在處分送達人民時起，即生效力。 

行政處分存續力之目的在於法安定性之維護，申言之，行政機關做成行政處

分後，即在機關與相對人之間創設一定之權利義務關係，而該權利義務關係倘若

不賦予存續力，對機關而言，日後得隨時再啟調查，變動處分內容，不僅耗費行

政成本，處分之規制目的也難以貫徹，對人民而言，其權利義務關係之內容日後

可能隨時變更，人民即無從以該處分為生活準繩，因而承受生活變動所衍生之負

擔大幅增加。因此，行政處分存續力即在使行政機關不得任意撤銷或變更其行政

處分，以確保人民之信賴161。而稽徵機關依法核定之課稅處分，創設人民對國家或

地方自治團體負擔一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權利義務關係，屬最典型之干預型行

政處分，當有包含前揭存續力等行政處分效力。 

然而，推計課稅處分生效後，稽徵機關是否即可不受「核實認定優先原則」

之拘束，換言之，上開行政處分實質存續力之上開行政處分實質存續力之上開行政處分實質存續力之上開行政處分實質存續力之「「「「法安定性法安定性法安定性法安定性」，」，」，」，是否必然優先於課稅是否必然優先於課稅是否必然優先於課稅是否必然優先於課稅

處分處分處分處分「「「「核實優先核實優先核實優先核實優先」」」」及其背後之及其背後之及其背後之及其背後之「「「「量能平等負擔量能平等負擔量能平等負擔量能平等負擔」」」」之課稅正義核心之課稅正義核心之課稅正義核心之課稅正義核心？？？？尚非無疑。學

者李建良即認為：行政法院審理稅務案件時，行政法院除審查「納稅義務人是否

已履行協力義務」，及「稽徵機關推計標準是否合理」外162，於納稅義務人針對課

稅處分提起訴訟，並於訴訟審理中提示有關帳簿、文據請求調查者，行政法院應

就此有利人民之事實，依職權調查，以符合實質課稅原則163。換言之，縱使縱使縱使縱使稽徵機稽徵機稽徵機稽徵機

關之推計核定關之推計核定關之推計核定關之推計核定合於合於合於合於「「「「必要性必要性必要性必要性」」」」及及及及「「「「合理性合理性合理性合理性」」」」之要件之要件之要件之要件，，，，進入訴訟程序中進入訴訟程序中進入訴訟程序中進入訴訟程序中，，，，基於基於基於基於「「「「實實實實

質課稅原則質課稅原則質課稅原則質課稅原則」，」，」，」，行政法院對人民於訴訟審理行政法院對人民於訴訟審理行政法院對人民於訴訟審理行政法院對人民於訴訟審理時時時時提示有關帳簿提示有關帳簿提示有關帳簿提示有關帳簿、、、、文據文據文據文據供核者供核者供核者供核者，，，，法院仍法院仍法院仍法院仍

應調查之應調查之應調查之應調查之。 

從而本文以為，除非行政處分已因救濟期間經過或起訴後經行政法院駁回確

定，而已生「形式存續力」，不容再爭，否則倘若處分雖經送達人民，但尚在訴訟

中，該處分僅有實質存續力，未生形式存續力，而實質存續力之目的既然僅係使

                                                 
161 陳敏，行政法總論，五版，作者自版，96 年 10 月，頁 439。 
162 就「協力義務界限」及「推計標準合理性」，請參酌本文第二章。 
163 李建良，稅務行政訴訟若干舉證問題析論—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九七年度訴字第一七九二號判

決為例案，臺灣法學雜誌，第一七三期，2011年 4 月，頁 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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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得對行政行為有預見及信賴，人民尚得依法請求救濟，行政機關亦得依職權

撤銷廢止，法律關係尚未因該處分之生效而法律關係尚未因該處分之生效而法律關係尚未因該處分之生效而法律關係尚未因該處分之生效而「「「「確定確定確定確定」，」，」，」，不應以此排除於核實優先原不應以此排除於核實優先原不應以此排除於核實優先原不應以此排除於核實優先原

則適用則適用則適用則適用。 

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        課稅處分之存續力不應拘束法院課稅處分之存續力不應拘束法院課稅處分之存續力不應拘束法院課稅處分之存續力不應拘束法院    

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  我國學說見解我國學說見解我國學說見解我國學說見解 

再者，課稅處分之存續力是否拘束法院？學者葛克昌直言：行政法院應依職行政法院應依職行政法院應依職行政法院應依職

權調查證據權調查證據權調查證據權調查證據，，，，當事人於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當事人於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當事人於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當事人於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得提出一切足以證明原處分作成得提出一切足以證明原處分作成得提出一切足以證明原處分作成得提出一切足以證明原處分作成

時事實狀態之證據時事實狀態之證據時事實狀態之證據時事實狀態之證據，，，，供法院審酌供法院審酌供法院審酌供法院審酌，，，，不應自限於訴願終結前不應自限於訴願終結前不應自限於訴願終結前不應自限於訴願終結前。申言之，葛氏認為撤

銷訴訟固以原處分作成時之事實狀態為裁判基礎，而所謂事實狀態，係指原處分

作成時已經發生的事實，證據則為證明事實之方法，並非事實本身，故高等行政

法院作為事實審法院，為審查課稅處分認定之事實有無違誤，自得斟酌納稅義務

人於訴訟中提出之新證據等一切證據方法，不受原處分或複查決定時之證據限制

164。 

學者陳清秀則認為：行政訴訟之當事人基於行政訴訟法第一二五條第一項行政訴訟之當事人基於行政訴訟法第一二五條第一項行政訴訟之當事人基於行政訴訟法第一二五條第一項行政訴訟之當事人基於行政訴訟法第一二五條第一項、、、、

第一三三條第一三三條第一三三條第一三三條，，，，本得提出一切事實證據方法本得提出一切事實證據方法本得提出一切事實證據方法本得提出一切事實證據方法，，，，供法院調查斟酌供法院調查斟酌供法院調查斟酌供法院調查斟酌，，，，倘不容許納稅義務倘不容許納稅義務倘不容許納稅義務倘不容許納稅義務

人舉證推翻退既課稅處分之蓋然性推定人舉證推翻退既課稅處分之蓋然性推定人舉證推翻退既課稅處分之蓋然性推定人舉證推翻退既課稅處分之蓋然性推定，，，，不僅違反前開條文之不僅違反前開條文之不僅違反前開條文之不僅違反前開條文之「「「「職權調查主義職權調查主義職權調查主義職權調查主義」，」，」，」，

亦違反核實課稅所表彰之量能課稅與實質課稅原則亦違反核實課稅所表彰之量能課稅與實質課稅原則亦違反核實課稅所表彰之量能課稅與實質課稅原則亦違反核實課稅所表彰之量能課稅與實質課稅原則。陳氏並爰引日本立法例，日

本學說及實務均認為如果稽徵機關以舉證推計課稅之必要性及合理性時，納稅義

務人得提出反證證明推計額與實際稅額有差距，並未禁止納稅義務人提出帳證進

行「實額反證」165。 

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        德國學說及實務見解德國學說及實務見解德國學說及實務見解德國學說及實務見解    

德國稅法學者 Lang 教授認為：雖然程序及方式規定與實質目的不具有直接關

連，但其具有以下功能，即找到真正的事實，及提供納稅者透過參與程序的方式

                                                 
164 葛克昌，漏稅罰之所漏稅額可否推估－最高行政法院九八年八月第二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評

析，台灣法學雜誌，第一四五期，2010年 2 月，頁 246。 
165 陳清秀，行政罰法，新學林，2012年 9 月，頁 442-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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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基本權。而當財政機關程序或方式上發生瑕疵卻不會引起任何的處分違法或

其他懲罰措施，此基本權會被削弱。因此，根據德國稅捐通則第一二六條並未被

補正之錯誤，根據同法第一二七條：「行政處分違反程序、方式或土地管轄之規定，

而非依第一二五條為無效，且就該事件不能作其他決定者，不能僅因之而請求廢

棄」166，本條乃基於「程序經濟考量」，規定在處分有程序瑕疵，但內容正確，且

縱使程序合法也不做成其他決定時，即無須廢棄該行政處分。只有當確定程序上

的違反不會影響到事實的本身時，才可被忽略，聯邦財稅法院(BFH)也同時會審查

以推計為基礎計算出來的課稅處分。但此點忽略了推計僅以「大約收入」作為依

據，因此，在推計的情況下，絕不能完全避免在事實決定上產生程序或方式瑕疵

之可能性。若存在事實可能不一樣的情況，則前開第一二七條之規定將被排除167167167167。

換言之，其認為課稅處分法院應得審查其認為課稅處分法院應得審查其認為課稅處分法院應得審查其認為課稅處分法院應得審查，，，，且認為推計課稅處分因本質上與核實所且認為推計課稅處分因本質上與核實所且認為推計課稅處分因本質上與核實所且認為推計課稅處分因本質上與核實所

得之稅基有差距得之稅基有差距得之稅基有差距得之稅基有差距，，，，故法院更應有充分審查故法院更應有充分審查故法院更應有充分審查故法院更應有充分審查權權權權，，，，且縱使且縱使且縱使且縱使有程序瑕疵有程序瑕疵有程序瑕疵有程序瑕疵，，，，也排除也排除也排除也排除德國稅德國稅德國稅德國稅

捐通則捐通則捐通則捐通則第一二七條第一二七條第一二七條第一二七條程序程序程序程序瑕疵不影瑕疵不影瑕疵不影瑕疵不影響處分效力響處分效力響處分效力響處分效力規定之適用規定之適用規定之適用規定之適用。 

由此可知，德國學說認為推計課稅僅以「大約收入」為依據，不僅法院應予

審查，人民也有權於訴訟中舉反證推翻其效力。從而，德國實務界就推計課稅處

分多以「附事後查核之保留」方式做成，稽徵機關將推計核定之稅基數額，保留

其事後從新核定之權，亦允許人民舉反證推翻其效力，換言之，該附款使處分在

生效後僅具形式確定力，而無實質確定力，使徵納雙方在核課期間內，可隨時撤

銷變更核課處分之內容168。 

此外，就法院審理租稅處罰案件，德國學者認為法院審理裁罰要件之所漏稅

額應獨立認定，且不僅稽徵機關做成已確定之課稅處分所核定之稅基數額，並不

拘束法院，縱使是財務法院就本稅處分所做成之確定判決，其所認定之稅基數額

亦不拘束審理裁罰處分之法院，而應本於自由心證認定處罰要件事實，依職權自

                                                 
166 翻譯參考：陳敏（譯註），德國稅法通則，司法院，2013年 5 月，頁 226-227。本條程序瑕疵不

影響處分效力之規定相當於我國行政程序法第 115條。 
167 Tipke/Lang, Steuerrecht , 21 Aufl. 2012, §21 Rz.109  
168 黃奕超，論推計課稅之適用範圍－評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八年八月份第二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

議，臺灣法學雜誌，第二二九期，頁 28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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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調查認定所漏稅額169。換言之，法院不僅對稽徵機關推計核定之本稅處分有審理法院不僅對稽徵機關推計核定之本稅處分有審理法院不僅對稽徵機關推計核定之本稅處分有審理法院不僅對稽徵機關推計核定之本稅處分有審理

調查權調查權調查權調查權，，，，縱使審理標的為縱使審理標的為縱使審理標的為縱使審理標的為「「「「裁罰處分裁罰處分裁罰處分裁罰處分」，」，」，」，亦不受稽徵機關甚至法院就本稅認定所拘亦不受稽徵機關甚至法院就本稅認定所拘亦不受稽徵機關甚至法院就本稅認定所拘亦不受稽徵機關甚至法院就本稅認定所拘

束束束束，，，，此乃法治國法官獨立審判原則下之當然此乃法治國法官獨立審判原則下之當然此乃法治國法官獨立審判原則下之當然此乃法治國法官獨立審判原則下之當然。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項項項項        納稅義務人訴訟中舉反證推翻推計核定之權利與失權效理論納稅義務人訴訟中舉反證推翻推計核定之權利與失權效理論納稅義務人訴訟中舉反證推翻推計核定之權利與失權效理論納稅義務人訴訟中舉反證推翻推計核定之權利與失權效理論    

除課稅處分之構成要件效力外，最高行政法院認為納稅義務人於訴願終結前

未提出帳冊等證據，訴願終結後即不得提出之另一可能理由為「失權效」理論，

係指：意圖拖延訴訟意圖拖延訴訟意圖拖延訴訟意圖拖延訴訟，，，，因故意或重大過失違反訴訟上協力義務之當事人因故意或重大過失違反訴訟上協力義務之當事人因故意或重大過失違反訴訟上協力義務之當事人因故意或重大過失違反訴訟上協力義務之當事人，，，，得使人得使人得使人得使人

民因遲延提出攻擊防禦方法民因遲延提出攻擊防禦方法民因遲延提出攻擊防禦方法民因遲延提出攻擊防禦方法，，，，而承認其失權效果而承認其失權效果而承認其失權效果而承認其失權效果，，，，即即即即法院得不予審酌其所提出之法院得不予審酌其所提出之法院得不予審酌其所提出之法院得不予審酌其所提出之

攻防方法攻防方法攻防方法攻防方法。 

從德日立法例中，確實有從「誠信原則」之角度，認為在納稅義務人有上開

情形時致訴訟延滯者，得生「失權效」之效果170。如有論者爰引日本國稅法通則第

一一六條即規定：原告之納稅義務人對於課稅處分之撤銷訴訟，對於必要費用或

成本費用損失金額之存在，或其他有利於己之事實，主張予原處分之基礎事實不

同之事實者，除有不可歸責之情形外，應於國家主張其處分基礎事實後，「無遲延

的」具體主張其相異之事實，並提出足以證明該事實之證據。違反上述規定者，

其所為主張及證據之提出，視為遲延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該條之立法目的在避

免拖延訴訟，維護當事人間之公平171；另有論者指出，德國財務法院法第七十六條

第三項規定：遲延提出之申報及證據方法，法院得予以駁回（任意性之失權），而

不再進行調查172。 

我國實務亦持相同見解，如最高行政法院一○○年度判字第一○一五號判決

亦指出：「Γ҇ගଆՉࡹນ೜Ǵ߯ӢځԾρϐཀࡘ຾ΕՉࡹນ೜ำׇǴӢԶӧܴࢗ

                                                 
169 Franzen/Gast/Joecks, Steuerstrafrecht, 6 Aufl., 2005, §370 Rn. 58/59.  
170 誠信原則與信賴保護不同，信賴保護僅及於人民對公權力之信賴，而誠信原則係人民及國家公

權力均得主張，此有謂誠信原則之雙面性。進一步參酌：葛克昌，稅捐稽徵之法治國要求—國

家課稅權之基礎規範，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集刊，第三十六期，2012 年 10 月，頁 27-28。 
171 陳清秀，行政罰法，新學林，2012年 9 月，頁 443。 
172 吳東都，德國稅務行政訴訟，九十八年度最高行政法院研究報告，司法院，2009年 11 月，頁

61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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ຊղ୷ᘵ٣ჴϐၸำǴ྽٣Γό໻Ԗୖᆶϐ៾ճ྽٣Γό໻Ԗୖᆶϐ៾ճ྽٣Γό໻Ԗୖᆶϐ៾ճ྽٣Γό໻Ԗୖᆶϐ៾ճǴǴǴǴҭԖҭԖҭԖҭԖոΚୖᆶນ೜ոΚୖᆶນ೜ոΚୖᆶນ೜ոΚୖᆶນ೜ǴǴǴǴஒޕ܌ځஒޕ܌ځஒޕ܌ځஒޕ܌ځ

٣᛾ගٮϒݤଣ٣᛾ගٮϒݤଣ٣᛾ගٮϒݤଣ٣᛾ගٮϒݤଣǴǴǴǴݤ٬ଣܰ٣ܴࢗܭჴݤ٬ଣܰ٣ܴࢗܭჴݤ٬ଣܰ٣ܴࢗܭჴݤ٬ଣܰ٣ܴࢗܭჴǴǴǴǴזೲಖ่ນ೜аၲນ೜࿶ᔮϐڐΚက୍זೲಖ่ນ೜аၲນ೜࿶ᔮϐڐΚက୍זೲಖ่ນ೜аၲນ೜࿶ᔮϐڐΚက୍זೲಖ่ນ೜аၲນ೜࿶ᔮϐڐΚက୍Ƕ

ඤقϐǴࣁՉࡹນ೜ຊղ୷ᘵ٣ჴϐܴࢗǴݤࢂଣᆶ྽٣ΓϐӅӕೢҺǴ੝ձࢂ

ӧឦܭ྽٣Γᆅሦጄൎϣϐ٣ჴǴ٣܈᛾Ӹӧךܭ୯ݤ៾܌όϷϐሦୱǴ྽٣Γ

ЀԖڐΚࣁӝ౛ᇥܴϷගр᛾Ᏽϐက୍Ƕ྽٣ΓӵၴϸԜ໨ڐΚက୍྽٣ΓӵၴϸԜ໨ڐΚက୍྽٣ΓӵၴϸԜ໨ڐΚက୍྽٣ΓӵၴϸԜ໨ڐΚက୍ǴǴǴǴёբ׎ࣁёբ׎ࣁёբ׎ࣁёբ׎ࣁ

ԋόճܭ၀྽٣Γ٣ჴᇡۓЈ᛾ϐཤଜ٣໨ԋόճܭ၀྽٣Γ٣ჴᇡۓЈ᛾ϐཤଜ٣໨ԋόճܭ၀྽٣Γ٣ჴᇡۓЈ᛾ϐཤଜ٣໨ԋόճܭ၀྽٣Γ٣ჴᇡۓЈ᛾ϐཤଜ٣໨」，亦即該判決認為基於訴訟經濟，納

稅義務人有「訴訟上協力證明義務」，倘違反該義務者法院得斟酌形成不利於該當

事人之事實認定。  

基於誠信原則，納稅義務人如因其故意或重大過失，在訴訟上有權利濫用，

固非不得使其受有不利結果，然而，課予人民「失權效」，係對人民之訴訟權有重

大限制，要件不宜過度寬鬆，依我國行政訴訟法第一三二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一

九六條規定:「྽٣Γཀკۯᅉນ೜Ǵ܈Ӣख़εၸѨǴၻਔۈՉගрװᔐٛ܈ᑇБ

ځڮϐཀԑόܴᕕǴ࿶ݤᑇБٛ܈ᔐװଣளርӣϐǶݤǴޣǴԖᛖນ೜ϐಖ่ݤ

௶ܴԶόࣁѸाϐ௶ܴޣǴҭӕ」，是以納稅義務人倘係出於「延滯訴訟意圖」而

遲延提出帳證者，行政法院得依該規定駁回其提出之帳證，不予審酌。 

然而然而然而然而，，，，本條既然係出於誠信原則所為之規定本條既然係出於誠信原則所為之規定本條既然係出於誠信原則所為之規定本條既然係出於誠信原則所為之規定，，，，其前提必然需納稅義務人對該其前提必然需納稅義務人對該其前提必然需納稅義務人對該其前提必然需納稅義務人對該

遲延遲延遲延遲延有有有有「「「「故意或重大過失故意或重大過失故意或重大過失故意或重大過失」，」，」，」，始生失權效果始生失權效果始生失權效果始生失權效果。前開決議理由不區分遲延提示帳證是

否可歸責於納稅義務人、是否有重大過失，一律不准納稅義務人於行政訴訟中提

示帳證以推翻推計課稅之蓋然性核定，才真正損及租稅公平即實質課稅原則。是

以，本文以為，上開決議所稱上開決議所稱上開決議所稱上開決議所稱「「「「納稅義務人亦不得請求改以查帳核實認定納稅義務人亦不得請求改以查帳核實認定納稅義務人亦不得請求改以查帳核實認定納稅義務人亦不得請求改以查帳核實認定」，」，」，」，應應應應

限縮解釋於納稅義務人於複查限縮解釋於納稅義務人於複查限縮解釋於納稅義務人於複查限縮解釋於納稅義務人於複查、、、、訴願程序中有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而未提出訴願程序中有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而未提出訴願程序中有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而未提出訴願程序中有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而未提出，，，，法院法院法院法院

始得基於誠信原則始得基於誠信原則始得基於誠信原則始得基於誠信原則，，，，類推適用類推適用類推適用類推適用行政訴訟法第一三二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一九六條行政訴訟法第一三二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一九六條行政訴訟法第一三二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一九六條行政訴訟法第一三二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一九六條

之規定之規定之規定之規定，，，，否則即違反司法院釋字四二否則即違反司法院釋字四二否則即違反司法院釋字四二否則即違反司法院釋字四二○○○○號釋解及稅捐稽徵法第十二條之一所揭示號釋解及稅捐稽徵法第十二條之一所揭示號釋解及稅捐稽徵法第十二條之一所揭示號釋解及稅捐稽徵法第十二條之一所揭示

之量能課稅及實質課稅原則之量能課稅及實質課稅原則之量能課稅及實質課稅原則之量能課稅及實質課稅原則。 

至於漏稅罰之所漏稅額，因屬於行政罰法領域，基於不自證己罪原則，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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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人本無「訴訟上協力義務」，納稅義務人縱未於複查或訴願程序提出帳證而於

訴訟上提出，亦無違反誠信原則可言，且「請求法院調查有利之證據」為受處罰

人訴訟上基本權利，倘不准其提出證據證明自己無罪，顯已違反憲法第十六條保

障人民訴訟權及憲法第八條正當法律程序之旨。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項項項項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納稅義務人應有於訴訟中舉反證推翻推計課稅之權利納稅義務人應有於訴訟中舉反證推翻推計課稅之權利納稅義務人應有於訴訟中舉反證推翻推計課稅之權利納稅義務人應有於訴訟中舉反證推翻推計課稅之權利    

綜上所述，前開決議裡由中禁止人民於訴願終結後另提出帳簿等反證以推翻

推計課稅處分，並認為納稅義務人於稽徵機關通知調查或複查時未提出證據，稽

徵機關即取得「推計裁量權」，法院應予尊重云云。然而，「核實優先原則」係基

於量能原則推導而出，是推計處分合法性之前提要件，法院本應審查，不因複查

或訴願終結而謂稽徵機關即取得推計裁量權，換言之，該推計課稅處分縱使於訴

願中因人民未盡協力義務而遭稽徵機關以推計方式核定，仍不排除適用核實優先

原則之適用；再者，推計課稅處分既經人民提出司法救濟，該處分即無形式存續

力，僅於該處分送達納稅義務人時有實質存續力，而實質存續力僅對人民有拘束

力，並不拘束法院對稽徵機關課稅處分認事用法之審查。 

至於失權效理論係於民事訴訟中因意圖延滯訴訟或有重大過失未盡訴訟上協

力義務者，法院得不審酌其所提出之攻防方法，故倘納稅義務人未於複查或訴願

階段提出帳簿等資料，並「非」出於故意或重大過失者，並無失權效理論之適用，

且該理論更無於訴訟「前」即限制之理，否則已屬對人民司法救濟權之剝奪，而

「稅捐裁罰處分」應準用之法理為刑事訴訟程序，自無失權效理論之適用，否則

顯然違反「受處罰人請求調查對己有利證據」之程序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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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五五五五章章章章  裁罰裁罰裁罰裁罰效果之合憲性審查效果之合憲性審查效果之合憲性審查效果之合憲性審查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裁罰效果雖屬立法形成自由裁罰效果雖屬立法形成自由裁罰效果雖屬立法形成自由裁罰效果雖屬立法形成自由，，，，仍不得違反仍不得違反仍不得違反仍不得違反比例比例比例比例

原則原則原則原則 

我國通說向來認為，裁罰「構成要件」應受嚴格之實質法治國原則拘束，但

就「裁罰效果」則允許立法者享有較大之形成自由173。然而，立法形成自由並非全

無界限，而仍應受憲法所揭示之基本權保障、民主原則及權力分立原則等憲政主

義原則之拘束。是處罰效果及其配套制度雖屬刑事政策，而允許立法者就其內容、

輕重、甚至是否設置配套制度均享有較大之形成自由，然該裁罰效果並非合於處

罰法定原則即可免於實質法治國原則之審查174。 

自司法院釋字第四ＯＯ號解釋以降，大法官已多次宣示：立法者之立法形成

空間，應受憲法及司法院所為憲法解釋之拘束」，而就裁罰之立法形成自由界限，

在釋字六六二號解釋大法官有更清楚的闡明。該號解釋係針對刑法第四一條第二

項「得易科罰金之數罪，於定執行刑後倘逾六個月，即不得易科」規定之審查。

易科罰金制度雖係立法者基於刑事政策之考量，為避免短期自由刑對被告個人及

整體刑罰制裁效果所造成的不利影響而設計之制度，屬立法者對「處罰效果」基

於刑事政策考量所設計之制度，當屬立㱽冒䓙⼊ㆸᷳ䨢攻炻䃞侴炻⣏㱽⭀⛐娚嘇

妋慳ṵẍ娚夷⭂⮵Ṣ㮹幓橼冒䓙ᷳ忶⹎旸⇞炻忽⍵ㅚ㱽䫔Ḵ⋩ᶱ㡅炻侴⭋⏲忽ㅚ炻

娚嘇妋慳䎮䓙㚠ᷕ㖶䘥㎕䣢烉ˬҥݤଣ୷҇ܭЬ҅྽܄ϐҥೢݤҺǴࣁ಄ӝᡂᎂ

ύޗ཮ჴሞሡ؃Ǵள܈ۓڋঅ҅ࡓݤǴΏҥ׎ݤԋϐጄൎϷڰځԖ៾ज़Ƕҥݤଣ

Չ٬ҥݤ៾ਔǴᗨԖ࣬྽ቶݱϐԾҗ׎ԋޜ໔Ǵோ୷ܭ៾Κϩҥᆶҥݤ៾ڙᏦݤ

                                                 
173 吳庚，憲法的解釋與適用，自版，三版，2005年 7 月，頁 172以下。 
174 葛克昌，租稅國家之憲法界限，所得稅與憲法，三版，翰蘆，2009年 2 月，頁 247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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ݤ୯ᏦךҢ࠹ញȩǴջှݤϐᏦࣁ܌ଣݤϷљۓೕݤϐচ౛ǴԾόளၻຫᏦ״ܥ

ाൂߚ؃٠પϐ׎Ԅཀကݯݤ୯Ǵӕਔሡࣁჴ፦ཀကϐݯݤ୯ǹԶ၀ဦှញ݅η

ሺǵ೚ےΚε۔ݤϐڐӕཀـਜύڀ׳ᡏࡰрǺȨ၀ࡋڋȐܰࣽᆦࡋڋߎȑߚ٠

Ꮶ܌ݤा؃ǴҭߚΓ҇ள୷ܭᏦߥݤምϐ៾ճ܌ளा؃೛࿼ǶԶ߯ҥޣݤ୷ܭӉ

όճޑ೷ԋ܌ຊਏ݀ڋᗉխอයԾҗӉჹ೏֋ঁΓϷ᏾ᡏӉᆦࣁ฼ϐԵໆǴࡹ٣

ቹៜǴԶ೛ीϐࡋڋǶǾǾவ៾Κϩҥϐচ߾рวǴाցࡌҥܰࣽᆦࡋڋߎǴԾ

ڋᏦǶЪ൩၀ၴߚǴ٠ࡋڋߎ҂೛ܰࣽᆦޣݤӵҥࢂǴۓ،уаᑽଜޣݤҗҥە

ޣݤǴҥߎҍՖᅿᜪࠠϐ࿾ᆶ಄ӝՖᅿచҹǴБளܰࣽᆦۓӵೕٯᡏϣ৒Ǵڀࡋ

ҭ٦ԖၨεϐԾҗ׎ԋޜ໔Ƕோҥޣݤ΋ѿࡌҥܰࣽᆦࡋڋߎǴځ൩၀࣬ࡋڋᜢ

ाҹϐ೛ीǴᕵϝԖ׎ԋԾҗǴϝόளၴϸᏦݤೕۓǴٯӵόளၴϸКٯচ߾ǵ

ѳ฻চ߾˭炻換言之，縱使處罰配套制度之「設立與否」屬立法形成空間，然一

旦立法者選擇設立該制度後，該制度仍應受實質法治國原則之檢驗。 

⛐㬌天㯪ᶳ炻塩优㓰㝄晾㸸㕤䩳㱽侭ᷳ␥Ẍ炻Ữᶵ⊭㊔忽ㅚᷳ䩳㱽␥Ẍ炻ㅚ

㱽➢㛔㪲ᾅ晄ᷳㆺ␥ㆸ䁢塩优㓰㝄ᷳ䩳㱽⼊ㆸ䓴旸炻⌛ㆹ⚳嗽优㓰㝄ᶵ⁭暨⎰᷶

⼊⺷㱽㱣⚳⍇⇯炻㚜枰⍿⮎岒㱽㱣⚳ᷳ㩊槿炻侴⮎岒㱽㱣⚳⍇⇯椾慵ㅚ㱽䫔Ḵᶱ

㡅㇨㎕䣢ᷳ㭼ἳ⍇⇯ˤẍᶳ炻㛔䭨⮯⽆㭼ἳ⍇⇯㩊槿ㆹ⚳䎦埴㺷䦭优㍉ˬ㇨㺷䦭

柵᾵㔠˭ᶼˬ㛒㚱㚨檀柵旸⇞˭ᷳ䩳㱽炻㗗⏎忽⍵ㅚ㱽➢㛔㪲ᾅ晄ᷳㆺ␥烊⛐㕤

䫔Ḵ悐↮炻⯙ㆹ⚳䧥⽝㨇斄忶⹎ῂ岜塩优᾵㔠⍫侫堐炻㛒⋨↮⍿嗽优Ṣ㓭シ忶⣙

ᷳ⎗屔⿏炻ẍ䔘℞嗽优㓰㝄ᷳ庽慵炻Ḱẍ㩊妶ˤ前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節節節節  現行漏稅罰以所漏稅額之倍數且未有最高額現行漏稅罰以所漏稅額之倍數且未有最高額現行漏稅罰以所漏稅額之倍數且未有最高額現行漏稅罰以所漏稅額之倍數且未有最高額

限制限制限制限制，，，，違反比例原則違反比例原則違反比例原則違反比例原則 

我國所得稅法第一一 O 條就漏報、短報即未申報之漏稅罰，係按所漏稅額處

以二倍以下之罰鍰，而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五十一條則係於九十九年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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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八日修正，將原訂按所漏稅額一至十倍之罰鍰，降低為五倍以下，其立法理

由稱：「近年來我國企業其整體經營環境惡化，部分廠商僅為無意漏報，卻要接受

鉅額罰鍰，使得廠商一旦被查獲違章時，乾脆逕行歇業，反導致大量稅收流失。

根據財政部統計九十五至九十七年間，罰金為二十四點八億億餘元，當中超過一

百萬元個案占約 90%。爰參考立法院於九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已修正三讀通過之

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四條之規定，對於營利事業未依法取得或保存、開立憑證等，

其處分罰款最高不超過新臺幣一百萬元參考。將現行一倍至十倍之罰鍰規定，修

訂為五倍以下，避免企業因違章行為遭受政府部門施以過當的處罰，促使企業能

有合理的經營環境」，似乎有意對我國漏稅罰之規定向來「失之過苛」批評所為

之回應，然令人遺憾的是，長期以來最為人所詬病的按所漏稅額計算倍數之裁罰，

及應設定金額上限之呼籲，仍付之闕如。而回歸當時立法委員所提出之修正案，

原擬將漏稅裁罰倍數調降至三倍以下，並訂定漏稅罰鍰金額一百萬元之上限，但

經財政部以處罰不宜過輕為由，採取現今之妥協版本175。然而，現今五倍以下而

未有罰鍰金額上限之規定，是否就能符合比例原則之要求？又立法者以「罰鍰超

過 100萬元個案占約 90%」為由，刪除草案中一百萬元上限之規定，是否誤解裁

罰之目的？本文以下將分別析論之。 

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 稅捐債務稅捐債務稅捐債務稅捐債務不履行與稅捐債務違反之區辨不履行與稅捐債務違反之區辨不履行與稅捐債務違反之區辨不履行與稅捐債務違反之區辨 

按違反稅法上之「行為義務」，在已繳納其應納稅款後不得再以應納稅額之比

例或倍數加以處罰，且處罰應有合理之最高額限制，此在司法院釋字第三二七號、

第三三九號、第三五六號、第六一六號及第六四二號解釋中大法官屢次重申該旨，

但「漏稅罰」大法官似乎向來認為無須有最高額之限制，從早期釋字三三七號楊

建華大法官就在其一部不同意見書中認為：「ચิજׇᆦԖᅅิᆦᆶՉࣁᆦϐձǶ

ᅅิᆦΏӢયิက୍Γ҂ቬՉચิݤ΢ϐิਈက୍Ǵځࡺೀᆦࡡаᅅิߎᚐࣁ୷

ᘵǴԶࣽаऩυ७ኧϐᆦᗞǶԶՉࣁᆦΏ߯Ӣચิݤ΢ፐΓ҇բ܈ࣁόբࣁက୍Ǵ

                                                 
175 蔡朝安，漏稅罰與比例原則之適用，全國律師，第十五卷第二期，2011 年 2 月，頁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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όаੋϷᅅิࣁѸाǴࡺՉࣁᆦࣺᔈཤଜځՉ܈ࣁόՉࣁϐ௃࿯Ǵࣽೀ΋ߎۓᚐ

а΢ϷаΠϐᆦᗞǴόᔈаᅅิߎᚐࣁ୷ᘵǴऩՉࣁᆦҭаᅅิߎᚐࣁ୷ᘵǴ߾

ό໻ೀᆦϐҞޑషౄόమǴЪӧ҂ᅅิϐ௃׎ΠǴᒿԌᛦᚐϐӭჲ،ځۓᆦᗞኧ

ᚐǴԖᏤठೀᆦၸख़ϐဤ」，此見解至近期之釋字第六一六號、第六八五號解釋仍

為大法官所維持。 

然學者認為此實乃混淆稅捐「債務之不履行」與稅捐「債務之違反」所致，

學者葛克昌直言：所謂以所漏稅額之比例或倍數作為裁罰金額之要件，係民事損

害賠償方式，係英美法國家並無獨立之行政法院，故無與民事賠償截然劃分之行

政罰。而在大陸法系國家，漏稅罰係行政秩序罰之一種，係針對納稅義務人已具

備課稅要件，卻以信賴不值得保護之方法，如違反真實義務、使用虛偽事實或隱

匿事實以欺瞞稽徵機關，使其誤認納稅義務人全部或一部不具備課稅要件，進而

詐取稅捐利益之違反稅法金錢給付義務之行為所為之制裁，是漏稅罰之處罰目的是漏稅罰之處罰目的是漏稅罰之處罰目的是漏稅罰之處罰目的

係為處罰納稅義務人違反量能平等負擔係為處罰納稅義務人違反量能平等負擔係為處罰納稅義務人違反量能平等負擔係為處罰納稅義務人違反量能平等負擔、、、、破壞市場競爭秩序破壞市場競爭秩序破壞市場競爭秩序破壞市場競爭秩序，，，，重點不在增加國庫重點不在增加國庫重點不在增加國庫重點不在增加國庫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故所漏稅額雖故所漏稅額雖故所漏稅額雖故所漏稅額雖然可能作為裁罰輕重之審酌基礎然可能作為裁罰輕重之審酌基礎然可能作為裁罰輕重之審酌基礎然可能作為裁罰輕重之審酌基礎，，，，但絕非逕以所漏稅額之比但絕非逕以所漏稅額之比但絕非逕以所漏稅額之比但絕非逕以所漏稅額之比

例甚至倍數作為罰鍰依據例甚至倍數作為罰鍰依據例甚至倍數作為罰鍰依據例甚至倍數作為罰鍰依據，蓋漏稅罰係制裁行為人之惡意，非填補國庫之所受損

害或所失利益，且漏稅情節嚴重者得處以刑罰，但不應以過重倍數且無上限之罰

鍰，甚至侵害家庭與企業之永續發展與生存176。換言之，葛氏認為歷來解釋未釐

清稅捐之債務不履行係「執行」問題，而與稅捐債務之違反乃「不法制裁」之問

題，是國庫因納稅義務人逃漏稅捐所受之損害，應從所漏稅額計算其應補繳之金

額，以填補國庫之損害，填補後，國庫當已無損害，行為人也未自其漏稅行為得

到利益；至於納稅義務人漏稅行為之制裁，應與國庫損害脫勾，不應再從所漏稅

額計算其罰鍰。 

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  漏稅罰以所漏稅額倍數漏稅罰以所漏稅額倍數漏稅罰以所漏稅額倍數漏稅罰以所漏稅額倍數裁罰裁罰裁罰裁罰且未有最高額限制且未有最高額限制且未有最高額限制且未有最高額限制，，，，違反違反違反違反

                                                 
176 整理自九十九年八月七日賦稅人權論壇研討會會議紀要之葛克昌教授與談意見，全國律師 ，第

十五卷第二期，2011 年 2 月，頁 22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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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原則比例原則比例原則比例原則 

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        規範目的之適當性規範目的之適當性規範目的之適當性規範目的之適當性    

以下本文將依比例原則下三子原則逐一檢驗。首先，就「適當性原則」下檢

驗其裁罰之立法目的：我國稅法就漏稅罰之規定，向來以「所漏稅額」之倍數為

據且未有最高額限制177，且營業稅法於九十九年修法前，以最低一倍為「低標」

往上加乘，然而國庫之損害已因納稅義務人補繳所漏稅額而完全填補後，納稅義

務人再遭稽徵機關處以所漏稅額一倍、五倍、甚至十倍以上罰鍰之處罰，且在無

最高額限制下，不時有罰鍰金額高達數億之情形，對家庭及企業之生存造成極大

之侵害。縱使在學者及稅改團體多年努力下，營業稅法修法降低處罰倍數為5倍以

下，然在財政部之力爭下仍刪除原提案之罰鍰最高限額一百萬元條款，觀其立法

                                                 
177 除前揭之所得稅法第 110 條及營業稅法第 51 條外，尚有貨物稅法第 32 條：「納稅義務

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補徵稅款外，按『補徵稅額』處一倍至三倍罰鍰…」；特種貨

物及勞務稅條例第 22 條：「納稅義務人短報、漏報或未依規定申報銷售第二條第一項

第一款規定之特種貨物或特種勞務，除補徵稅款外，按『所漏稅額』處三倍以下罰鍰。

利用他人名義銷售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特種貨物，除補徵稅款外，按『所漏稅

額』處三倍以下罰鍰」；菸酒稅法第 19 條：「納稅義務人有下列逃漏菸酒稅及菸品健康

福利捐情形之一者，除補徵菸酒稅及菸品健康福利捐外，按『補徵金額』處一倍至三

倍之罰鍰…」；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45、46 條：「納稅義務人對依本法規定，應申報之

遺產或贈與財產，已依本法規定申報而有漏報或短報情事者，應按所漏稅額處以二倍

以下之罰鍰。納稅義務人有故意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遺產稅或贈與稅者，

除依繼承或贈與發生年度稅率重行核計補徵外，並應處以『所漏稅額』一倍至三倍之

罰鍰」；證券交易稅條例第 9-1 條：「代徵人違反第三條第一項規定，不履行代徵義務或

代徵稅額有短徵、漏徵情形者，除責令其賠繳並由該管稽徵機關先行發單補徵外，另

處以應代徵未代徵之『應納稅額』一倍至十倍之罰鍰」；期貨交易稅條例第 5 條：「代

徵人不履行代徵義務，或其應行代徵之稅額有短漏徵情形者，除責令其賠繳，並由該

管稽徵機關先行發單補徵外，另處『所漏稅額』十倍以上三十倍以下之罰鍰」；印花稅

法第 23 條：「違反第八條第一項或第十二條至第二十條之規定，不貼印花稅票或貼用

不足稅額者，除補貼印花稅票外，按『漏貼稅額』處五倍至十五倍罰鍰」；房屋稅條例

第 16 條：「納稅義務人未依第七條規定之期限申報，因而發生漏稅者，除責令補繳應

納稅額外，並按『所漏稅額』處以二倍以下罰鍰」；契稅條例第 28 條：「納稅義人應納

契稅，匿報或短報，經主管稽徵機關查得，或經人舉發查明屬實者，除應補繳稅額外，

並加處以『應納稅額』一倍以上三倍以下之罰鍰」；娛樂稅條例第 14 條第 1 項：「娛樂

稅代徵人不為代徵或短徵、短報、匿報娛樂稅者，除追繳外，按『應納稅額』處五倍

至十倍罰鍰，並得停止其營業」等條文，堪認我國現行稅法漏稅罰之規定一律以「所

漏稅額」之倍數處罰，且不僅未設定最高處罰金額之上限，其相較比較法上至多一倍

之罰鍰，我國動輒以所漏稅額三倍、五倍甚至三十倍之罰鍰，對納稅義務人侵害甚鉅，

已有違憲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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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以：「根據財政部統計95至97年間，罰金為24.8億餘元，當中超過100萬元個案

占約90%」，姑且不論立法理由以在有違憲之虞的舊法下所苛課的案件數，反作為

拒絕修正之理由，是否有循環論證之嫌，從該立法理由中，除立法者向來迷信嚴

刑峻罰外，似乎透露立法者乃至財政部認為訂定一百萬元之罰鍰上限，會使國庫

減少現有絕大多數案件之罰鍰收入。然處罰之目的在近代法治國所承認者僅限以

應報、一般預防、特別預防，至於「國庫收入減少與否」並非處罰所應考量，是

縱使訂定一百萬元之罰鍰上限會使國庫減少漏稅罰鍰之收入，亦不得以此為由而

不訂立漏稅罰之罰鍰上限，否則無異認為漏稅罰除制裁破壞租稅公平者外，更帶

有增加國庫收入之目的。是本文以為，立法者以「罰鍰超過一百萬元個案占約九

成」為由，刪除草案中一百萬元上限之規定，當已混淆裁罰之目的，違反比例原

則之適當性原則。 

退步言之，縱非為維護國庫收入，而以稽徵機關向來主張之「嚴刑峻罰以收

嚇阻漏稅」之目的，是否即無違憲之虞，也非毫無爭議，雖有學者稱：藉由以倍

數方式核處漏稅罰鍰之制裁，無論是對於觸犯這樣的違法秩序罰的行為人本身、

或是殺雞儆猴之預防性功能，就比例原則之適當性至少是個有效的手段178；然許

玉秀及李震山大法官於釋字六四一號解釋協同意見書中就直言：「၂კаࣁࡓݤख़

ᆦϐ੝ਏπڀǴයזೲၷЗёૈѨᑽޑѱ൑ٮሡ่ᄬǴᙖаӣᔈ҇ཀڕ٠ัନԖ

ᜢᐒᜢϐвުǴ߾Ԗࡓݤ٬πڀϯԶғ翊Ȭࡓݤϐ΢ۘԖ៾ΚȭǴջrule翊by翊law

ϐᅪቾ」，誠為對我國稽徵實務向來迷信「治亂世用重典」之警語。 

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        裁罰倍數之必要性裁罰倍數之必要性裁罰倍數之必要性裁罰倍數之必要性    

再者，就「必要性原則」之檢驗，即是否有其他「侵害更小之手段」？本文

嘗試以外國法就漏稅罰裁罰倍數之規定，再對照我國規定後說明之。 

首先，美國聯邦內地稅法典（Internal Revenue Code，IRC）第 6662條係規定

申報不實（Imposition of accuracy-related）之處罰，該條第（a）、（b）項規定： 

                                                 
178 整理自九十九年八月七日賦稅人權論壇研討會會議紀要之盛子龍教授與談意見，全國律師 ，第

十五卷第二期，2011 年 2 月，頁 23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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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ӢΠӈϖීচӢठิਈᛦбόىȐunderpaymentȑԶሡံᛦޣǴዽቻᐒᜢ߯

ፐаόى೽ϩ 20ʘϐᆦᗞǺȐ1ȑӢၸѨ܈ჹݤೕϐᅃຎǵȐ2ȑჹ܌ளԖჴ፦179อ

ൔǵȐ3ȑჹ଄ౢ՗ሽԖჴ፦ϐόჴҙൔǵȐ4ȑჹԃߎ໸୍Ԗჴ፦ଯ՗ǵȐ5ȑჹᒪ

 ᜄᆶ଄ౢԖჴ፦ե՗ȩ180。而在對財產估價有重大不實（gross valuation܈ౢ

misstatements），處罰比例則上升到 40％。縱使是最嚴重的申報詐欺行為（Imposition 

of Fraud），依據第6663條，亦僅處以繳付不足稅額之 75％之罰鍰，該法所謂之詐

欺係指以規避稅收為目的的虛假或欺騙性行為，且主觀限於「故意」，而動機限於

規避稅收，客觀上會採取虛假或欺騙之行為，例如銷毀會計記錄、做假帳等，且

在訴訟中，聯邦內地稅稅務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IRS）需提出清楚且令人

信服之證據（clear and convincing proof）證明該詐欺行為存在，否則，仍只能以一

般申報不實處以不足稅額 20％之罰鍰181。 

英國稅法典（Finance Act）與美國類似，亦區分為一般申報不實及詐欺隱匿，

分別處以不足稅額之 30％至 1 倍。而日本＜國稅通則法＞則規定就一般短漏申報

僅處以不足稅額 10％、就未申報則處以不足稅額之 15％，另就以詐欺而短漏申報

或未申報者，則加重處以不足稅額 35％至 40％之罰鍰182。 

                                                 
179 此處所稱之「實質」（substantial），係容許相當程度申報稅額與應納稅額間之誤差；以第二款

「對所得之實質短報」（Any substantial understatement of income tax）為例，依據本條第（d）

項，該款所稱之「實質短報」（substantial understatement）係指「܌ளҙൔߎᚐၨᔈયิᚐอ

Ͽ 10ʘ܈ 5,000 ऍϡа΢ȐϦљࣁ߾ 10,000 ऍϡа΢ȑǴۈሡ٩ҁచೀᆦȩ。（該項原文為：For 
purposes of this section, there is a substantial understatement of income tax for any taxable 
year if the amount of the understatement for the taxable year exceeds the greater of (i)10 
percent of the tax required to be shown on the return for the taxable year, or (ii) $5,000. In the 

case of a corporation other than an S corporation or a personal holding company, paragraph (1) shall be 

applied by substituting "$10,000" for "$5,000"....） 
180 原文:IRC § 6662：(a)   Imposition of penalty：If this section applies to any portion of an 

underpayment of tax required to be shown on a return, there shall be added to the tax an 
amount equal to 20 percent of the portion of the underpayment to which this section 
applies. (b)   Portion of underpayment to which section applies This section shall apply 
to the portion of any underpayment which is attributable to 1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1)   Negligence or disregard of rules or regulations. (2)   Any substantial 
understatement of income tax. (3)   Any substantial valuation misstatement under chapter 
1. (4)   Any substantial overstatement of pension liabilities. (5)   Any substantial estate 
or gift tax valuation understatement. 

181 熊偉，稅務民事處罰與利息，美國聯邦稅收程序，翰蘆，2009年 9 月，頁 490-491。 
182 蔡朝安，漏稅罰與比例原則之適用，全國律師，第十五卷第二期，2011 年 2 月，頁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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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德國稅捐處罰則更進一步規定其裁罰效果為罰金或罰鍰者，並不以「所

漏稅額倍數」作為裁罰基準，但納稅義務人之所漏稅額仍得納入量刑或罰金裁量

之斟酌因素之一，更是將所漏稅額回歸「量刑參數」之一。申言之，德國稅捐處

罰規定中，其裁罰效果為罰金或罰鍰者不以「所漏稅額倍數」作為裁罰基準，但

納稅義務人之所漏稅額仍得納入量刑或罰金裁量之斟酌因素之一，故德國法院仍

須獨立調查、認定所漏稅額，且不得僅列逃漏稅之總額，而應就各項、各期稅額

核定之。且因該漏稅額並非處罰之構成要件，而僅為處罰效果之審酌標準，故對

之推估並無違反疑則有利人民原則，於無法確定所漏稅額時允許法院對之估算，

惟縱使允許法院推估所漏稅額，該推估也應是法院「獨立審查」得出之推估結果，

倘若法官未經審查即接受稽徵機關所推估之漏稅額，或以稽徵機關推估之本稅稅

額做法院漏稅額之推估，均屬判決違背法令而得為上訴之理由183。 

是從美、英、日等國就漏稅罰之處罰比例，就一般申報不實之漏稅行為，僅

處以不足稅額 10％至 40％之罰鍰，縱使是最嚴重的稅捐詐欺行為，就租稅行政罰

也僅處以 35％至 1 倍之罰鍰，遠比我國之動輒二倍、三倍甚至五倍之處罰倍數要

低許多，換言之，他國之稅捐秩序罰之規定遠比我國所定之規定更溫和、侵害更

小，則我國採取如此嚴厲之嚴刑峻罰，是否有其必要性？依稽徵機關之傳統思維，

其向來認為如此之重罰才足以嚇阻納稅義務人逃漏稅捐，換言之，稽徵機關可能

主張外國之輕罰不足以達成我國重罰下之警惕效果而非「相同效果下之最小侵害

手段」，然而，處罰對人民財產乃至名譽之基本權均有極大之侵害，其違憲審查標

準應採取最嚴格之「嚴格審查標準」（the strict scrutiny test）予以審查，即不僅限於

「最小侵害手段」(the least restrictive means，捨此而外，別無其他限制或侵害較小

之手段可以達成相同目的)，尚需由政府負責舉證系爭法律並不違憲，始能免於違

憲之宣告，從而本文以為，倘若稽徵機關無法舉證證明倘若稽徵機關無法舉證證明倘若稽徵機關無法舉證證明倘若稽徵機關無法舉證證明：：：：何以其他國家以一倍以何以其他國家以一倍以何以其他國家以一倍以何以其他國家以一倍以

下之罰鍰即得嚇阻漏稅行為下之罰鍰即得嚇阻漏稅行為下之罰鍰即得嚇阻漏稅行為下之罰鍰即得嚇阻漏稅行為，，，，我國需以重於他國數倍之處罰手段始能達相同目我國需以重於他國數倍之處罰手段始能達相同目我國需以重於他國數倍之處罰手段始能達相同目我國需以重於他國數倍之處罰手段始能達相同目

                                                 
183 葛克昌，漏稅罰之所漏稅額可否推估－最高行政法院九八年八月第二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評

析，台灣法學雜誌，第一四五期，2010年 2 月，頁 243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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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的的的，，，，則我國稅法就漏稅罰之規定則我國稅法就漏稅罰之規定則我國稅法就漏稅罰之規定則我國稅法就漏稅罰之規定恐因恐因恐因恐因「「「「違反必要性違反必要性違反必要性違反必要性」」」」而違憲而違憲而違憲而違憲。 

第三款第三款第三款第三款        裁罰手段之侵害與保護法益間之衡平性裁罰手段之侵害與保護法益間之衡平性裁罰手段之侵害與保護法益間之衡平性裁罰手段之侵害與保護法益間之衡平性    

最末，就衡平性而言，我國漏稅罰採取無上限且數倍於他國制裁效果之「嚴

刑峻罰」，其所欲保護之法益（制裁漏稅行為人、嚇阻漏稅），相較於其對納稅

義務人之財產權、工作權乃至生存權等基本權所造成之侵害，輕重之間有無符合

相當性？就此，司法院大法官於釋字第六四一號解釋明白揭示行政秩序罰應合於

「責罰相當原則」，該號解釋係針對原菸酒稅法第二十一條之規定184以「可能造成

個案顯然過苛，與比例原則不符」為由宣告違憲，其解釋理由書即宣示：「ჹΓ

҇ၴϸՉݤࡹ΢က୍ϐՉࣁೀаᆦᗞǴၴځೕ௃࿯Ԗ୔ϩᇸख़ำࡋϐёૈᆶѸा

ϐǴ٬ೢᆦ࣬྽ȩ，首度宣示處罰應合於ࣁࡋǴᔈਥᏵၴϸက୍௃࿯ϐᇸख़ำޣ

責罰相當原則，而許玉秀及李震山大法官更於其協同意見書中直言：Ȩନၸߟࡋ

্଄ౢ៾ѦǴࣗԿӧᝄख़௃׎ΠǴஒᏤठ೏ೀᆦΓઇౢԶӒϷғࢲനե൧ᝄϐߥ

ም٠ቹៜׯځၸख़ғǴҭёૈܰғ೏ೀᆦΓಥౢϐॄय़Չࣁ」，明確指出處罰逾

越相當性者，其不僅侵害人民之財產權，更危及人民之生存權及人性尊嚴。 

從而，以我國漏稅罰動輒處以所漏稅額之一倍甚至數倍之罰鍰，且無處罰上

限之規定，常造成裁罰金額高達數千萬甚至上億元，因而傾家盪產、公司倒閉脫

產者時有所聞，已直接危及個人及企業之生存權，學者葛克昌即直言：稅捐罰旨

在其違反量能平等原則負擔，破壞自由市場競爭秩序之制裁，非重在國庫收入，

亦與所漏稅額倍數（可能影響輕重之裁量，但非倍數）無關，蓋漏稅罰旨在制裁

行為人，而非「填補國庫損失」，嚴重者應及處以徒刑，亦不宜以過重倍數罰鍰

影響個人及其家庭與企業之生存，故漏稅罰宜有上限185。 

從而本文以為，我國漏稅罰之侵害效果與所欲保護之法益間恐已失其衡平，

至少在大法官明白宣示至少在大法官明白宣示至少在大法官明白宣示至少在大法官明白宣示「「「「責罰相當原則責罰相當原則責罰相當原則責罰相當原則」」」」後後後後，，，，稽徵機關應負起舉證責任稽徵機關應負起舉證責任稽徵機關應負起舉證責任稽徵機關應負起舉證責任，，，，明確證明確證明確證明確證

                                                 
184 修正前之菸酒稅法第二十一條：㛔㱽㕥埴⇵⮰岋ᷳ䰛惺炻ㅱὅ⍇⮰岋₡㟤↢ⓖˤ崭忶⍇⮰

岋₡㟤↢ⓖ侭炻前ㅱ嗽㭷䒞㕘⎘⸋Ḵ⋫⃫ᷳ优挘ˤ 
185 葛克昌，稅捐罰與憲法解釋，月旦法學雜誌，第二Ｏ二期，2012年 3 月，頁 13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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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其漏稅罰之制度設計合乎相當性明其漏稅罰之制度設計合乎相當性明其漏稅罰之制度設計合乎相當性明其漏稅罰之制度設計合乎相當性，，，，否則即應對此種苛罰規定宣告違憲否則即應對此種苛罰規定宣告違憲否則即應對此種苛罰規定宣告違憲否則即應對此種苛罰規定宣告違憲。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節節節節        裁量倍數參考表與裁量瑕疵裁量倍數參考表與裁量瑕疵裁量倍數參考表與裁量瑕疵裁量倍數參考表與裁量瑕疵    

我國實務上，稽徵機關就裁罰效果之裁量向來按照「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

或倍數參考表」認定，而長期以來，該表未區分行為人之主觀可歸責性，僅依照

漏稅金額、是否補繳等事由認定漏稅行為人之裁罰倍數，未能確實依行政罰法第

十八條第一項之規定審酌行為人之主觀可歸責性，而司法實務上過去對稽徵機關

僵化依照裁罰基準做成之處罰處分，多認為無裁量怠惰，如最高行政法院九十五

年度判字第六六六號判決即認為：「଄ࡹ೽ुႧϐิ୍ၴകਢҹຊᆦߎᚐ܈७ኧ

ୖԵ߄Ǵ߯ځҁܭ΢ભЬᆅᐒᜢϐӦՏǴڀۓु܌ຊໆ୷ྗ܄፦ϐՉࡹೕ߾Ǵځ

ϣ৒᝭ӈӚᅿၴകᄊኬϷᆦᗞϐߎᚐ܈७ኧаٮΠભᐒᜢբࣁຊໆϐୖԵǹځϣ

৒ςԵໆӚᅿၴക௃࿯ϐᇸख़Ǵࡺ೏΢ນΓཤଜ΢ນΓҁҹϐၴകՉࣁǴୖଜ΢

ॊୖԵࣁ߄ҁҹຊೀᆦᗞ 2 ७ϐೀϩǴջᜤᒏԖຊໆᔲҔ࡙܈ආϐၴݤǴচቩղ

،ϒаᆢ࡭Ǵ٠คόӝ」186，致時有納稅義務人因稽徵機關未能考量個案特殊情

節（如僅為所得歸屬之認知差異致申報人錯誤，國庫並未短收等）稽徵機關逕依

裁罰基準計算之裁量怠惰，致納稅義務人動輒被處以數億元罰鍰187。對此，學者

多認為稽徵機關機械性適用裁罰倍數參考表，有失立法機關授權斟酌個案正義以

符合比例原則之原意，而此也使司法審查更顯重要188。 

申言之，雖然依據行政罰法第七條之規定，我國係採不區分故意、過失犯均

予處罰之「過失主義」，且我國漏稅罰之法文全無就「過失犯」另為減輕之規定。

然依照行政罰法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裁處罰鍰，應審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

                                                 
186 類似判決尚有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六年度判字第七九六號、最高行政法院九十五年度裁字第一五

六四號、高雄高等行政法院九十六年度訴字第三三七號、高雄高等行政法院九十五年度訴字第

一一一八號等裁判，均同此旨。 
187 如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八年度判字第一Ｏ六一號判決即屬此例，該判決進一步評釋詳見：陳清秀，

營業稅法上課稅主體及逃漏稅之認定問題探討－評析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八年度判字第一○六一

號判決，月旦法學雜誌，第一八九期，2011 年 2 月，頁 209-239。 
188 葛克昌，租稅法律主義與司法裁判—稅捐稽徵法第 11 條之 3 裁判實務，發表於：租稅公平與納

稅人權利保護研討會，2013年 5 月，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財稅法學研究中心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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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受責難程度應受責難程度應受責難程度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並得考量受處罰者

之資力」，是縱使法無具體明文是縱使法無具體明文是縱使法無具體明文是縱使法無具體明文，，，，稽徵機關仍應依本條之規定稽徵機關仍應依本條之規定稽徵機關仍應依本條之規定稽徵機關仍應依本條之規定審酌違反行為人違反審酌違反行為人違反審酌違反行為人違反審酌違反行為人違反

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係出於故意或過失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係出於故意或過失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係出於故意或過失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係出於故意或過失，，，，以區分處罰之效果以區分處罰之效果以區分處罰之效果以區分處罰之效果。換言之，現代國家

基於「有責任始有處罰」之原則，無論刑罰或行政秩序罰，均應以行為人主觀上

有可歸責性或可非難性為限，如行為人主觀上並無故意過失，即應認為其無可歸

責性或可非難性，即不得處罰。然行政秩序罰應以故意犯為限，過失犯僅限於法

有明文始得處罰？抑或故意、過失犯原則均得處罰？比較法上並無定見。德國違

反秩序罰法第十條規定：「違反秩序行為僅限於故意行為，始得加以處罰。但法律

明訂對過失行為科處罰鍰者，不在此限」，即採前說，此項處罰與德國刑法第十五

條規定相同。其背後立法精神在於過失行為之可非難性較故意行為為低，是如果

因過失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客觀上只造成輕微之法益侵害，主觀上可非難性

低，客觀上侵害法益亦屬輕微，即無處罰必要（此也是刑法只對侵害重大法益之

過失行為予以處罰之理由）。而縱然我國不採此說，而認不論故意、過失均得處以

行政罰之立法例，多數學者仍認為應由立法者在個別行政法規中，衡量各該法規

所涉法益之輕重，決定是否處罰，且其處罰效果應減輕之189。 

在最高行政法院一Ｏ二年度三月份第二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後，實務上向來

逕依裁量倍數參考表之機械式操作已有鬆動。該決議針對所得稅法第一一四條扣

繳義務人過失漏未扣繳之裁罰，揭示稽徵機關依據倍數參考表所為之裁罰處分，

並非即無裁量瑕疵。該決議結論略以：「଄ࡹ೽а 9枱 ԃ 12 Д 枱 ВѠ଄ิӷಃ

09枱005枱4140 ဦзঅ҅วѲϐิ୍ၴകਢҹຊᆦߎᚐ܈७ኧୖԵ߄ȐΠᆀ७ኧୖԵ

ύଞჹځΠભᐒᜢՉ٬ຊໆ៾ϐ୷ྗǶࣁȑǴ߯բ߄ 9枱 ԃ 5 Д 27 Вঅ҅ϦѲ܌

ளิݤಃ 114 చಃ 1 ಃݤளิ܌ϐຊໆ୷ྗǺȬԌᛦက୍Γ҂٩ۓೕ߾ᆦࢤ߻ී

枱枱 చೕۓԌᛦิීǴςܭज़යϣံᛦᔈԌ҂Ԍ܈อԌϐิීϷࡪჴံൔԌᛦᏧ

ൂǺȐ΋ȑᔈԌ҂Ԍ܈อԌϐิᚐӧ 20 ࿤ϡаΠޣǴೀ 0.5 ७ϐᆦᗞǶȐΒȑᔈ

                                                 
189 陳清秀，行政罰法，新學林，101年 9 月，頁 112；林子儀，行政秩序罰之責任能力與責任條件，

權利分力與憲政發展，1993年 10 月，頁 23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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Ԍ҂Ԍ܈อԌϐิᚐຬၸ 20 ࿤ϡޣǴೀ 1 ७ϐᆦᗞȭǶ൩ᔈೀ 1 ७ϐᆦᗞ೽ϩǴ

ǶิਈዽቻᐒᜢӵᏵаჹᔈԌ҂Ԍิᚐຬၸࡋനଯᚐۓݤࣁ 20 ࿤ϡϐၸѨՉࣁຊ

ᆦǴӢځၨፏࡺཀՉࣁᔈೢڙᜤำࣁࡋեǴߚόள٩७ኧୖԵ٬߄Ҕ໪ޕಃ 4 ᗺǴ

ஒຊᆦ७ኧϒаፓեǴаҢԖձǴԶ಄ӝݤೕ௤៾ຊໆϐཀԑǶঃ೵ೀ 1 ७ϐᆦ

ᗞǴ҂ڀᡏᇥܴቩଜᔈೀۓݤനଯᚐࡋϐ௃җǴёᇡࣁόՉݤ٬ೕ௤ᆶϐຊໆ៾Ǵ

ԶԖຊໆ࡙ආϐၴݤ」。簡言之，該次決議認為：倘若稽徵機關依倍數參考表處以

法定最高額度之罰鍰，卻未針對過失行為調低其裁罰倍數，法院得認該裁罰處分

有「裁量怠惰」之違法。 

而在該次決議做成之後，司法實務對稽徵機關逕依倍數參考表做成之裁罰處

分未區分行為人故意、過失即予處罰者，已有數個判決以該處分有「裁量怠惰」

而認定其違法。如一Ｏ二年度判字第二七九號判決：「൩ၸѨၴϸ౜Չ܌ளิݤಃ

114 చϐ 2 ಃ 1 ໨ೕۓϐၴകՉࣁǴิ ਈዽቻᐒᜢӵ҂ڀᡏᇥܴቩଜځд௃࿯ख़ε

ᔈೀۓݤനଯᚐࡋᆦᗞϐ௃җǴջ೵ೀ 1 ७ϐᆦᗞǴёᇡ߯όՉݤ٬ೕ௤ᆶϐຊ

ໆ៾ǴԶԖຊໆ࡙ආϐၴݤ」，該判決之原因事實與一Ｏ二年第二次決議相同，均

係針對所得稅法第一一四條扣繳義務人過失漏未扣繳之裁處，應就其可歸責性裁

量之。而一Ｏ二年度判字第六四八號判決更爰用該決議之精神，針對「營業人將

應稅銷售額申報為免稅銷售額，致違反營業稅法第 51 條第 1 項處以漏稅罰者」，

亦應審酌營業人之可歸責性，該判決理由略以：「ҁҹ೏΢ນΓܭຊᆦਔǴ٠҂

΢ນΓࢗᆶঁਢჴ፦҅ကϐा؃ǴᆕӝቩޑҞݤǴᑽଜҥ׎ᡏ௃ڀਢϐঁݾس٩

ၴϸՉݤࡹ΢က୍Չࣁᔈೢڙᜤϐำࡋǵ܌ғቹៜǵၴϸՉݤࡹ΢က୍܌ளϐճ

੻Ϸځд࣬ᜢ௃ރ฻ԶࣁຊೀǴ٬ೢᆦ࣬྽Ǵࠅ೵٩७ኧୖԵ߄ೕۓǴ൩΢ນΓ

ᛦᅅิී೽ϩϐံ߻ຊᆦೀϩܭςځᅅิᚐ୔ϩ܌ 1,枱02,36枱 ϡᆶ҂ံᛦ೽ϩϐ

919,149 ϡǴϩձೀа 0.5 ७Ϸ 1 ७ϐᆦᗞǴЪ҂ڀᡏᇥܴ΢ນΓϐȬၴݾسകՉ

ೕ௤ᆶϐݤόՉ٬ࣁϐനଯᆦᗞǴёᇡۓȭೕ߄ඟȬ७ኧୖԵ߻ȭǴՖаᔈೀࣁ

ຊໆ៾ǴԶԖຊໆ࡙ආϐၴ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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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 O 二年度判字第四二八號判決中，更進一步針對過失以外之事由，縱使

倍數參考表未列明為裁量審酌事項，稽徵機關亦應加以審酌，否則仍屬裁量怠惰，

該判決理由略以：「યิက୍ΓܭᅅิၴകࡕǴ܍ᇡၴക٣ჴǴ߄Ңᜫཀᛦమิ

ීϷᆦᗞǴӧ҂ຊᆦ߻Ծ୏ᛦమิී฻௃׎Ǵ֡ឦၴകࡕϐᄊࡋǴߚ٠ឦՉࡹᆦ

ಃݤ 1枱 చಃ 1 ໨܌ᆀϐȬၴϸՉݤࡹ΢က୍ᔈೢڙᜤำࡋǵ܌ғቹៜȭǶǾோຊ

ᆦ७ኧୖԵ߄ӧፏӭิҞǴჹયิက୍ΓᅅิၴകࡕǴԖ΢໒࣬ᜪ௃٣ਔǴ֡Ԗ

КคԜ௃׎ၨᇸϐຊᆦೕۓǶᇂӧԜᅿ௃׎ǴନᡉҢયิက୍Γၴകࡕᄊؼࡋӳ

ѦǴҭԖշܭ࿯࣪ዽቻԋҁǴЀځӧȬຊᆦೀϩਡ߻ۓςံᛦิීȭϐ௃׎Ǵ୯

৤ϷԐԏීิڗǴԖճܭ୯৤ၗߎፓࡋǴຊᆦ७ኧୖԵ߄ϒаၨᇸϐຊᆦǴڀԖ

ִ྽܄Ǵ಄ӝݤೕ௤ᆶຊໆ៾ϐҞޑǶ೭ΨᡉҢрયิက୍ΓᅅิၴകࡕǴԖค

΢໒࣬ᜪ௃٣ǴԋิࣁਈዽቻᐒᜢࣁຊᆦਔǴຊໆቩଜϐख़ा٣໨Ƕฅӧၴϸ܌

ளิݤಃ 110 చಃ 1 ໨ϐᅅิၴകਢҹǴຊᆦ७ኧୖԵ٠߄҂൩Ԝӈࣁຊໆቩଜ

٣໨Ǵӵ҂Ԗӝ౛ϐৡձ౛җǴջᆶѳ฻চ߾҂ᅰ࣬಄」。 

此外，最高行政法院一 O 三判字第一四五號判決更建構「裁罰處分之裁量審

酌之事項」，並說明未審酌過失何以構成裁量怠惰？該判決指出：「ຊໆၸำύ܌

ᔈཤଜϐᑽໆӢન໣ӝύԖคኧϐᔈᑽໆϡનǴՠϝё࿶җη໣ӝϐᢀᗺஒ҆໣

ӝύϐϡનϒаጁᅰϩᜪǴ٠ຎԜ฻η໣ӝࣁຊໆၸำύ΋ۓѸ໪уаԵໆޑȬख़

ाȭᑽໆӢનǶݤଣё࿶җԜ฻Бݤफ़եԖᜢղᘐຊໆ࡙ආਔϐղᘐԋҁǶԶӧ

ೀᆦ܄ϐຊໆೀϩਔǴ΢໒η໣ӝϐጁᅰϩᜪᢀᗺ߄౜ӧՉࡹᆦݤಃ 1枱 చಃ 1 ໨

ϐೕۓϣ৒ύǶ٩၀చೕۓǴೀаՉࡹᆦϐຊໆӢનǴёаࣁаΠϐη໣ӝϒа

ጁᅰϩᜪȐԿၴܭകՉޣࣁϐঁΓ੝ቻ߾όࢂຊໆၸำύᔈϒԵໆϐӢનǴѝό

ၸঁΓၗΚ೽ϩளҗՉࡹᐒᜢٯѦϒаԵໆǴԶԜ฻ၗΚӢનࢂցϒаԵໆǴຊ

ໆᐒᜢԖ៾،ۓȑǺ1.Չࣁϐ࠼ᢀѦӧӢનǶΞёӆಒϩࣁаΠΒᗺǺɄ1 ၴകՉࣁ

ჹޗ཮܌೷ԋϐόճቹៜȐԜ฻ቹៜନΑᡉ܄Ϸނ౛܄ቹៜѦǴΨхࡴወӧ܄ǵ

ᗦ܈܄Ј౛܄ቹៜȑǶɄ2 ၴകՉࣁჹၴകՉࣁΓ܌೷ԋϐԖճቹៜǶ2.ՉࣁΓϐ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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ᢀϣӧӢનȐջځȨᔈೢڙᜤำࡋȩǴԜᆶࡺཀ܈ၸѨϐҺೢᜪࠠԖᜢȑǶࢂаҺ

Ֆೀᆦຊ Ǵໆځຊໆਔ܌ᔈᑽໆϐӢનǴ֡ ᔈᒥӺՉࡹᆦݤಃ 1枱 చಃ 1 ໨ϐೕۓǴ

Զа၀ݤೕጄ܌ጁᅰϩᜪϐΒεᑽໆӢનη໣ӝྗࣁǴԶԜ฻η໣ӝӧຊໆၸำ

ύ΋ۓाϒаԵໆǴόϒԵໆջឦຊໆ࡙ආ」。換言之，該判決明確載明裁量機關

應審酌三項「重要衡量因素」：1.客觀上漏稅行為所造成之不利影響、2.行為人因此

所獲得之利益、3.行為人之主觀內在因素。倘稽徵機關對上開三大因素有漏未審酌

其一者，即屬「裁量怠惰」。 

至於「是否有裁量怠惰」之舉證責任，有論者認為亦應由稽徵機關負舉證之

責：屈㑼嗽↮Ὢ婚ẍṢ㮹屈㑼炻㟡㒂ὅ㱽埴㓧⍇⇯委⍲夷䭬䎮婾字炻埴㓧㨇斄⎒傥

⛐䫎⎰㱽⭂天ẞ炻᷎⛐⎰佑⊁⿏塩慷⸽ᶳ炻⥳⼿䁢ᷳˤ㓭㱽夷晾㌰Ḱ埴㓧㨇斄塩

慷㪲炻塩慷⎰㱽委⎰佑⊁⿏字ṎㅱⰔ㕤Ὕ⭛天ẞ炻ᶵ傥娵䁢㗗ἳ⢾天ẞ委㪲旸晄䣁天

ẞ字ˤ埴㓧㨇斄冒ㅱ⯙冒屈冱嫱屔ảˤ⛐㚱䃉忦崲塩慷䓴旸ᷳḳ⮎炻ἳ⤪䥹嗽优挘

㚱䃉忦崲㱽⭂ᶲ旸㔠柵炻㚱䔹佑㗪炻⚢䓙埴㓧㨇斄屈㑼ᶵ⇑䙲ˤ㚱䃉㾓䓐塩慷㪲

旸ᷳḳ⮎炻ἳ⤪㗗⏎忽⍵⸛䫱⍇⇯炻㚱䔹佑㗪炻Ṏ⎴ˤ⮎晃㑵ἄᶲ炻埴㓧㨇斄昌

Ḯἄㆸ嗽↮㇨旬䎮䓙炻㛒栗䣢↢㚱忦崲塩慷䓴旸ㆾ㾓䓐㪲旸ねḳ㗪炻埴㓧㨇斄ㅱ

娛≈婒㖶℞⤪ỽ䁢塩慷炻ẍ㼬㶭᷎䃉Ṣ㮹㇨㊯ᷳ忦崲塩慷䓴旸ㆾ㾓䓐塩慷㪲旸ね

ḳˤṢ㮹ᷳ㊯㐀崲℟橼炻埴㓧㨇⯙⽭枰ẍ崲⣂ᷳḳ嫱婒㖶㼬㶭炻㚨⼴⤪䃉㱽⍣昌

㱽昊⮵屈㑼嗽↮ᷳ塩慷㚱忦崲䓴䶂ㆾ㾓䓐㪲旸ᷳ䔹ㄖ委䛇‥ᶵ㖶字炻埴㓧㨇斄ㅱ屈

㑼㬌ᶵ⇑䙲委冱嫱屔ả字捐款手ˤ 

綜上，我國實務過去就漏稅罰之裁罰效果常過度倚賴主管機關之裁罰倍數參

考表，而該參考表過去多單純以所漏稅額之多寡為唯一依憑，未能區分行為人故

意、過失等之主觀可歸責性，違反「罪責相當原則」，雖然最高行政法院一Ｏ二

年度三月份第二次決議已針對此予以指正，認為倘稽徵機關未調查審酌行為人之

漏稅係出於故意、過失，而一律處以最高額罰鍰者，即屬「裁量怠惰」。但倘若

                                                 
190前⏛㜙悥炻埴㓧姜姇ᷳ冱嫱屔ảʇẍ⽟⚳㱽䁢ᷕ⽫炻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研究所博士論文炻損手手捐 ⸜

案 㚰炻枩 捐款捐強捐款損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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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徵機關「非」處以最高額罰鍰時，是否即無裁量怠惰？實務見解仍未見明朗。

然本文以為，縱然我國行政罰法採故意、過失均處罰之「過失主義」，但過失行

為行為人之可非難性較故意行為為低，是基於責罰相當原則，裁罰機關於選擇裁

罰效果「應」就每一個案之所生損害、所獲利益及主觀可責性，逐一調查審酌，

並就過失行政不法之處罰「應」較故意行為減輕之。 

第四第四第四第四節節節節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裁罰效果雖屬立法形成自由，然仍不得逾越比例原則之要求。我國漏稅罰多

以所漏稅額之倍數為據，且未有最高額之限制，縱使同以所漏稅額為罰鍰依據之

英美或日本立法例，均未見如此嚴苛而無上限之處罰效果，倘稽徵機關未能敘明

其理由，該規定恐已違反比例原則而違憲。再者，稽徵機關罰鍰金額除考量客觀

上「所漏稅額」多寡即對國家課稅權之侵害程度外，也應考量納稅義務人之主觀

可歸責性，實務早期未區分故意過失，過度簡化的以所漏稅額多寡處罰，當屬裁

量之怠惰 

我國行政罰法第十八條之立法理由自承該條規定係「參考德國違反秩序罰法

第十七條制訂」。然而，德國違反秩序罰法第十七條規定：「(1璇ᆦᗞϐߎᚐǴനե

ཀϷၸѨՉࡺჹۓೕࡓݤ΋ίኻϡǶ(2璇ࣁѦǴനଯޣۓќԖೕࡓݤϖኻϡǴନࣁ

ߎೀᆦϐനଯࣁჹၸѨՉ߾Ǵޣคуа୔ձࡋᚐज़ߎຊǴԶჹനଯڋೀᆦᗞࣽࣁ

ᚐज़ࡋǴ໻ளڋࣁຊᆦᗞനଯߎᚐϐъኧǶ(3璇ᆦᗞϐໆᆦǴᔈਥᏵၴϸજׇՉࣁ

ϐख़ा܄ϷՉࣁΓᎁڙϐߚᜤǶՉࣁΓϐ࿶ᔮݩރҭᔈቩଜǹோܭᇸ༾ϐၴϸજ

ׇՉࣁ௃׎ǴԜ೯தόᆶཤଜǶ(4璇ᆦᗞᔈຬၸՉࣁΓ࿶җၴϸજׇՉ܌ࣁᕇளϐ

࿶ᔮճ੻ǶࣁԜǴۓݤനଯߎᚐۘόޣىǴᆦᗞߎᚐளຬၸۓݤനଯߎᚐ」；就漏

稅罰部分，德國稅捐通則對重大過失短漏租稅（第三七八條）、故意或重大過失之

租稅危害行為（第三七九條）、扣繳危害行為（第三八Ｏ條）、消費稅之危害行為

（第三八一條）、進出口稅之危害行為（第三八二條）、不法取得租稅返還請求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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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退給請求權行為（第三八三條）亦定有五千至五萬歐元之最高罰鍰限制。 

換言之，德國行政罰法既有限制最高金額限制以緊扣罰鍰之制裁目的，並避

免處罰效果過苛而違反比例原則，並有法律明確宣示過失犯之處罰效果應為故意

犯之半數，實因過失犯之主觀可非難性遠較故意為低，是其處罰效果應以法律明

訂其減輕規定，以合於責罰相當原則。從而本文以為，我國行政罰法及稅捐稽徵

法應仿效上開規定，制定罰鍰之最高額上限，並制定通則性之規範，明確區分故

意、過失之處罰效果，以合乎比例原則及責罰相當原則等法治國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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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第六第六第六章章章章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稅捐為機關對人民課與無對待給付之金錢給付義務，係典型之侵益行政，故

課稅要件基礎事實之證明應由稽徵機關負客觀舉證之責，依職權調查，且其證明

程度應達德國聯邦財務法院判決所稱之「一般有理性之人均不懷疑者」，亦即應基

於接近真實之確信（相當於百分之七十以上）。但以稽徵機關有限之人力，要其就

龐大之稅捐案量一一核實課徵，並無期待可能，且證明課稅要件之稅務資料幾乎

全在納稅義務人管領範圍內，故在依法課稅、量能平等負擔及稽徵經濟原則，於

不移轉稽徵機關舉證責任的前提下，立法者另課予納稅義務人協力義務，以解決

舉證困難之困境，倘若人民不盡協力義務或因事件性質，稽徵機關對稅基事實已

無查明之期待可能，法律例外允許稽徵機關以「推計」之方式間接證明之。 

所謂推計課稅，即指稽徵機關在為課稅處分之際，非以直接之證據（如會計

帳冊、發票）證明稅基數額，而以機關所頒布之各項標準或所查得之間接證據（如

銀行存款等）推估計算者，故「推計課稅」即生「降低稽徵機關就稅基事實證明

程度」之效果，惟仍應達優勢證明之程度（百分之五十蓋然性以上），否則即屬舉

證責任之倒置。稽徵機關就推計方法雖不受租稅法律主義之限制而有裁量權，但

非謂稽徵機關得恣意為之，而仍須合於「必要性」及「合理性」之要件。至於實

務上之同業利潤標準向來有「毛利偏高、費用偏低」之現象，實質上已造成推計

課稅帶有實質懲罰效果，已違背推計課稅之制度目的，應儘速僅討修正。最末就

推計課稅之合憲性，雖通說及實務相向來主張係基於納稅義務人協力義務之違

反，惟學者葛克昌氏主張係出於對納稅義務人資訊隱私權保障之說，實更積極賦

予推計課稅基本權保障之意義，且可進一步推導納稅義務人於「核實課徵」與「推

計課稅」間應有選擇權，將能更進一步保障納稅義務人之主體地位，相較通說，

本文以為後說更為可採。 

至於推計課稅於漏稅罰之「所漏稅額」之證明上是否有其適用？最高行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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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九十八年八月份第二次決議雖認為推計課稅既屬法所允許計算稅基之方法，且

應補稅額與所漏稅額計算結果相同，故不應為相異之認定云云。惟漏稅罰之證明

法則，就「漏稅刑罰」，明訂於刑事訴訟法第一五四條第一項、第九十五條第一項

及第一六一條第一項，被告應受無罪推定、不自證己罪及嚴格證明原則之保障，

即檢察官就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應證明至「確信」之程度，倘若檢察官不

能證明之確信致事實限於真偽不明者，即不得處罰被告，且基於人性尊嚴及期待

可能性，被告亦無提出對己不利證據之訴訟上協力義務。而就「漏稅行政罰」者，

行政罰法雖有相對應之規定，且依現行行政訴訟法第一七六條，似乎不區分一般

處分或裁罰處分，行政訴訟之證據調查一律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然裁罰處分

與一般負擔處分有本質上之差異，裁罰處分對人民之財產、名譽等基本權帶有嚴

重之侵害效果，且基於刑罰與行政罰「量的區別說」，行政罰與刑罰之受處罰人均

應受前開正當法律程序保障，即處罰機關於裁罰時應恪遵無罪推定、不自證己罪

及嚴格證明等證明原則。是以，就漏稅罰處分而言，稽徵機關就處罰事實之證明

程度應高於課稅事實，而達約當百分之八十蓋然性之高度確信，且納稅義務人就

處罰事實既然基於不自證己罪而無協力義務，自然也無因協力義務違反而生「降

低證明程度」而得改由推計課稅之可能，而倘稽徵機關無法證明，基於無罪推定，

即不得處罰納稅義務人。 

故結論上，本文以為，「稅捐債務法」與「稅捐處罰法」縱然就經濟事實共通，

非一律不得承接其概念，但在法理適用上應分屬二元，而應獨立檢視是否合乎處

罰法之法理，在本案中，縱然應補稅額與所漏稅額計算上相同，然稽徵機關就「應

補稅額」得推計核定以降低證明程度，就「所漏稅額」就受前開法理限制而不得

以推計核定，該號決議未能意識此法理上之差異，顯有違誤。 

再者，該號決議為了支持上開結論，竟以「權力分立」為理由，認為行政法

院對行政機關「依法推估之所得」無審理權，從而不應對應補稅額及所漏稅額為

相異的認定，甚至進一步限縮納稅義務人於訴訟中提出證據請求法院調查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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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納稅義務人在進入司法救濟程序前未提出證據者，稽徵機關即已取得推計課

稅之裁量權，推計課稅處分即取得「合法地位」，而法院既然只能為合法性審查，

自不得允許納稅義務人於審理中再行提出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要求稽徵機關或

法院改依核實課徵。 

然而，基於憲法基於憲法基於憲法基於憲法權力分立權力分立權力分立權力分立及機關實質救濟權之意旨及機關實質救濟權之意旨及機關實質救濟權之意旨及機關實質救濟權之意旨，，，，行政法院對於公權力行行政法院對於公權力行行政法院對於公權力行行政法院對於公權力行

為之審查須有充分的審查權限為之審查須有充分的審查權限為之審查須有充分的審查權限為之審查須有充分的審查權限。換言之，國家行政機關之事實上或法律上所作成

之確認，除非該法條構成要件屬行政權之判斷餘地，司法權基於機關功能應予尊

重，否則法院法院對稽徵機關之認事用法應有完全之審查權限。而本案之應納稅

額等稅基要件並非不確定法律概念，更非判斷餘地，稽徵機關對稅基之認定當不

拘束行政法院之職權調查。最高行政法院該次決議不斟酌當事人所提示有關帳

簿、文據，自我限縮職權調查範圍，違反職權調查主義，其結果將無法追求實質

的真實之正確合法課稅，亦即無法達成實額課稅之目標，恐傷及租稅正義，無法

有效保障納稅人權益。 

而前開決議裡由中進一步禁止人民於訴願終結後另提出帳簿等反證以推翻推

計課稅處分，不僅無失權校理論之適用，更是牴觸核實優先原則，而實務上有判

決於「裁罰處分」一併禁止人民提出反證，更是違反受處罰人「請求調查對己有

利證據」之正當程序請求權，顯有失當。 

最末，就該次決議雖未直接處理，但實為現行實務上發生大量稅務爭議之源

頭問題，即我國漏稅罰裁罰效果過苛之檢討。 

首先，雖然裁罰效果屬立法形成自由，得由國家依其刑事政策考量，就裁罰

之內容、輕重享有較大之立法裁量空間，但該立法形成自由並非毫無界限，而仍

應受基本權保障、比例原則等法治國原則之拘束。而我國現行漏稅罰以「所漏稅

額倍數」計算，且「未設有最高額限制」，就其目的而言，無論其目的係如九十九

年營業稅法第五十一條條修正理由所載之「罰鍰超過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者占

90%」，而有「避免國庫收入短少」之考量，抑或係出於「治亂世，用重典」之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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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目的均難謂正當；再從比較法角度檢視，英、美、日等國就一般申報不實之

漏稅行為，僅處以不足稅額 10％至 40％之罰鍰，縱使是最嚴重的稅捐詐欺行為，

就租稅行政罰也僅處以 35％至 1 倍之罰鍰，相較之下，我國漏稅罰之裁罰倍數動

輒處以所漏稅額之二倍、三倍甚至五倍，且無上限，導致裁罰金額動輒數千萬甚

至上億元，納稅義務人因而破產倒閉者，時有所聞，嚴重侵害個人及企業之財產

權、生存權，故本文以為，政府應負積極舉證證明其「必要性」及「衡平性」，

否則恐難免於違憲之宣告。 

再者，我國實務就漏稅罰之裁罰金額多逕依裁罰倍數參考表，而該參考表過

去多單純以所漏稅額之多寡為唯一依憑，未能區分行為人故意、過失等之主觀可

歸責性，違反「罪責相當原則」，雖然最高行政法院一Ｏ二年度三月份第二次決

議已針對此予以指正，認為倘稽徵機關未調查審酌行為人之漏稅係出於故意、過

失，而一律處以最高額罰鍰者，即屬「裁量怠惰」。但倘若稽徵機關「非」處以

最高額罰鍰時，是否即無裁量怠惰？實務見解仍未見明朗。然本文以為，縱然我

國行政罰法採故意、過失均處罰之「過失主義」，但過失行為行為人之可非難性

較故意行為為低，是基於責罰相當原則，裁罰機關於選擇裁罰效果「應」就每一

個案就所生損害、所獲利益及主觀可責性，逐一調查，並就過失行政不法行為之

處罰應減輕之。 

立法建議上，本文以為，稅捐稽徵法第六章可仿效德國違反秩序罰法第十七

條之規定，增訂罰鍰之最高額限制，並將故意、過失所得課處之罰緩區別（如對

過失行為處罰之最高金額限度，僅得為制裁罰鍰最高金額之半數），制訂通則性規

定，明確區分故意過失之處罰效果及處罰上限，以合乎比例原則及責罰相當原則

等法治國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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